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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 议会法案（加利福尼亚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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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CR 配额价格控制储备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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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F 美国环保协会
EEA 欧洲经济区
EI 排放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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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RU 排放减量单位
ESD 减排责任分担决议
ESR 减排责任分担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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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ETS 欧盟碳排放权交易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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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HG 温室气体
Gt 十亿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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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WP 全球增温潜势
HFC 氢氟碳化合物
IAP2 国际公众参与协会
ICAO 国际民用航空组织
ICAP 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
IEA 国际能源署
IETA 国际排放贸易协会
IPCC 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
ITL 国际交易日志（京都议定书）
ITMO 国际转让减缓成果
JCM 联合减排机制（日本）
JI 联合履约机制（京都议定书）
ktCO2e 千吨二氧化碳当量
LRF 线性递减因子
MAC 边际减排成本
MfE 新西兰环境部
MoU 谅解备忘录
MRV 监测报告核查
MSR 市场稳定储备机制
Mt 百万吨
MtCO2e 百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MRR 监测和报告条例
MW 兆瓦
N2O 氧化亚氮
NCV 低位发热量
NDC 国家自主贡献
NDRC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中国）
NET 负排放技术
NGO 非政府组织
NZU 新西兰排放交易配额
OBA 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
OECD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PCU 价格上限配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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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MR 市场准备伙伴计划
PSAM 碳价或配额供应调整措施
RGGI 区域温室气体倡议
SEMARNAT 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
SINAMECC 国家气候变化指标体系
t 吨（= 公吨，美国）
tCO2 吨二氧化碳
tCO2e 吨二氧化碳当量
TCI 交通和气候倡议
TE 贸易暴露型
TNAC 流通配额总量
UK 英国
UN 联合国
UNFCCC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
US 美国
VAT 增值税
WCI 西部气候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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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全球约有 46 个国家级司法管辖区和 35 个城市、
州和地区将碳定价作为其减排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为其未来
发展奠定更具可持续性的基础 1，这些区域的温室气体（GHG）
排放占全球排放总量的近四分之一。其中越来越多的司法管辖
区正在通过设计和实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以下简称 ETS），
向碳定价迈进。截至 2021 年，全球四大洲的 36 个国家、17
个州或省以及 7 个城市已经实施了 ETS，这些地区的 GDP 总
量占全球的 42%。而更多的 ETS 正在筹划中 2。

随着司法管辖区制定并实施越来越严格的气候目标，如
何选择可靠的政策工具确保碳减排目标得以实现成为一个越
来越普遍的议题。为了迈向低碳未来，实现将全球平均气温
控制在“较工业化前升高 2 摄氏度之内”的目标，我们需要
在各个方面采取行动，从电力脱碳和交通电气化，再到发展
低碳工业，增加森林和土壤中的碳汇，这些都需要转变现有
的投资行为和模式，以及在技术研发、基础设施、融资和实
践方面的不断创新。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符合当地
情况、鼓励创造新的经济机会和实现居民美好生活的政策。

对于很多司法管辖区来说，温室气体排放定价（“碳定
价”或“排放定价”）正在成为实现低碳转型的关键驱动力。
通过将利润和低碳投资与创新相融合，统一的碳定价可以引
导私营资本流入低碳领域，利用企业家开发低碳产品时在创

新和推广方面的热情和创造力，从而推动减排。碳定价使清
洁能源更有利可图，使能效提升获得更大的回报，使低碳产
品更具市场竞争力，并将从森林中固定的碳有价化。越来越
多的企业和投资者主张政府出台碳定价政策，并在政府出台
相关政策前通过内部的碳价来指导自身投资。

仅靠碳定价无法解决气候变化所涉及的多种复杂的驱动
因素，还需要和法律法规、相关标准、激励政策、宣传教育
以及其他相关措施相结合。然而，作为一揽子政策的一部分，
碳定价可以利用市场推动减排，帮助设定应对气候变化的目
标。其中 ETS 通常对一个或多个行业的排放总量设定上限，
并由监管者发放不超过排放总量水平且可交易的排放配额（以
下简称为配额）。每个配额都相当于 1 吨的碳排放。配额在
ETS 覆盖的各类实体间可以相互交易，从而形成了配额的市场
价格。

为了最大程度发挥有效性，任何一个 ETS 的设计都必须
符合其所处的背景。本手册旨在帮助政策制定者和实践者以
及各利益相关方实现这一目标。本手册解释了 ETS 的基本原
理，阐述了 ETS 设计的关键步骤，既有理论分析，也总结了
全球各地开展 ETS 的实践经验，包括欧盟、美国区域温室气
体倡议（以下简称 RGGI）、加利福尼亚（以下简称加州）和
魁北克，以及新西兰、哈萨克斯坦、韩国和中国等 3。

为什么选择碳排放权交易？

1 世界银行（2020）

2 ICAP（2021）

3 截至 2021 年 1 月，已启动 ETS 的国家和地区包括欧盟、英国、德国、瑞士、美国加州、美国区域温室气体倡议、美国马萨诸塞州、加拿大魁北克省，加拿
大新斯科舍省、墨西哥、哈萨克斯坦、新西兰、中国、韩国、日本埼玉县和东京都。同时，中国还开展了一系列的区域性碳交易试点。具体请查看 https://
icapcarbonaction.com/en/ets-map，网站会持续更新关于已经启动、正在建设或正在考虑建设 ETS 的国家和地区清单。



3综述

综
述

ETS 设计的十个步骤
本手册列举了设计和实施 ETS 的十个步骤（见图 0-1）。

这些步骤之间相互依存，每一步所作的选择都将对其他步骤的
决策产生重要影响。在实践中，ETS 的设计过程是“迭代”而
非“线性”的。2016 年初版手册发布之后，随着 ETS 在各个
国家和地区的发展，很多新见解、新方法和新设计思路都影响
着 ETS 的运行方式，也进一步加深了我们对于 ETS 的理解和认
识。所有这些新内容我们都在本手册的相关章节中予以更新。

▲▲ 准备和参与：在实施 ETS 之前，准备（第一步）非常重要，
包括了解碳定价策略选项，以及它在相应司法管辖区内的
气候政策组合中可能发挥的作用。其次是利益相关方参与
（第二步），包括与政府、企业以及各类社会组织等利益
相关方的沟通并开展能力建设工作。在 ETS 的设计和运行
过程中，应保持各类利益相关方的持续参与。在 ETS 评估
中考虑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将有助于不断完善 ETS。

余下的步骤中，一系列初步
的高层决策将决定 ETS 的基
本模式和发展方向。可大致
分为以下几类：

▲▲ 创建市场：首先政策制定者
要决定 ETS 的覆盖行业，以
及监管点的位置（第三步）。
接下来，还要决定设定排放
总量的类型和力度，包括起
始和后续变化（第四步）。
这些决定将在很大程度上影
响 配 额 的 分 配 方 式（ 第 五
步）。

▲▲ 运行市场：成功的碳市场需
要适当的规则以实现对配额
在一定时间内的管理，并鼓
励参与市场的行为。其中采
用“碳价或配额供应调整措
施”（PSAMs）可以提高市
场的功能性，帮助 ETS 更好
地抵御冲击（第六步）。同
时 ETS 还需要建立强有力的
履约和执法机制，以防止不
履约行为的发生（第七步）。

▲▲ 合作和扩大：扩大碳定价的激励范围具有降低减排成本等
诸多好处。因此，政策制定者应考虑抵销的使用（第八步）
或与其他 ETS 连接（第九步）的可行性。

即便有良好的初始设计，一个 ETS 也需要随着时间不断调
整，以持续促进其目标的实现。对 ETS 进行持续的评估和
改进（第十步），可以确保这些调整朝着坚实和可预期的
方向发展。

贯穿整个手册，我们通过知识框 0-1 中总结的关键步骤一
览表，提供指导 ETS 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所有关键决策点及相
应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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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准备

✔ 了解什么是碳定价和 ETS，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 明确 ETS 的目标
✔ 确定 ETS 在气候政策组合中的作用
✔ 了解 ETS 与其他政策的相互作用
✔ 选择评估 ETS 设计方案的标准

第二步 利益相关方参与、沟通和能力建设

✔ 绘制利益相关方分析图和梳理，各方的立场、利益
和关切

✔ 跨部门协调，以实现决策过程的透明化，避免政策
错位

✔ 为利益相关方咨询设计参与策略，要具体到形式、
时间表和目标

✔ 设计可以引起当地共鸣且迅速获得公众关注的宣传
策略

✔ 识别并响应 ETS 的能力建设需求

第三步 确定覆盖范围

✔ 确定覆盖哪些行业
✔ 确定覆盖哪些温室气体
✔ 选择监管点
✔ 选择受管控实体并考虑是否设置准入门槛
✔ 选择报告义务点

第四步 设定排放总量

✔ 确定排放总量水平、类型和设定方法
✔ 构建可靠的数据基础来确定排放总量
✔ 选择排放总量设定的时间范围
✔ 在法律和行政管理安排上达成一致
✔ 通过长期的排放总量变化趋势和策略传递持续一致

的碳价信号

第五步 分配排放配额

✔ 依据政策目标确定分配方法
✔ 确定免费分配的适用情况和方法
✔ 确定对于新纳入、停业和退出的处理方法
✔ 设立拍卖机制，在减少免费分配的同时不断提升拍

卖的作用

第六步 促进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

✔ 市场干预的基本原理和相关风险
✔ 制定配额的跨期存储和预借规则
✔ 制定参与市场的规则
✔ 确定二级市场所扮演的角色
✔ 选择是否采用干预措施解决碳价过高和 / 或过低的

问题
✔ 选择适当的碳价或配额供应调整措施（PSAMs）

第七步  确保履约与监管

✔ 识别受管控实体
✔ 管理受管控实体的排放报告
✔ 批准和管理核查人员的表现
✔ 建立并监管 ETS 的注册登记系统
✔ 设计惩罚及其执行的方法
✔ 监督和管理配额交易市场

第八步 考虑使用抵销

✔ 概述 ETS 中抵销机制的潜在作用
✔ 决定 ETS 允许使用的抵销类型（地理范围和项目管理）
✔ 权衡建立本地减排机制与利用已存在的减排机制间

的成本
✔ 决定抵销的数量和质量限制

第九步 考虑连接

✔ 识别潜在的连接伙伴
✔ 确定连接类型
✔ 确定连接带来的益处和风险
✔ 讨论关键设计要素上的兼容性
✔ 连接的形式和管理

第十步 实施、评估与改进

✔ 决定实施 ETS 的时机和流程
✔ 决定评审的过程和范围
✔ 识别 ETS 设计可能需要不断变化的原因
✔ 评估 ETS 以支持进一步的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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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 准备阶段

工作一览表

✔ 了解什么是碳定价和 ETS，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 明确 ETS 的目标
✔ 确定 ETS 在气候政策组合中的作用
✔ 了解 ETS 与其他政策的相互作用
✔ 制定评估 ETS 设计方案的标准

着手设计 ETS 前，政策制定者需要了解什么是碳定价，
以及它能发挥的作用和局限性。因此政策制定者首先要确定在
司法管辖区内实施 ETS 的目标，并须排列优先级：包括 ETS
该对所在地区低碳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贡献多少、期望实
现的减排水平和所愿意付出的成本、协同效益的重要性、以
及是否需要通过 ETS 增加财政收入。政策制定者还要提升公
众对减排的认知和接受度，从而利于 ETS 的开展和有效实施。

所有 ETS 都是在，包含有应对气候变化的其他相关政策
的，更为宽泛的政策法律框架内设计制定的。为了在更广泛
的政策组合中清晰定位 ETS，就必须明确其将对司法管辖区
内的气候政策目标所起到的作用，以及与现有或即将出台政
策之间的关系。其他应对气候变化和相关行业领域的政策（统
称为“配套政策”）将会在减排水平、碳价水平和配额发放
等方面对 ETS 产生影响。一方面，他们可以帮助提高 ETS 的
有效性。例如配套政策能够形成有利于 ETS 的基础政策框架，
消除减排措施的非价格壁垒。另一方面，配套政策也可能重
复 ETS 对减排措施的激励效果，或者在某些情况下抑制 ETS
的预期效果。同理，ETS 也会对相关配套政策的执行产生正面
或负面的影响，包括其在经济、社会或环境目标等的实现上。
因此在设计 ETS 时，政策间的相互作用必须经过仔细地管理
和考量。

政策制定者将根据一系列标准来评估不同的 ETS 设计方
案，其中最关键的因素包括其环境完整性、提供最具成本效
益的减排措施的能力，以及其在当地的适用性。此外，司法
管辖区还会参考的其他评估标准包括：职责分明、透明度、
稳定性、与其他政策的兼容性、公平性、政策的可预测性、
政策的灵活性、行政成本以及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兼容性等。

经验教训：只有在经过精心考虑的，保护气候和推动可
持续发展的政策框架中，ETS 的表现最好。司法管辖区
会通过不同方法来定位 ETS 与其他政策的关系。例如在
加州，ETS 是在广泛的气候政策框架内设计和运行的；
在其他相关政策措施效果不及预期时，ETS 的价格信号
将作为加州实现其减排目标的有力支撑。相比之下，新
西兰将 ETS 视为温室气体减排的主要政策工具。综合来
看，合理的政策组合可以提升相关政策的整体实施效果，
也有助于加强公众对于 ETS 的支持。

第二步 利益相关方参与、沟通和能力建设

工作一览表

✔ 绘制利益相关方关系图和梳理各方的立场、利益和关切
✔ 跨部门协调，以实现决策过程的透明化，避免政策错位
✔ 为利益相关方咨询设计参与策略，要具体到形式、时间

表和目标
✔ 设计可以引起当地共鸣且迅速获得公众关注的沟通策略
✔ 识别并响应 ETS 的能力建设需求

一个成功的 ETS 需要来自公众和政府的持续支持；同样
也需要政府和各类市场参与者之间的通力合作。这种合作应
建立在共同认知、信任和能力的基础之上。ETS 政策制定者与
其他政府部门以及外部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方式，尤其是其公
开透明的程度，将决定 ETS 发展的长远活力。各方的参与应
贯穿于 ETS 的规划、设计、启动和运行的全流程。

关于 ETS 的宣传，要做到明确清晰、保持一致且相互协调，
政府在整个宣传过程中应保持诚实守信。政府应提前公示有
关 ETS 的重大调整信息，还应谨慎处理各类商业敏感的信息。

开展 ETS 还需要具有战略性的能力建设。政府决策者和
管理者首先应具备建立和运行 ETS 所需的相关专业技术和行
政管理能力。各类参与者、市场服务提供商、行业协会和公
民社会代表，都应具备一定的专业能力以帮助决策者设计有
效的 ETS。同时这些利益相关方同样也需要得到足够的能力来
参与这个体系。在能力建设方面投入的时间和资源可得到可
观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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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教训：如下方式有助于促进政府决策，包括强有力
的部长级领导和政府管理、明晰的部门职责划分以及组
建跨部门工作组等。各国政府常会低估利益相关方参与
以及公众宣传在确保政策获得长期支持方面的战略重要
性。部分司法管辖区的经验表明，需要花费 5 至 10 年
与 ETS 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和对其进行能力建设，才
能实现各方对于 ETS 的广泛认知和接受。利用利益相关
方的专业知识能完善 ETS 的设计，使其获得更广泛的信
任、理解和接受。创建并执行沟通策略有助于为 ETS 赢
得更广泛的支持。“恰当”且“有说服力”的对 ETS 的
描述，对获得大众支持至关重要。同时由于 ETS 需要不
断发展变化，利益相关方持续的参与是非常重要的，以
识别状况的变化和推动对 ETS 的持久广泛支持。

第三步 确定覆盖范围

工作一览表

✔ 确定覆盖哪些行业
✔ 确定覆盖哪些温室气体
✔ 选择监管点
✔ 选择受管控实体并考虑是否设置准入门槛
✔ 选择报告义务点

ETS 的覆盖范围指清缴配额所涉及的地理区域、行业、
排放源和温室气体种类，以及需要清缴配额的实体。ETS 的覆
盖范围明确了政策管理的边界，对受管控实体的数量、所覆
盖排放的比例，以及经济体范围内覆盖和非覆盖行业间减排
责任的分担等均有影响。

在确定 ETS 的覆盖范围时，应考虑各行业间、排放源之
间的主要差异。重要的考虑因素包括：辖区内温室气体排放
情况及发展趋势、排放密集型行业的市场结构、不同排放源
监测、报告和核查（MRV）的能力和成本、以及现有的监管
结构和政策体系。最后还应考虑限制碳价传导的非价格壁垒，
以及参与国际市场和潜在协同效益等因素。

一般来说，更为宽泛的 ETS 覆盖范围可以鼓励更多低成
本减排措施的实施，实现全社会以最低成本减排。同时，更
宽泛的覆盖范围还可以降低竞争扭曲（即将具有竞争关系的
企业和行业置于相同的市场规则下）和增强市场流动性。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不同行业纳入 ETS 的难易程度有很大不
同，如纳入电力行业，相较于废弃物处理和土地利用等其他
行业要更容易一些，后两者纳入常面临更多挑战。此外更大

的覆盖范围也可能会带来较大的监管负担，尤其是对小而分
散的各类排放源，监管难度相对较大。因此需要处理好覆盖
范围、额外的行政成本和交易成本等因素间的平衡关系。目前，
解决这个问题的通常做法包括：设置准入门槛以规避小型排
放设施的纳入；对供应链中排放最为集中的环节进行监管等。

经验教训：全球现有 ETS 在覆盖范围上存在着巨大差
异。这说明并没有唯一“正确”的方法。现在几乎所有
的 ETS 都至少覆盖了电力和工业部门；分阶段覆盖可为
纳入“排放量较小”或“排放类型相对复杂”的行业预
留更为充足的能力建设时间。所有的 ETS 都覆盖了二氧
化碳排放，很多体系也覆盖了其他温室气体排放；虽然
一些司法管辖区为降低管理成本，将针对燃料燃烧排放
的监管点放在上游（例如加州、魁北克和新西兰），也
有一些司法管辖区选择在排放产生点进行监管，以与现
有监管或报告体系保持一致（例如欧盟）。同时还有部
分 ETS 因能源价格受到管控，碳价信号难以通过供应链
传递，选择了“混合覆盖”的方式（例如韩国和中国的
地方试点）。

第四步 设定排放总量

工作一览表

✔ 确定排放总量水平、类型和设定方法
✔ 构建可靠的数据基础来确定排放总量
✔ 选择排放总量设定的时间范围
✔ 在法律和行政管理安排上达成一致
✔ 通过长期的排放总量变化趋势和策略传递持续一致的碳

价信号

ETS通过设定排放总量的方式对受管控实体产生的排放进
行定量约束，并反映在特定时期内发放的配额数量上。在其他
条件相同的情况下，排放总量越低，碳价就越高，受管控实体
受到的减排激励也就越强。然而，ETS的其他设计要素，如抵
销机制、连接和不同的碳价或配额供应调整措施（PSAMs）
等，与设定的排放总量共同决定了全面的排放约束，进而形成
碳价。在实践中排放总量设定是一种权衡行为，需要在更广泛
的政策背景下考虑环境完整性和目标水平、成本约束和公平性
等因素。

设定排放总量需要评估司法管辖区的历史排放量、预测排
放量（取决于预期的排放强度改善和经济增长）以及减排的机
会和成本，应充分考虑其他现行或预期政策对 ETS 成效的影
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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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总量应与司法管辖区的总体减排目标保持一致，如
国家自主贡献目标（NDC）。在设定排放总量时，政策制定
者需要权衡减排目标和运行 ETS 的成本，确保排放总量与总
体减排目标保持一致，并明确 ETS 覆盖和未覆盖行业的减排
义务。绝对排放总量确定了每个履约期的排放上限，但配额
的存储和预借、使用抵销、体系间的连接以及 PSAMs 等仍可
为市场提供灵活性。强度型的排放总量规定了单位产出（如
附加值或每度电）可获得的配额量，使排放总量能够根据经
济产出的波动自动调整，但这种方法在控制整体减排效果方
面的确定性较差。到目前为止，选择设定绝对排放总量的司
法管辖区更为常见，而选择设定强度型排放总量的司法管辖
区可借鉴的知识和经验较少。相应地，设定强度型排放总量
的 ETS 在考虑市场间连接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挑战。

经验教训：排放总量需要以坚实可靠的数据以及合理预
测为基础。与反事实预测相比，排放总量设定将受益于
早期的数据收集以及对历史数据的更多依赖。为了促进
排放总量和减排目标的一致并考虑到未来可能的连接，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选择设定绝对排放总量。但同时这些
地区也都在配额供应机制方面保留了一定的灵活性，以
保持未来碳价的可预测性（见第六步）。在实践中由于
担心碳价过高，多数现有的 ETS 在设定初期排放总量时
相对宽松，从而导致碳价明显低于预期。为了保障市场
的高效运行，增强各类参与主体对市场的信心，一个长
期的排放总量规划应与透明且基于规则的可能调整相结
合，并事先公布。

第五步 分配排放配额

工作一览表

✔ 依据政策目标确定配额分配方法
✔ 确定免费配额分配的适用情况和方法
✔ 确定对于新纳入、停业和退出者的处理方法
✔ 设立拍卖机制，在减少免费配额分配的同时不断提升拍

卖的作用

排放总量决定了 ETS 对控排和减排的整体作用，但分配
配额是 ETS 分配效应的重要决定因素。通过影响减排激励，
配额分配也可以影响 ETS 的整体运行效率，因此需要特别关
注。

政府可以通过免费分配、拍卖，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发
放配额。免费分配包括两种方法，即基于排放实体历史排放
量的“祖父法”，以及基于排放基准值及产量的方法。这几
种方法在不同程度上，都可以防止碳泄漏（即因碳定价，排

放实体可能将其生产经营转移至其他地区，并未形成真正的
减排），并能够帮助补偿企业因参与 ETS 可能产生的经济成本。

配额拍卖创造的政府收入，可用于一系列目标的实现：
为削减扭曲性税收买单、减少债务、支持公共项目（包括其
他形式的应对气候变化行动）开支，或直接返还给居民以解
决潜在的不利社会影响。配额拍卖还可以通过价格发现来支
持二级市场的运行。

迄今为止，尽管碳泄漏的实际证据相对有限，但排放密
集型和贸易暴露型行业的碳泄漏风险一直以来都是 ETS 设计
和实施过程中的核心问题，并很可能仍在中短期内被视作重
要的政治考量因素。当然，随着碳定价在全球范围内更广泛
的开展或全球统一化，这一问题的重要性也将持续下降。

经验教训：如何分配配额对大量资源的归属举足轻重，
所以其一直是利益相关方和政治讨论的关注焦点。配额
分配的目标（如降低碳泄漏风险，或对最具成本效益的
减排措施的激励等）需事先透明公开，后续的配额设计
决策应加以解释，并说明其与减排目标的一致性。配额
分配的目标及相应的设计考虑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
化。对受管控实体的配额分配应与排放总量设定的相关
决策分开进行。通常情况下，最初通过拍卖发放的配额
数量相对有限，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拍卖将逐步代替免
费分配。不同行业的配额分配方法不尽相同。例如，电
力行业由于不易发生碳泄漏，通常通过拍卖的方式分配
配额；而制造业通常能够在 ETS 初期获得免费配额。配
额拍卖收入的使用可以成为 ETS 强有力的“卖点”。

第六步 促进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

工作一览表

✔ 市场干预的基本原理和相关风险
✔ 制定配额的跨期存储和预借规则
✔ 制定参与市场的规则
✔ 确定二级市场所扮演的角色
✔ 选择是否采用干预措施解决碳价过高和 / 或过低的问题
✔ 选择适当的 PSAMs

完成配额初始分配后，ETS 参与主体可以进行配额交易。
配额价格由供需决定，供给主要由政策制定者控制，需求则
主要来自于各类市场参与主体。反过来，全社会的经济和技
术发展趋势也会影响这一平衡。这意味着配额价格会随着时
间的推移而不断发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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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行良好的碳市场能够根据外部时间和信息变化有预见
性地调整价格水平，对于 ETS 按照预期运行至关重要。因此
政策制定者应确保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和制定透明的规则，
促进价格发现。

碳价的起落常被描述为向市场参与主体传递减排成本的
价格信号。实际上，碳价大幅波动也可由于外部冲击、监管
的不确定性或市场不完善等因素造成。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
提供配额使用时间上的“灵活性”、完善监管和治理结构等
方式，支持二级市场的发展。

配额使用时间上的灵活性取决于是否允许以及在何种程
度上允许配额的存储（允许存储配额到下一履约期使用）和
预借（使用未来的配额）。配额存储鼓励提前开展减排工作，
有助于在跨履约期时平抑成本（和配额价格），通常被认为
是正面的。相比之下，配额预借有推迟减排行动的风险，通
常要避免。此外，履约期的长短决定了受管控实体开展 MRV
工作以及清缴配额的时间长短。

政策制定者必须明确哪些实体可以参与市场交易以及哪
些机构和制度用来支撑市场发展。金融机构在增加流动性和
提供风险管理产品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也会增加市场
的复杂性。同时政府也应该考量自身参与市场的程度。

即便在运行相对良好的二级市场，碳市场仍存在价格过
度波动的风险。因此 ETS 通常采用某种形式的 PSAMs 来防范
风险。这有助于在辖区建立一个可预测和有效的市场，确保
碳价与长期减排成本保持大体一致，也可避免出现成本过高
的时期。使用 PSAMs 应对碳价过低的例子包括：设定拍卖底
价、硬性价格下限或在配额价格之上再征收额外费用等。应
对碳价过高的方法包括：建立成本控制储备机制或硬性价格
上限等。同时，PSAMs 还可以通过建立基于数量（例如可被
存储的配额）的分级响应机制来帮助管理配额供应。

经验教训：过度碳价波动有可能破坏 ETS 的减排效果，
降低公众对 ETS 的信心。时间灵活性以及市场参与方面
的规则都会影响到市场如何运转。如前所述，配额存储
有助于平抑一定时期内的碳价波动，而将金融机构纳入
碳市场还有助减少波动和提供风险管理产品。即便如此，
政策制定者现在普遍采用各类 PSAMs，以确保 ETS 在
实现减排目标的同时能够抵御外部冲击。

第七步 确保履约与监管

工作一览表

✔ 识别受管控实体
✔ 管理受管控实体的排放报告
✔ 批准和管理核查人员的表现
✔ 建立并监管 ETS 的注册登记系统
✔ 设计惩罚及其执行的方法
✔ 监督和管理 ETS 配额交易市场

与其他气候政策一样，ETS 需要参与主体严格履行自身
义务以及政府对整个体系的有效监管。缺乏履约和监管保障，
威胁到的，不仅是 ETS 的减排成果，也包括了市场基本功能
的实现，并给所有参与主体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

在 ETS 的早期就建立起一套有效的 MRV 系统将有力促进
市场运行及履约工作的开展。这涉及确定受管控实体、开发
具体的排放监测方法学和指南等一系列相关的法律和行政考
量。排放报告可以借助于现有的来自能源生产、燃料特性、
能源使用、工业产出和交通运输等方面的数据收集来开展。

政府监管者部门可能需要在 ETS 初期依靠现有有审计体
系的实力，在核查工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此时第三方核查
机构正在建设其完成新业务所需能力。ETS 的履约和监管方式
需要权衡主管机构和受管控实体所承担的成本以及因企业不
履约所产生的潜在风险和后果。每个司法管辖区内现有的监
管文化将影响各自的最佳平衡。这方面，监管者可以借鉴其
他大宗商品和金融产品交易市场的经验。

经验教训：强有力的履约制度是 ETS 的支柱，也是其可
靠性的先决条件。随着企业的不断建立和变化，政府需
要主动识别新的受管控实体。排放的高精度监测所需的
成本较高，而低成本方法（例如使用排放因子缺省值）
可以为可预测的排放源提供无偏估算。在制定 ETS 履约
和监管规则时，主管机构应利用相关现有的环境、税务、
法律和市场体系。排放数据的公开透明能有效增强市场
监管，但数据管理系统必须保护潜在的商业秘密或者敏
感信息。交易市场监管不足可能导致欺诈和市场操纵，
而过度监管则会增加履约成本，同时降低很多有助于提
高碳市场有效运行的灵活性。在一些 ETS 中未履约对于
企业声誉的影响，尤其当被公开披露时，已经被证明对
受管控实体具有强大的威慑力，然而仍然需要具有约束
力的处罚措施作为支撑。当履约出现问题时，ETS 的监
管者和政府应迅速做出反应，维护市场的完整性和流动
性，维持市场参与者的信任和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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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步 考虑使用抵销

工作一览表

✔ 概述 ETS 中抵销机制的潜在作用
✔ 决定 ETS 允许使用的抵销类型（地理范围和项目管理）
✔ 权衡建立本地减排机制与利用已存在的减排机制间的成本
✔ 决定抵销的数量和质量限制

ETS可以允许受管控实体使用减排指标（来自未覆盖行业
的减排或排放清除项目所产生的指标）抵销其履约义务。这
样，即使受管控实体的排放量可能会更高，但却不会损害整
体的减排结果。增加的排放量被来自别处的减排平衡或抵销
了，这为受管控实体提供了新的低成本履约指标来源，并可
以显着降低ETS的履约成本。

抵销有多种来源：辖区内未覆盖的行业或排放源（如交
通运输业、废弃物处理业、林业或农业），辖区外的非受管
控实体，以及覆盖范围内的早期减排（启动ETS之前）。司
法管辖区可选择建立当地的减排机制，或依赖外部已有的机
制。

减排机制如果设计和实施得当，能有效将碳价信号传递
到ETS未覆盖的行业，并为因技术、政治或其他实操原因难以
纳入ETS的行业提供减排激励。抵销机制扩大了可用的减排机
会，并促进投资流向需要资金支持以刺激低碳发展的行业，
从而提高ETS的经济效率。通过降低履约成本，并通过这些项
目支持者为ETS创建新的政治支持者，使用抵销机制可以使
ETS对可能参与进来的私营部门、社区团体或地方政府更具
吸引力。政策制定者也因此能够设定更为严格的排放总量目
标，并随着行业MRV能力的提升，不断扩大ETS的覆盖范围，
支撑ETS的政策稳定性。减排机制还可以用来支持特定的政策
目标的实现，如改善空气质量、恢复退化土地和改善流域管
理等。最后，抵销机制还可以用来支持低碳投资，鼓励未覆
盖行业学习和参与进来。

与此同时，允许使用抵销也带来了潜在的挑战。一方
面，如果减排指标不具备额外性（如在没有抵销机制的情况
下，减排行为也会发生）、不是真实的（如减排实际上没有
发生）或者不具备永久性（如减排行为可被逆转并将排放重
新释放到大气中），那么抵销机制就对环境完整性形成巨大
挑战。另一方面，纳入抵销也可能会鼓励司法管辖区对产生
减排指标的行业和排放源执行相对宽松的气候承诺，从而影
响整体成果。最后，应采取坚实且透明的核算方法，防止重
复计算。

经验教训：使用抵销可以有效控制履约成本，并将减排
激励拓展到非ETS行业和产生协同效益。政策制定者需
要决定是否借助外部已有的减排机制，抑或付出额外的
精力，建立的减排机制。无论哪种情况，迄今为止在使
用抵销方面取得的经验都表明，需要通过健全的规则和
方法学来保持体系的公信力和环境完整性。对数量的限
制可控制低成本减排指标的流入和减排协同效益的再分
配；对减排指标质量的限制可用于实现特定政策目标并
降低环境完整性方面的风险。

第九步 考虑连接

工作一览表

✔ 识别潜在的连接伙伴
✔ 确定连接类型
✔ 确定与连接相关的益处和风险
✔ 讨论关键设计要素上的兼容性
✔ 连接的形式和管理

连接指在有或无限制的情况下，一个辖区内的ETS允许其
受管控实体使用另一司法管辖区发放的配额完成履约，或允
许一个辖区发放的配额在另一个辖区的ETS中用于履约。连接
提高了减排范围的灵活性，可以利用大量来自于本地之外的
减排机会。这将降低实现排放目标的总成本。同时，连接还
可以提高市场流动性和碳价的可预测性，有助消除碳泄漏和
竞争力方面的顾虑，推动气候政策领域的国际合作。

连接也会带来风险。一方面，连接削弱了司法管辖区对
本地碳价的控制，使其潜在性地暴露在外部的冲击之下；另
一方面，连接降低了对于辖区内减排水平的管控（包括当地
协同效益的潜在损失），也限制了司法管辖区对ETS设计的自
主权。因连接引起的配额价格变化可能会带来配额发放方面
的问题，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大量的资金转移。

虽然不受限制的连接可能带来更大的经济利益，但受限
制的连接（通常通过限制可用于履约的外部配额的数量或质
量）将允许司法管辖区保留其对ETS设计的控制，防范与连接
有关的各类风险。

连接需要ETS间“相互信任”，并在设计要素上具备一定
程度的兼容性。结构性设计要素，即体系的自愿或强制属性
以及排放总量设定的方式，必须相一致。其他的设计要素，
如PSAMs、抵销的使用和环境完整性、配额存储和预借规
则，以及与其他ETS连接的可能性等，无需绝对一致，但必须
在连接的体系之间体现可比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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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
述 经验教训：连接时需要清楚并接受合作司法管辖区ETS

当前和未来的减排目标水平。迄今为止，在成功的连接
中，连接伙伴间已有的牢固关系推动了连接前的相关谈
判和随后的联合治理。连接过程中，关键的设计要素要
具备兼容性，确保连接时的环境完整性和市场碳价的稳
定。而对于其他设计要素则需要相信合作伙伴或其ETS
的设计可以实现可比效果。连接通常需要较长的时间进
行磨合，可能需要分阶段进行。在目前的实践中，相较
于仅满足市场功能的需要，连接伙伴往往在更宽泛的设
计要素上保持了一致。管理不善的连接可能会产生意料
之外的后果，因此司法管辖区应尽早着手考虑和准备连
接相关工作。连接要从战略上进行思考，并选择在合适
的时机启动。

第十步 实施、评估与改进

工作一览表

✔ 决定实施 ETS 的时机和流程
✔ 决定评审的过程和范围
✔ 识别 ETS 设计可能需要不断变化的原因
✔ 评估 ETS 以支持进一步的完善

ETS 运行需要监管者和市场参与者承担新的角色和责任、
纳入新的体系和制度、和启动一个有效的交易市场。全面启
动前，逐步引入 ETS，例如建立 ETS 试点、分步纳入不同行业、
逐步提高减排目标和加强政府干预等方式，可以促进相关人
员持续开展专业知识的学习和能力建设工作。

ETS 的设计是一个随着环境的发展和经验的增加，而不
断自我完善的过程。因此，政策制定者应制定相应的政策和
制度体制，推动 ETS 以具有可预测性和建设性的方式不断变
革。ETS 效果的评估包括经常的针对性评审和不那么频繁的
综合性评审。这两种方式都对实现 ETS 的持续完善和改进具
有重要的作用和意义。针对性评审主要针对 ETS 的具体方面，
更多的涵盖技术细节。综合性评审则在更高的层面上展开，
例如 ETS 是否实现预期目标，以及如何改进基本要素设计等。

这些评估随之带来的任何可能的变化都要与政策不确定
性的风险相平衡。后者可以通过建立透明的和可预测的工作
流程来消解，使得 ETS 的改变可以被高效宣传和实施。

经验教训：每个 ETS 都需要一个广泛的准备阶段来收集
数据、制定技术法规、指南和制度等。尽可能利用现有
制度可以控制成本。ETS 试点有助积累很多有价值的经
验教训，但如果试点市场运行出现问题，也有可能造成
公众对 ETS 相对负面的印象。同时，试点中的经验教训
并非都适用于 ETS 全面启动时的情形。分阶段实施 ETS
可以减轻体制和行业的负担，但会影响 ETS 初期的环境
目标实现，并为利益相关方传递相对较低的减排预期。
提供一个具有预见性的评估流程和时间表可以降低政策
的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往往是低碳投资的重大阻碍，
但意外变化是不可避免的。对 ETS 效果的评估十分具有
挑战性：数据往往有限，经济活动和排放的外部驱动因
素使得很难将 ETS 取得的成功和其他气候政策和宏观经
济发展因素的影响区分开来。在 ETS 正式启动前就着手
数据收集、尽可能地公开受管控实体的相关数据、鼓励
外部评估等措施，都将为成功的评估创造机会。良好的
政府管理和利益相关方参与都是成功评估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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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造 ETS 设计的未来
本手册的目的是借鉴现有 ETS 的经验，协助其他司法管

辖区设计、实施并运行一个可靠且有效的 ETS。ETS 的基本
概念简单而有力。政策制定者、实践者和各类利益相关方通
过借鉴本手册概述的经验教训，都可以根据其所处的特定地
理环境和社会经济背景量身定制各自的 ETS。在这个过程中，
从现有体系中学习，探索可全球共享的创新设计方案，将是
提高碳定价成为低碳发展有效驱动力的关键。

本手册于 2016 年首次出版；2021 年发布更新版本。相
关更新内容反映了 ETS 的最新进展，包括新兴 ETS 的启动与
实施，以及现有 ETS 所发生的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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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步：准备

工作一览表
✔ 了解什么是碳定价和 ETS，以及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 明确 ETS 的目标
✔ 确定 ETS 在气候政策组合中的作用
✔ 了解 ETS 与其他政策的相互作用
✔ 制定评估 ETS 设计方案的标准

碳定价旨在使排放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行为变
得昂贵，以确保市场参与者在作出商业决策时考虑到排放
成本。面对碳价时，企业将通过投资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
方案来寻求经营成本的最小化，消费者也将相应改变消费
行为，淘汰高排放产品。因此，碳定价工具有助于引导经
济活动向低碳转型。

ETS也被称为“总量和交易机制”，是最主要的碳定
价政策工具之一（此外还包括碳税和减排机制）。ETS对
一个或多个行业的排放总量设定上限，并发放不超过排放
总量水平的可用于交易的配额。每个配额通常对应于一吨
的排放量。ETS覆盖的排放实体可以进行配额交易，进而
形成配额的市场价格。

“限制覆盖范围内的排放总量，为以最低成本实现减
排提供激励”是ETS的基本目标。同时ETS还能将企业经营
利润、低碳创新和投资联系在一起，进而推动可持续的经
济转型。事实上，推动温室气体减排和广泛的社会和环境
效益相辅相成，其中包括改善空气质量、加强能源安全、
引导技术变革、创造绿色就业机会等。最后，通过拍卖而
非免费发放配额，ETS还能创造财政收入，定向用于支持
针对特定社会和环境效益相关的项目和政策。

然而仅靠ETS并不能解决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所面临
的所有障碍，例如存在消费者偏好或信息缺口等非价格壁
垒，或者需要极高的配额价格才能提供足够的减排激励等
情况。因此，只有当ETS作为一揽子精心考量的气候政策
组合中的一环时，才能够最有效地发挥其作用，促进气候
目标的实现，推动可持续发展。

了解ETS如何促进司法管辖区实现气候政策目标，以
及它和现有或即将出台政策的关联和相互作用，对在广泛
的政策组合中战略性地定位ETS至关重要。确保正确的政

策组合，可以提升整体成果并有助建立和维持对ETS的支
持。

其他应对气候变化和相关行业政策（统称为“配套
政策”）将会在减排水平、碳价水平和配额发放等方面对
ETS产生影响。这些政策可以帮助提高ETS的有效性（补
充型政策），但也可能是ETS提供的激励措施的重复（重
叠型政策），或在某些情况下消解ETS所提供的激励措施
（反向型政策）。同样，ETS也会对司法管辖区内其他政
策的运行，包括经济、社会或环境目标产生正面或者负面
的影响。

设计ETS之前，政策制定者应明确他们希望通过ETS
实现的目标。这将反过来指导ETS的设计。ETS最关键的
标准包括体系的环境完整性、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措
施的能力和当地适用性。此外，司法管辖区应考虑的其他
评估标准应包括：职责分明、透明度、稳定性、与其他政
策的兼容性、公平性、政策的可预测性、政策的灵活性、
行政成本的有效性以及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兼容性等。

第1.1节阐述了碳定价的基本原理、如何运作以及不
同的碳定价政策工具。第1.2节提供对ETS的潜在优势及其
可实现的目标方面的见解。第1.3节呈现了一个完整的认
知框架，帮助我们理解ETS在广泛的气候政策组合中的作
用，以及与其他政策的相互作用。第1.4节描述了用于评
估ETS关键设计要素的标准。最后，第1.5节对概述了碳定
价和ETS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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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了解 ETS
1.1.1 政策制定者如何为碳定价？

碳定价政策旨在提高二氧化碳和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成
本，确保市场参与者在做出商业决策时考虑到排放的真实成
本，以鼓励企业和家庭改变自身的生产和消费行为，实现全
社会碳排放的下降。企业将投资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方案，
寻求将与碳价相关的成本降至最低。同时消费者也将根据成
本优势选择低排放产品。通过这一过程，随着时间的推移，
低排放生产商将获得比高排放生产商更多的市场份额，从而
使碳定价政策可以在经济脱碳方面发挥关键作用。

三种主要的碳定价政策工具是：

▲ 碳税：碳税为单位排放量设定了固定的价格，使排
放成本内部化，并为减排提供激励。

▲ ETS：ETS 针对一个或多个经济部门设定排放总量上
限。监管者发放不超过总量水平 4 的可用于交易的配
额。每个配额通常相当于一吨的排放量 5。ETS 覆盖
的所有排放实体可以进行配额交易，进而形成配额
的市场价格。因此，ETS 也被称为“总量和交易机
制”6。

▲ 减排机制：机制中的减排指标来自于减排活动或碳
封存。尽管形式多样，但通常是建立一个参考排放
水平或强度（称为基准线）；如果企业将排放降低
到基准线以下，或者对排放进行永久封存，则产生
减排指标。实际上，减排机制搭建了经核证的减排
指标供应体系，但无法在需求端缺失的情形下运行。
减排机制通常需要与碳税或 ETS（减排指标在其中可
用于履约）连接。

ETS 与其他碳定价工具的重要理论差异在于排放水平更
为确定（限定了覆盖行业排放的总量），但价格并非固定，
而是由配额需求决定。

4　 阿尔伯塔省的“碳竞争力激励条例”（CCIR）设定了设施级的排放强度目标（相对于绝对上限）。

5　 配额可以以“吨二氧化碳”或“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发放。后者包括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例如甲烷、氧化亚氮、氢氟碳化合物、全氟化碳、六氟化
硫和三氟化氮，根据其对应的全球变暖潜力）。一个配额也有可能对应不同质量的温室气体，例如在 RGGI 中一个碳配额对应一短吨，约为 0.9 公吨的温室气体。

6　 本报告中使用 ETS 特指“总量和交易机制”。但也应当指出理论上任何参与主体可以交易排放许可的机制都可以是 ETS。最值得关注的是基准线和减排机制。
在这个减排机制中，企业产生减排指标或债务取决于它们相对于基准线情景的表现；和 ETS 很类似，减排指标在企业之间进行交易，以满足碳债务部分。然而，
基准线和减排机制不同于“总量和交易机制”，因为它没有设定排放总量上限。

实践中，大多数碳定价政策表现的更像是一种结合了
碳税、ETS 和减排机制的混合体。例如，大多数 ETS 采用
PSAMs 来控制配额的价格或数量，从而导致更为确定的价格
和相对不确定的排放量（见第六步）。这让 ETS 和碳税间的
区别不那么清晰。不同的碳定价政策可以并存：例如碳税作
用于交通运输行业，而 ETS 作用于工业和电力行业。

表 1-1 简要比较了司法管辖区较常采用的两种碳定价工
具，即 ETS 和碳税。知识框 1-1 讨论了 “总量和交易机制” 与 “基
准线和减排机制” 间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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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对比碳税与 ETS
要素 碳税 ETS

排放水平的确定性 征收碳税实现的减排效果，很难事前预估，
因此很难和整体减排目标始终保持一致 7。7 

排放总量为排放上限提供了确定性，使其能够保持和
特定政策目标（如碳预算）的一致性 8。8 

成本有效性
征税并不能从实体之间以及跨部门的交易中
获得经济效率收益，并且不能为受管控实体
提供短时的价格灵活性。

ETS 使得行业间和行业内（由于交易）以及随着时间
推移实现经济效率。但同时市场操纵、流动性不足以
及配额价格的过度波动也会降低成本有效性。

管理难度和覆盖范围

与 ETS 一样，征收碳税也需要强大的监测、
报告、核查（MRV）系统。但由于碳税的实
施依靠现有税收体系，并不需要建立新的用
于交易碳配额的相关基础设施，碳税更容易
在广泛的行业和部门实施。

相较碳税，ETS 的实施更为复杂，除了基础设施之外，
还涉及建立配额交易的二级市场，这对主管机构和受
管控实体都提出了额外的能力要求。因此， ETS 纳
入某些行业时难度会更大。

价格的可预测性 碳价由预先确定的税率决定。这为投资决策
提供了稳定的价格信号。

碳价由市场决定，会随经济状况自动调节，但也会导
致价格波动 9。PSAMs 可用于提高 ETS 中价格的可
预测性。9 

知识框 1-1 技术说明：对比“总量和交易机制”与“基准线和减排机制”

理论上 ETS 有两种：一是“总量和交易机制”，二是“基准线和减排机制”10。但在实践中，当我们提到 ETS 时，
通常指的是“总量和交易机制”。

这两种机制的主要区别在于，在“总量和交易机制”下，排放上限是固定的（排放配额可以拍卖，也可以根据具体
标准免费发放）；而在“基准线和减排机制”下，没有固定的排放总量。企业的减排指标或者碳债务取决于其相对于基
准线的表现。在这两种机制下，减排量或者富余的配额都可以在企业间进行交易 11。

“基准线和减排机制”更为复杂，对管理者来说成本通常也更高。“基准线和减排机制”要为覆盖范围内的所有排
放活动或行业逐一设定排放基准线，然后根据相应基准线衡量每个实体的排放。而“总量和交易机制”并不需要计算基准值，
排放总量的水平是其推动减排目标实现的关键因素。

部分“基准线和减排机制”根据不同设施设定具体排放目标来确定产生信用的排放基准线。虽然这种方法很简单，
但对行业内排放更高效的设施是不利的，可能会适得其反：即高排放强度设施比低排放强度设施更有竞争力。

7 制定一个经济上的“最优”税率同时不造成市场扭曲，是很困难的。详见世界银行《碳税指南：政策制定者手册》。

8 PSAMs 对于配额的永久性减少或增加，也可影响减排目标的实现。

9	 由市场驱动的动态价格随配额的供求关系变化。假设排放水平与经济活动相对应，经济收缩将导致被纳入的受管控实体对配额的需求减少，因此价格降低。
 相反，随着经济的增长和排放量的增加，配额价格将上升。然而，需求或供应的快速变化会导致价格波动。

10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9 年

11 是否设定覆盖整个体系的排放总量，是总量和交易机制与基准线和减排机制间的主要理论区别。但在实践中如果总量和交易机制中的所有碳配额都使用祖父法
免费分配（见第五步），那么两者实际是等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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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手册接下来的部分将侧重于建立和维系一个有效的
ETS。另请参阅市场准备伙伴计划（PMR）即将发布的《碳定
价路线图制定指南》，介绍了如何在不同司法管辖环境下循
序渐进选择合适政策工具的方法 12。

1.1.2 为什么选择 ETS ？
碳定价工具有助于引导经济活动走向低碳未来。ETS的吸

引力尤其简单：它设定了排放总量上限，同时也提供了以最
低成本实现减排的激励措施（ETS成本有效性的理论见第1.5
节）13。

1.1.3 ETS 是如何运作的？
本节是对 ETS 工作原理的非技术性阐述。参见第 1.5 节

以了解 ETS 背后的经济理论，以及为什么它能提供最具成本
效益的减排措施。

在 ETS 中，政府对一个或多个行业的排放总量设定上限，
并发放不超过排放总量水平的可交易的配额。每个配额通常
相当于一吨的排放量 14。ETS 中的受管控实体必须清缴与其实
际排放量相等的配额。对于完成履约义务后仍剩余的配额，
受管控实体可以选择将其出售获利，或存储以供未来使用；
对于配额有缺口的受管控实体，可以通过市场购买配额的方
式补足缺口，或许也可使用来自国内外减排机制的减排量或
其他地区 ETS 的配额。

设定配额总量上限并建立起配额交易的市场可以产生统
一的配额价格（碳价）。如果减排成本低于碳价，就会激励
企业主动减少排放。碳价反映了配额总量的松紧程度：更严
格的排放总量意味着更少的配额发放。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
况下，这会导致更高的碳价，从而更有力地激励企业通过减
少排放来避免配额缺口。这样，碳价表现为一个有利于提高
低排放产品和服务的信号。因此，提前设定排放总量上限提
供了一个长期的市场信号，参与者可以进行相应地规划和投
资（如在计划设备升级时，寻找更低碳的选择）。

12 市场准备伙伴计划（PMR），即将发布。

13 关于产权理论的细节，见 Coase（1960）。在实际的政策工具中排放交易是对科斯解决方案的最直接应用。参见 Crocker（1966）、Dales（1968）和 Montgomery（1972）
对配额交易有效性的讨论。有关环境政策工具及其在减排和效率等方面的效果比较，请参见 Fischer 和 Newell（2008）。

14 碳配额可以“吨二氧化碳”或“吨二氧化碳当量”为单位发放。后者包括二氧化碳及其他温室气体（例如甲烷、一氧化二氮、氢氟碳化合物、全氟化碳、六氟
化硫和三氟化氮，根据其对应的全球变暖潜力）。一个碳配额也有可能对应不同质量的温室气体，例如在 RGGI 中一个碳配额对应一短吨，约为 0.9 公吨的温
室气体。

15 详见 PMR 发布的《碳收入使用报告》和 ICAP 发布的《ETS 拍卖收入使用报告》。

16 ICAP 编制了一系列关于 ETS 的简介，对 ETS 及其好处进行了基本介绍。具体参见：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icap-ets-briefs .

配额可以根据历史排放量、产量和 / 或性能标准的某种组
合方式进行免费分配，也可以通过拍卖进行有偿分配。配额
拍卖将为政府带来额外的收入，用以支持扭曲性税收的削减、
公共项目的支出（包括其他形式的气候行动或用于补偿碳定
价可能带来的不利影响），或直接返还给受 ETS 影响的利益
相关方 15。还可以建立额外的机制，以支持碳价的可预测性、
成本控制和提高市场运行有效性等（见第六步）。

设定严格的排放总量上限、建立健全的 MRV 系统以及对
未履约行为的处罚，可以确保对于 ETS 实现减排目标的信心。
这些都由记录配额签发、交易、流转、履注和注销的注册登
记系统来实现。市场监管条款保障了交易活动的完整性。

不同司法管辖区可以选择通过相互承认配额和减排量的
方式，直接或间接地将其 ETS 进行连接。连接拓展了实现最
低成本减排的途径，提升了市场流动性以及碳价稳定性，使
碳定价方面的政治合作成为可能 16。

1.1.4 ETS 设计的十个步骤
本手册提出了设计 ETS 的十个步骤（如图 1-1 所示）。

每一步都涉及一系列可能影响整个体系的决策或行动。然而
正如本手册所强调的，每步的决策和行动都可能是相互关联
和相互依存的，因此这些决策和行动的过程不一定是按照顺
序线性实施的。



碳排放权交易实践 : 设计与实施手册18

第
一
步

准
备

第
一
步

准
备

1.1.5 ETS 的广泛经验
排放权交易起源于20世纪70年代美国对于发电厂污染物

排放的控制17。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逐步淘汰含铅汽油的过
程中，排放权交易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990年美国《清洁
空气法》修正案建立了第一个大规模的，针对发电厂二氧化
硫排放绝对总量限制的，交易计划18。

此后不久，随着气候变化成为全球焦点问题，一些国家
开始探索 ETS。1997 年《京都议定书》设立了缔约方之间
的排放 / 减排交易的条款。2005 年欧盟和挪威建立了各自的
ETS，日本制定了自愿交易计划以帮助其自身履行《京都议定
书》承诺。一些大公司也启动了内部碳定价计划（本手册并未
涉及相关内容）。从那时起 ETS 开始逐步发展，不同的司法
管辖区采用了不同的设计和方法，如图 1-2 所示。截至 2020
年，全球共有 28 个国家或地区已经实施或正在规划 ETS（见
图 1-3）19。同时，部分起草但并未实施（如美国联邦一级的

17 “总量和交易机制”最早由 Dales（1968）提出。有关美国开展排放交易的历史，请参见 Ellerman、Joskow 和 Harrison（2003）。

18 Schmalensee 和 Stavins（2013）

19 《2020 年碳定价现状与趋势报告》（世界银行，2020 年）

提案）或实施后又被废除（如澳大利亚）的 ETS 提案也提供
了宝贵的经验教训。

ETS 的发展是在更广泛的全球气候政策背景下进行的。
2015 年 12 月通过的《巴黎协定》第六条确认了国家间自愿
减排合作的地位，将其与确保环境完整性的规定进行挂钩（见
知识框 1-2）。因此，第六条表达了一个重要信号，即或将加
速碳定价政策的推广、ETS 的建立和相互连接（见第九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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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1-2  技术说明：《巴黎协定》对碳市场的影响

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的支持下，195个国家于2015年12月通过了《巴黎协定》20。该协定
第六条承认通过碳市场开展国际合作的作用。该协定第六条认可通过碳市场开展国际合作的作用。该条规定，《巴黎协
定》缔约方可以通过开展自愿合作来实现NDC，并“允许更高的气候目标……并促进可持续发展和环境完整性”（第6.1
条）。

国际合作包括：

▲  第6.2条提出的通过“减缓成果国际转让（ITMOs）”实现NDC21目标，被认为是未来国际合作的重要渠道，包括一
个在各缔约方授权下的国际核算框架。第6.3条要求，通过 “减缓成果国际转让” 实现NDC的方式，必须得到所有
缔约方的授权。

▲  第6.4条规定的集中减排机制（也被称为“可持续发展机制”）下所产生的减排量将在UNFCCC的监督下运行。它将
“有助于减缓温室气体排放并支持可持续发展”，必须“全面减少全球整体排放”，并将所产生收益的一部分用于
帮助发展中国家适应气候变化。

在这两种方法中都要避免双重计算。在协定所附的决议中，各国同意根据第6.2条（第36段）以及可持续发展机制的
规则、模式和程序（第37-38段）制定合作办法指南。然而，第六条一直以来争议不断：截至2020年底《巴黎协定》缔约
方尚未就第六条的详细规则达成协议，仍在朝着达成共识的方向持续努力。但也要看到《巴黎协定》并不妨碍缔约方在
没有确认规则的情况下根据第6.2条开展国际合作。

与此同时，各司法管辖区可能会继续在辖区内ETS方面持续发力。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知识、标准和实践经验，都将对
制定《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的指南至关重要。部分缔约方已经在寻求建立ETS连接，司法管辖区们也可能继续致
力于跨市场间的工作。 同时《协定》第6.2条下的“试点“已经通过国家间的双边合作展开。这些反过来也可以促进未来
的连接和国际交易。

20 《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UNFCCC） （2015b）

21 第 6.2 条只提到通过“ITMOs”实现 NDC。而第 18 号决议第 77（d）段将这一点拓展到缔约方可将减缓成果用于 “除实现 NDC 以外的其他国际减缓目标” 。

ETS 有两个基本目标：一是将排放限制在一个绝对数量；
二是为低碳技术的长期投资提供强有力的价格激励。此外，
政策制定者还可以根据政策的优先等级，通过 ETS 来支持境
内的其他环境、经济和社会目标。ETS 的目标还常包括推动可
持续发展、促进低成本减排、提升创新和竞争能力、提供协
同效益（例如降低大气污染）、以及通过配额拍卖提高收入。
这些内容将在下面的小节中展开描述。

ETS 的设计是一个渐进过程，其目标和所处的环境可能会随着
时间的推移而逐步成熟。例如，政策制定者和参与者处理复
杂性的能力可以通过学习和经验积累不断提升；辖区的减排
目标可能会提高，或者全球的气候政策格局可能会发生变化。
这都意味着政策制定者应当定期对 ETS 的设计以及整体目标

进行评估，并预计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对 ETS 进行改进（见第
十步）。例如，随着企业和政策制定者做好充分的准备，ETS
可从免费分配过渡到以拍卖为主。

1.2.1 驱动经济转型和可持续发展
加速低碳经济转型需要投资行为和模式的转变，也需要

技术、基础设施以及融资等方面的创新；特别是在如下方面
展开行动：发电行业的脱碳、交通部门的电气化、更清洁燃
料的替换、提高所有行业的能源效率、减少废弃物、以及保
护和增加自然碳汇（如森林）。要实现上述目标，政策需要
既能符合当地情况，又能鼓励创造新的经济机会，还能实现
居民美好生活。

1.2 确定 ETS 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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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许多司法管辖区来说，碳定价正逐渐成为实现上述
转变的关键驱动力 22。通过将利润与低碳投资和创新相结合，
对温室气体的排放进行定价能够引导私营资本流入、促进减
排知识在企业内的传播、挖掘企业家在开发低碳产品和创新
方面的创造力，进而推动降低排放强度的进程。

碳价使清洁能源更有利可图，使能效提升获得更大的回
报，使低碳产品更具竞争力，还可将储存在森林以及其他碳
汇中所固定的碳有价化。无需政府制定详细的监管措施，企
业可自行利用行业专业知识有效地减少排放。目前，已经有
越来越多的企业和投资者支持政府出台碳定价政策，部分企
业甚至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前已经通过内部碳定价的方式来
指导投资 23。

1.2.2 低成本减少温室气体排放
在各种国际谈判中，最新进展是世界各国通过了《巴黎

协定》，一致同意有必要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以控制气温
上升，避免因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最严重后果。政府也越来
越认识到绿色转型对经济增长和可持续发展的好处。因此，
各级政府都逐渐制定了温室气体减排目标，包括绝对减排目
标和强度减排目标。

上述背景下，碳定价将成为脱碳的关键驱动力。理论和
实证研究都表明，碳定价是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工具之一，
尤其是在中短期内 2425。反过来，更低的成本也为采取更有力
度的行动提供了机会。

1.2.3 减排提供的协同效益
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和广泛的效益相辅相成，包括改善空

气质量、加强能源安全、引导技术变革、创造绿色就业机会、
保护森林以及缓解城市交通拥堵。

22 Martin，Muûls 和 Wagner（2016）发现企业正在响应欧盟的气候政策，法国和德国的工业企业将排放量减少了 10-26%。Wilson 和 Staffel（2018）发现英国
的碳价是其从煤炭快速转向天然气的主要驱动力。Murray 和 Rivers（2015）也发现了碳定价的显著影响，预计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碳税帮助其减少了 5-15%
的排放量。Best 等人（2020 年）分析了近 20 年 142 个国家的数据，发现实施碳定价政策的国家与未实施碳定价政策的国家相比，燃料燃烧产生二氧化碳排放
量的年增长率低约两个百分点。

23 最近公私合作支持碳定价的例子包括“为碳定价（Putting a Price on Carbon）”声明（2014 年 6 月）。该声明得到了来自不同国家和地区的 1000 余家企业
和投资者的支持（见世界银行 2014 年）；六大石油企业致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公开信（2015 年 6 月）呼吁建立碳定价体系的国际框架（见《联合国气候变化
框架公约》2015a）；碳定价领导联盟的启动（2015 年 11 月），其成员政府和企业参与者致力于建立有效碳定价的数据基础（见 2015 年碳定价领导联盟）；
以及全球最大油气企业和投资基金的首席执行官们承诺遵守《巴黎协议》（见《财富》2019 年）。

24 为了避免长期锁定碳密集型资产的风险，与碳价相互补充的政策信号也将十分重要。下文将在第 3.4 节作进一步讨论。

25 Fischer 和 Newell（2008）提供了碳定价与性能标准、可再生能源补贴、可再生能源比例要求以及研发补贴等其他政策相比的成本效益证据。

26 Bollen 等人（2009 年）调查了有关气候变化政策协同效益的文献，主要集中在空气污染方面。实证分析显示 2050 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比 2005 年减少
50%，可能会使 2050 年因空气污染而过早死亡的人数减少 20% 至 40%。在这种情景下，中国的收益价值约为 GDP 的 4.5%。Parry、Veung 和 Heine（2014）
发现即使不考虑气候效益，国内环境效益也超过了二氧化碳的减排成本。

27 市场准备伙伴计划（PMR），即将发布。

28 对于配额拍卖所增加收入的使用也将取决于当地的法律框架；部分地区对拍卖收入的指定用途有严格的规定。

29 参见 RGGI 2018

最为显著的协同效益来自于改善当地空气质量。大气污
染严重影响了公众健康和生产力，无论发达还是发展中国家，
大气污染都成为了城市地区的主要问题。排放密集型产业，
尤其是燃煤电厂和道路运输，总是加剧当地污染物超标和造
成严重的大气污染。一项研究预计，如果能在 2050 年将温室
气体排放量较 2005 年的水平减少 50%，则同期因大气污染而
过早死亡的人数有望减少 20% 至 40%26。

治理大气污染一直是加州和中国在建立 ETS 时最重要的
考虑因素之一。

ETS 对于当地环境的保护同样重要，特别是当森林和土
地利用改变被纳入 ETS 覆盖范围或通过抵销机制与 ETS 联系
起来时（见第八步）。例如为了避免热带森林破坏造成碳释
放而采取的措施，同样有助于减少洪水和干旱，有助于保护
生物多样性和其他生态系统，也对以森林为生的社区提供了
一定的支持。

有关碳定价潜在协同效益的更多信息，请参见市场准备
伙伴计划（PMR）即将发布的《碳定价的协同效益》（The 
Co-benefits of Carbon Pricing）27。

1.2.4 增加政府收入
配额可通过拍卖、免费分配或两者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发

放（见第五步）。通过拍卖发放的配额可以增加政府收入。
这些收入可以作为财政预算用于一般用途，也可以用于指定
的环境或社会用途 28。例如 RGGI 将拍卖收入用于补贴低收入
消费者的电费以及职业培训项目的支出 29。因此建立以追求健
康和教育等发展目标的基金，降低碳定价对社会分配的不利
影响，或增加对低碳技术或研发的投资，都可以是 ETS 的重
要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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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考虑 ETS 和配套政策的相互作用
ETS 的设计和引入是在更广泛的气候和能源政策以及其

他公共政策（统称为“配套政策”）的背景下进行的。这些配套
政策中，既包括有利于减排目标实现的，也包括与减排目标相
悖的。因此，政策制定者需要权衡 ETS 与其他政策间的关系，
明确 ETS 在其中的角色和定位，选择最适合其辖区发展的政
策组合。基于此，政策制定者需要对政策间潜在的相互作用进
行系统评估，重点聚焦以下四个方面：

1. ETS 在气候政策组合中的作用；

2. 配套政策对 ETS 效果的影响；

3. ETS 对实现配套政策目标的影响；以及

4. 了解在哪些方面可能需要额外的配套政策来实现总体气候
目标和推动可持续发展。

30 ICAP 2020b

31 将在 PMR 的《碳收入使用》报告中进一步讨论。

32 PMR 即将发布的《碳定价路线图指南》（Guide to Developing a Carbon Pricing Roadmap）为绘制政策互动提供了一个模板。Hood（2013）为帮助绘制碳定
价和现有能源政策的相互作用关系，提供了一个全面的问题清单。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2015）的《低碳经济一致性政策》（Aligning Policies for a 
Low-Carbon Economy）提供了相关低碳政策的全面概述。

下面将就这四个方面逐一进行探讨。

为支持上述评估，需要对配套政策进行识别和分类（或“梳
理” (mapping) ），并评估其与 ETS 的潜在相互作用 32。评估
过程中首要考虑的是与减缓气候变化或能源相关的其他政策
（见知识框 1-3），而其他诸如环境问题、金融市场监管、能源
市场监管、税收、国际贸易、外交、工业发展、交通、基础设施、
研究和创新、经济发展、社会福利和教育等方面的相关政策也
应纳入考虑。

随着配额价格的上涨，全球因碳定价带来的收入大幅增
长。截至2019年底，全球ETS累计配额拍卖收入超过780亿美
元（703亿欧元）30。虽然碳价的波动会对收入规模产生很大
影响（如2020年全球新冠病毒大流行导致配额价格和拍卖收
入下降），但随着各司法管辖区持续提升气候目标和《巴黎协
定》，配额拍卖收入预计将继续增长31。同时，随着越来越多的
ETS正在从免费分配过渡到拍卖，被拍卖的配额数量也将日益
增加。

关于提高政府收入和利用收入解决ETS的配额分配效应
的进一步讨论，可参见第二步和第五步相关内容。PMR发布
的《碳收入使用报告》和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发布的
《ETS拍卖收入使用报告》也深入探讨了碳定价收入的使用方
式。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247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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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1-3 技术说明：其他气候政策工具

碳税设定了排放的价格，但并没有明确的排放总量上限。税收和ETS（统称为“基于市场的方法”）被广泛认为是最具
成本效益的减排政策。

标准和其他“命令和控制”规则通常为新纳入和/或既有排放设施设定了必须遵守的统一规则，涉及温室气体排放和/
或共生污染物排放的水平/比率、生产中使用的技术、能源效率或终端产品等。温室气体排放和可再生能源或燃料生产以及
能源效率的目标、建筑规范以及土地利用分区和规定息息相关。根据制定方式，标准可以通过基于市场的要素予以补充，
使其以更灵活的方式实现其目标（如美国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中绿色电力证书的交易，或印度为能效提升而建立的
执行（Perform）、实现（Achieve）和交易（Trade）体系）。标准和灵活性机制的结合与ETS有很多相似之处。其主要差异
在于两者的定量目标是基于不同的衡量方法（例如可再生能源占能源生产或消费的百分比），而非排放量本身。

政府提供的公共产品和服务为包括研究、战略性基础设施、公共交通服务、国有资源保护以及其他旨在减少排放的政
府行动提供资金支持。

补贴、退税、优惠性融资或风险担保等方式，可用于鼓励可再生能源生产、提升能效以及其他有助于减排的投资。这些
政策还可以通过对新技术的支持，纠正在研究、开发和部署过程中的市场失灵问题。补贴高排放行业则会事与愿违地使其
增产33。

宣传和教育项目应包括提高对于决策的排放影响、减排机会和增强价格信号显著性等的认识。例如，环境认证或标识
可以帮助消费者做出更明智的决定。

自愿措施指私营实体为实现超越监管规定内的环境目标而达成的任何倡议。例如，一些企业致力于在其供应和采购链
中实现碳中和或其他可持续目标。应设计相应的政策措施对这样的行为予以鼓励。

33 例如 Tsao、Campbell 和 Chen（2011 年）研究了可再生能源配额制（RPS）后得出的结论是，提高可再生能源比例的同时运行 ETS，反而可能提高电力的排
放强度且对燃气发电的惩罚高于燃煤和燃油发电。Levinson (2011) 讨论了不同的传统法规与 ETS 的相互作用，并认为传统法规中涉及的行政成本会阻碍后者的
成本有效性。Fischer 和 Preonas (2010) 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

34 PMR，即将发布。

35《欧洲联盟运作条约》第 192 条。

现有或即将出台政策的关系就至关重要。确保正确的政策组合
可以提升整体成果，也有助于建立和维持公众对 ETS 的支持。

不同于配 套 政 策，司法管 辖区会采 取不同策 略 来 定位
ETS。例如 EU ETS 的建立是为在成员国间引入共同的排放价
格信号，有助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欧盟范围内的减排
目标。EU ETS 覆盖了发电和能源密集型行业。同时对 EU ETS
覆盖范围之外的排放，欧盟也通过欧盟层面或成员国层面的
相关政策进行监管。欧盟的气候目标映射在 EU ETS 的排放总
量以及未覆盖行业的成员国减排目标中，并被整合到欧盟层面
更广泛的一系列目标中（包括能源效率和可再生能源）。但同
时各成员国均有明确的能力，以决定自身的能源结构、确保供
应安全和采用何种方式实现上述目标 35。

1.3.1 ETS 在气候政策组合中的作用
司法管辖区的气候政策格局各有差异。这意味着适合一

个辖区的碳定价方案可能并不适合另一个。因此，因地制宜是
选择最佳政策工具的关键考虑因素。对此的进一步讨论可以参
考 PMR 发布的《碳定价路线图指南》34。

在经过精心考量的气候保护和推动可持续发展的政策框
架中，ETS 的表现最好。ETS 为减排提供了价格激励，但这并
非在所有情况下都完全有效。例如，存在非价格壁垒或者需要
极高碳价才能创造足够大的减排激励等情况。第 1.3.4 节对识
别可能需要配套政策的地方提供更多详细信息。

为了在更广泛的政策组合中战略性地定位 ETS，清楚地理
解 ETS 如何促进司法管辖区内气候政策目标的实现以及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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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加州而言，ETS是在广泛的气候变化政策框架以及一系
列针对具体行业的法规和计划下制定的。对无法通过既有政
策进行有效监管的经济部门，ETS所释放的碳价信号被寄予厚
望。同时ETS还是一种保障，确保在其他措施不如预期的情况
下仍然可以实现减排目标36。相比之下，新西兰ETS作为当地
主要的减排政策工具，更强调体系的公平性，即随着时间的
推移，最终覆盖所有行业和温室气体类型，并与国际碳市场
连接，以支持其以最低成本履行国际承诺。在其他司法管辖
区，例如中国，ETS的设计则反映了相关行业（如发电行业）
的具体监管要求及相应的减排杠杆。

某些情况下，渐进式地引入 ETS 更为合适，并使其逐渐
发挥更大的作用（见第十步）。例如，当一个司法管辖区正
在建设其 MRV 系统或者正在对相关企业进行能力建设时，这
样的逐步引入是合适的。

当然，每一种 ETS 都应合理且切合辖区内的具体情况。
在早期阶段花费时间考虑 ETS 的作用，有助于厘清其目标，
并确保在随具体设计要素的决策中，可以体现出这些目标。

1.3.2 配套政策对 ETS 成效的影响
既有和新生的配套政策都可能会对 ETS

的运行造成影响，包括减排效果、碳价水平
和体系的分配效应等。这些政策或能促进
ETS 的有效性（补充型政策），或重复已有
的激励措施（重叠型政策），或在某些情况
下消解碳市场的激励措施（反向型政策）。

图 1-4 总结了配套政策可能产生的潜在
影响，并提供了不同类型政策相互影响的示
例。下面将讨论配套政策的类型。

36 CARB （2017）

37 关于制定有效的碳定价和补充型政策的进一步讨论，请参阅 Matthes（2010）、Hood（2013）和 Schmalensee and Stavins（2015）。

补充型政策

补充型的配套政策以建设性的方式增强了 ETS 的效果。例如，
他们可以：

▲  为参与者提供更多关于向低排放经济过渡的政策确定性；

▲  促进碳价在整个供应链中的传导，引导行为变化；

▲  促进基础设施到位；

▲  减少因碳价产生的消极或不利影响；

▲  为减排技术的创新和早期商业化提供激励措施；

▲  减少减排的非价格壁垒（例如信息问题、技能差距或其他
非价格行为障碍）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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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1-4 技术说明：作为 ETS 补充的创新激励措施

潜在的创新者不考虑其创新的社会效益，从而导致创新活动无法达到社会最优。正如碳定价可以有效地将负面的外部
性内部化，让排放者直面排放的真实成本一样，针对创新的补贴也可以将这种正面的外部性内部化。例如，当政府支持低碳
和能效技术研发时，创新者面对的价格信号会更好地映射出其想法和行动的真实社会价值。一旦技术被应用，补贴可以相
应减少。

这一过程被称为“定向技术变革”。通过ETS以外的政策，向新技术提供额外的激励，并在边做边学的溢出效应占据主
导地位时减少这些激励，政府可以在更大程度上帮助激励市场内的创新，而不仅仅只通过ETS。这种方法的主要挑战是如
何限制对最终证明是社会层面无价值的技术的支持，以及如何在技术成熟且不再需要支持时，减少或取消补贴。

实践表明在某些情况下，在ETS的激励之外对创新进行直接干预是非常合理的。加州的“太阳能倡议”与“总量和交易
机制”的结合，是“定向技术变革”的重要案例38。德国的“补贴上网电价（feed-in Tariffs）”政策也产生了类似的效果，其
与EU ETS合力，对大型可再生能源使用进行补贴。但同时需要仔细评估此类配套政策对ETS功能的影响，并在设定排放总
量时给予考虑（另见第1.3.2节）。

重叠型政策

配套政策也可以和ETS重叠，尤其是在后者设计中没有得
到合理映射的部分。这对能源部门相关的政策和法规来说，很
可能是个挑战，尤其是涉及到能效、低碳能源或技术创新。如
果这些政策已经在ETS覆盖的行业造成实际减排，而这些减
排在排放总量设定时没有加以考虑，则会导致配额价格的下降
（因为配额需求降低）并削弱了价格信号。同样，这些政策还
可能导致ETS覆盖范围内其他行业排放量的上升，使ETS无法
实现在短期内最低成本的减排39。

重叠型政策与ETS的并行通常有充分的理由支撑，包括支
持特定转型技术的渗透、解决行为偏见、或避免将资本锁定在
未来可能会搁浅的资产中。例如，车用燃料效率标准可以克服
消费者的惯性，或者在碳价不足以改变购买行为的情况下，激
发购买行为的改变。

反向型政策

一般来说，司法管辖区应尽量避免消解碳市场激励的反向
型政策（如化石燃料补贴）。然而，这也需要仔细分析，因为这
些政策可能有助于实现其他有价值的政策目标。政策制定者必
须权衡减排目标与其他目标的重要性。因此，根据具体情况考
虑反向型政策非常重要。下文第1.3.3节将作进一步讨论。

管理政策间的相互作用

管理ETS与配套政策的相互作用的途径包括确保：

38 Acemoglu 等人（2012）提出最佳气候政策包括碳价和针对研究的补贴。另见 van Benthem、Gillingham 和 Sweeney（2008）针对加州的太阳能补贴案例的
专门研究。

39 或者，如果 ETS 强制执行比现行政策更严格的减排量要求，至少从实现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角度来看，其他重叠型配套政策会变得很“多余”，因为政府和受
管控实体都要付出相应的行政成本。第 1.3.3 节描述了这种情况所带来的影响。

▲  细致分析政策间的相互作用，补充型政策的影响应在ETS
实现减排目标的关键要素（如排放总量设定和PSAMs等）
设计中予以充分考虑，使不同政策尽可能相互支持。

▲ 对重叠型政策进行评审，使其目标清晰明确，并识别可能
改善相互作用的潜在变化点。重叠型政策往往追求重要
的目标，如鼓励降低长期减排成本的方案布局，包括引导
ETS价格信号无法解决的行为模式改变或其他目标，如改
善空气质量。如果重叠型政策并不寻求解决ETS目标之外
的问题，或者重叠型政策对ETS的不利影响很大，那么政
策制定者应该考虑重新设计或取消这些政策。

▲  取消反向型政策，除非这些政策服务于战略目标（如能源
供应安全等）。许多情况下，可以通过不断完善反向型政
策，确保其在服务于战略目标的同时，减少对ETS的不利
影响。

最后，政策间的相互作用不仅发生在ETS和其他气候政
策之间，甚至可能发生在和能源与环境政策之间。ETS需要在
由不同规则和程序构成的法律框架下实施（见第七步）。这使
ETS在实施过程中也会受到相关领域法律规范的影响或产生
冲突，如金融市场监管、财产法、合同法、侵权法、税法和财务
会计法等。因此，在拟定ETS的法律框架之前，主管机构必须
仔细考虑所有相关政策的相互作用和重叠，确保其与更广泛法
律制度的连贯性和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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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ETS 对实现其他政策目标的影响
除了考虑配套政策对 ETS 成本有效性和环境效益的影响

外，还应考虑 ETS 对这些配套的影响。同样地，ETS 对这些配
套的影响也可能是补充的、重叠的或反向的。

ETS 可能会影响经济、社会或环境目标的实现。例如，ETS
在促进能效提高的同时，也能通过能耗的下降推动能源安全相
关政策目标的实现。又如，ETS 可以为林业排放定价，通过为
土地所有者提供长期的森林保护契约创造财务激励，来对环境
监管实现有效补充。然而，碳定价对低收入家庭和中小企业的
潜在不利影响，或者对贸易暴露型行业的碳泄漏影响，都可能
与支持其发展的其他政策背道而驰（见第五步，第 5.1.2 节）。

配额拍卖所得收入也可用于促进其他政策目标的实现，或
消解碳定价带来的消极分配效应（例如，减少扭曲性税收，或
资助与 ETS 目标相一致的政策和计划）。更多关于配额拍卖收
入使用情况的讨论，请参见 PMR 发布的《碳收入使用报告》和
ICAP 发布的《ETS 拍卖收入使用报告》。

1.3.4 了解可能需要额外配套政策的地方
除了考虑 ETS 与既有政策之间的双向作用，引入 ETS 还

可能会促使政策制定者考虑是否需要额外的配套政策来提高
ETS 的有效性和 / 或实现相关政策目标。这些政策在 ETS 覆
盖或未覆盖的行业都有可能实施。下面将分别讨论每种情况。

在覆盖的行业

ETS 旨在通过向受管控实体传递价格信号（以配额价格的
形式），激励其采用最具成本效益的方法实现减排。政策制定
者一方面可能希望通过实施额外的政策来支持这些实体，如降
低交易成本、建立有利的基础设施，或克服实施减排措施的非
价格壁垒等；另一方面也可能希望通过额外的政策措施降低具
体行业向碳定价转型的难度，保持与国家发展战略的一致性。
然而，这样的做法是以增加监管环境的复杂性和削弱碳价信号
为代价的（由于配额价格的下行压力）。

40　 Fischer 和 Newell（2008 年）以及 Lehmann 和 Gawel（2013 年）认为，支持可再生能源开发和部署的政策是对 ETS 的良好补充。

41　 参见 Jaffe 和 Stavins（1994）, Scott（1997）, 以及 Schleich 和 Gruber（2008）。

在 ETS 覆盖的行业推行配套政策的原因包括：

▲  克服非价格壁垒：即便在 ETS 所覆盖的行业，各种市场和
监管壁垒也会阻碍成本效益高的技术和实践的传播 40。例
如，电网管理条例的相关要求可能并不容易适应分布式光
伏发电的需求，或者建筑开发商可能无法从未来租户受益
的节能投资中回收成本 41。采用诸如能效标准等补充性政
策可以减少这些来自监管或市场的壁垒，否则这些壁垒将
阻碍 ETS 所覆盖行业实施低成本减排方案。

▲  鼓励创新并投资长期解决方案：长期来看，即便对于 ETS
所覆盖的行业，补充措施也可以为额外的减排铺平道路。
虽然 ETS 的碳价信号至少部分地解决了与温室气体排放
相关的负面外部性问题，但它并没有解决正面外部性问题：
以知识的提升和其他社会效益的增加为表现形式的低碳
创新的溢出效应。这可以为制定额外的政策行动、鼓励私
营资本投资清洁能源和其他减排技术的研发提供充分的
理由。

▲  具体行业的战略性成果导向：作为一个广泛性的价格工
具，ETS无法确保所覆盖行业具体战略成果的实现。政府
不妨考虑是否需要通过额外的政策，影响特定类型的减
排投资、技术或结构变革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在未覆盖的行业

政策制定者基于以下两个原因考虑在未覆盖的行业引入补充
型政策：

▲  防止碳泄漏：可以在因政治或管理上的原因而难以纳入
ETS 的行业引入补充型政策（如能效标准）。虽然将其纳
入 ETS（从而可以均衡行业间的碳价）是减少当地碳泄漏
的最佳选择，但其他政策也有助于平衡 ETS 覆盖和未覆
盖行业间的竞争环境。

▲  减少排放：通常情况下需要一系列政策组合以实现总体气
候目标。在未覆盖的行业推行补充型政策，有助于加大减
排力度，推动辖区内更多经济部门的可持续发展。

表 1-2 对补充措施的利弊做出了总结。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247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6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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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补充措施的利弊

优点 缺点

覆盖的行业

▲ 有助于克服交易的高成本，以及在采用能效提升、低
碳技术过程中遇到的障碍

▲ 从长远来看，因为有针对性的技术创新将产生额外的
温室气体减排，使得 ETS 在未来可以制定更加严格的
排放总量上限

▲ 更容易锚定排放发生的位置，因此锚定存在空气质量
威胁地区的减排，能够产生相应的协同效益，并支持
受影响严重的行业公正转型

▲ 如果 ETS 排放总量不因补充政策产
生的减排而进行相应调整，则可能
导致碳价的下降，进而弱化对 ETS
覆盖行业的减排信号

未覆盖的行业
▲ 减少未纳入 ETS 行业的排放
▲ 降低来自覆盖行业的潜在碳泄漏

▲ 至少在中短期内，成本效益通常低
于将行业或排放源纳入 ETS

1.4 ETS 的关键设计要素
一旦 ETS 的目标确定，政策制定者可能希望制定一套与

这些目标相一致的标准，以评估 ETS 的设计方案。为了确保相
关设计能够反映最新的最佳实践，拥有不断改进的能力并始终
切合当地的政策格局，ETS 实施后必须进行定期评审。

以下讨论一些最重要的标准 42。

▲ 通过限制排放对减排做出贡献。环境完整性可能是评估
ETS 是否成功的核心标准。这需要将足够严格的排放限制
和有效的 MRV 相结合，以确保排放报告数据的准确性、
排放总量目标的严格执行和对长期碳价水平的足够信心，
从而持续推动低碳投资。尽量降低碳泄漏风险（指将生产
或投资转移到 ETS 之外，导致整体排放量增加）是环境有
效性的另一个决定因素，但确保排放配额的完整性也很重
要，例如从排放总量目标之外进入体系的可用于抵销的减
排指标。

▲ 减排的成本有效性。经济效率和成本有效性是 ETS 设计
的核心。ETS 的目的是在给定的减排目标下，尽量将减排
成本降至最低。在时间跨度和地理范围上减排的灵活性
越大，低成本减排的潜力就越大。ETS 在覆盖行业之间实
现最低成本减排的有效性，也可能受到它与其他影响这些
行业排放的政策（例如能源）的整合程度的相互作用（见
第 1.3 节）。

42　 关于替代标准参见澳大利亚政府（2008b）、加州市场咨询委员会（2007）、美国环境保护署（2003）、Goffman 等人（1998）和 Weishaar（2014）等。
 经合组织和世界银行联合制定的碳定价 FASTER 原则（公平、政策和目标的一致性、稳定性和可预测性、透明度、效率和成本效益、可靠性和环境完整性）进

一步讨论了如何有效设计 ETS。

▲ 职责分明和透明度。强有力的 MRV 系统、执法健全和完
备的注册登记制度设计，能够确保体系透明和分工明确。
设计决策过程必须是透明的，这样能够建立起利益相关方
对 ETS 的信任和理解，同时允许市场参与者和投资者提
前做好准备。

▲ 因地制宜。ETS的设计受当地的目标和背景驱动。虽然可
以使用一系列通用模块来设计ETS，但为了使其高效运
行，体系的每个精确特性都必须根据辖区的实际情况量身
设计。这包括已有的监管和市场环境、经济规模、增长率
和构成、排放和减排潜力概况、辖区气候目标的水平以及
相关机构的能力和实力。

▲ 稳健性。现有ETS的经验表明，必须在体系中建立适当的
机制对价格和配额供应数量的冲击进行管理，并且需要
在ETS设计阶段就加以考虑。虽然碳价出现波动是合理且
可预期的，以便向市场参与者传递减排成本的价格信号，
但因外部冲击、监管不确定性和市场不完善而导致碳价
过度波动时，可能需要对市场进行干预。政策制定者必须
根据当地情况衡量可接受的碳价波动水平，并据此制定
PSAMs，以确保碳价信号的连续性和体系的稳健性。

▲ 与其他政策的兼容性。ETS 在辖区内气候政策框架中的
定位越明确，越可能最高效地实现预定的减排目标。因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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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必要对既有和拟议的气候及能源政策进行评审，以避免
由于政策重叠而造成的重复努力，以及由于反向政策带来
的不必要成本。ETS 设计还应与既有配套政策保持一致，
最大限度地提高效益和降低成本（见第 1.3 节）。

▲ 始终保持政策的一致性。除了在引入ETS时应保证政策的
一致性外，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制定者还应始终保持政
策的连续性。作为建立和维持政策一致性的重要组成部
分，政策制定者应启动定期的能源政策和碳定价政策评
审，并建立促进政策协调的机制。

▲ 公平性。公平和公正是环境政策设计中必须考虑的重要概
念。如果没有政治支持，ETS 是不可能实施的。确保公平
地对待所有参与方，特别是在对成本和利益的分配上，是
获得和维持支持的核心，从而使利益相关方对体系的持续
运行建立信心。

▲ 政策的可预测性。ETS 的可预测性越高，运行就越平稳，
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措施也就越多。在早期就针对关键
设计的有效宣传和敲定可为将来的调整提供清晰的流程
和参数，能够增强可预测性。

▲ 政策的灵活性。因为气候变化挑战的长期性以及各种经
济和科学方面的不确定性，所以需要保持政策的灵活性，
并允许决策者根据不断变化的条件调整总体目标、实现目
标的时间表以及具体的设计要素。然而，政策的灵活性和
可预测性之间通常会存在一些角力。

▲ 行政成本有效性。覆盖范围、监管点的选择、数据报送和
履约的频率以及对于履约和执法的要求等，都是直接影响
行政成本的主要因素。在降低交易成本和达到理想状态
的职责分明和透明度之间，特别是对于 MRV 的要求，需
要谨慎权衡利弊。

▲ 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的兼容性。辖区间一致的ETS设计要
素，使得其搭建协同的气候政策架构变为可能，最直接的
体现方式就是连接，这使得来自其他体系的排放配额可作
为本辖区内ETS的履约工具。同时由于体系和目标具有可
比性，更广泛的兼容性还可以减轻跨辖区经营的企业的监
管和行政负担，并提升透明度。

世 界 银 行 和 经 合 组 织（OECD）还 为 成 功 的 碳 定 价 政
策 制 定 了一 套 更 为 简 洁 的 标 准，即 FASTER 原 则（FASTER 
Principles），参见知识框 1-5。

知识框 1-5 成功碳定价的 FASTER 原则

世界银行和经合组织根据不同司法管辖区的碳税和 ETS 实践经验，共同制定了成功碳定价政策的 FASTER 原则 43，包括：

▲ 公平性：体现“谁污染谁付费”原则，有助于公平分配成本和收益，避免给弱势群体造成不相称的负担；

▲ 政策和目标的一致性：将碳定价作为促进竞争和开放、确保低碳替代品获得均等机会并与更广泛的气候和非气候政策
相互促进的一揽子措施中的一环；

▲ 稳定性和可预测性：将碳定价政策的实行作为稳定的政策框架的一部分，以提供一致的、可信的和强有力的投资信号。
其强度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提高；

▲ 透明度：政策的设计和实施应清晰明确；

▲ 效率和成本有效性：确保 ETS 的设计能够提高经济效率和降低减排成本；以及

▲ 可靠性和环境完整性：对环境有害行为的减少可量化。

43 世界银行和 OECD，2015



29第一步：准备

第
一
步

准
备

第
一
步

准
备

1.5 ETS 与经济学：入门
虽然在实践中设计 ETS 政策具有一定的复杂性，但 ETS

的经济理论却相当简单。本章余下部分简要概述了作为政策工
具的 ETS 其背后的基本经济学，分为三个步骤：

1 关于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解释；

2 用最简单的两家企业的例子说明交易如何促进最具成
本效益的减排；

3 简要比较数量管制（ETS）和价格管制（碳税）的逻辑。

1.5.1 边际减排成本递增曲线
不同的减排机会其对应每吨减排量的成本也不同。只有在

成本低于碳价的情况下，减排机会才能被采用。企业追求利润
最大化，因此会选择成本最低的方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排
放的履约成本（即购买配额的成本）低于减排成本，企业将选
择支付履约成本。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政策信号，碳价将决定哪

些减排机会是有利可图的。部分减排技术价格低廉，在某些情
况下甚至会产生“负”成本，这意味着在没有碳价的情况下实
施提高能效的技术也是有利可图的。尽管在这些情况下，可能
存在非价格壁垒，阻碍减排的进行。能效措施就是典型的例子。
提高能效的解决方案（如节能灯）的前期成本比传统的方案略
高，但通过降低电费（即这是利润最大化的选择），在其使用寿
命内能够显著节省成本。然而由于消费者偏好、行为偏见、交
易成本或信息失灵等非价格壁垒，这些措施的实施率仍然较低。
相比之下，其他减排技术的实施则更为昂贵。

将这些技术措施按减排成本从低到高的顺序进行排列，会
看到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的不断递增。第一种技术措施
的减排成本很低，甚至可能低于零，但由于逐步采取了更昂贵
的减排技术措施，每吨减排成本随着减排而不断上升。图 1-5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 MAC 曲线，减排技术的成本从左到右逐步
递增。框的大小代表了减排机会的大小。

2

150

100

50

0

-50

-100

-150
100 200 300 400 500 600 700

2



碳排放权交易实践 : 设计与实施手册30

第
一
步

准
备

第
一
步

准
备

同样的逻辑也适用于企业和经
济体：企业最初选择的减排措施可
以是很廉价的，但随着更具力度的
减排目标的设定，每单位减排量的
成本会不断上升。例如安装节能灯
或通过绝缘隔热降低取暖需求的成
本相对低廉，甚至被证明可以产生
经济收益。而更进一步的减排可能
需要大量的资本投入，如更新设备
来使用降低排放的生产工艺等。而
且，不同的企业在不同的时间点会
面临不同的边际减排成本；对一些
企业来说，减排成本将比其他企业
更低。

1.5.2 两家公司的例子
接 下 来 我 们 来 看 一 个 最 简 单

的例子：同一行业中生产相同产品
的两家企业：“高减排成本企业”和
“低减排成本企业”。一方面，“高
减 排 成 本 企 业 ”在 某个 时 间 点 没
有很多可供选择的减排技术或措施
（例如，由于资本存量的结构，或者
正处于设备现代化周期的最新阶段
等原因）。另一方面“低减排成本企
业”还有一些未应用的低成本减排
技术或措施。如图1-6中的背靠背曲
线图所示，两家企业的排放量均绘
制在X轴上，但方向相反。

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下，两家企
业都会选择排放——即便对于“低
减排成本企业”而言，也会发现排放
比推动清洁能源创新和基础的效率
提高更廉价。政府可能会决定减少
这两家企业的排放总量。例如，政府
可能会将两家企业的总排放量限制
在 100 个单位，而不是允许两家企
业都排放 100 个单位。

实现这一排放限制的最简单方
法是制定统一的标准（见图1-7）：要
求两家企业将其排放量限制在相同
的水平（各50个单位）。这种情况下，
“低减排成本企业”履约相对容易
（而且便宜），但对于“高减排成本
企业”来说，履约成本要高得多。我

.

100

100

50

500

0

MACH

MACL

.

100

100

50

500

0



31第一步：准备

第
一
步

准
备

第
一
步

准
备

们通过比较两个企业减排50个单位
时的坐标点的垂直高度差可以得出：
“高减排成本企业”比“低减排成
本企业”的成本要高得多。所以按照
这一要求，当排放总量限制在100吨
时，整体的履约成本时很高的。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总量和交
易机制”才有价值。政府仍将排放
总量限制在100单位。但它并没有直
接告知每家企业可以排放多少，而
是向每家企业以及潜在的其他参与
方发放或拍卖配额。每个配额提供
了排放一个单位的权力。所有配额
相加为整体排放上限：100。

接下来是交易（见图 1-8）。无
论配额如何发放，初始分配都不太
可能在两家企业间实现最低成本减
排（“最具成本效益”）的发放。例
如配额被平均分配给两家企业，则“高
减排成本企业”希望获得额外的配
额，而“低减排成本企业”则愿意以
一定的价格出售配额。

即将形成的碳价将确保以最低成本的方式减少排放。“高
减排成本企业”将愿意购买配额，直到自身减排成本等于市场
上的配额价格。同样，“低减排成本企业”也愿意减少排放量，
从而出售剩余配额，直到其实施自身减排措施的成本等于市场
上的配额价格为止。

总体结果将是，一方面“低减排成本企业”将寻求大幅减排，
将排放量控制在 30 以内，剩下的 20 个左右的配额可供出售。
另一方面，“高减排成本企业”自己采取一些减排措施（将排放
量控制在 70 以内），随后在公开市场上购买了它仍需要的配额

（20 个），以覆盖其实际排放量。最终结果是：排放总体水平不变，
但无论是对两家企业还是整个体系而言，减排成本都更为低廉。

当然现实中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包括有更多的企业存在、
围绕市场力量的问题以及管理 / 交易成本。但即使是这个简单
的例子，也揭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

▲ 给予每家企业同等数量的配额是否公平？
▲ 配额应“免费分配”还是应该改为拍卖？
▲ 如果拍卖，收入应该用于减税还是用于其他支持措施如

减少排放、保护弱势消费者或补偿体系下的利益相关方？

44 在排放总量之下，如果边际减排成本高于预期，那么每吨二氧化碳的市场价格，政策的总成本，也将高于预期。在税收体系下，高于预期的边际减排成本不会
影响价格，但会导致比预期更少的减排。

“总量和交易机制”的重要特征之一是，尽管从政治和分
配的角度来看，上述问题的答案至关重要，但它们并不会改变
排放总量控制的整体有效性。即不管配额是如何被发放，排放
总量都不会超过上限。

1.5.3 管理价格与数量
ETS 只是应对气候变化的政策工具之一。最直接的替代方

式是征收温室气体排放税。如第 1.1.1 节所述，基于价格的机制
（如税收）和基于数量的机制（如 ETS）在理论上都有其优缺
点。选择哪一种机制（基于经济效率）取决于确定边际成本（有
利于碳税）和确定改善环境成果的边际效益（有利于“总量和
交易”）的相对重要性 44。不同背景下，这两种机制的政治可行
性也会有所不同。

最纯粹形式的“总量和交易机制”确保了对排放总量的硬
性限制，但保持了价格的灵活性。相比之下税收设定了价格，但
在保持了排放量的灵活性。在边际减排成本和社会效益确定
的世界中，如图1-9所示，任何一种方法经过设计，都可以实现
相同的效果。但世界是不确定的，对于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和边
际社会效益曲线的认识也是不完善的，ETS和碳税，即使被设
计为预期效果相等，也可能会产生不同的结果。选择哪一种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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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基于经济效率）将取决于确定边际成本（有利于碳税）或
确定环境成果（有利于“总量和交易”）的相对重要性。

PSAMs 试图通过改变配额的供应来达到碳价和减排量间
的平衡（见第六步）。这些措施模糊了“纯粹”的 ETS（仅控制
数量）和税收（仅控制价格）间的区别。虽然“混合型”设计赋
予了政策制定者对碳价（以及由此产生的边际成本）更强的控制，
但这可能会降低实现初始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确定性。

尽管 ETS 和碳税之间存在差异，但经济学家普遍认为无
论通过哪种方法（或通过组合——例如，设定价格上下限）“为
碳定价”，对于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都至
关重要。

1.6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ETS 是如何运作的？
2. ETS 和碳税有什么区别？

应用题

1. 在您所处的司法管辖区内，ETS 可能的主要目标是什么？
2. 在您所处的司法管辖区内，有哪些现行的政策法规可能有助或阻碍 ETS 的发展？
3. 在您所处的司法管辖区内，除 ETS 之外，还有哪些政策可能有所帮助？

1.7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2020 年碳定价现状和趋势》

▲ 《碳税指南：政策制定者手册》

▲ 《ETS 的益处：评估全球 ETSS 的影响》

▲ 《全球 ETS：2020 年现状报告》

▲ 《碳定价评估：碳定价决策指南（即将出版）》

▲ 《碳定价的协同效益（即将出版）》

.

Q*

P*

0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3809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6300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75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icap-status-report-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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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一览表
✔ 绘制利益相关方关系图和梳理各方的立场、利益和

关切
✔ 跨部门协调，以实现决策过程的透明化，避免政策

错位
✔ 为利益相关方咨询设计参与策略，要具体到形式、

时间表和目标
✔ 设计可以引起当地共鸣且迅速获得公众关注的沟通

策略
✔ 识别并响应 ETS 的能力建设需求

ETS的实施需要持久的公众和政治支持，以及政府和
市场参与者间的实际配合。这是建立在共同理解和信任
基础上的，同时也要考虑政府和受管控实体各自的能力水
平。ETS的影响是重大和深远的，因此其设计和运行具有
政治敏感度且很多利益相关方非常感兴趣。利益相关方指
以某种方式受ETS政策影响的实体，不仅包括直接受ETS
监管的实体（如受管控的企业和行业），还包括影响政策的
实体，以及更广泛的受ETS影响的实体（如受间接影响的
企业、相关政府机构、公民社会团体等）。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在ETS所有阶段都发挥着重要的作
用，从初始评估、设计和实施，到作为实施后的评审周期都
是如此。参与可以打通政策制定者和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渠
道。政策制定者可以帮助利益相关方理解ETS政策，以提
升其接受度，同时也要接受利益相关方的意见和建议。参
与的成果可以应用于ETS设计的完善和改进，以确保其适
应当地情况。部分司法管辖区的实践表明，在气候变化市
场机制方面需要花费5至10年，对利益相关方进行其参与
所必须的能力建设，才能实现对碳定价政策广泛的认知和
接受。因此，本章讨论的内容覆盖了与ETS设计所有步骤相
关的经验教训。

利益相关方参与通常从阐明利益相关方参与过程中的
关键目标以及绘制利益相关方复杂的关系图开始。绘制关
系图超越了简单的利益相关方识别，还要了解相关方的基
本情况、其利益和代表的价值观等。这样可以在利益相关
方参与过程中明确参与的关键优先事项。

从一开始就制定利益相关方参与和沟通的战略可能
具有巨大的价值。该策略及随后的执行应考虑不同的参与
形式、不同的利益相关方及哪种形式最为有效。利用利益
相关方的专业知识贡献可以对ETS的设计进行改进，同时
帮助他们建立对于ETS政策的信任、理解和接受。利益相
关方的参与并非没有风险，应主动管理风险以避免不良效
果。参与过程的公开可以提高政策的透明度和利益相关方
对整个过程的信心。

针对利益相关方的沟通旨在改善信息流、提升各方对
ETS的认识和接受度。沟通策略应充分考虑不同的宣传方
式，根据利益相关方的投入和基本情况量身订制叙事风
格，以引起不同受众的共鸣。在建设和运行ETS时，政府的
沟通策略应该清晰、一致和协同。

开展ETS还需要针对特定的利益相关方进行战略性
能力建设。除了参与者之外，政策制定者和服务提供商还
需具备相应的专业技术和行政管理能力，以建立和运行
ETS。

第2.1节指导政策制定者明确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目标。
第2.2节介绍了了解利益相关方的方法。第2.3节阐述了参
与策略的指导原则和关键考虑。第2.4节对沟通策略的设计
进行了详细分析。第2.5节概述了管理利益相关方参与过程
的主要方面。第2.6节介绍了政策制定者、主管机构、ETS
参与者、服务提供商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能力建设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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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参与的目标

绘制利益相关方关系图和制定参与策略，应以参与的主要
目标为基础。这些目标可包括：

▲ 履行法定义务：对于公众如何参与重大政策和立法过程，
每个政府都有相应的规定和标准 45。而无论 ETS 采用何种
方式启动公众参与，都应符合当地法规和要求。然而，更
为重要的是考虑是否需要对现有流程进行改进或补充 46。
例如，可能需要额外的时间让利益相关方考虑特别复杂的
ETS 设计要素。各国政府可能需要作出特别努力，接触那
些不经常参与决策的利益相关方群体，以及简化复杂的技
术信息。

▲ 建立理解和专业力：受管控实体需要了解 ETS、其工作
方式和其潜在影响，然后才能支持和参与其中。与主管
机构相比，潜在的受管控实体在自身排放量、减排潜力
和减排成本以及竞争力等方面所掌握的信息更为全面。
受管控实体具备的行业专业知识还可能对 ETS 设计具有
积极影响。例如，降低减排成本的新技术发展可能会影
响该行业对 ETS 的支持程度。从多个知识丰富的利益相
关方（如行业参与者、环境主管机构、气候专家和已经
运行 ETS 的司法管辖区）那里获取信息，可以更顺畅地
设计和实施 ETS，并更好地整合业务流程和现有监管市
场。广泛的利益相关方信息是建立高效监管体系的必要
前提 47。

45　 OECD 2009 年

46　 EU ETS 的制定过程中，德国政府发现需要创建新的机构以便实现的更深入的利益相关方参与（Matthes 2013）。

47　 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北京 ETS 对供暖行业的处理。政府分析人士认为中心城市锅炉的效率会更高，并根据这一假设分配了排放配额。然而，利益相关方的广泛
参与揭示了与此相反的情况，即偏远地区的锅炉效率更高。随后政府也据此调整了供暖行业的配额分配方法。

48　 Caron Malenfant 和 Conraud，2009 年

49　 有关“沉默的大多数”的描述，请参阅南澳大利亚政府（2013 年）。

▲ 建立公信力和信任：长期减排目标需可信，相应的规则
和执行机制也应明确。如果 ETS 的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
关方能够收到或有机会评审此类信息，他们会更有可能
对 ETS 充满信心。相反，如果政府的评估是保密的，且
没有独立评审，大家很有可能对政府的评估结果产生怀
疑。外部的同行评审研究有助于确保结论尽可能透明。
确保决策过程和 ETS 运行的可预测性同样重要。ETS 设
计过程中的意外变化，将削弱利益相关方对整个体系的
信任，并可能阻碍对低碳技术的投资（见第十步）。因
此，利益相关方对于 ETS 政策调整的参与，可以有效提
高 ETS 的可接受性和运行效率。

▲ 获得认可和支持：可持续的 ETS 不需要普遍支持，但确
实需要来自社会广泛而持久的认可 48。这可以采取“沉默
的大多数”的形式，即便它有可能被声量较大的少数反
对派所掩盖 49。广泛的政治支持将有助于在不同的政治周
期中确保 ETS 的长久生命力，这也是 ETS 和公权力整体
合法性的关键。体系的长期可行性和合法性也可对减排
技术的投资产生积极影响 （见第十步）。

2.2 了解利益相关方

了解利益相关方是政策成功的关键，这对着眼长远的 ETS
而言尤其重要。因此，利益相关方的参与至关重要并且需贯穿
ETS 的整个生命周期。通过了解利益相关方，政策制定者可以
定制 ETS，使其适应更广泛的环境政策格局，以更好地响应不
同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偏好，从而增加 ETS 取得成功的机会。

本节介绍了分析利益相关方关系的方法，包括第 2.2.1 节
中对于利益相关方的识别，第 2.2.2 节关于如何建立利益相关
方档案，第 2.2.3 节中利用这些档案确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优
先级。整体概述如图 2-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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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服务提供商包括银行、交易所和其他金融中介机构
（如专业咨询机构、经纪人和交易机构、核查员和审计
员、减排项目业主和法律顾问等）。所有这些机构都为
支持ETS的发展和有效运行提供专业服务。例如，开发二
级市场的产品、防范市场操纵和欺诈等（见第七步）。

▲ 公民社会组织，如环境、社会正义、卫生和非政府组
织。劳工组织和消费者团体等也会对ETS感兴趣。这些组
织可以为理解和管理ETS所产生的各类影响提供宝贵意
见，并与其成员机构或其他利益相关方进行沟通，建立
对ETS的更大范围的支持。

▲ 媒体对于ETS获得广泛认可和支持至关重要。准确客观的
媒体报道有助于ETS建立广泛的公信力和信任，而持续的
偏见和误报则将产生相反的效果。

▲ 学者和研究人员是政策制定者评估和改进ETS设计的重要
资源。他们可以帮助政府向公众解释ETS的原理和益处。

2.2.1 识别利益相关方
ETS涉及的利益相关方包括在ETS的设计和实施过程中，

所有表现出相关兴趣的、能够施加影响或受到影响的个人和组
织。识别利益相关方将有助于制定和实施有效的参与策略。

ETS的利益相关方如下所示。

▲ 受管控实体直接受ETS影响，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他
们对于获取ETS运行所依托的可靠信息和数据至关重要。
ETS启动后他们也是最直接的参与和履约方。受管控实体
参与的目的包括获得建设性参与ETS的行政承诺、确保相
关工作人员参与并设计有效的MRV和其他相关系统。

▲ 政府利益相关方包括具有立法职能的部门、直接参与ETS
设计和实施的部门、其运营将受到ETS影响的部门、提供
必需支持的部门以及其他国家和地方主管机构。最可能参
与的政府部门包括负责环境、能源和经济事务的部门和机
构、财政部门、认可机构和市场监督管理机构等。ETS涉
及广泛，可能会在交通运
输、产业政策、林业、财
产权、税收或法律等领域
引发相关问题。因此，负
责这些领域的政府部门也
是重要的参与方。在政治
层面，也包括很多利益相
关方。例如立法者，他们
的支持将帮助ETS构建法律
基础，而且他们应尽早参
与并对关键概念进行解释
和建立支持。反对党的参
与也很重要，特别是当党
派政治是该司法管辖区的
一个重要体制特征时。两
党的政治支持有助于ETS
政策去政治化，并建立跨
政治周期的雄心。

▲▲ 受ETS影响但不受直接管
控的企业，包括供应链上
不同环节的制造商和供应
商等。贸易和工业协会可
以发挥重要作用，他们既
可以代表商业团体发表意
见和建议，也可以作为其
成员和消费者获取ETS信
息的渠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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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参与和研究有助于建立ETS的公信力和信任。借助
他们的专业知识可以搭建长期稳健的政策模型及分析体
系。这将对政府决策提供有力的支持。

▲ 公众支持是建立可持续的ETS及获得社会广泛认可和政治
支持的关键。

▲ 其他已建立ETS的辖区的参与可以贯穿整个ETS设计的过
程，并尽早参与进来以分享其经验和知识。他们的参与
还有助识别和解决未来市场连接的潜在障碍（如果这是
ETS的目标之一）。其他司法管辖区还可以通过参加由
PMR和ICAP组织的国际论坛、正式调研以及非正式接触
等方式来参与。

▲ 应与重视减排目标或正在考虑“边境碳调节”（border 
carbon adjustments）等措施的贸易伙伴进行磋商，以
简化和整合未来关于国际减排行动和对贸易产生影响的
政策制定。

2.2.2 了解利益相关方的关切点
对利益相关方进行识别后，接下来重要的是建立利益相

关方档案以了解其各自的利益诉求，便于政策制定者能够战略
性地设计其参与ETS的方式方法50。这有助于政策制定者了解 
“每个群体将受到怎样的影响”以及“什么对他们来说是重要
的”等问题。认识到这一点，政策制定者可以优先考虑需要更
多参与的群体以减少他们对于政策出台的反对。需要注意的
是，反对意见可能不仅来自于那些反对气候变化行动的群体，
也可能来自于那些支持气候行动但反对ETS的群体。利益相关
方档案将涵盖不同的利益相关方群体或个人。他们可能需要回
答以下问题：

▲▲ 他们将在ETS实施中扮演什么角色？

▲▲ 他们将如何受到ETS的影响，影响程度如何？

▲▲ 他们对ETS和更广泛的应对气候变化政策有何理解？

▲▲ 他们对ETS优先关切的问题和焦点是什么？

▲▲ 他们对政府有什么期望？例如，利益相关方可能希望了
解重大决策和发展、有机会影响政策、就ETS的运作方式
提出反馈意见、或者仅仅希望了解ETS的规则等。

▲ 政府目前与他们的关系如何，他们愿意参与的程度如
何？

50　关于利益相关方在加州《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案》（AB32）出台背景下的立场和关注点分析图，请参见 PMR（2013）中的表 2。

51　例如，Adelphi（2018）研究了碳定价的分配影响以及如何应对这些影响。

52　在 PMR 即将发布的《碳定价路线图指南》中对评估这些影响的潜在方式进行了更详细的考虑。

53　CARB（2020c）

54　PMR 发布的《碳收入使用报告》和 ICAP 的《ETS 拍卖收入使用报告》详细介绍了收入使用的各种方案以及它们对利益相关方的影响。

▲ 他们如何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就这些问题进行互动？

政策制定者可以通过建模或成本效益等定量分析方法来
了解ETS对不同利益相关方的影响程度。ETS对企业竞争力和
分配效应的潜在影响（见第五步）通常是分析的重点。各种类
型的模型可用于确定碳价对企业竞争力、工业产出和就业的影
响。同样地，分析还可能考虑ETS如何改变家庭生活成本，例
如增加电费、使用天然气取暖或交通燃料等51。这些分析结果
可用于对ETS设计的改进和持续减少负面影响。分析研究结果
和提出解决潜在负面影响的方案，表明政策制定者已经考虑了
ETS的潜在影响52，能够有效缓解人们对于ETS所造成影响的
担忧。

了解ETS的成本固然重要，但了解碳收入使用的潜在好处
以及碳价带来的更广泛的收益也很重要。任何减少温室气体排
放的政策除了缓解气候变化的影响外，还可以对当地产生其他
效益，例如改善当地的空气质量、吸引低碳投资和创新以及推
动就业等。碳定价机制被认为是政府收入的重要来源。如果使
用得当，碳收入可以进一步支持减缓气候变化活动、提升产业
竞争力以及追求其他经济、分配和发展目标。例如在加州，“总
量和交易”机制利用拍卖收入进行投资，以解决现有的社会问
题。根据加州相关规定，35%的拍卖收入必须直接用于帮助弱
势群体和低收入社区（也被称为“优先人群”53）。如何利用配
额拍卖收入将在第五步中进一步讨论。54

2.2.3 优先参与
梳理利益相关方关系的最后一步，是确定要参与的利益相

关方的优先级和参与程度。由于人力和财政资源可能有限，参
与的优先级应给予最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例如，优先级可以其
根据缺席参与环节对ETS的设计、实施和可持续运行构成风险
的程度进行评估。评估可参考已建立的利益相关方档案。在资
源有限的情况下，宣传活动可以针对多个受众，或者在不增加
额外费用的情况下扩大和复制宣传活动（例如一个在线信息平
台），最大限度地发挥参与工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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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益相关方参与应战略性地贯穿 ETS 设计和实施的各个
阶段。考虑到这项工作的潜在复杂性，有必要制定一项正式的
利益相关方参与策略方案。该方案应涉及并得到政府各个部门
的认可，其组成部分应视当地具体情况而定。但需要考虑的方
面主要包括：指导原则（第 2.3.1 节）、不同的参与形式（第 2.3.2
节）、以及需要参与的政府部门（第 2.3.3 节）。PMR 发布的《碳
定价宣传指南》为参与策略的设计提供了进一步的建议。其他
如广泛的市场调研、清晰易懂的宣传、以及合适的宣传协调人等，
都与成功设计参与战略息息相关。

2.3.1 指导原则
有效的参与方案应遵循以下核心原则，包括：

▲ 及时
• 应尽早、充分且有针对性地参与，便于政府在信息充

分的情况下在每一步都作出明智的决策。

▲ 透明
• 明确每次活动的目标、目标受众和时间表。
• 真诚参与，为利益相关方提供足够的时间和信息来评

估政府提出的政策建议，并使政府将实质性反馈意见
纳入最终决策。

▲ 包容
• 尽可能广泛参与，兼顾“多数人”和“少数人”的意

见和建议。
• 照顾到目标受众的需求和能力（例如，提供多种参与

渠道，包括提交书面材料、举行公开会议、或通过媒
体渠道等）。

▲ 负责
• 保存公开的参与活动记录、报告收到的信息和政府如

何考虑这些信息等，确保对公众负责
• 评估并不断提高参与活动的有效性。

2.3.2 不同的参与形式
不同的参与形式适用于ETS发展的不同阶段、不同的利

益相关方。国际公众参与协会（IAP2）制定了一个很有用的框

55　告知、咨询、加入、合作和授权。IAP2 的公众参与等级图谱可以更好地了解利益相关方能够发挥的作用（IAP2 2007）。

56　同上

57 两者均为政府文件。绿皮书提出初步或暂定的政策建议，在有关各方之间分发以供磋商。白皮书提出坚定的政策建议，便于在引入立法前进一步完善。

58 国际公众参与协会（IAP2），2007

59 同上

60 同上

架：“公众参与方案图谱”（见图2-2），它区分了包括从“告知”
（参与程度较低，对决策影响有限）到“授权”（参与程度较
高，对决策影响较大）的五种参与形式55。该框架可应用于ETS
的设计和实施，如下所示：

▲ 告知：定义为“向公众提供平衡客观的信息，帮助他们理
解问题、备选方案、机会和 / 或解决方案 56。”在 ETS 背景
下该参与形式可能涉及：

• 编制绿皮书 / 白皮书 57 解释政府的政策建议，辅以支持
性的讨论和分析；

• 创建网站和开设热线电话或咨询平台，提供 ETS 的相
关信息服务；

• 发布建模结果和其他政府分析报告；
• 定期公布关于 ETS 规划进展的最新信息；
• 提供关于技术文档、立法文件和有关规定的简明摘要。

▲ 咨询：定义为“获取公众对于分析、备选方案和 / 或决策
的反馈 58。”该参与形式可能涉及：

• 与可能参与 ETS 的企业代表会面；
• 咨询外部顾问和研究人员；
• 在 ETS 设计过程中邀请公众就政府提案发表意见；
• 在相关立法和条例出台及 ETS 评审中强制征求公众意

见。

▲ 加入：定义为“在整个过程中直接与公众一起工作，确保
公众的关切和愿望持续得到理解和考量 59。” 该参与形式
可能涉及：

• 委托独立专家评估 ETS 的设计和运行；
• 以正式和非正式方式实现与利益相关方的实质性对话；
• 举行众多利益相关方参加的研讨会，促进各方交流见解。

▲ 合作：定义为“在决策的各个方面与公众合作，包括确定
替代方案和最优解决方案 60。”该参与形式可能涉及：

• 在对 ETS 的影响进行模型分析过程中邀请利益相关方
和技术专家与政府共同评审数据、假设和结果；

• 创建政府和利益相关方联合工作组，讨论关键问题，
为 ETS 的参与者制定相关条例和指南。

2.3 设计参与策略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0921/132534-WP-WBFINALonline.pdf?sequence=9&isAllowed=y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0921/132534-WP-WBFINALonline.pdf?sequence=9&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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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授权：定义为“将最终决策权交给公众 61。”该
参与形式可能涉及：

• 确保在活动平台、政治纲领以及立法议事日
程中尽早明确引入 ETS，推动公众有力的社
会辩论；

• 确立共同合法性，例如通过广泛的社区参与
或者权力下放（如对是否继续实施 ETS 举行
公投）62；

• 授权行业专家负责有关配额分配等技术方面
的工作。

在建立运行东京 ETS 时，政府官员不断调整参
与形式以满足不同工作阶段、各利益相关方不断变
化的需求（见知识框 2-1）。

61　同上

62　例如，举行公投对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的发展起到了关键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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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2-1 案例研究：东京 ETS 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利益相关方参与

在实施东京ETS时，当地政府官员不断调整参与形式以满足不同工作阶段以及各利益相关方不断变化的需求63。东京
ETS是在“强制报告”和“修订报告”两个前置阶段完成后建立的64。2002年启动的强制报告计划为后期工作提供了所需的
数据基础。根据修订报告计划，东京都政府的工作人员走访了几乎所有的设施，并就减排机会进行了探讨，这使其对ETS有
了深刻的认识。

在设计ETS时，东京都政府在2007年7月至2008年1月间召开了多次利益相关方会议。商业团体、对气候变化感兴趣的
企业、环境类非政府组织以及东京都政府均多次参与了对公众开放的会议。每次会议都吸引超过200名的与会者65。利益相
关方会议是在ETS初步设计完成后和在详细的方案和法规起草前之间举行的。通过召开利益相关方会议，东京都政府能够
回应来自公众的各类关切，建立了与各方的相互信任，并且丰富了ETS的设计。

这些会议直接帮助了ETS设计的最终成型。例如，已经作出减排贡献的公司对配额分配能否反映其过去的努力表示担
心66。因此，东京都政府建立了“顶级设施认证”体系，对在能效方面符合认证标准的设施适度放松控制目67。同样，业主也
对自身控制租户排放的能力表示担心。为此，东京都政府明确要求“占地面积大或用电量高”的租户必须配合业主的减排
工作，包括提交自身的减排计划。

ETS 阶段 参与的利益相关方 产出形式

“总量和交易机制”前
的报告阶段

▲ 受管控实体的设施经理和工程师 ▲ 出版物
▲ 报告提交和反馈
▲ 研讨会

起草设计和规划

▲ 专家
▲ 受管控实体的设施经理、专家和工程师
▲ 地方商业团体

▲ 专家小组
▲ 环境委员会
▲ 问卷调查
▲ 利益相关方会议

介绍
▲ 商业团体（地方和国家）
▲ 非政府组织
▲ 公众

▲ 专题会议
▲ 公众意见收集
▲ 论坛

细化方案设计

▲ 地方商业团体
▲ 建筑行业领导
▲ 受管控实体的工程师
▲ 专家（例如学者、律师）

▲ 谈判
▲ 讨论（一对一、一对多）
▲ 研讨会和论坛

实施和完善 ▲ 受管控实体的设施经理和工程师 ▲ 报告提交和反馈
▲ 帮助中心

资料来源：改编自市场准备伙伴计划（PMR）（2013）

63 参见 Kimura（2014、2015）了解东京都 ETS 设计中的利益相关方会议。关于东京对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方法讨论，见 PMR（2013）以及美国环保协会（EDF）
和国际碳排放权交易协会（IETA）（2015h）。

64 同上。

65　 Kimura （2015）

66 Kimura （2015）

67 EDF 和 IETA （2015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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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前制定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时间表、分配充足的时间和资
源用以完成各阶段的工作以及根据政府决策的最后期限调整
参与活动等举措均有助于管理参与活动及其过程。知识框 2-2

调研了加州 ETS 设计中的专家参与过程，提供了关于特定利益
相关方群体参与 ETS 设计的案例。

知识框 2-2 案例研究：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设计过程中的专家参与

举行定期的公开会议贯穿了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的设计过程。2009年至2012年间总计召开了40多次公开会
议68。加州大气资源委员会（CARB）十分看重来自专家和不同委员会的经济分析，来解决其ETS设计和运行过程中的很多
具体问题：

▲ 市场咨询委员会（MAC）成立于 2007 年，主要为建立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市场机制提供咨询建议。该委员会由具有
参与建立其他 ETS（包括 EU ETS 和 RGGI）经验的专家组成 69。

▲ 经济与分配咨询委员会（EAAC）成立于 2009 年 5 月，主要为配额定价和配额分配提供咨询建议。该委员会由 16 名
来自经济、金融和政策领域的专家组成，下设不同的小组委员会，覆盖内容包括经济影响、分配方法、配额价值、法
律问题以及限制因素等 70。

▲ 碳市场评估委员会（EMAC）旨在识别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中的市场问题。该委员会与利益相关方举行公开会议，
与 CARB 成员举行闭门会议。该委员会的重点工作包括价格控制储备、信息共享、资源重组以及与魁北克省之间的
连接 71。

▲ 市场模拟小组（MSG）成立于 2012 年 6 月，旨在通过模拟分析识别市场规则方面的具体问题 72。该小组评估市场被
扰乱或被操纵的风险，尤其是在配额价格控制储备方面。该小组的工作内容公开，利益相关方能够就此发表意见。
该小组编制了《竞争性供需平衡与市场操纵潜力》（Competitive Supply/Demand Balance and the Potential for 
Market Manipulation）报告 73。

综上所述，这些过程可使来自各领域的专家和利益相关方就ETS设计和运行细节提供建议，并有助于建立各方对
ETS的认可。上述委员会汇集了不同背景的专家，完善了CARB的决策知识库。

68 CARB（2015c）

69 有关市场咨询委员会（MAC）的角色和委员会调查结果的说明，请参见 MAC（2007）。

70 有关经济和分配咨询委员会（EAAC）向 CARB 建议的完整报告，请参见 EAAC（2010）。

71 参见 CARB（2014）了解 EMAC 的角色与定位。

72　CARB（2015b）

73 Borenstein 等人（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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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2-3 概述了德国在建立常设工作组支持 ETS 利益相关方参与方面的积极经验，提供了关于利益相关方参与的有益案
例。

▲ 指定政策制定者：指派具体部门、团队或管理人员牵头
ETS 建设工作并负责交付（包括向其他政府部门）将有助
于划定明确的职责范围，避免不确定性；

▲ 成立特别工作组：特别工作组能够促进不同层面的跨部门
合作，提出和讨论富有挑战性的问题；

▲ 开辟宣传渠道：可通过建立常设渠道以通报进展、共享信
息和记录决策结果，从而支持协调工作；

▲ 记录决策结果：在整个过程的不同层面和阶段记录技术
和政策决策及其依据，将为最终政治决策提供便利，并为
未来 ETS 的评审或可能需要应对的法律挑战提供坚实的
信息基础。

知识框 2-3 案例研究：德国 ETS 工作组相关经验

在德国通过行业协会与利益相关方互动的传统由来已久。在EU ETS的背景下德国于2000年成立了 “ETS工作组”
（AGE）。其创始成员包括主要工业和能源企业、联邦政府（由环境部代表）以及环境类非政府组织。从一开始就让公民
社会代表参与到ETS的设计过程中，这对于建立开诚布公、相互信任的交流是至关重要的。当然，这也得益于该小组依照
“查塔姆宫守则”运行。

该工作组是为永久且持续的利益相关方参与而设立，讨论所有关于ETS的议题，同时也是检查EU ETS与其他气候政
策工具相互作用的平台。在EU ETS建立过程和初期阶段，工作组在分享信息、讨论利益相关方关切，以及更好地了解与
EU ETS实施和履约相关的实际影响和挑战方面贡献了重要力量。其对于参与的时机和顺序的把握，也有助于提高工作组
的工作效果。例如只有在总体目标的政治决策明确后，才会进行详细的技术讨论。

工作组实行独立预算（由环境部和参与企业共同出资），设有联合秘书处。该小组由环境部牵头，经济事务和能源部
联合主持。目前工作组由75名成员组成，会定期就一系列技术、政治和跨领域的议题进行全体或分组讨论。全体会议每年
召开七次。

截至2020年工作组持续关注EU ETS的实施。同时，工作组也就德国和欧盟气候政策中的其他监管进展和愿景进行
讨论，如为实现德国2030年目标而制定的措施，德国国家ETS与德国能源转型政策（Energiewende）间的交叉问题以及
EU ETS中的抵销机制和连接。

2.3.3 不同政府部门的参与
政府是重要的利益相关方，因为 ETS 的设计和实施需要

不同部门和机构的参与。同时，ETS 也可能会影响一些政府职
能。

需要考虑的一个关键问题是政策的主要设计者如何与其
他部门以及与政治决策者合作，以便在设计和实施 ETS 的各
个阶段都获得支持并取得成功。考虑到 ETS 可能与一些部门
的目标存在冲突，因此各部门的需求、优先事项和关切都应被
纳入考量。上文中介绍的利益相关方档案编制将为该过程提供
支持。

清晰界定不同政府部门在 ETS 设计和实施过程中的角色
有助于其参与其中（参见知识框 2 关于新西兰 ETS 的经验）。
需要考虑的要素包括：

▲ 确保足够的领导力：明确的部长级领导和政府管理及政
治承诺有助于确保各部门的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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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2-4 案例研究：新西兰ETS设计中的政府协调

在筹备新西兰ETS时新西兰政府成立了一个跨部门的ETS工作组，负责该体系的设计和实施。工作组成员包括来自环
境部、财政部、经济发展部、交通运输部、农林部等借调的官员。工作组设在财政部，由环境部所派出的官员主导，接受财
政部和环境部主要领导的共同监管。这样的组织架构让来自关键部门的一些高素质官员能够直接就ETS设计过程中的技
术问题进行协作，同时又保障了各部门对于ETS的广泛支持。

这样的安排使得技术设计和政治决策可以跨部门协调，让覆盖整个经济范围的新西兰ETS得以迅速发展。工作组于
2007年4月启动工作，2008年9月新西兰ETS立法获得通过。当然这也得益于新西兰在碳定价方面已经开展的很多工作，
包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ETS和碳税的研究和考虑，和在这样的政治呼声尚未消退之前已经开展的针对征收碳税的
能力建设。

政府在第二次评审新西兰ETS时采用了不同以往的模式，其重点是在立法中搭建气候政策框架，然后再逐步落实具
体措施。这一过程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强制性的二次评审（更多信息见知识框10-8，新西兰ETS的评估过程），第二
阶段是起草和制定《应对气候变化（零碳）修正法案》和《应对气候变化（ETS改革）修正法案》。零碳法案的目的是制定
强有力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为新西兰ETS改革提供有利的框架和背景。环境部的气候变化负责人牵头，全速前进，召集
了来自环境部、第一产业部、财政部和其他部门的主要政府官员召开1-2天的系列专项研讨会，迅速解决一系列相对无争
议的议题，并就争议较大的重点难点议题提供切入点，包括零碳目标下如何设定新西兰国内的减排目标以及如何将甲烷
排放纳入这一目标等。这些讨论以及由此产生的决策为2018年9月就ETS关键政策问题（如逐步减少免费分配和将农业
部门纳入新西兰ETS）进行的后续公众咨询奠定了基础。

《应对气候变化（零碳）修正法案》于2019年11月13日正式成为法律；《应对气候变化（ETS改革）修正法案》也于
2020年6月16日在议会获得通过。

2.4 设计沟通策略

沟通策略在ETS设计和利益相关方参与的过程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沟通策略应覆盖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并着眼于提
高认知、提供信息和建立对ETS认可度等方面。宣传活动中所
传递的信息是多样的，涉及的主题包括政策的背景、原因及其
益处、ETS对价格的影响或最主要的反对信息等。如果没有围
绕碳定价进行积极和周密的宣传安排，不实和负面信息很可能
会趁虚而入，进而损害公众对ETS的看法，并很可能引起公众

的反对。宣传不同于利益相关方参与，宣传应更强调信息告知
和意识提升，而利益相关方参与则侧重于政策制定者和利益
相关方之间的对话交流。但同时，两者的经验教训也可以相互
借鉴。PMR发布的《碳定价宣传指南》对此进行了更深入的探
讨。知识框2-5对指南中所提及的关键步骤进行了总结。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0921/132534-WP-WBFINALonline.pdf?sequence=9&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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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2-5 技术说明：对碳定价的宣传

《碳定价宣传指南》通过对案例、研究和最佳实践的总结分析，为设计和实施有效的碳定价沟通策略提供指导。该
指南概述了设计沟通策略的八个步骤：

1. 设计宣传策略的准备工作应与政策设计同步进行，尽早开展。策略的设计应在充分考虑当地环境的情况
下，列出政府希望通过宣传活动实现的目标，并根据实地情况进行调整。例如，政治上的两极分化程度
将决定针对不同群体的沟通策略差异。

2. 识别受众是有效宣传的必要条件。该指南明确了三类主要受众群体：政府内部决策者、优先利益相关方
和公众。根据态度和人口结构又可以将这三类群体分为四个不同的部分：基础受众、开放受众、反对受众
和游离受众。开放受众指那些持中间观点和思想开放的人。他们是在宣传中需要特别关注的对象，因为
他们可能会倾向于支持碳定价政策。反对受众应根据其反对政策的性质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即，对那
些支持应对气候变化但反对碳定价的人和那些从根本上反对应对气候变化的人，应在宣传策略上予以区
别。对于基础受众和游离受众不是关注的重点；然而，可以通过宣传鼓励基础受众的参与和支持。

3. 研究旨在了解目标受众的态度、价值观和关切点。在这个过程中，定量和定性分析的结合很重要。定量分
析（例如民意测验和调查）可以提供广泛的人群意见参考；定性分析（例如焦点小组）可以帮助理解人们
持有某些观点的深层原因。研究应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以探索为主，绘制不同受众的价值观和基
本情况。第二阶段为测试阶段，评估最有效的宣传方法，这也是指导总体宣传策略设计的核心。

4. 宣传中的信息设计应符合目标受众的价值观。虽然过于强调成本且充斥经济术语的宣传可能无法赢得
支持，但针对受众世界观的正面叙述方式或许会取得一定的成功。两种主要的宣传策略包括：将碳定价
作为应对气候变化的有效解决方案；或作为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的好处的更广泛叙述的一部分。在谈到
碳定价时，迄今为止的成功案例主要集中在三个核心理念上：公平、常识和向清洁能源的转变。“公平”
阐述了这样一个事实：碳定价提供了公平地分担碳责任的方式。“常识”侧重于碳定价所提供的平衡和灵
活性。“向清洁能源的转变”强调通过新型清洁能源实现能源部门的现代化。从以往的活动中学习和积
累经验，将有助于确保宣传活动取得成功。

5. 解释碳定价如何运作是消除公众担忧的核心。必须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不同的受众采用不同的解释
方式。向受管控实体解释碳定价对其未来的履约工作很重要，但同时政策制定者需要决定对碳定价解释
到何种程度，或者将重点放在碳定价可以实现的目标上，例如刺激低碳技术投资、为政府服务筹集资金
等。

6. 选择值得信任的宣传者对于有效宣传至关重要。公众对政府的信任度可能很低，但值得信任的“同伴宣
传者”的参与，可以在人们不完全理解的话题上引导社会舆论，从而增加公众对碳定价的支持。同样，政
府在技术设计和解决方案上可能不是专家级别的宣传者。非政府宣传者的参与，都有助于将问题非政治
化，和于帮助ETS获得更广泛受众的认同，还能为政策制定者预留时间以重建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例如，
围绕早期ETS设计或与特定部门的宣传可以由非政府组织进行。以特定群体为目标进行的宣传，都需要
启用受该群体信任的个人。

7. 宣传与政策紧密结合，能够帮助各国政府设计更具“传播性”的碳定价政策，并确保其政策与叙述的一
致性。部长、立法者和相关政府部门的参与，对碳定价获得广泛支持、获得在政府内部的一致立场至关
重要。面向利益相关方团体（例如，工业界和民间社会）的外部咨询提供了测试政策接受度以及对政策
宣传策略反馈的方法。在碳价受到广泛社会关注的情况下，公众咨询可能是有益的。

8. 设计宣传活动。指南中分步骤讨论了这一点。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0921/132534-WP-WBFINALonline.pdf?sequence=9&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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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指南也提供了一些可以用于碳定价政策宣传的技巧，包括：

▲▲ 将宣传融入整个过程：战略性宣传与政策设计同等重要，应纳入 ETS 设计和实施的整个过程。

▲▲ 设定明确的目标：这些目标将指导宣传策略。

▲▲ 确定跨政治领域的优先受众：尽早确定受众将为宣传策略的制定提供信息支持。

▲▲ 基于可靠研究的基础宣传：这将有助于了解不同的受众和最佳策略。相关研究应包含测试阶段以避免反效宣传。

▲▲ 保持一致：宣传的框架和叙述方式应始终保持一致，并与目标紧密联系，以避免对于碳定价完整性和信任的损害。

▲▲ 保持简单：公众讨论应避免使用技术性语言，保障无障碍宣传。

▲▲ 尽早预测反对意见：“强烈反对”会严重破坏碳定价政策。因此，及早发现反对意见并通过宣传消除反对意见显得
十分重要。

▲▲ 听取利益相关方意见：这有助于政策和宣传策略的设计与完善，并提供政策可能面临的挑战的信息。

▲▲ 选择可靠的信使：这些信使需要详细了解不同受众的需求及其关注点，有助于提升公众对于政策的信任。

在避免不成功的宣传策略方面，指南列出了以下关键点：

▲▲ 成本：强调“成本”的宣传只对经济受众有吸引力，在碳定价的宣传框架中是负面且没有必要的信息。相反，宣传应
更多关注ETS效果中积极的方面。

▲▲ 专家共识：没有证据表明这种策略对广泛受众的有效性。专家支持可能对特定的利益相关方群体有效，但在一些领
域，过度依赖专家共识会适得其反。

▲▲ 气候变化威胁：如果气候变化被视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宣传可以转而关注碳定价带来的其他好处，如减少大气污
染和创造就业机会等。

2.5  对利益相关方参与过程的管理

一旦进入利益相关方参与过程，健全的管理必须确保相关
活动方向的正确。政策制定者需要管理风险（第 2.5.1 节），确
保成果的透明性（第 2.5.2 节），并最终对整个过程进行评估
和评审（第 2.5.2 节）。

2.5.1 风险管理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可能会产生风险。主动识别潜在风险

和快速响应有助于确保参与活动的有效性。知识框 2-6 提供了
墨西哥利益相关方参与过程中的风险管理案例。必须管理的风
险类型包括：

▲ 程序风险。一些利益相关方可能感到被忽视或边缘化、法
定义务可能未得到履行，或正式过程可能被反对碳市场的
群体干扰。

▲ 政治风险。正式的参与活动在提高碳市场议题公众知晓
度的同时，也具有为公众反对和示威制造关注点的风险。

▲ 宣传风险。不准确的媒体或利益相关方报道，可能传播不
利的错误信息。表2-1概述了反对ETS的常见论断。

▲ 法律挑战。自身关切未得到全面解决的利益相关方可能
选择在法律依据方面挑战政府。诉讼可能阻碍或延迟ETS
的实施。政府应当充分评估ETS运行的法律环境以及关于
该体系面临的潜在法律挑战。

知识框 2-7 讨论了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相关法律纠纷
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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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1 关于 ETS 的反对论断及其回应

反对论断 支持 ETS 的回应

ETS 为经济带来了额外
的成本

无论能带来何种益处，所有减排政策都会给排放实体乃至整个经济带来一定的“成本”。但我们需
要权衡这些“成本”与不采取行动可能造成的长期“成本”以及这些政策给当地带来的好处。通过
向受管控实体提供单一且明确的碳价信号，ETS 能够比其他干预措施（如针对相同减排水平的命
令和控制型政策或技术标准）以更低的成本实现减排。此外，ETS 还能激励受管控实体进行创新，
使它们从长远来看更具生产力并降低其成本。与其他政策相比，ETS 通过允许受管控实体自主选
择减排方式，可以为其节省资金。

碳税优于 ETS 碳税和 ETS 各有战略优势和差异，每个司法管辖区都应结合自身情况进行考虑（见第一步）。

ETS 允许污染者逃避自
身减排责任

ETS 对受管控实体的排放总量进行了限制，但受管控实体可自行决定是通过减少排放或购买配额
的方式完成其履约义务。选择不减少排放的受管控实体必须以市场价格购买配额，承担作出这一
选择的成本。

污染者购买并使用减排
指标，通过花钱就能解
决问题

尽管不是 ETS 的必要组成部分，但经过良好设计且具有高度环境完整性的减排机制可以为 ETS
提供额外的灵活性，并帮助受管控实体管理成本（有关抵销机制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第八步）。同时，
抵销机制可以支持 ETS 未覆盖的行业和辖区外的减排活动。所有现行 ETS 都对抵销的使用设定
了上限，这确保了大部分减排发生在 ETS 覆盖范围内。

ETS 会影响企业的竞争
力，并将生产转移到海外

在碳定价广泛应用前的过渡期，ETS可以避免或减轻对排放密集型行业的不利和不相称的影响。
配额的免费分配、PSAMs及对排放总量的调整，都有助于解决企业竞争力和碳泄漏风险。重要的
是，ETS为排放强度低和创新能力强的企业提供了额外的财务优势。从长远来看，随着全球碳法
规和气候政策的不断发展，ETS将有助于提高他们的竞争力。

免费分配是政府对污染
者的补贴

有针对性的免费分配，无论是永久性的还是临时性的，都可以帮助企业和其他受 ETS 影响的实体
逐步且平稳地适应碳定价政策。免费分配可以减轻将生产和投资转移到海外的压力，防止 ETS 辖
区或行业内的失业。随着 ETS 的成熟，免费分配的比例通常会逐步降低，而减排动力也会保持不变（见
下一个论点）。根据国际贸易规则，ETS 中的免费分配并不属于补贴。

免费分配使得参与者没
有减排的动力

免费分配在保持减排的经济激励的同时，也有助于受管控实体管理其履行 ETS 义务的成本。如果
受管控实体不减少排放，当免费配额不足时，他们必须通过市场购买配额。在付出额外购买成本的
同时，他们也失去了出售配额的机会成本，因为需要配额进行履约。

市场机制无法解决市场
失灵所造成的问题。

与所有形式的监管一样，ETS 需要严格的监测和执行措施以保持环境完整性。虽然仅凭 ETS 并不
能解决市场失灵（无法对排放产生的环境影响合理定价）的问题，但设计良好、足够严格的市场机
制将是相关问题解决方案的关键组成部分。

ETS 对排放量较小的实
体是不公平的，而且会为
其带来管理上的负担

排放量较小的实体在 ETS 中确实面临相对较高的交易成本。然而，在设计 ETS 的覆盖范围和履约
机制时，司法管辖区通常已经解决了这一问题（见第三步和第七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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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在启动 ETS 之前进行了广泛的利益相关方咨询。知识框 2-6 说明了墨西哥如何处理利益相关方参与的相关风险。

知识框 2-6 案例研究：墨西哥准备引入 ETS 时利益相关方参与经验

利益相关方参与是墨西哥开展ETS试点的关键组成部分。受管控实体被允许参与政策设计，提高了其对ETS的支持和
信任。目前ETS已经成为墨西哥气候政策的核心组成部分。

参与过程始于2016年，当时墨西哥环境部（SEMARNAT）宣布了实施ETS的计划，并与ETS可能涉及的行业（如钢铁、
水泥、采矿和化工）代表之间举行了非正式会议。私营部门最初的反应是批评和消极的。对此，环境部特强调了行业贡献
的重要意义以及墨西哥NDC的相关减排要求，排除了不引入ETS的可能性。到2018年SEMARNAT 将参与过程中整合到
一个由私营部门代表组成的工作组中，就ETS政策设计保持持续对话。通过频繁的工作组会议，主管机构确定了行业关
注的核心问题，并将相关意见和建议纳入了相关的法规草案。私营部门对ETS也越来越支持：到2018年新政府上任时行
业代表表示支持墨西哥ETS试点的实施。随着墨西哥ETS试点的实施，利益相关方的参与将继续下去。根据ETS法规的要
求，墨西哥于2020年6月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旨在支持环境部工作，在ETS的设计、评估和其他方面建言献策。

整个过程中，在PMR和德国国际合作机构（GIZ）的支持下，SEMARNAT 委托开展了一系列关于ETS的技术性研究，
如排放总量设定、政策互动、碳泄漏风险、抵销机制和ETS评估等。这些研究不仅在借鉴国际最佳实践、适应本国情况调
整政策设计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且建立了与私营部门更重要的是和其他政府部门间的额外沟通渠道。因为有助于保
持在政策选择时的“体系记忆”，这些研究在ETS获批的最后阶段和实施前的准备阶段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相关能力建设
活动也得以实施，包括对主要排放实体进行的为期八个月的ETS模拟练习、为受管控实体举办研讨班、为政府官员举办能
力培训以及旨在学习国际经验的考察。

总之，政策制定者和私营部门代表都将利益相关方参与过程视为一种寻求共同目标和利益，将ETS定位为推动墨西
哥温室气体减排的有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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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政治争议的环境中引入ETS时，遇到法律挑战的可能性要大得多。知识框2-7讨论了加州有关 “总量和交易机制”法律
纠纷的经验。

知识框 2-7 案例研究：应对法律挑战：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

在加州，政治争端导致了针对质疑“总量和交易机制”的诉讼和公投。然而，在多年规划、学习和宣传活动中，加州对
所有决策以及其达成原因都做了详尽而有力的记录，为应对上述挑战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迄今为止，加州在每一项法律
诉讼中都取得了胜利。三个主要的法律挑战包括：

▲ 针对初始范围划定的挑战。2009年，一个支持碳税而非“总量和交易机制”的环境正义团体提起诉讼，质疑加州在
“范围划定计划”（Scoping Plan）中提出的方法能否按照第32号州众议院法案（AB32）74的要求，充分保护低收入
但承受高污染负担的社区。依照加州环境质量法案（CEQA）深入分析后，法庭最终宣布CARB在AB 32下的管辖权广
泛充分，足以涵盖实施“总量和交易机制”。虽然许多环境正义团体仍存顾虑，但公平问题得到进一步解决，“总量和
交易机制”的所有收入至少35%用于惠及低收入但污染负担沉重的社区。

▲ 针对抵销机制的挑战。2012 年公民气候游说组织（Citizens Climate Lobby）和我们孩子的地球（Our Children’s 
Earth）基金会质疑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运行下使用抵销，声称总量和交易法规以及履约抵销协议不符合法律法
规要求，特别是有关永久性和额外性。2013 年加州初级法院作出了有利于CARB的裁决，为抵销方案的合法性提供
了明确的支持。“我们孩子的地球基金会”上诉后，加州上诉法院维持初级法院的裁决结果，加州最高法院也驳回了
复审申请。

▲ 针对拍卖或“总量和交易”vs”与税收 ”的挑战 。2013年加州商会和晨星包装公司（Morning Star Packing 
Company，一家被“总量和交易机制”覆盖的实体）分别提起诉讼并被合并审理。他们指控配额拍卖的数量超出了
CARB在设计市场机制以解决温室气体排放问题方面的授权。此外，他们声称拍卖产生的收入等同于税收，违反了征
税的必要立法要求。2017年加州第三地方上诉法院做出了有利于CARB的裁决，维持了其在“总量和交易机制”中拍
卖配额的权力，并驳回了拍卖制度构成税收的解释。加州最高法院驳回了复审申请。

▲ 针对连接的挑战。2019年美国联邦政府向加州东区联邦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质疑加州和魁北克碳市场连接的合
宪性。诉讼声称加州和魁北克的连接违反了美国宪法的条约条款（the Treaty Clause）、契约条款（the Compact 
Clause）、对外休眠贸易条款（the Dormant Foreign Commerce Clause）和外交原则（the Foreign Affairs 
Doctrine）75。在2020年初和年中的两份简报中联邦地方法院作出了有利于加州的裁决。但美国联邦政府仍然可以
对地区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

74　环境正义运动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美国，是一场注重公平分配环境利益和负担的社会运动，认为低收入和少数民族社区历来承受着不相称的污染负担。

75　美国司法部（2019）

2.5.2 透明度与评审
透明度是利益相关方参与的重要组成部分。透明度有助于

确保利益相关方相信其关切的问题在 ETS 设计过程中得到了
考虑。然而仅仅创建讨论平台的做法并不足够：为确保参与是
可信的，政策制定者应当透明地记录从参与中获得的信息，并
向利益相关方说明相关信息的用途。政府应当确保在其对此类
信息的回应中，对利益相关方和公众是负责任的。

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也需要进行评估和评审，可依照政府活
动评估和评审的规范指导准则开展此项工作。在与利益相关方
举行会议后及时寻求反馈意见，在 ETS 参与者当中组织问卷
调查，征求关于利益相关方参与过程的反馈意见等，都是良好
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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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能力建设

设计和实施ETS需要开展能力建设，特别是在不熟悉气候
问题的市场机制解决方案的司法管辖区。本节涵盖内容包括：
能力建设的主要需求（第2.6.1节），满足这些需求的方法（第
2.6.2节），率先引入试点或自愿制度的可能性以及评估和评审
能力建设活动的必要性（第2.6.3节）。

2.6.1 识别能力建设的需求
“能力”可被定义为设计和实施 ETS 所要求的专业知识、

技能、制度、过程和资源。所有利益相关方都需要有能力对
ETS 的可接受度，参与 ETS 的程度，或受 ETS 影响的程度作
出明智判断。这要求利益相关方熟悉 ETS 的目标、设计特点以
及潜在影响 76。尽早启动能力建设有利于利益相关方有效地参
与政策设计流程。对将深入参与设计、决策、实施和技术咨询
工作的利益相关方而言，则要求其达到更高的能力水平。例如：

▲ 参与 ETS 设计和实施的政府部门需要履行新职能的能力，
包括：

• 确定和评估 ETS 设计选项；

• 起草 ETS 法规、条例和技术指南；

• 管理 ETS 核心职能，包括排放总量设定、配额分配、
MRV、执行、核查人员认可、注册登记及记录保存；

• 设计和管理抵销机制（如适用）；

• 管理 ETS 对其他政府政策、措施和行政制度的财政
影响；

• 协商与其他 ETS 的连接（如适用）。

▲ 受管控实体需要具有在 ETS 下对排放进行监测、报告以
及履行配额清缴义务的能力。受管控实体还需开发以下方
面的新技能和新过程：将碳价纳入商业决策、制定总体减
排和投资战略、申请免费配额、操作注册登记系统账户，
获得并交易配额、管理履约的会计和税务影响以及抵御
新风险和不确定因素 77。

76 Hausotter 和 Mehling（2012）

77 关于企业在准备 ETS 方面的实践经验案例研究，请参见 PMR（2015e）。

78　例如，请参见简明手册《ICAP 碳市场简报》（ICAP ETS Briefs），提供多语种版本，载于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网站 www.icapcarbonaction. com，该系列手册
提供关于以下内容的信息：ETS 设计基本原理，ETS 的好处以及关于全球正在运行和规划的 ETS 等。

▲ 其他市场参与者应具有以下方面的能力：分析政府决策对
市场的影响、设计配套服务以及参与开发配套制度，例如
抵销机制、交易所和对排放报告的第三方核查。立法者需
要了解 ETS 相关决策的影响和其他环境立法，以有效代表
其选民利益。

2.6.2 能力建设的方法和工具
通过评估利益相关方的现有能力，政策制定者可以识别需

要补足的“能力缺口”，并在此基础上设计能力建设方案。该
方案可以充分借鉴其他司法管辖区和组织的经验以及现有资
料和工具，不需要从头开始。关键要素包括：

▲ 提供基础学习资料，包括关于 ETS 设计、影响和履约的通
俗易懂的信息 78；

▲ 通过参与方反馈和评审过程制定指南和技术文档，确保内
容实用易懂；

▲ 举行研讨会和活动，为信息共享创造机会；

▲ 为参与 ETS 相关活动的员工提供培训；

▲ ETS 模拟运行，提供尽可能真实的受管控环境下的交易
和履约经验（见知识框 2-8）；

▲ 邀请研究人员，基于在其他地方获取的经验，针对当地具
体情况帮助定制 ETS 设计方案；

▲ 鼓励向拥有 ETS 设计经验的人员学习。考察活动以及邀
请外部专家参与有助于向利益相关方展示其他 ETS 的运
行方式。PMR、ICAP 和其他组织以及捐赠国可通过信息
资源、技术培训以及国际交流帮助开展能力建设工作。

知识框 2-9 提供了一个在中国如何使用这些资源的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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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2-8 技术说明：能力建设中 ETS 模拟软件

碳市场模拟软件可以是一种程序、模型、虚拟环境和 / 或游戏。利益相关方可以通过模拟软件虚拟参与 ETS 设计或
运行 79。

许多司法管辖区将其作为一种相对低成本的工具，用于参与、培训、研究和测试ETS，特别是在碳市场发展的早期阶
段。大多数ETS模拟被设计成“游戏”，参与者扮演特定角色在市场中进行交易或模拟政策设计过程。一些模拟软件只针
对特定的行业用户，而其他模拟软件则面向多个利益相关方，包括工业行业、政府、学术界和公民。迄今为止大多数模拟
软件都聚焦在政策设计（参与者扮演各种利益相关方角色以模拟ETS的设计和参与过程）或交易（参与者模拟受管控实体
进行交易和履约）上。多年来，在巴西、中国、土耳其、欧盟、北欧地区、德国、墨西哥、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层面，以及在阿
尔伯塔省和加州等地方层面，都开展过模拟设计或交易。

参与者从这些模拟练习中获得的经验提高了其对ETS的理解，并揭示了设计对于政策成果的影响。模拟还可以加强
关键利益相关方之间的联系，有助于建立对ETS作为一项减排政策的支持。最后模拟为参与者提供了一个安全和无风险
的机会来尝试新的想法、进行试错和吸取教训，从而加速ETS的实施。

知识框 2-9 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能力建设

能力建设对任何碳市场启动都很关键；但对于中国全国碳市场这个世界上最大 ETS 的启动来说，能力建设面临的挑
战远超任何其他地方。中国全国碳市场正处于起步阶段，将覆盖超过 2000 家企业。所有参与主体都需要具备在排放管理、
减排方案以及如何履约方面的专业知识。对于国家部委中负责政策协调的官员以及各省市负责配额分配和执行的官员也
是如此。

来自全球的多个政府和机构为支持中国碳市场能力建设做出了贡献，包括 PMR、欧盟、德国政府、亚洲开发银行（ADB）、
ICAP、美国环保协会（EDF）、能源基金会以及挪威、英国和荷兰政府等。早期的能力建设工作侧重于支持地方碳交易试点，
包括提供现有 ETS 的经验和教训，并将其融入到地方试点建设中。而试点积累的经验和能力也有助于建设全国碳市场的
讨论和筹备。总体而言，能力建设方面的努力有助于整合国际和国内经验和知识、识别“知识缺口”、支持全国碳市场的
建设和实施。

2018 年全国碳市场的管理职责从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转隶到了生态环境部，这短暂性地阻碍了 ETS 能力建设在
中国的推广。许多国家和省市级层面接受过相关管理培训的人员不再负责这项工作，新的官员需要重新进行能力建设。
2019 年底生态环境部协调组织了一次大规模的能力建设活动，重点是全国碳市场下的配额分配和其他相关政策。这样做
的目的不仅是让所有参与者了解配额分配规则，还可以及时获得他们的反馈，以便不断完善全国碳市场下的配额分配方
法和总体设计。7 周时间内共 17 场培训横跨中国，参与者接近 5000 人。这次大规模培训增强了公共和私营部门的利益相
关方迎接并参与全国 ETS 建设和运行的能力。

综合来看，中国的经验表明能力建设的着眼点远超体系启动。主管部门应采用多种形式和方法，包括发挥相关国际
经验的重要作用，从而巩固和拓展国内知识基础。

79 ICAP 和碳定价领导联盟（CPLC）（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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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3 评估与评审
能力建设的评估和评审是非常有价值的。随着 ETS 的不

断推进，从设定覆盖范围转向设计、授权、运行、评审和修正，
能力建设的需求也将随之变化。在政府内外收集关于能力建设
活动和学习资料有效性的信息以及仍然存在的能力建设需求，

有助于推动 ETS 的持续完善。从长远来看，标准化的 ETS 能
力建设活动可以成为面向“管理 ETS 的政府部门官员”和“履
行 ETS 义务的排放企业”的常规培训的组成部分。通过试点或
自愿碳市场可以边学边做，ETS 的定期评审和独立评估同样也
是支持学习的重要路径。本手册的第十步将讨论相关问题。

2.7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为何邀请利益相关方全程参与 ETS 的建设工作是重要的？
2. ETS 建设过程中，可采用哪些不同的方法促进利益相关方参与？

应用题

1. 在您所处的司法管辖区内，需要参与 ETS 建设的关键利益相关方群体是哪些？他们的核心关切是什么？
2. 为了充分理解并接受市场机制，帮助政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就 ETS 作出决策，需要哪些类型的能建设？
3. 在政府内部和外部，谁可能是 ETS 的潜在“支持者”？

2.8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碳定价宣传指南》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bitstream/handle/10986/30921/132534-WP-WBFINALonline.pdf?sequence=9&isAllowe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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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览
第三步：确定覆盖范围

工作一览表
✔ 确定覆盖哪些行业
✔ 确定覆盖哪些温室气体
✔ 选择监管点
✔ 选择受管控实体并考虑是否设置准入门槛
✔ 选择报告义务点

ETS的覆盖范围是指该体系所覆盖的温室气体和排放
源的种类。确定覆盖范围是ETS最重要的设计要素之一。

有些观点主张尽量扩大 ETS 的覆盖范围。广泛的覆盖
范围意味着 ETS 覆盖了辖区内的大部分排放量。这为实现
该司法管辖区的减排目标提供了更多确定性。同时还有其
他一些好处，包括有效降低社会减排成本、帮助受管控实
体降低履约成本、减少对行业间竞争力的影响以及提高二
级市场的深度和表现。

另一方面由于大量企业的参与，覆盖范围广泛的 ETS
可能会产生较高的行政管理成本。这个问题可以通过设定
最低排放水平或准入门槛来解决。这样就能将小型排放企
业排除在外，相应地降低了行政负担。此外，监管点或供应
链中必须对排放量进行监测和清缴配额的位置可以被放
置在在企业数量最少的环节。将 ETS 扩大至边际减排成
本较高的行业可能产生较强的分配效应，应审慎考虑，这
个问题可以利用其他替代性政策工具解决。

ETS 覆盖范围的确定应重点考量下列问题：

▲ 应覆盖哪些行业和气体？一般来说，最好是覆盖那些
排放量大且排放容易监测的行业或气体。通常应覆盖
那些现有措施无法提供足够的经济激励促使其减排
的行业以及通过减排可带来协同效益的领域。

▲ 应在哪里设置监管点？应在可精确监测且不确定性
低、较易履约且能够产生激励行为改变的碳价信号（直
接或通过成本传导）的地方设置监管点。虽然在温室
气体排放到大气中的点（“排放点”）处测量排放量最
为精确，但具体操作中也会根据实际情况在供应链的
“上游”和“下游”对排放进行监管。通常在供应链最
集中的环节（企业数量最少的环节）监测排放的行政
管理成本最低。在某些行业，特别是能源部门，这意

味着“上游”。但也因行业而异；如果供应链相对分散，
则接近“排放点”的监管将涉及较高的交易成本。当然
如果已经存在现有的监管基础设施，例如既有的对其
他大气污染物的排放监测和报告要求，则可以减少这
些额外的交易成本。许多 ETS 都采取了“混合设计”
的方式，即部分行业在“排放点”进行监管，其他行业
在排放源的“上游”或“下游”进行监管。选择监管点
还应仔细考虑碳泄漏风险、竞争扭曲和分配效应等因
素。

▲ 是否应设置准入门槛，避免覆盖过多小型排放企业？
准入门槛的设置，通常有助于降低小型排放企业履约
成本，以及降低ETS行政管理成本。但同时也相应减
少了受管控实体的数量、放弃了ETS的某些环境有效
性。因此，必须权衡好“降低成本”与“减少受管控实
体数量”间的利弊。此外，准入门槛也可能导致ETS覆
盖范围内外企业间的竞争扭曲。应根据 ETS 所在司法
管辖区的具体情况调整准入门槛。采取“选择性加入”
（opt in）条款可提供一定的灵活性。

▲ 在哪个环节设置报告义务？另一个重要的设计问题是，
谁来履行 ETS 下的法定义务，即谁负责向主管机构清
缴配额。这取决于哪些实体可以承担法律责任以及在
哪里可以获得可用和可审计的数据。这些因素往往取
决于司法管辖区内现有的监管结构。

为反映 ETS 的减排目标、能力以及其作用在政策组合
中的变化，其覆盖范围应随时间而不断调整。政策制定者
也需要在 ETS 运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适时调整覆
盖范围（见第十步）。

本章讨论了ETS可能覆盖的温室气体和排放源类型以
及可能受到的影响。第3.1节对相关问题进行了简要介绍。
第3.2节考虑了政策制定者需要解决的一般性问题。第3.3
节探讨了在考虑覆盖特定行业排放源时可能遇到的具体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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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 的覆盖范围是指该体系所覆盖的温室气体和排放源
的种类。确定覆盖范围是 ETS 最重要的设计要素之一。

很多观点主张尽可能扩大 ETS 的覆盖范围。实现广泛覆
盖的好处包括：

▲ 预定减排目标的确定性。通过保证广泛的覆盖范围（即覆
盖更多的排放），政策制定者对完成预定的国家减排目标
会更有信心。

▲ 提高成本效益。覆盖行业越广，可供选择的不同成本的减
排措施就越多，这有助于 ETS 提高实现最具成本效益减
排的潜力，也增加了企业从配额交易中获取收益的可能性
（见第一步）。同时广泛的覆盖范围还有助于将行政管理
成本分摊至更多的企业（降低每个受管控实体的成本），
带来积极的规模效应。

▲ 跨部门竞争力影响或国内碳泄漏。广泛的覆盖范围可以
降低由覆盖范围差异带来的部门间（覆盖范围内和覆盖
范围外的行业）的竞争力影响。这样的扭曲最可能发生在
可相互替代的产品所对应的行业间。例如，钢和铝是可相
互替代的建筑材料，天然气和石油也都可以用来发电。替
代也可能由技术进步引起，例如交通电气化以及木屑加工
业的发展等。虽然替代排放密集型行业和工艺是 ETS 希
望达成的目标，但仅因是否被覆盖所导致的替代是不可取
的，也是扭曲的。这可能会导致排放由于产品更迭而从被
覆盖行业“泄漏”到未覆盖行业，而并未实际发生预期的
减排行动。

▲ 市场运行。广泛的覆盖范围可相应改善碳市场的运行：更
多（多样化）的交易主体通常会带来更高的流动性、更稳
定的价格，降低市场操纵的可能性 80。

然而，基于以下四方面原因，广泛覆盖也可能并不合适：

1. 交易和行政管理成本。尽管广泛覆盖有助于实现规模效
应，但技术和行政壁垒可能使其面临重重障碍，尤其当相
关行业和排放源的排放监测成本和流程不尽相同时（难
以规模化）。企业和主管机构面临的行政或诸如MRV成
本，可能会超过广泛覆盖所带来的好处。

2. 分配效应的挑战。将边际减排成本较高的行业纳入 ETS，

80 通过连接扩大 ETS 的覆盖区域，亦可降低对竞争力的影响并改善市场运行；见第 9 步考虑市场连接。

81　关于碳泄漏问题的详细讨论参见 PMR（2015g）。

可能会造成“分配效应”方面的问题，即履约成本可能会
集中在那些无法合理传导碳排放成本的行业。因此，在决
定覆盖范围时需要仔细考虑“分配效应”的政治和社会影
响。

3. 碳泄漏风险。虽然广泛覆盖能将本土碳泄漏风险降至最
低，但在具体行业可能引发排放密集型、外向型企业的
国际碳泄漏风险。例如，司法管辖区之间的排放管控差异
（部分进行管控，而其他则不进行管控）可能导致企业投
资模式的改变或生产转移（向非排放管控区转移）的发
生81。这将导致经济、环境和政治等方面的不良后果。当
然这些问题也可以解决，主要方法包括为易受国际碳泄漏
影响的行业进行过渡性的配额免费分配，或者在极端情
况下将其排除在ETS覆盖范围之外。第五步进一步讨论了
碳泄漏及其解决方法。

4. 监管环境的复杂性。几乎所有司法管辖区都存在针对具
体行业的其他温室气体减排政策和措施。因此，在这些行
业，既有政策和措施与ETS的结合可能导致极其复杂的监
管环境。当然，对于如何通过政策组合促进最大化减排，
还需进行持续的评审和更新。

在确定 ETS 覆盖范围时，政策制定者必须平衡广泛覆盖
带来的好处、额外的行政精力及更高的交易成本之间的关系，
也要充分考虑可能的替代或配套政策的有效性和适用性。通过
设定准入门槛排除小型排放企业以及在供应链最集中的环节
设置“监管点”（保持行业覆盖范围，减少企业数量），都有助
于实现这种平衡。因此，政策制定者在确定 ETS 范围时需要考
虑四个关键问题：

▲ 应覆盖哪些行业和排放源？

▲ 这些行业的监管点是什么？

▲ 准入门槛（排放低于准入门槛的企业不纳入 ETS）是什么？ 

▲ 履约义务由谁承担：企业、设施抑或两者的结合？

为反映减排目标、能力以及 ETS 在政策组合中的作用变
化等司法管辖权层面的变化，ETS 的覆盖范围将随时间而不断
变化。政策制定者也需要在 ETS运行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
适时调整覆盖范围（见第十步）。

3.1 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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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设计覆盖范围
本节就政策制定者在确定 ETS 覆盖范围时应考虑的具体

因素展开讨论：

▲ 覆盖的行业和温室气体种类；

▲ 监管点；

▲ 准入门槛；

▲ 具有履约义务的实体。

ETS 的有效管理包括对相关要素设计的定期评审。通常
情况下在一个相对较小的覆盖范围内启动 ETS 是可行的，甚
至是明智的做法。随着企业和主管机构能力的提高，ETS 的覆
盖范围可以不断扩大或调整。

3.2.1 行业和气体种类
不同行业和排放源之间的巨大差异对其在多大程度上适

合纳入 ETS 将会产生一定的影响。重要考虑因素包括：

▲ 行业排放占比。覆盖某个具体行业的益处取决于其排放占
比。例如在许多工业化国家，土地利用或废弃物处理行业
只占温室气体排放的不到5%，而电力和工业占比为40%
至50%。相反在发展中国家或拥有大量农业的发达国家
（如新西兰），土地利用的排放占比更高。因此，在确定
覆盖范围时必须考虑相应管辖区的具体情况，重点是纳
入那些排放占比大的行业。

▲ 现有及未来的减排措施。某些行业似乎比其他行业拥有
更多的低成本高效益的减排措施，但这很难预测。这也是
采用碳定价政策的主要理由之一：它揭示了减排潜力和成
本的相关信息，鼓励企业主动寻求最廉价的减排方案，促
进低碳创新。长远来看，减排方案的预测更为困难，因为
所有排放源都需要减少排放，以实现全球净零排放的目
标。如果某行业在短期内采取减排措施的成本高昂且潜
力有限，其可以成为研发的目标，以便今后协助其进一步
开发和释放减排潜力。

▲ 市场结构（如排放实体的数量和规模）。为使ETS有效运
行，需选择排放核算和监测较为确定且成本合理的行业
和子行业。覆盖以少数大型排放实体占主导的行业所获
收益将远高于ETS的行政成本。具体做法是覆盖少数大
型排放实体并设置准入门槛，将小型、分散或偏远的排
放源排除在外。相比之下，覆盖拥有众多小型、分散和偏
远排放源的行业，可能导致ETS的行政成本高于收益。废
弃物处理行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这个行业由一些小型
垃圾填埋场组成，承接当地社区的垃圾；追踪每个垃圾填

埋场的排放量，并为每个小型垃圾填埋场所有者设立责
任，将增加体系的监管负担。但也有些行业，如交通运输
行业，虽然很难覆盖“排放点”排放（如每辆车的排放水
平），但可以在供应链“上游”（企业数量较少）对排放进
行监管（如加州和魁北克对燃料经销商进行管控）。

▲ 监管和交易成本。基于现有的 MRV 基础设施，一些行业
具有高成本效益且易于监管。对于这样的行业，即使其排
放量占比不高，也可以被纳入覆盖范围（几乎无需支付额
外成本）。

▲ 覆盖的协同效应。确定行业覆盖范围时，协同效益也是重
要的考量因素。尽管减排效益和减排地点完全无关，但很
多协同效益却同地点息息相关。例如，将道路运输行业纳
入 ETS 的协同效益包括减少大气污染和缓解交通拥堵，
这两者都有利于辖区内城市的发展。因此，也许仅考虑减
排效益并不足以支撑将某个特定行业纳入 ETS（如成本
方面），但考虑到协同效益结果可能就不一样了。

▲ 监管环境。如果某些行业因为监管设置而不能将碳价反
应在其运营或投资决策中，那么这些行业就变为“次要”
覆盖范围。电力行业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碳定价政策的
设计需要认真考量其他现有政策。（见第 3.3.1 节）。

图3-1展示了在行业覆盖方面的全球实践经验。几乎所有
ETS都覆盖了发电和工业排放，包括过程排放（例如水泥和钢
铁）和工业生产中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放。建筑相关排放
的覆盖也比较普遍，而道路运输和国内航空排放的覆盖则少
之又少。只有个别ETS覆盖了林业活动和废弃物处理行业的排
放。

覆盖行业与覆盖气体种类密切相关。考虑因素也大致相同：
广泛的覆盖增加了低成本减排的可能性和管辖区内完成环境
目标的确定性。然而，根据当地排放情况，这些好处也可能会
被相应增加的行政成本所“超越”。图 3-1 展示了现有 ETS 在
气体覆盖范围方面所作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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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  现有 ETS 的温室气体覆盖范围

司法管辖区
二氧化碳
（CO2）

甲烷
（CH4）

氧化亚氮
（N2O）

氢氟烃
（HFCs）

全氟化合物
（PFCs）

六氟化硫
（SF6）

三氟化氮
（NF3）

加州 ● ● ● ● ● ● ●
中国及中国地方碳市场 * ●
欧盟 ● ● ●
哈萨克斯坦 ●
马萨诸塞州 ●
墨西哥试点 ●
新西兰 ● ● ● ● ● ●
新斯科舍省 ● ● ● ● ● ● ●
魁北克省 ● ● ● ● ● ● ●
韩国 ● ● ● ● ● ●
RGGI ●
瑞士 ● ● ●
东京 - 埼玉县 ●

* 重庆试点碳市场覆盖了全部上述气体

.

EU.ETS

*

*

**

.

*

*
*

*
*

*

*

RGG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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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范围内二氧化碳在人类活动造成的温室气体排放中
占比最大，所有 ETS 都覆盖了二氧化碳，也有很多 ETS 还覆盖
了其他气体。例如，如果甲烷和氧化亚氮占当地排放量比例较
高（例如工业加工、矿物燃料开采、填埋场和农业），考虑纳入
这些气体也很重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农业占重要地位的
经济体。

尽管其他温室气体的排放总量较小，但因其具有更强的
吸热能力（更高的“辐射效率”），将其纳入ETS也十分重要。
气体的全球温升潜力（GWP）将辐射效率与气体在大气中停留
的时间相结合形成一个数值，依据相对于二氧化碳的水平进行
计算，二氧化碳的全球温升潜力为1；甲烷的辐射效率高但“寿
命”短，100年的全球变暖潜能值为28；而氧化亚氮100年的全
球变暖潜能值为265 82。

3.2.2 监管点
一旦政策制定者决定了将某个行业或排放源纳入 ETS，非

常关键的一个设计要素就是如何设置排放监管点。供应链中的
若干环节都可以作为排放监管点，包括：

▲ “排放点”。指在物理上温室气体物排放到大气中的点。
例如EU ETS覆盖了发电和工业设施的“排放点”排放83。

▲ 上游。指的是供应链中“排放点”之前的环节，通常是某
种化石燃料最开始由开采商、提炼商及进口商完成商品化
的地方。例如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中，对于交通燃料
排放的监管点设置于开始作为商品流通的地方。实践中这
些地方往往位于燃料分销终端和大型提炼设施。德国国
内燃料ETS对燃料分销商和终端供应商进行了监管，这些
也是燃烧点的上游。在这两种情况下，这些设施的所有者
都以燃料产品价格上涨的形式将碳价成本转嫁给了消费
者。图3-2展示了这种成本传导。

▲ 下游。指的是供应链中“排放点”之后的环节。例如，东
京-埼玉ETS覆盖了来自建筑物耗电所产生的排放，而建
筑物是“排放点”的下游。下游覆盖也被用于其他行业如
农业等。在这些行业“排放点”监管将产生巨大的行政管
理成本。

82　 IPCC 2014 年第五次评估报告（AR5）中甲烷和氧化亚氮的全球变暖潜能值。然而，部分 ETS 仍然使用 IPCC 第四次评估报告（AR4）中的 GWP 数值（25 用于
甲烷，298 用于氧化亚氮）。

83　虽然 EU ETS 中的监管点位于排放源，但其通常被称为“下游”，因为监管点位于燃料生产的下游。

84　只包括大型排放实体，可能会以市场深度、大型排放实体对市场交易的控制为代价，但这取决于行业交易的相对规模和市场的整体流动性。

85 Kim 和 Lim（2014）

合适的监管点因行业、排放源以及司法管辖区的监管环境
而异。理想情况下，监管点应被放置在：

▲ 排放可被精确测量的位置。精确监测排放能够确保碳价
发挥其作用，精准地激励减排措施。改变监管点可能会改
变排放监测的精确性，因为供应链中的不同环节会有不
同的数据源。例如在能源部门由于燃料的含碳量是可获
得的，上游测量是相当准确的。然而对于工业过程排放而
言，过程的多样性可能导致在“排放点”外的其他排放环
节难以精确测量。

▲ 可产生直接碳价信号或可传导成本的位置。监管点的设
置应能够帮助 ETS 有效改变行为，进而降低排放。这种
影响既可以直接通过碳价信号实现，也可以通过将成本传
递到供应链的后续环节来实现。例如电力供应商必须能
够在消费者的电价中反映碳价，以鼓励降低电力消费、投
资节能电器或改用可再生能源。

▲ 监控成本最低且履约最易实施的位置。在供应链最集中
的地方监测排放的行政成本最低，因为监管数量较少的
大型实体更为容易 84。能源市场中大型排放实体通常集中
在上游，但对于其他行业情况可能并非如此（见图 3-3）。

▲ 能最有效地应对碳泄漏的位置。为应对碳泄漏风险，通常
会为排放密集型、外向型行业免费分配配额或提供其他
支持措施（第五步将进一步讨论）。免费配额通常是在设
施或企业层面上分配的，这意味着可以在这一层面上设置
监管点以提高行政管理效率。

迄今为止，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在 ETS 设计中选择将监管点
设置在“排放点”或供应链上游。

在“排放点”处对排放进行监管有如下几个好处：

▲ 确保污染者“看到”减排的激励。由于需要直接承担污染
的成本，因此排放者具有实施减排技术和工艺或改变消
费选择的明显动机。监管上游或下游依赖于碳价成本在
供应链中的传导。如果这种传导的可能性非常低，例如由
于供应商的市场力量很强大，那么减排动机将被削弱 85。
即便碳价成本可以被有效传导，组织和行为因素也意味着
在“排放点”处监管能更有效地激励减排（见知识框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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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更好地配合配额分配和其他报告要求。如果需要企业或
设施层面的排放数据以支持免费分配（见第五步）或提供
其他补偿，那么将监管点设置在排放点能有效提高行政管
理效率。虽然这可能会需要覆盖大量设施，但部分情况下
可以通过既有的许可和执照制度体系获取高质量的数据。
例如 1996 年欧盟发布的《综合污染预防和控制指令》在
工业设施的许可和控制方面制定了统一的、有助于“排放
点”监管的规则 86。最后在某些情况下，“排放点”处的排
放实体监测和履约能力可能更强，尤其是在仅有少数大型
排放实体的情况下。

86 指令 96/61/EC，随后被工业排放指令（欧洲议会和工业排放理事会指令 2010/75/EU）取代。

▲ 更为精准地测量排放量。排放点”排放量的测量通常更
为精确和细致，相较于上游排放量的估算需要更少的假
设。例如排放点测量考虑到了开采而未被燃烧（因而不产
生温室气体）的燃料，如用作原料而不是燃料的天然气。
工业过程中的非燃烧排放只能在排放点处测量。

Cost.Elements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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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3-1 技术说明：监管和对行为的影响

在排放点对能源利用进行监管对激励减排有时会更为有效。无论面对碳价带来的直接影响还是间接地承担燃料价
格上涨带来的影响，碳价对排放源（如大型设施）减排行为的经济激励是等同的。然而这种理论上的等价性在实践中可
能并不成立，因为监管的可见性（其“显著性”）本身就很重要。也就是说，成本的增加必须与碳价明确且直接地联系在一
起，以刺激行为反应。

然而不将监管点设置在排放点，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影响企业的减排行为。企业直接参与、技术建议或强制性报告
及制定减排计划，可加深企业决策者对潜在减排收益及若不这么做所导致的经济成本的理解。这些额外的政策措施可为
企业在能源供应链任意节点的减排指明道路，可能比将监管点设置在排放点成本更低廉。例如加州2008年“覆盖范围划
定计划”中的一项补充政策要求大型工业设施（如炼油厂 、水泥窑厂和食品加工厂）进行能效审核。该政策还要求这些设
施评估其能效审核期间所确定的能源效率措施及在温室气体和当地污染物减排方面的协同效益。该政策旨在鼓励设施,
其中多数在“总量和交易机制”下根据动态产出获得免费配额，考虑节能和降低ETS履约成本的减排措施。就制度激励而
言，直接监管信号的价值因文化和组织形式而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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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在“排放点”上游对排放进行监管有如下几个好处：

▲ 行政管理成本更低。能源行业的情况尤其如此，因为从事
化石燃料开采和商业化的企业远远少于消费端。这种情
况下“排放点”上游实体会更熟悉政府的管理制度，进而
降低行政管理成本、提高市场效率。但这也取决于排放源
的具体性质，因为并非所有行业的供应链都在上游最为集
中。

▲ 覆盖更多行业范围，避免行业内设置准入门槛。结合上条
观点，上游监管无需设置下游监管体系通常会采用的准入
门槛，以避免高交易成本（在第 3.2.3 节中讨论）。准入门
槛可能导致市场扭曲，包括行业内部受管控和不受管控企

87　能源的上游监管点可以覆盖更多来源的排放，从而减少行业内和跨行业企业间的碳泄漏。见 Bushnell 和 Mansur（2011）。

88　除了是否将监管点设置在上游或下游之外，受管控实体是设施还是企业也会对此产生影响（见第 2.4 节）。

89 新西兰 ETS 交易登记处（2019）

90　Kerr 和 Duscha（2014）

业间的碳泄漏。由于准入门槛是基于企业的排放量而不
是排放强度，如果生产从受管控企业转移到排放强度更
高且不受管控的企业，从而导致排放量的增加。采用上游
调节可以避免这些问题 87。例如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
覆盖了大约 350 个实体，涉及全州 80% 的排放。新西兰
ETS 对 128 家企业进行了监管，实现了化石燃料排放的
100% 覆盖。相比之下，EU ETS 覆盖了 11500 多个实体，
涉及排放总量的 45% 88。

ETS 设计通常会采取多种方法相结合的途径来设置监管
点，即对部分行业或活动施行排放点的上游监管，而对其他施
行下游监管。例如加州和魁北克的 ETS 都采用了“混合”方法
设置监管点（如知识框 3-2 所述）。

知识框 3-2 案例研究：上游监管

部分司法管辖区实行“排放点”上游监管，即排放在燃料开采或分销点受到管制，而非在排放到大气的时间和地点。
监管排放上游是可将存在众多终端小型排放实体的行业纳入 ETS（但无需其实际参与 ETS）的有效方式。然而，上游监管
的有效性和可行性将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上游实体碳价信号（向其下游）传导能力的制约。

新西兰 ETS 选择最大限度地在上游监管与能源相关的排放，同时对林业、废弃物处理和工业排放施行下游监管。所
有用于交通运输、电力行业或直接作为能源使用的化石燃料，均在生产端或进口处监管。总的来说，政府对能源、液体燃
料和工业部门的 128 个实体进行了监管，但却覆盖了化石燃料利用所产生的 100% 二氧化碳排放 89。其他新西兰 ETS 所
覆盖的 2281 个实体主要涉及其他行业的下游，大多数是 1989 年后的林业活动。对于化石燃料的上游监管有助于简化行
政管理，同时保证了行业的全面覆盖。然而一些大型下游企业抱怨，由于市场较小，他们无法摆脱对这些上游燃料供应商
的依赖，而这些上游燃料供应商自己没能有效进行温室气体履约工作，而将高昂的碳价成本转嫁给了下游。这一问题一定
程度上通过下游企业与其上游供应商签署协议的方式得到了解决，协议允许下游企业管理其温室气体排放责任，并在购
买燃料时将配额提供给上游的受管控实体。此外政府还允许某些下游企业自愿性加入碳交易（opt-in），并将上游监管点
卖给下游企业的相关燃料的排放予以扣除，从而避免重复计算 90。

加州和魁北克的 ETS 采用了将交通燃料的上游覆盖与电力和工业部门的下游覆盖相结合的方式。通过纳入相对较
少数量的燃料分销商，对交通运输燃料的上游监管能够降低 ETS 的行政管理成本，而对于州 / 省内电力和工业部门的下
游监管则直接从源头上管理排放。这种方法在提高行业碳价“可见度”的同时，也能与既有监管实践更好地结合。这种“混
合覆盖”的方法帮助这两个体系在其辖区内实现了对 80% 或更多排放量的监管。

“混合覆盖”还可以确保避免双重监管，例如不会发生在排放的上下游同时监管的情况。但这种情况也有可能发生，
例如燃料分销商向下游同样被 ETS 覆盖的工业设施销售燃料。在这种情况下可以通过对温室气体进行核算，允许上游燃
料供应商根据向下游受管控实体出售燃料所含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减少其相应的履约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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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3 准入门槛
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行政管理和 MRV 成本，同时覆盖尽

可能多的行业，政策制定者通常会在划定 ETS 的覆盖范围时
设定准入门槛。这意味着低于一定“排放规模”的企业将被排
除在外。设定准入门槛可大幅减少受管控实体的数量，却不会
明显减少 ETS 所覆盖的排放量和减排机会。当能源或工业排
放在“排放点”受到监管时，准入门槛将发挥特别重要的作用。

受管控实体的规模（准入门槛）可用许多不同的指标来衡
量，包括年度温室气体排放量、能源消耗水平、生产水平、进口
量或产能等。例如，韩国ETS对设施层级的准入门槛为每年2.5
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对企业层级的准入门槛为每年12.5万吨二
氧化碳排放。排放量超过准入门槛的实体将被纳入ETS的覆盖
范围91。同样在设施层级上，墨西哥试点ETS的准入门槛为每
年1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的设施92。另一方面EU ETS对功率超过
20兆瓦（额定热功率）的电力行业实体进行监管93。

如何设置合适的准入门槛取决于每个司法管辖区的具体

91　韩国环境部，国家事务协调办公室，战略和财政部，2020 年；国际碳行动伙伴组织（ICAP）（2020d）。

92　ICAP（2020d）

93　欧洲理事会（2003）

94　 如果企业无法承受其排放的真实成本应退出 ETS，但在政治或社会层面通常很难接受这种结果。此外，Betz、Sanderson 和 Ancev（2010）发现，与全面覆盖
相比，通过排除低于准入门槛的企业实现部分覆盖，既可保持减排又可降低社会成本。

情况，包括具体的减排目标、在 ETS 下企业的履约管理能力和
政府对履约的监管能力等。各行业的具体问题，如市场结构、
行业内实体间排放量的分布以及当地不同规模实体可采用的
减排措施，也将对准入门槛的设置产生重要影响。市场结构既
可以影响覆盖实体的数量，从而影响排放水平，也会对受管控
和不受管控实体间的碳泄漏风险产生影响。

选择准入门槛的主要考虑因素包括：

▲ 小型排放源的数量。如果有较多的小型排放源，可能需要
设定较低的纳入门槛，以确保 ETS 总体上覆盖绝大部分
的排放。但同时需要权衡设置较低准入门槛与潜在较高
的行政成本间的利弊。

▲ 企业和主管机构的能力。如果小型排放企业的财力、人力
有限， ETS 所产生的额外成本可能会影响其经营决策。
这种情况下可以设置更高水平的准入门槛（覆盖更少的实
体）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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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第 2009/29/EC 号指令。
96  欧盟委员会（2000）

▲ 跨行业或本土碳泄漏的可能性。设定一个准入门槛，超过
准入门槛的企业面临碳市场和碳价，而低于准入门槛的企
业则无需承担碳价，这将扭曲两类企业之间的竞争。碳价
带来的额外成本可能会导致被纳入企业的排放转移至未
被纳入的企业，从而并不会减少排放。因此选择一个合适
的准入门槛需要权衡各种利弊：较低的门槛可以实现更
大的覆盖范围，但同时也会相应地提高行政管理成本；而
较高的门槛对应的覆盖率会相应降低，还会对行业产生
潜在的竞争力影响。但未被纳入 ETS 的实体也可以通过
不同形式的碳定价（如碳税）或其他气候政策进行相应监
管。在 EU ETS 第三阶段，小型排放实体（定义为每年排
放少于 25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如被其他可以实现同等
减排贡献的措施所覆盖，可以选择退出 ETS95。图 3-4 列
出了一系列司法管辖区的 ETS 准入门槛。

▲ 准入门槛导致的其他市场扭曲情况。准入门槛可能导致
受管控实体通过拆分现有生产设施，从而使拆分后单个实
体的排放量低于准入门槛的方式，规避 ETS 履约义务。
同样排放低于准入门槛的企业可能会通过控制增长等方
式，避免被纳入 ETS。在多数情况下这可通过在第 3.2.4
节讨论的报告义务来解决。

3.2.4 报告义务
ETS 中另一个重要的设计要素是：谁来作为实体承担履约

的法律责任和义务，即对每一吨排放量向主管部门清缴一个单
位的配额。目前有如下几种方式 :

▲ 一家企业；

▲ 位于特定生产场地的企业（装置或者设施）或用于特定生
产线或流程的企业；

▲ 特定的生产场地或设施（可能包括多个生产流程和 / 或企
业）。

选择何种方式取决于哪些实体能承担法律责任和义务，以
及可在哪里获取数据并进行审核，这些因素通常取决于辖区内现
有监管结构。

监管企业这样更具综合性的实体可降低政府和企业双方
的行政管理成本。企业内部可灵活选择在哪里减排，无需对不
同排放点进行单独报告或开展交易。

但如果一个设施由多个企业使用则很难将排放归属于某
个特定企业。这些问题在高度集成化的化工 / 燃料生产地尤为
突出，在这里不同企业或子企业可能同时运行多种相互关联的
生产流程，且为提高生产效率不同生产流程可能在不断进行能
源交换（以余热、废气、冷却能力、电力等形式进行）或产品交换（如
氢气、预制品和碳氢化合物）。

报告义务点的选择独立于覆盖范围和 MRV 方面的决策，
是一个关于行政效率和便利性的问题。报送和数据收集仍然
可以在设施层面执行，而履约义务则可放在企业层面。例如一
家企业可能有两个装置或设施（一个煤矿和一个发电机组），
这两个装置或设施均被纳入 ETS。一方面，如果报告义务在企
业层面，这家企业必须为这两个设施所产生的排放总量清缴
相应配额：其可能被要求报告排放总量，或分别提供不同设施
的排放量。另一方面，如果报告义务在设施层面，则发电机组
和煤矿必须分别清缴相应数量的配额。

在哈萨克斯坦、韩国和中国，受管控的实体是企业。以中
国为例，能源统计数据是在企业层面收集的，所以以企业作为
受管控实体是对现有政策框架的逻辑延伸。相比之下，欧盟现
有的环境许可、执照和法规主要是针对单个设施的。因此 EU 
ETS 以设施为受管控实体能将对于大气污染和温室气体排放
的监管程序结合起来 96。这也符合将责任置于技术减排可实现
层面的原则。

3.2.5 总结
表 3-2 总结了覆盖范围设计的四个方面所需要考虑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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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2  确定覆盖范围

行业 / 气体的覆
盖数量 

更多 更少
▲▲ 更多的低成本减排机会
▲▲ 避免行业间碳泄露
▲▲ 更有能力使碳定价机制和与整体减排目标相一致

▲▲ 行政管理和交易成本更低
▲▲ 降低司法管辖区间碳泄露的风险

监管点

“排放点” 上游

▲▲ 为污染主体提供直接的减排激励
▲▲ “排放点”监管的潜在行为收益
▲▲ 可以建立在现有监管框架的基础上

▲▲ 成本更低、更容易实施管理和监测，尤其对
于能源部门来说

▲▲ 覆盖企业数量更少，覆盖排放量更大
▲▲ 减少行业间和行业内的竞争扭曲

准入门槛水平
低 高
▲▲ 更多的低成本减排机会
▲▲ 减少低于和高于准入门槛企业间的碳泄漏风险

▲▲ 较低的行政管理成本
▲▲ 保护无力承担管理和交易成本的 小型企业

报告义务实体
设施 企业

▲▲ 多家企业运行同一设施时可以简化报送
▲▲ 允许企业选择如何管理报送和数据收集及

履约成本

3.3 实践中覆盖不同行业的具体考量
本节讨论在决定 ETS 覆盖范围和监管点过程中可能出现

的主要问题。

3.3.1 电力
电力供应链中有三个潜在的监管点：

1. 燃料来源处（上游）。新西兰ETS使用的就是这个方法，即
直接将发电使用的所有燃料的来源处（包括生产、进口或
分销）设置为监管点。同其他上游监管一样，成本能够通过
供应链传导，从而为行为改变提供了价格激励。但实际情
况并非总是如此，尤其是在电力市场受到严格管制的情况
下（见知识框3-3）。当成本能够成功传导且所有的生产商
和进口商都能被识别和监管时，这种方式可高质量且全面
地监测实际排放。通过监测燃料量，来监测使用燃料的电
力和其他行业的排放量是可行的（见第七步）。然而，燃料
的排放量取决于其最终用途，特别是被用作化学品制造等
过程的投入而是燃烧时。因此在供应链上选择监管点时，
可能需要对燃料的最终用途作出假设。在采用碳捕集与封
存技术时，类似的问题也可能会发生。MRV系统的设计可
以用来解决这一问题（见第七步）。此外覆盖所有燃料来

源、防止市场扭曲也很重要。最后，如果只监管少数企业，
可能会引发关于市场垄断力量的担心。这些担心可以通过
单独的法规来解决（见第五步）。

2. 发电机组（“排放点”）。该方法在欧盟、加州、哈萨克斯
坦和中国得以应用，有利于提升排放报告的准确性。某些
情况下，如果发电机组比燃料来源处得实体数量更少，则
相较于上述燃料源监管，对机组监管所涉及的总体行政管
理成本更低。同时设置准入门槛还可以减少小型发电机组
的交易成本，而带来的缺点是无法覆盖小型发电排放源。
在加州，外调（进口）电力也要纳入ETS监管（见知识框
3-3）。

3. 电力用户（下游）。在中国以及日本的东京和埼玉得以应
用。该方法要求电力用户按照其用电量清缴相应配额。此
方法可鼓励电力用户的节能和能效提升，适用于大型电力
用户，以避免高额的行政管理成本。此外，如果碳价成本无
法在电力价格中得以体现，或发电企业在ETS覆盖范围外
从而导致该司法管辖区无法监管发电企业的情况下，可采
用这种方法。



65第三步：确定覆盖范围

第
三
步

覆
盖
范
围第

三
步

覆
盖
范
围

知识框 3-3 案例研究：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对进口电力的监管

由于加州的大部分电力是从邻近各州进口的，因此政策制定者决定将所有这些进口电力所产生的排放纳入《加州全
球变暖解决方案法案》（又称AB 32）之中。根据该法案的授权，CARB采用“总量和交易机制”，并将碳泄漏风险降至最
低。

主管机构要求将电力输入至加州的“第一级供应商”报告相关电力生产的碳排放量，并在交易体系中清缴相应数量
的配额。电力生产商和进口商必须为其生产或进口电力的排放负责。如果与供电相关的排放不明确（如不存在电力采购
协议（PPA）），则电力进口商必须采用相应的“缺省排放因子”计算排放量。该系数相当于老旧燃气电厂的排放（强度）水
平。

97 Matthes（2017）；OECD/ 国际能源署（IEA）（2016）；Acworth 等（2018 年）；和 Acworth 等（2019）。

98 IEA 等（2020）；Acworth 等（2019）；和 Acworth 等（2018）。

99 Acworth 等（2019）

100 有关将 ETS 与能源市场法规和政策工具相结合的全面概述，请参见 De Gouvello 等（2019 年）。

选择上述何种方式，主要取决于以下要素的考量：发电企
业如何配送电力、如何收回其运营和投资成本、如何制定批发
和零售电力价格等。

如果电力供应商可将增加的碳价成本转嫁给电力消费者，
上游监管（方案 1）和“排放点”监管（方案 2）可在电力供应
链全过程中鼓励企业通过以下各种方式进行减排：燃料替换、

投资可再生能源、提高发电效率、提高输配电效率、提高用电
效率和全方位节能等。

然而，在部分监管框架中，电力价格采用政府定价或受到
严格管制，导致发电企业所承担的减排义务无法通过提高下游
电价得以体现。知识框 3-4 详细介绍了 ETS 在受管制电力市
场的环境下运行的主要障碍以及潜在的政策解决方案。

知识框 3-4 技术说明：在电力市场受管制的司法管辖区开展 ETS

ETS 的运行与整体市场环境的自由化和竞争性程度息息相关。在自由和高度竞争的市场环境中，碳价的成本可以反
映到排放密集型商品的价格中，各类经济实体可以据此调整其经营和投资决定。在电力行业这意味着客户可以自由选择
电力供应商；供应、发电和输配网络相互独立，以确保批发和零售市场中的竞争；发电厂根据自身经济效益进行调度；独
立的监管机构对市场进行监督 97。

基于这些条件，碳价通过多种渠道推动电力行业脱碳化。首先，排放成本通过 ETS 内部化到企业生产经营过程中，
低碳发电将因此变得更具竞争力，激励发电技术从化石能源向清洁能源的转型。其次，使用“高碳电力”的成本会越来越
高，从而鼓励消费者提高能源效率或转向低碳能源。第三，低碳发电资产将产生更高的利润，激励相关领域的投资；同时，
高碳资产的利润率逐步变低，且面临着运行能力（运行小时数）下降的问题，刺激其提前关闭 98。

然而电力行业的结构和政策法规对于碳定价政策的效果十分重要。司法管辖区将根据不同的潜在能源组合在燃料来
源之间进行切换选择，从而影响电力行业对给定碳价的响应程度。例如与以水电为主但仍依赖化石燃料来提供备用电力
的系统相比，以煤电为主辅以部分天然气和可再生能源的电力系统，对 ETS 的反应将更加强烈 99。

同样对于拥有较老化石燃料发电设施的司法管辖区，由于其搁浅资产较少，因此推行碳定价政策的成本和社会阻力
也相应较低。

电力政策法规可能会通过电力供应链抑制碳价信号。以下几点探讨了主要的监管实践及其对碳价信号的影响，以及
潜在的解决方案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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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批发价格上限。在许多自由化市场中价格上限仍然影响着电力生产商在需求过大和电价上涨时提高批发市场报价的
能力。这可能会阻碍碳配额成本向电价的传导，进而导致对装机容量投资的“资金短缺”。这通常通过建立单独的容
量市场来解决。此外价格上限还将对消费者提高用电效率或改变需求模式产生负面影响。随着碳价的上涨应充分考
虑电价上限及其对减排信号的影响。实践中部分消费者可以通过替代手段获得电费增加的相应补偿 101。

▲▲ 管制电价。如果电价是根据一套预先确定的规则制定的，则电价确定方法和配额分配方法将共同决定碳价将如何传
递给用电企业。为确保碳价成本反映在最终的电价中，可能需要对电价确定方法进行调整。

▲▲ 行政电力调度。在电力生产受管制的环境中，规划机构根据预先确定的技术、经济或政治考虑以及标准来指导电力
调度。这种情况下只有在行政调度标准中明确考虑碳价时，碳价才会影响调度决策。这种“气候友好”的调度方式已
在中国试行，韩国也正在考虑中。

▲▲ 管制零售价格。终端消费者的减排动机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电价的水平和结构。在价格传导很弱或缺失的环境下，
减少电力消耗或转向低碳商品和服务的动力也将十分有限。这种在价格传导上的监管障碍可以通过将电力消费者纳
入 ETS 来克服，即要求大型电力消费者清缴与其电力消费产生的间接排放等量的配额。由于碳价成本难以反映在电
价中，这正是韩国 ETS 和中国的地方试点采用的方法 102。在这种情况下必须特别注意避免双重管制带来的非预期效
应。

▲▲ 管制电力投资。电力行业的投资和规划很少仅取决于市场。在政府集中规划扩建电力基础设施的司法管辖区，ETS
在引导低碳投资方面的作用可能会更加有限。然而在投资受到管制的环境下，政府可以要求规划机构在投资决策时
考虑预期的碳价。例如，碳价成本可以作为附加费用或影子价格被包含在内（在投资管理的成本效益分析中不包含
实际费用）。

101 Acworth 等（2019）

102 Munnings 等（2014）

103 这与东京的情况不同。东京的电力是进口的，因此没有“直接”的监管点，只能对大型能源和热力用户进行监管。东京 ETS 只适用于下游监管点。

在受管制的电力市场中为减排提供激励是十分重要的。
减排主要来自于降低发电的排放强度以及降低总体电力消耗。
因此部分ETS（例如中国试点和韩国）同时对“排放点”排放和
下游用户层面的电力消耗排放进行监管，以为减少电力消耗提
供激励103。对发电侧的直接排放（只要免费配额分配得当；参
见第五步）和用户侧的电力间接排放的同时监管，能够有效强
化ETS对于减排的激励，但对促进不同排放因子间发电机组的
高效调度影响有限。

整个供应链上的生产者和消费者，都可能获得因碳价带
来的额外成本的补偿。这些措施有助于降低资产贬值成本、保
护行业免受竞争力下降的影响并保护终端消费者免受电价上
涨的影响。然而，这些措施应维持ETS产生的碳价信号，激励
减排。

通过ETS来降低终端用户的电力消耗需要辅以其他措施。
例如东京和埼玉ETS中对业主和租户电力削减计划的要求以及
对电力消费者的监管，在一定程度上克服了商用建筑（主体分
散，且所有权和使用权分离）减排激励割裂的问题（见知识框
3-5）。

即使是解除管制的电力市场，通常也难以实现完美的实时
价格传导（碳成本同样难以实时传导）。这凸显了补充政策在
改善排放成本传导或直接降低需求峰值方面的潜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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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3-5 案例研究：亚洲的 ETSs 纳入商用建筑

如果能源供应来自于司法管辖区外的发电或供热企业，或是辖区内电力行业面临严格的价格管控，导致难以将碳价
有效传导至消费者时，直接将建筑行业纳入 ETS 可以激励来自于需求侧的减排措施。

东京的电力主要是从周边区县进口（调入）的，因相关发电设施并不在管辖区内，东京都政府对其是否低碳并没有管
辖权。与此同时大型商业建筑和工业建筑的供暖和用电量排放已经达到了东京排放总量的 20%。这促使东京都政府在
其 ETS 设计中将商业建筑纳入监管。东京 ETS 中建筑业主对其建筑物的间接排放承担履约义务。此外大型租户（租赁面
积 5000 平方米以上或年耗电 600 万千瓦时以上的租户）需提交年度减排计划，也可以代替或与业主共同承担履约义务。
这样的要求能有效激励业主和租户加大在需求侧减排方面的投资。

韩国 ETS 和部分中国地方碳交易试点也将商业建筑纳入其中，要求建筑业主为其电力消费所带来的间接排放承担
履约义务 104 105。在中国和韩国，电价是更广泛的社会经济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受到了严格的管制。因此政策制定者在其
ETS 设计中将排放监管的重点也放在了需求侧，同时还结合了一系列降低发电碳强度的激励措施。

104　 ICAP（2020c）

105 亚洲开发银行（ADB）（2018）

电力消费者也可以得到因额外碳价成本的补偿。这些措施
有助于降低资产贬值成本，保护行业免受竞争力下降的影响，
并保护终端消费者免受电价上涨的影响。然而这些措施应维持
ETS 产生的碳价信号以激励减排。

3.3.2 工业
固定设施的能源利用

同电力行业一样，工业活动相关的化石燃料燃烧产生的排
放也可在排放点上游（加州/魁北克省）或下游（欧盟、中国和
韩国）进行监管。很多司法管辖区的发电企业规模庞大，进行
上游或下游监管所涉及的企业数量相近；但相比之下工业部门
的企业有大有小。如果选择“排放点”监管，则需设置准入门
槛以控制行政管理成本。同样选择企业还是设施作为受管控
实体也很重要。当然如果选择上游监管，基本可以避免这些问
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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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过程

除RGGI和马萨诸塞州之外，其他的ETS都或多或少覆盖了
工业过程排放，即燃料燃烧之外的化学过程排放，主要来自水
泥熟料、炼钢和炼铝生产等。工业过程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
21%左右106。 

对水泥、炼铝、炼钢等过程排放而言，只能通过“排放点”
监测排放，这些生产者通常规模很大。在那些选择在能源使用
下游进行排放监管的ETS中，这类生产者通常已经是报告义务
点了。

化工行业也可能产生过程排放。在排放源为小型工业设
施的情况下，为避免过高的行政管理成本有时会将相关设施排
除在ETS之外。 

最后，一些工业过程还会排放氟化物气体。虽然此类气
体在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占比较小，但较高的全球温升潜力
（GWP）使其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较大。所以部分ETS也覆盖了
工业设施排放中的此类气体（见图3-1）。

3.3.3 交通运输
交通运输行业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14%，但是大部分

ETS并未覆盖该部门。

造成这一现象发生的原因之一是该行业短期内可预见的
减排潜力不大：对于必要的出行，司机行为受燃料价格变化的
影响不大；换言之即使燃料价格发生较为强烈的变化，对车主
出行距离长短的影响较小，对车辆的选择（如选择购买电动汽
车）几乎没有影响。然而燃料价格变化对非必要出行的影响较
大。对货物运输而言，碳价可能会造成公路和铁路间多式联运
的替换。用户对燃料价格反应的一个关键决定因素是替代品
的可用性，例如公共交通和货物运输的低排放选择；这些替代
方案反过来又取决于电动交通的长期基础设施发展和创新。
因此碳价能否有效促进交通行业减排，还取决于其它交通运
输政策（见第一步中关于补充型政策和反向型政策的讨论）。

既有的配套政策可能是将（道路）运输排除在ETS之外的
另一个原因。欧盟目前通过严苛的车辆排放标准、高额燃油税
和其他监管措施来降低交通运输业的排放。因此将交通运输
排放纳入EU ETS对实现最具成本效益减排的额外影响十分有
限。其他司法管辖区（如加州）将交通运输业纳入ETS，是希望
进一步支持由能效标准、低碳燃料要求和其他相关运输政策引
导的减排。其它情况下，为了实现更具成本效益的减排并确保

106 IPCC（2014）

107 欧盟委员会（2020e）

绝对排放总量上限，最好将交通运输行业纳入ETS以取代现有
减排政策或燃油税。

交通运输行业的温室气体排放来自成千上万的终端用户，
因此在上游设置监管点，可能更为简单便捷且交易成本更低。
例如新西兰、加州和魁北克省的ETS将监管点设置在燃料生
产商或进口商处。运输和气候倡议（TCI）是美国针对交通运
输排放的区域ETS（预计从2022年开始为道路排放设定排放
总量），其提议在州级燃料供应商处施行排放监管。该法规的
监管点设置在排放点（车辆）的上游以及燃料进口商或生产商
（通常不在其辖区内）的下游。德国从2021年开始实施覆盖
交通和建筑行业燃料排放的ETS。该ETS实行上游监管，其监
管点设置在燃料分销商和供应商层面。这些实体未被纳入EU 
ETS，EU ETS仅覆盖了德国的电力和工业排放。

相比之下在韩国和中国的两个试点城市（深圳和北京）
中，ETS受管控实体所属车辆产生的排放（中国的试点仅纳入
了公共交通运营商）也被作为履约义务的一部分予以覆盖。这
些体系监管所有下游能源排放，具有连贯性。但同时这也易产
生行业内的碳泄漏风险。例如某企业减少使用自有车队，转而
使用（未纳入ETS的）私人出租车。虽然其行为可能改变，但实
际排放可能会有所增加。

有些司法管辖区，比如新西兰，对所有燃料使用均在生
产商处进行监管，虽然需要区分销售燃料最终使用地为国内
或国外，但ETS将自动覆盖国内航空和航运。而在非上游监管
的ETS，则需要单独考虑航空和航运。一些体系，如美国运输
和气候倡议（TCI），明确排除航空和航运。而上海覆盖了航空
业，部分原因是因为当地航空业排放量可观。由于航空企业拥
有详细的能源消耗记录，因此其碳排放的监测报告较为简单。
EU ETS覆盖了欧洲经济区（EEA）航空业的排放。作为《欧洲
绿色新政》修正案的一部分，EU ETS还可能纳入航运、道路
运输和建筑的直接排放。对这几个行业的覆盖可以通过上游
监管（覆盖供热和运输燃料的排放）实现，既可以结合既有EU 
ETS，也可以单独设计仅纳入这两个行业的ETS107。知识框3-6
介绍了全球航空排放管制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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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3-6 案例研究：欧盟及国际机制对航空排放的监管

2008年欧盟对EU ETS指令进行了修订：2012年起，在欧洲经济区（EEA）内运营航班的航空企业以及往返于非EEA
国家的国际航班均被纳入EU ETS。所有这类航班都须清缴配额以完成其在EU ETS下的履约义务；否则航空企业将面临
100欧元/吨二氧化碳的罚款。拒绝履约的航空企业将有可能被禁止进入欧盟机场。

该指令在2012年生效后，覆盖第三国航班的做法遭到来自美国、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多个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
体的强烈反对。尽管欧洲法院裁定该指令合法108，但这些国家于2012年2月召开会议，讨论如果欧盟一意孤行将EU ETS
扩大至国际航空，应该采取何种应对措施109。

为推动国际民用航空组织（ICAO）就解决航空排放问题的全球措施达成协议（1997年《京都议定书》首次提出这一
要求），欧盟做出暂缓将国际航班纳入EU ETS的决定（也被称为“停止计时”规定），初步推迟至2013年10月国际民航组
织大会。

2013年，国际民航组织大会同意制定一项“通过市场机制减少航空排放”的全球计划，于2016年完成制定、2020年
启动实施。作为回应，欧盟决定在2013-2016年间仅将EU ETS的覆盖范围扩大到其内部航班，并在2017年将该规定的执
行延长至2023年110。

ICAO措施的基本框架于2016年10月讨论通过，即国际航空碳抵销和减排计划（CORSIA）。该计划最初旨在通过国际
减排指标和可持续航空燃料，抵销2019年和2020年平均水平以上的国际航空碳排放。但在新冠疫情（COVID-19）大流行
后航空排放减少的背景下，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于2020年7月决定将2019年的排放水平作为试点阶段的唯一基准年111。

CORSIA的实施分为几个阶段：试点阶段（2021-2023年）、第一阶段（2024-2026年）和第二阶段（2027-2035年）。在
试点和第一阶段，抵销要求适用于已决定参加该计划的国家间的航班，而第二阶段将适用于ICAO成员国间的所有航班。
在任何情况下各国都需要开展国家立法以符合CORSIA规定。截至2020年7月，约占国际航空活动的75%的81个国家表示
有意参与2021年开始的试点阶段112。

自2019年起，所有ICAO成员国中拥有年二氧化碳排放量超过1万吨的国际航班的航空企业，都必须对其排放量进行
监测、报告和核查。由于该计划是以航线为基础的，不参与的航空企业也需遵守这些义务。

2020年3月，ICAO理事会批准了6个在试点阶段有资格向航空企业提供减排指标的减排机制，并规定减排指标必须
来自于2016年1月1日以后开始运行的项目。

2017年，欧盟批准了CORSIA的实施并将通过EU ETS指令开展113。2020年7月，欧盟委员会宣布将在《欧洲绿色新
政》和气候雄心增强的背景下114，于2021年6月前提出方案以解决CORSIA在欧盟的实施以及EU ETS航空方面的相关问
题。欧盟立法规定，欧盟委员会评估CORSIA的环境完整性，包括其与《巴黎协定》的兼容性，并考虑如何通过EU ETS实
施CORSIA规定的方法。如果不对EU ETS指令进行修订，2024年1月1日EU ETS将恢复其对境内外航空活动覆盖范围。

为了确保CORSIA的有效运作，相关不确定性的解决必须围绕以下方面进行：基准线设定、减排指标的质量、替代燃
料的使用、重复计算和各国的充分参与。例如，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一再表示对该计划的关切，并向ICAO就CORSIA
正式提出保留和分歧意见。

108 欧盟法院（2012）

109 ICAP（2019）

110 欧盟（2017）

111 ICAO（2020b）

112 ICAO（2020a）

113 欧盟（2017）

114 欧盟委员会（2020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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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5　 如果利用废弃物产生了热量或电力（如瑞典的情况），则该行业可能被间接纳入了 ETS。

116　 澳大利亚之前的 ETS 也纳入了废弃物处理行业。

117　 IPCC（2014）

3.3.4 废弃物处理行业
ETS通常不直接纳入废弃物处理行业115。在目前已建立

ETS的大多数司法管辖区中，它是相对较小的排放源。由于有
大量的小而分散的排放源，该行业排放的MRV既困难又昂贵。
如果已经对废弃物处理实施了严格的监管，则可采取的减排措
施有限。由于这些原因，迄今为止只有韩国和新西兰的ETS纳
入了部分废弃物处理行业116。

在新兴经济体中，废弃物处理行业的碳排放量和减排潜力
可能会更为可观。与废水处理、废弃物焚烧和填埋场相关的排
放量和减排潜力可能很大，尤其是减少废弃物的产生会带来更
进一步的减排潜力。例如厌氧处理工业废水产生的甲烷和氧化
亚氮排放相对来说易于测量和削减。同时更好的整体废弃物
管理可能会同时减少其他污染物。ETS 纳入废弃物处理行业需
要技术创新和强大的 MRV 系统，但如果该行业是某些国家的
主要排放源，则纳入该行业可能会获得可观的收益。

填埋场甲烷减排技术面临的一个挑战是，废弃物降解过程
中产生排放的时间跨度长，在此期间管理排放的技术可能会发
生变化。虽然将履约地点和时间设置在废弃物处理点在行政
成本方面可能具有吸引力，但排放因子可能与实际排放量不相
一致，因此很难向消费者定价。此外在垃圾处理时收取费用并
不能激励人们减少填埋场里面垃圾的排放；因此需要设计更有
针对性的方法来激励人们改进技术以减少新旧废弃物的温室
气体排放。

3.3.5 土地利用相关活动
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活动共产生了几乎全球四分之

一的温室气体排放 117。然而就区域而言，该比例的差别很大，
每个行业内具有成本效益的减排潜力也有很大差异。以下讨论
的重点是林业和农业的排放。

林业、土地利用及其变化

与土地利用有关的排放主要是由于造林或毁林造成的。然
而在某些地区也与其他类型土地（例如稀树草原和泥炭地）的
管理有关。

目前大多数 ETS 尚未纳入土地利用的变化，仅将其作为
抵销的潜在来源（见第八步）。将林业纳入 ETS 需要更为复杂
的行政管理，会有众多的受管控实体，同时需要建立一个覆盖
森林全生命周期的跟踪系统，以监测森林生长期间的封存（吸
收）量和采伐时的排放量。为了实施有针对性的激励政策需要
对林业进行精确监测，收集特定地点的信息和 / 或来自卫星图
像的详细地球观测数据。

然而，在林业和土地利用的碳排放占比较大的司法管辖区
引入 ETS，可能会产生良好效益。新西兰案例（见知识框 3-7）
表明，将毁林相关的排放纳入 ETS 是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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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3-7 案例研究：新西兰 ETS 中有关毁林的监管

业主砍伐1990年前种植人工林被视为毁林，将被强制纳入新西兰 ETS118。如果1990年前种植的人工林砍伐面积超
过2公顷，且转换为非林业用地或未满足补种和再生的最低要求，则视为毁林。土地所有者须清缴配额以补偿毁林产生的
排放。土地所有者可通过排放对应表，估算毁林对应的碳储量削减来计算应清缴的碳配额，也可通过在非林业用地上重
新种植等量的林木，即补种，来进行“抵销”。大部分1990年前的森林土地所有者均有权申领一定的免费配额，以补偿因
ETS而导致的潜在土地贬值。拥有少于50公顷土地的所有者可申请豁免毁林履约义务。

近几十年来，新西兰的毁林率在不断变化。砍伐人工林始于2000年初期，随着畜牧业（尤其是乳业）的预期利润不
断增长而变得严重119。随着新西兰ETS建立时间表的确定，很多林地所有者提前进行砍伐，试图逃避履约义务。此举导
致2004年至2008年间大片森林遭到砍伐。人们预期2008年新西兰ETS建立后，毁林规模会有所下降。事实上也是如此，
2008年至2011年间毁林率急剧下降。然而新西兰ETS中配额的价格从2011年开始稳步下降，加上乳品价格高而碳价低
迷、以及政策的不确定性等因素，导致毁林水平高于此前预期。2015年6月开始，国际减排指标被排除在新西兰ETS之
外，加上计划中进行的ETS改革，使得配额价格稳步上升，激励了新西兰维持和增加森林碳汇（允许产生减排指标）。考虑
到了木材价格等外部因素的2016年以来的模型研究估计，碳价为7.00新西兰元时将减缓毁林，而15.00新西兰元及以上的
碳价将基本杜绝毁林120。

118　 新西兰农业部（2015）

119　 Dorner 和 Hyslop（2014）报告说，1996 年至 2002 年间，只有 0.1% 的人工林被砍伐为牧场；2002 年至 2008 年间这一比例为 1.5%。

120　 主要是 2016 年。

农业

目前尚未有任何ETS覆盖农业“生物”排放（主要来自肥
料、粪便和牲畜产生的氧化亚氮，以及反刍动物产生的甲烷）。
这些来自农业的直接排放源被排除在现有ETS之外的原因有五
个：

1. 在目前拥有ETS的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农业排放量占总排放
量的比例很小；

2. 为降低农业单位产品生物排放强度而采取的行动只能在现
场进行测量，许多农场又小又偏远；

3. 农业减排措施的选择通常是有限的，而且各相关方往往对
这些技术缺乏了解，这意味着即使承受高昂的减排成本也
只能推动排放强度的有限变化；

4. 某些司法管辖区的现行政策可能侧重于增加农业产出，而
碳价可能会使得农业产出相对减少或产出构成发生变化；
然而碳价仍然可以在激励排放强度下降的同时实现农业产
出的增长；

5. 碳价可能会引发农产品交易竞争力下降的问题。

迄今为止，新西兰是唯一一个试图覆盖农业非二氧化碳
温室气体排放的国家。新西兰政府最近决定从2025年开始对
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定价；对牲畜温室气体排放的定价将在农场
层面进行，对肥料温室气体排放的定价将在加工生产者层面进
行。下文知识框3-8概述了主要考虑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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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3-8 案例研究：新西兰 ETS 对农业排放的监管

对于新西兰这样一个发达国家来说，不寻常的是2017年反刍家畜的甲烷和作物肥料的氧化亚氮排放量占其温室气体
总排放量的48%。新西兰ETS旨在建立一个覆盖“所有排放源，所有温室气体”的体系，但它在试图将农业的生物排放纳
入的过程中却很挣扎。虽然2008年制定的法律规定从2015年开始将农业相关排放纳入ETS，但这一进程于2009年暂停。
随着2018年的政府更迭，将这些排放纳入ETS被重新列入政治议程。最近推动这一问题的分析与公众咨询的努力，使得
新西兰同意在2025年或更早实现农业（生物）排放的完全碳定价，立法框架于2020年到位。该机制旨在将ETS覆盖范围和
基于征税/回扣计划的农场级碳定价工具相结合，仅将部分农业碳排放纳入到新西兰ETS中。

相关分析认为，如何确定履约义务实体是一个关键的设计障碍，需要在行政成本和提供准确的减排激励措施之间进
行权衡121。最初的法律原本将肉类和乳品加工以及化肥生产企业而非农场设定为履约实体。从管理上讲这种方法不那么
复杂，成本也不高，因为新西兰只有几百家肉类和乳制品加工厂和更少的氮肥供应商，但是有2万到3万家规模、类型和生
产力水平各不相同的农场。氮肥生产可能适合纳入新西兰ETS，因为它是农场的上游，通过碳价将激励农民优化其使用，
并对温室气体排放产生相应的影响。然而在加工者层面（农场的下游）对生物甲烷排放进行定价意味着牲畜养殖户将在
销售时面临碳成本：每公斤肉或牛奶都包含进了碳价。这将促使农场的生产模式从反刍家畜转移，但并不会促使农户降
低畜牧业生产的温室气体排放强度122。

无论是从政策设计的角度还是新西兰农业界的观点来看，监管的首选实体都是在单个农场的层面上。这将使农民能
够应用管理技术和新技术来降低生产的排放强度，从而在减少生产之外在更广泛范围内激励温室气体减排，但这在监测
和履约方面带来了挑战，需要投入时间和精力来建设农场的基础能力。政府面临的挑战在于一方面要让农民实现温室气
体减排和遵守碳定价政策管制，另一方面要限制碳定价政策对农业家庭和农村社区的分配效应。

在最初阶段，农业被承诺将获得95%的免费配额分配（或者与此相当的不同的碳定价机制下的规定）。任何来自与农
业温室气体排放定价的收入都将再投资于农业部门。此外农业部门和政府之间建立了公私合作关系以培养基础能力，并
为未来五年农场层面的碳定价做好准备。在2022年政府将对这一准备情况进行评估，如果农场层面的碳定价没有取得进
展，政府有权在2025年引入生产加工企业层面的碳定价。

121　 新西兰气候变化临时委员会（2019）

122　 Kerr 和 Sweet (2008)

拥有农业排放的经济体，对于农业纳入碳定价的考量可能
会增加。与进行开放式放牧的较小、分散的作业相比，纳入大
型作业（如集约化饲养场）有可能更轻松。但是应考虑到由于纳
入 ETS 而导致的行业内潜在的扭曲竞争。一定程度上位于下游

的食品加工行业的碳排放水平准确地反映了温室气体排放量，
能够在扩大覆盖范围的同时避免行业内的扭曲竞争，这可能是
一种有吸引力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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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在能源行业，排放监督点选择“上游”，“排放点”和“下游”的相对好处分别是什么？
2. 决定是否要将某个行业纳入 ETS 时，应考虑哪些因素？

应用题

1. 现有监管框架如何影响碳价格传递，尤其是在电力行业？
2. 应重点覆盖哪些排放源 / 行业？
3. 若需要增加监管对象，如新的排放源和小型设施或企业，要求其强制履约，您所在地区现有的行政管理能力能否胜任？

3.5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ETS 和电力部门法规》
▲ 《努力使 ETS 保持简单》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66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6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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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步： 设定排放总量 
工作一览表
✔ 确定排放总量水平、类型和设定方法
✔ 构建可靠的数据基础来确定排放总量
✔ 选择排放总量设定的时间跨度
✔ 在法律和行政管理安排上达成一致
✔ 通过长期的排放总量变化趋势和策略传递持续一致

的价格信号

ETS的排放总量指政府在一定时间内发放的配额数
量上限，它限制了被纳入的排放源的排放总量。“配额”
由政府提供，每单位配额允许持有者依照体系确立的规
则在排放总量范围内排放1吨温室气体。“更严格的”或
“更具雄心的”排放总量意味着更少的配额，这导致了配
额的稀缺性和更高的价格。

ETS排放总量通常指绝对排放总量，这意味着对每
个履约期内允许的温室气体排放总量预先设置了上限；
这是目前最常用的方法，可以为ETS的减排量提供确定
性。但是，某些司法管辖区采用了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设
计，即规定了基于单位产量或投入（例如，国内生产总值
[GDP]，千瓦时电力或吨原料）所发放的配额数量。

设定排放总量的基本考虑是，司法管辖区要在多快
的时间减少覆盖范围内的温室气体排放123。反过来，政策
制定者应考虑三个关键问题：

1. 保持排放总量水平与地区整体气候目标一致：ETS是
可用于实现整个经济体、次国家级甚至行业减排目标
的工具之一。ETS排放总量的严格程度应符合这一总
体战略的要求。

2. 覆盖与未覆盖行业的减排义务分配：决定向ETS覆盖
行业分配多少减排义务时，应考虑覆盖行业与未覆盖
行业减排能力的相对大小。

3. 在减排力度与体系成本之间取得平衡：排放总量上限
的水平应被利益相关方视为环境可信和公平的，以获
取（并保持）政治上的可接受性。外部的利益相关方，
尤其是国际贸易和潜在的ETS连接伙伴，可能会根据
具有可比性的减排努力和价格水平来评价该体系的上
限目标。然而在应对气候变化这一个更宽泛的承诺，

123 “被纳入（总量）”与“被覆盖”被视为同义词，在本手册中可互换使用。

以及要实现ETS 其他目标的背景下，体系的履约成本
不应高到对辖区竞争力和福利造成不相称的损害。不
同的配额分配方法可以帮助应对ETS带来的竞争力和
福利问题，参见第五步的讨论。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根据经济体的整体目标和司法管
辖区的实际情况，考虑他们设定排放总量的方法。两个主
要的可用选项是：

1. 自上而下的方法。政府根据其总体减排目标以及
ETS覆盖范围内各个行业的减排潜力和成本来
设定排放总量。通过这种方法，可以更轻松地使
ETS的目标与该司法管辖区更广泛的减排目标以
及其他政策措施的贡献保持一致，这是到目前为
止最常见的方法。

2. 自下而上的方法。政府根据对每个行业、子行业
或参与者的排放量、减排潜力和成本的测算确定
ETS的排放总量，并为每个行业、子行业或参与者
确定适度的减排义务。然后通过汇总这些行业、
子行业或参与者的排放/减排义务来确定体系的
排放总量。这不是一个普遍的做法，迄今为止只

有中国实施。

一揽子数据能够帮助政策制定者明智地设定排放总
量目标，包括历史排放数据、对未来排放数据的估算、对
被纳入行业减排技术和经济成本的估算以及其他现有或
计划中的政策对排放的影响。

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考虑与排放总量设定相关的法律
问题和行政程序，这包括指定合适的政府机构负责行政管
理，在某些情况下还要负责设定排放总量水平，并视情况
考虑是否需要设立独立机构，负责提供排放总量设定或修
正方面的意见。

此外，设定总量还需要：

▲ 指定被发放的配额。按每单位（例如吨）温室气体，即
二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当量（CO2e），来发放当地配额。
此外政策制定者也应决定是否认可体系外的履约指
标及是否限制其在体系内的使用。

▲ 选择排放总量设定的时间范围，以及提前多长时间
确定排放总量设定的时间范围。排放总量可以每年设

概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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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定一次，也可以多年设定一次。排放总量的时间跨度通常
与一段时间相对应，这段时间中体系的其他主要设计要素
不变。

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制定流程，来管理总量设定以及
其与 ETS 其他要素的相互作用。需要考虑如何适应不断
变化的覆盖范围，如何确保配额的分配方法与总量相一致，
是否以及如何适应可能破坏市场稳定的系统性冲击，如何
处理与抵销间的潜在相互影响，以及总量类型和减排目标
将如何影响潜在的对外连接。

除此之外，政策制定者还需要考虑如何使排放总量
的设定与国家或国际承诺的潜在动态变化相一致（例如《巴
黎协定》下 NDC 的水平将逐渐提高）。

最后必须在提供排放总量轨迹的确定性（排放总量设定
对市场碳价水平的影响至关重要）与进行灵活性调整之间进
行权衡。排放总量反映了 ETS 对辖区内和国际减排的总贡献
程度。排放总量的严格程度和排放总量降低的时间快慢是决
定一个司法管辖区温室气体减排路径的关键因素。设定和更新
排放总量的过程应提供足够的可预测性，以指导长期投资决策；
同时保持政策灵活性有助应对新的情况和不断变化的环境。

第 4.1 节介绍了 ETS 排放总量的定义。第 4.2 节讨论
了政策制定者在设定排放总量时必须解决的基本问题：其
减排水平和相关成本，以及设定排放总量的方法。第 4.3
节详细介绍了数据要求。第 4.4 节介绍了实施排放总量控
制的行政和法律选择。排放总量的长期管理以及与其他

ETS 设计要素的相互作用见第 4.5 节。

4.1 什么是 ETS 的排放总量
ETS排放总量限制了覆盖范围内的受管控实体允许排放

的温室气体总量。“配额”由政府发放，每单位配额允许持有
者依照体系确立的规则在排放总量范围内排放1吨温室气体。
由于ETS限制了配额总量，并设立了交易市场，因此每个配额
均具有价值（“碳价”）。受ETS管控的排放源及其他市场参与
者，根据其认为的每吨温室气体排放权的价值，进行配额交
易。

设定排放总量有两种方法。第一种方法是设定绝对值，即
排放总量的绝对上限，这是最常用的方法。第二种方法是基于
排放强度的排放总量。此方法规定了对每单位投入或产量所
发放的配额数量，例如单位国内生产总值、1度电或1吨原材料
等。采用第二种方法时，排放总量控制目标范围内允许的排放
量的绝对值将随经济活动投入或产量变化而增减。中国的一
些地方碳交易试点使用基于强度指标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

排放总量是ETS减排目标严格程度的基本决定因素。然而
ETS还有一系列其他设计要素，将影响所覆盖的受管控实体在
具体某一年度能够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

▲ 配额预借或存储规则（参见第六步）；

▲ 是否存在PSAMs及其对配额供应的影响，尤其是该机制是
否可以超越排放总量上限（参见第六步）；

▲ 对未覆盖行业的减排活动签发减排指标和可交易的减排指
标的潜力（参见第八步）；

▲ 与其他ETS连接的规定和由此导致的配额流动（参见第九
步）。

鉴于上述各种设计要素的组合多种多样，一个司法管辖
区内具体年份的排放总量可能大于或小于排放总量设定的配
额上限。因此，设定排放总量时应结合其他设计要素来统筹考
虑。此外需要注意的是，与排放总量设定有关的一些问题不但
影响整体减排目标的严格程度，而且影响与之连接的司法管辖
区ETS的成本平衡。

鉴于排放总量在决定ETS减排水平和价格水平方面的核心
作用，进行利益相关方意见征询是排放总量设定过程的一个
关键因素。利益相关方包括ETS的参与者、可能受碳价影响的
群体、与ETS存在相互影响的政策的主管部门，对不同选择方
案的影响进行建模分析的研究机构、潜在的连接伙伴及更广
泛的合作伙伴等。这些群体对采集数据、建立公众对模型分析
结果的信任及取得社会对ETS的支持而言非常重要，这在第二
步中有详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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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总排放总量设定时应考虑的因素

设定排放总量应考虑两个基本问题：所要达到的减排目标
（减排水平）和将用于实现该目标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自上
而下或自下而上）。本节将重点介绍将排放总量设定作为确定
体系总体减排水平的组成部分之一时所涉及的问题，还讨论了
绝对排放总量和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的优缺点。

4.2.1 总量水平与成本
确定总量水平的最基本考量是，相关司法管辖区希望实现

多大的减排效果和以多快的速度实现这一减排。这又可细分成
以下三个问题，政策制定者在设定总量水平时应予考虑：

1. 保持总量水平与地区整体目标一致；

2. 覆盖与未覆盖行业间的减排义务分配；

3. 在减排目标与成本之间寻求平衡。

保持总量水平与地区整体目标一致

ETS 的主要目标之一是实现与司法管辖区整体减排承诺
相一致的温室气体减排量。如果将这些承诺视为 ETS 的长期
环境目标，则可以将总量水平视为迈向该目标所需的中期或过
渡性目标。

排放总量上限使得 ETS 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具有确定性。
因此多个司法管辖区将 ETS 排放总量与辖区的整体目标保持
一致，以提供一定程度的信心，确保达到目标并履行减排义务。
由于纳入体系的行业将“保证”达到目标所需的减排量，这对
于一些覆盖范围特别广泛的 ETS 并使用配套政策来管理未纳
入行业减排的司法管辖区尤为重要。

图 4-1 展示了如何根据司法管辖区的整体减排目标设定
ETS 排放总量。在此示例中，ETS 的排放总量等于国家减排目
标的轨迹减去未被 ETS 覆盖行业的预估排放量。欧盟采取了
类似的方法，尽管其实施了多项温室气体减排政策，但是依靠
ETS 的排放总量来为其实现减排目标提供一定程度的确定性。

设定排放总量应被视为一个持续的过程，而不是一个静
态的决定。随着体系的逐渐成熟以及各国根据《巴黎协定》逐
步提高其国家减排目标，ETS 的排放总量应该支持更高的减排
水平。政府应根据整个经济体的目标、减排机会和更广泛的宏
观经济条件，定期评估 ETS 排放总量的减排水平。

知识框 4-1 讨论了可用于评估 ETS 减排目标的三个指标，
重点是温室气体减排量、减排速度、配额价格和总成本。

知识框4-1 技术说明：确定ETS的雄心水平

可以用来评估体系减排雄心的三个指标124：

1. 减排的数量和速度。ETS的主要目标是减少温室气
体排放。因此衡量体系减排雄心的一项关键指标
是在排放总量控制之下实现的减排量，这一点应结
合该司法管辖区更广泛的减排目标加以考虑。

2. 配额价格。从理论上讲配额价格反映的是在ETS中
排放一吨二氧化碳或等效温室气体的边际成本，这
取决于当时实现的减排量以及与下一单位减排量
相关的成本。配额价格表明了ETS为额外减少一吨
排放量而提供的激励幅度125,126。

3. 总成本。碳价反映的是额外减少一个单位排放的
成本，而总成本反映的是用于实现一定减排量的总
的累计成本127，12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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覆盖与未覆盖行业间的减排责任分配 124125126127128

结合上述讨论，若整个经济体已确立了整体减排目标，
ETS纳入行业的减排目标的严格程度反过来也会对未被纳入行
业的减排预期产生重要影响。政府应考虑覆盖与覆盖入行业之
间减排义务分配的公平性、有效性和政治影响。在向被纳入行
业分配减排义务时，应考虑覆盖行业与未覆盖行业减排能力的
大小。

若未覆盖行业的边际减排成本相对较低，可允许企业通过
当地的减排指标来获得低成本的减排量。第八步将对此作进
一步探讨。

124 关于这三个问题的进一步讨论，见 Aldy 和 Pizer（2015）。此外，市场准备伙伴关系（PMR）（2015a）为评估减排路径的控制水平提供了一个实用的分步指南。

125 类似的价格水平并不一定意味着类似的控制水平，这还取决于 ETS 参与者的历史排放数据情况和减排方案选择的可获取性。

126 将配额价格作为唯一标准的另一个需要注意的问题是，由于体系设计不当，碳价可能会更高。例如，如果市场规则阻碍了配额的有效交换，可能会导致更高
的价格。相反，宽松的监测、报告和核查（MRV）标准可能会降低价格。

127 然而，这种方法只提供“成本”方面的信息，而忽略了“收益”方面的信息。重要的是，在给定的脱碳方案中总效益可能等于甚至超过成本。

128 例如，同时考虑成本和（共同）收益；参见国际能源署（IEA）(2017）的“可持续发展情景”。

129　 为实现欧盟 2030 年减排目标（比 1990 年减排 40%），根据 EU ETS 指令，覆盖行业需要实现比 2005 年减排 43% 的目标，根据减排义务分担条例，未覆盖
行业需要实现比 2005 年减排 30% 的目标，它还向成员国分配了非 ETS 覆盖部门的减排义务。

130　 欧盟委员会 (2013) 和决定 406/2009/EC

作为一个实例，欧盟在制定第三和第四阶段（2013-2020
年和2021-2030年）的ETS排放总量时，其政策制定者同时
发布了减排义务分担的决策立法 （Effort Sharing Decision 
Legislation），明确规定了分配给各成员国未被纳入行业的减
排义务水平，以实现欧盟范围内的减排承诺129。由于发电行业
（EU ETS纳入的行业之一）的减排成本预期较低，连同加强电
力行业使用可再生能源的配套政策的影响，因此被纳入行业被
要求相较未被纳入行业作出更大的减排努力130。图4-2描述了
EU ETS覆盖与未覆盖行业之间的减排义务分担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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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衡减排力度与成本

任何ETS的基本目标均是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实现所
需的减排水平。环境可信和经济公平的减排雄心可提高利益相
关方对ETS的政治接受度。环境可信性取决于相对于“照常情
景（BAU）”,排放总量控制所要求的减排目标及总预期成本。
覆盖行业在一个更为严格的排放总量情景下比在更为宽松的
排放总量情景下付出的成本更高。公平性具有当地和国际两个
层面的含义。辖区内利益相关方会考虑排放总量是否可能对
其竞争力（包括企业的碳泄漏风险，参见第五步的讨论）、国民
收入和福利造成不相称的损害131。外部利益相关方，特别是国
际贸易和潜在的ETS连接伙伴，可能会参照和其具有可比性的
司法管辖区的减排力度和成本，来判断某个ETS的雄心水平。

一个司法管辖区可选择维持其 ETS 排放总量的水平，但
通过允许 ETS 参与者使用覆盖范围之外的国内和国际的减排
指标（参见第八步）或来自与之连接的其他体系的配额（参见第
九步）以降低履约成本。如果边际减排成本较低，一个 ETS 中
的参与者可以通过连接将当地配额出售给另一个 ETS。连接
并不会改变互相连接的 ETS 的总体目标，但在这个例子中，它
将使得前一个 ETS 辖区内的碳价上涨以及减排增加。在任何
一种情况下，司法管辖区都需要决定其希望在多大程度上引导
与 ETS 相关的减排投资，以实现覆盖（相对于未覆盖）行业和
边界内（相对于全球）的减排。

在 ETS 建立伊始配额价格 往往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
政府可能希望保持稳定的碳价和较低的履约成本，因此将确

131　 然而，根据 ETS 收入的再分配方式和国家背景，GDP 和 / 或福利可能会上升。

132　 相对宽松的排放总量也可能激励企业将其配额存储起来，以便在以后的履约期（在允许配额存储的 ETS 中）使用。这种配额存储可能导致配额供应过剩，从
而压低未来的价格。第六步将更详细地讨论此问题。

立体系的基本架构、争取各方对体系的支持及尽快启动交易
置于更优先的地位。这可以通过在早期设定相对宽松的排放
总量然后逐步收紧来实现。管理配额价格的另一种方法是使
用 PSAMs。这些措施可以通过在配额价格上涨超过预定阈值
时向市场注入额外的配额来平抑市场碳价（见第六步）。使用
PSAMs 可以让政策制定者先制定一个严格的排放总量，并且
只有在配额价格高得无法承受时才干预市场，从而保持实现更
高减排目标的机会。它还保留了从排放总量之外（因此永久性
地增加排放总量）或从未来的履约期（暂时提高排放总量，然
后在后续履约期等量降低排放总量）注入配额数量的选项。

在ETS早期设定相对宽松的排放总量（因此碳价较低）
也有助于降低ETS参与者以及经济体的初始风险和降低对其
竞争力影响，并为主管机构、受管控实体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
所需的学习过程创建一个有利框架132。随着时间的推移，市场
参与者越来越熟悉ETS法规，且其他司法管辖区也采用类似
的定价方法，ETS的雄心水平可能会上升（通过更严格的排放
总量），主管机构可能就不需要再像早期阶段那样积极干预市
场。

此外设定相对宽松的起始排放总量，并随着时间推移逐
步收紧，还有助于激励对低碳领域的长期投资，同时在短期内
实现对碳价的逐步调整。然而，必须谨慎地使用这种方法以避
免将低减排目标“锁定”到体系中。例如对排放密集型资产的
持续投资可能会助长保持宽松排放总量的政治压力，导致无
法提升体系的减排力度。为确保 ETS 能够实现长期减排，政策
制定者可考虑在体系设计时，就将较严格的未来排放总量纳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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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并通过PSAMs应对体系中的碳价上涨，使得该体系能够
在不修改立法的情况下提升减排雄心。这是一个漫长而艰难
的过程。

决策部门可通过收集大量信息，更好服务于对未来经济
情景下不同减排水平的建模分析，这将在第4.3.2节中进一步

讨论。

4.2.2 排放总量设定的方法

到目前为止，政策制定者采取了不同的方法来设定排放总
量，这取决于整个经济体的减排目标水平和司法环境。下面讨
论了两个主要的可用选项（如图4-3所示）：

1. 自上而下法： 政府根据整体减排目标以及覆盖行业减排
潜力和减排成本的宏观评估结果来设定排放总量。此方法

133　 如果同时在另一个部门寻求减排的话，这涉及到调整一个部门的减排可能变得更容易或更困难的可能性。

易协调ETS的雄心水平与司法管辖区整体减排目标之间的
关系，并确定其他政策措施的减排贡献。图4-3展示的就
是自上而下的方法。

2. 自下而上法： 政府首先针对各行业、子行业或参与者的
排放量、减排潜力和减排成本进行更为微观的评估，分别
确定各行业相应的减排义务。然后将各行业、子行业或参
与者的减排义务数据加总，据此确定ETS排放总量控制目
标。

混合法结合了自上而下法和自下而上法的特点。首先，自
下而上收集数据并进行分析，作为设定排放总量的依据，然后
适当调整以反映行业间相互作用带来的效应及覆盖行业对完
成自上而下减排目标的预期贡献133。许多覆盖范围更为有限
的ETS采用了混合法。中国的一些地方碳交易试点采用了混合
法。下面的表4-1更详细地说明了不同司法管辖区选择的排放
总量设定方法以及它们与整个经济体目标的关系。

表4-1  排放总量设定方法小结

碳市场 排放总量设定方法与排放总量特征

加州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 自上而下
2013: 1.63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覆盖电力和工业部门
2014: 1.60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覆盖电力和工业部门
2015–2020: 随着覆盖交通行业的燃料和天然气分销商，2015年的排放总量扩大至3.94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2020年下降至3.34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2021–30: 排放总量从2021年的3.21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至2030年的2.005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 ~80%

EU ETS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 自上而下
第一阶段 (2005–2007)

▲ 根据欧盟各成员国的国家分配计划的配额总和来确定排放总量
第二阶段 (2008–2012)

▲ 与第一阶段相同，但欧洲委员会的协调和监督力度更大
第三阶段 (2013–2020)

▲ 固定排放源的排放总量:2013–2020: 2013年为20.84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并且以每年1.74%的线性
速率递减；覆盖范围扩大

▲ 航空业的排放总量：每年0.38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第四阶段 (2021–2030)

▲ 2018年对EU ETS指令进行了修订，从2021年起固定源和航空业的线性减量因子增加至每年2.2%
▲ 市场稳定储备机制（MSR）可通过取消MSR中超过上一年拍卖量的配额，从2023年开始降低市场中

的配额累积量。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 在2018年，为欧盟27国的40%~45%的温室气体排放（英国脱欧影响很大）

哈萨克斯坦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 自上而下
2013: 1.47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意味着稳定在2010年的水平
2014–2015: 排放总量从1.55亿下降至1.53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2016–2017: 体系暂停
2018–2020: 4.86 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意味着2020年的排放水平相较于1990年减少5%（无年度排放总量）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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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西哥
(试点)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混合法
2020–2022: 试点期间的排放总量设定根据参与者的历史排放量、墨西哥的NDC以及其气候变化法下的行

业目标确定。通过这一过程，2020年和2021年的排放总量分别为2.71和2.73 亿吨二氧化碳当
量，这些排放每年都在各部门间进行分配且同时拥有三种配额储备。这与BAU的排放量和墨
西哥的NDC目标相一致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40%

新西兰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向混合法过渡
2008–2015: 没有绝对的国内ETS排放总量，在《京都议定书》的国家目标下运行
2015–2020: 仅限国内配额，但仍然没有绝对排放总量
2018: 政府决定在非林业部门的排放总量内发展和引入拍卖机制；第一次拍卖在2020年进行。这些

改革，以及向五年期的排放预算和供应设置的转变，将使该体系向混合排放总量设置方法过渡
2021-2025: 排放总量从2021年的328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至2025年的29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49%

新斯科舍省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自上而下
2019–2022: 新斯科舍省使用加拿大联邦环境和气候变化部的碳定价指导守则和省级目标来设定体系排

放总量；2019年的排放总量设定为1368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并相较于预测的BAU逐渐下降至
2022年（第一个履约期的最后一年）的1214 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80%

魁北克省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 自上而下
2013–2014: 每年23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纳入电力和工业部门
2015–2020: 随着覆盖交通行业的燃料和天然气分销商，2015年的排放总量扩大至6500万吨二氧化碳当

量，到2020年减至55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2021–2030: 排放总量从2021年的5526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至2030年的4414万吨二氧化碳当量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 ~80%

韩国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 自上而下
2015–2017: 16.8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包括一个用于稳定市场的0.89亿吨二氧化碳当量的配额储备，其中

的84.5%已被使用
2018–2020: 17.96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包括1400万吨用于市场稳定，5百万吨用于做市商，1.34亿吨用于新

纳入和其他用途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 ~70%

RGGI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 自上而下
2009–2011: 1.88亿短吨/年
2012–2013: 1.65亿短吨/年
2014： 到2012年实际温室气体排放比排放总量低了40%，因此2014年的排放总量缩减为0.91亿短吨
2015–2020: 每年降低2.5%；已对配额存储规定作了两项临时调整
2021–2030: 排放总量将在2021年的7500万短吨基础上每年减少227. 5万短吨。排放控制储备机制（ECR）

可能会从2021年开始降低累积排放总量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 RGGI参与州排放总量的18%

瑞士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自下而上
2008–2012: 自愿性阶段
2013–2020: 排放总量从2013年的56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下降至2020年的49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线性递减

因子为1.74%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 ~10%

东京

总体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自下而上
2010–2014: 排放总量设置在设施层面，并汇总为东京范围的排放总量。根据履约的类别，设施必须在基准

年(即2002-2007年任何连续三年的平均值）的基础上减少6%或8%的排放量。
2015–2019: 与上述类似，但比基准年减少15%或17%
2020–2-24: 与上述类似，但比基准年减少25%或27%
ETS 覆盖温室气体比例: ~20%

注 : BAU = 照常情景 , RGGI = 区域温室气体减排倡议 , GHG = 温室气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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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数据需求

134　 例如 IEA、全球大气研究排放数据库、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世界资源研究所开发的气候分析指标工具以及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的 PRIMAP-hist 数据集。
使用者应考虑到数据集之间在方法上的差异。

135　 PMR (2016, 2020)

136 Egenhofer (2007); US GAO (2008)

一揽子数据可以帮助政策制定者明智地决定排放总量的
类型和水平。本小节讨论问题如下：

▲ 历史排放量和经济数据；

▲ 基准水平下的排放路径预测（例如 BAU 轨迹）；

▲ 所纳入行业的减排技术和经济潜力；

▲ 现有和新的配套政策的作用与实现减排面临的障碍。

4.3.1 历史排放量和经济数据；
历史排放数据在设定排放总量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可以预

测在没有排放总量控制的情况下未来的温室气体排放量，从而
建立排放基准情景。司法管辖区一级的数据可以从当地排放清
单中获得，也可以从国际组织或研究机构获得 134。PMR 发布的
《设计认可与核查体系以及温室气体排放量化指南》提供了关
于建立此类数据收集框架的详细指导 135。

在收集企业层级的历史和预期排放数据以确定和预测趋
势时，政策制定者应该考虑以下因素：

▲ 企业层级现有的环境和生产报告体系可为设定排放总量
提供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其采用的方法、质量控制或执法
水平可能与 ETS 的相关要求不一致；

▲ 若现有的报告体系未能提供设定排放总量所需的充分数
据，可要求拟纳入 ETS 的企业尽早报告其排放数据，以便
主管部门在确定排放总量时参考这些数据；

▲ 设定排放总量所用的历史数据应是在考虑建立 ETS 之前

的数据；否则企业可能借机夸大其排放量或故意多排放，
以期获得较宽松的排放总量，尤其当企业认为将通过祖
父法分配配额时（更多信息请参见第五步的配额分配方
法）；

▲ 当使用企业层级的历史或预期排放数据时，政策制定者
应委托独立机构对企业信息进行评估，且评估时应并对
照行业、国家和 / 或国际同行业的数据。国家清单的汇总
信息也可用于检查企业层级的数据。例如关于全国范围内
的燃煤温室气体排放信息（通常可在国家记录中获得）应
与被纳入 ETS 的企业自我报告排放量的总和接近（一些
企业未达到纳入门槛，因而在进行以上对比时，应进行调
整）。

由于排放量数据通常是根据能源数据计算得出的，因此设
定排放总量的数据计算与 ETS 设计过程中其他步骤之间方法
的一致性（包括相关排放因子）至关重要，要确保各步骤的估
计排放量具有可比性。

即使历史排放数据不可用或不完整，仍可设定排放总量，
但需认真解决填补数据缺口所产生的具体挑战。如知识框 4-2
所述，EU ETS 第一阶段的经验揭示了可能出现的一些问题。

除排放数据外，制定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还需要宏观经
济或生产数据。所需的数据将取决于强度计算的指标（例如
GDP、人口、电力、水泥熟料等），必须根据司法管辖区的情况
和数据可获得性进行选择（更多详情见知识框 4-4）。这些资
料一般可从国内各种数据来源获得，也可从世界银行等国际来
源的资料加以补充。

知识框 4-2 案例研究：EU ETS 第一阶段（2005-2007）设定排放总量时存在排放预测的不确定性

根据预测或增长率来确定ETS排放总量时，历史排放数据的可获取性相当重要。举例而言，由于欧盟缺乏ETS覆盖行
业及企业设施在2005年前的可靠排放数据，因此其排放总量是根据各个设施所需配额自下而上估算得出的。这些预估部
分基于不完整数据，部分基于不一致的排放计算方法，且在数据收集时允许部分剔除特定年份的数据，而未能充分考虑这
些情况对计算排放总量的影响。因此2006年年中发布2005年的实际碳排放报告后，显而易见地大部分成员国存在排放
总量设定过松、分配配额过多的情况。根据一些估算，发放的配额总量较基准情景排放多出了近4%1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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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企业发现它们完全能够完成试点阶段的履约义务而无需使用获得的全部配额、并且剩余的配额不可结转至下一阶段
后，碳价迅速跌至零。有鉴于此，EU ETS在其第二和第三阶段，对数据核算和配额分配进行了重大改革，包括逐步过渡到
以实际历史排放数据为依据的欧盟层面统一的排放总量设定和配额分配流程，其中实际历史排放数据通过ETS下的MRV
系统获得137。由于从第一阶段到第二阶段的配额不可跨期储存，因此第一阶段中过度分配的配额不会转结至后续阶段。

Grubb和Ferrario（2006）针对EU ETS第一阶段排放总量设定，研究了与排放预测相关的四类证据：情景预测、对过
往预测的统计分析、官方的排放预测进程、EU ETS配额分配的谈判历史记录138。他们建议未来设计ETS时，应充分意识到
“无法避免的不确定性和夸大排放预测的倾向”，且应优先考虑提高排放总量设定所用数据的可获取性和可靠性。这些
问题在EU ETS后续阶段陆续得到解决。在成员国层面消除游说团体的影响和更加重视数据建模，增强了欧盟范围排放总
量的严格性和可靠性。最近的研究发现，现在排放总量的设定过程更加有效139。

137 欧盟委员会 2012 年的 MRV 条例

138　 Grubb 和 Ferrario (2006)

139  Fallmann 等 (2015)

140 PMR (2015a)

141　 Matthes 和 Schafhausen (2007)

4.3.2 BAU 下的碳排放预测

对假设没有ETS情景下的碳排放进行预测，是设定排放总
量时可参考的有用信息。它有助比较不同排放总量水平对ETS
减排潜力和成本的影响。

用于设定整个司法管辖区减排目标的经济和排放预测的
方案也同样适用ETS，分别是140：

1. 趋势线外推法：通过观察到的产量（例如国内生产总值，
用电量等）的历史趋势和排放强度作为函数延伸到未来，
从而确定排放路径。

2. 广义延拓外推法：是历史趋势外推法的进一步细化，即把
产量及/或排放强度的潜在变化纳入考虑范围。

3. 分解预测法：对少数但关键的排放驱动因子（例如人口、
经济增长、能源强度和结构性变化）的发展趋势进行评
估，从而确定排放路径。

4. 自下而上具体分析法：在更广泛的经济预测背景下，在行
业或子行业层面上，对产量和排放强度驱动因子进行更详
细的分析，并将结果自下而上进行加总，从而确定排放路
径。

此外，受独立于 ETS 之外的排放驱动因子的影响（例如，
产量的增长，行业增加值或 GDP，国际能源价格，商品需求和
货币汇率的波动），排放和经济预测具有高度的不确定性，因
此最好使用一系列的排放和经济预测评估 ETS 的潜在影响。

在使用企业或行业协会的预测数据时，应切记这些预测通常对
增长速率和排放增长趋势过于乐观 141。

图 4-4 说明了如何使用这些信息简单地设置自上而下的
排放总量。在这个例子中政策制定者需要知道其辖区减排目标
变化的轨迹和对未覆盖行业排放量的预测（可以使用上述技术
进行预测）。ETS 的年度排放总量就是目标轨迹减去未覆盖行
业的排放量。

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使得政策制定者不依赖预测产量来
计算履约的成本，但需选择合适的强度指标。知识框 4-3 对此
作了进一步讨论。

.

2015 2020 2025 2030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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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4-3 技术说明：设定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所需的数据

强度指标可以与经济和/或商品的产量有关。强度指标将根据行业覆盖率、数据可获得性和不同ETS的目标差异而有
所不同。如果ETS覆盖了一个排放量与GDP密切相关的部门，比如发电行业，那么就可以使用GDP或商品指标。当一个基
于强度的排放总量覆盖多个部门时，那么基于GDP的产量指标可能是最普遍适用的。或者可以使用具体行业的商品指标
制定自下而上的多部门排放总量。

其他大背景下设定排放强度参考水平的经验，如性能平均标准或行业领先排放基准，表明在ETS中使用自下向上的
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时存在许多技术挑战。虽然在发电等行业中确定排放强度参考水平可能相对简单，但在专业产品制
造、采矿或化工生产等行业中这将变得更加困难。考虑到资源和技术可用性、工艺方法和燃料组合方面的区域差异时，制
定水泥、钢铁和铝生产等工艺的排放强度参考水平也是一个挑战。

然而，如果商品替代被视为减少排放的一个重要来源（铝与钢之间、水泥与其他建筑材料之间），那么与商品有关的指
标显然不适合作为确定某些行业排放总量的基础。当排放强度参考水平被用作多个行业设定排放总量的基础、而不是用
于给特定企业或行业分配配额时，可以使用更简单的参考水平，特别是产出指标为GDP时。

142　IPCC (2014)

143　IPCC（2014）《气候变化 2014: 减排》

144　有关 IEA 低碳能源技术路线图的信息，请参见 IEA (2020b)。

145　2015 年深度脱碳路径项目

146　IPCC (2007)

4.3.3 减排的技术和经济潜力

ETS覆盖与非覆盖行业的减排机会的规模和成本构成了第
三类重要信息。排放总量设定应鼓励减排技术的创新并最大
限度发挥经济减排潜力，以达到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效果。

技术减排潜力可定义为“通过采用成熟技术和措施，可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或提高能效后所产生的减排量”142。国际组
织和研究机构提供了大量关于重点行业技术减排潜力的信息。
例如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143、国际能源署144和
可持续发展解决方案网络（SDSN）牵头的深度去碳路径项目
（Deep Decarbonization Pathways Project）以及可持续发
展与国际关系研究所（IDDRI）145等均提供了关于重点行业技
术减排潜力的研究信息。然而，应谨记根据当地实际情况，因
地制宜地采纳这些研究的结果。

经济减排潜力可定义为“可以通过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
实现的温室气体减排潜力，在评估时使用不同碳价水平，统筹
考虑非市场、社会成本和收益、市场成本和效益，并使用社会
贴现率而非私人贴现率”146。为重点行业制定边际减排成本
曲线，有助于了解不同减排措施的有效性以及实现减排目标的
总体成本。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显示了一组减排措施的潜在减排
量和成本（更多详情见第一步第1.5.1节）。图4-5提供了边际减

排成本曲线的示例。制定准确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有时颇为
困难，对于已经受相关政策监管或技术减排方案在国际上具有
普遍性的行业，因为可以相互借鉴经验，制定边际减排成本曲
线可能相对容易。

更重要的是，虽然边际减排成本曲线很有用，但并非必须
等到掌握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的全面信息后才可以设定ETS的
排放总量。ETS的意义在于为市场参与者（消费者和生产者）
而非监管者提供激励机制，以鼓励市场参与者发现适合覆盖行
业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方案。逐步提高排放总量的控制力
度和定期对排放总量进行评审，足以化解价格风险，并确保在
掌握更多边际减排成本曲线信息时能够及时调整排放总量。

4.3.4 与其他政策的关系

许多司法管辖区在建立ETS伊始就会结合其他政策以推
动实现低碳转型。不同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案下，边际减排成
本、相关的排放预测和价格反应预测等可能截然不同。其他减
排政策对ETS的效果产生增强、重复或消解的不同作用。因此
作为探索其与ETS相互作用、确定适当的排放总量类型和减排
目标的第一步是认真记录和整理这些政策。关于相关政策的
详细讨论参见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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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已有的ETS（例如EU ETS、RGGI、加州“总量和交易
机制”等），可发现ETS与其他政策存在显著的相互作用，特别
是和可再生能源、提高能效等政策之间。EU ETS的第二和第三
阶段中，在欧盟的20-20-20 目标框架下，即2020年相比1990
年的碳排放减少 20%，可再生能源占比提高到20%，能效水平
提高20%，对这样的相互作用进行了大量建模研究，综合考虑

147　参见 Capros 等 (2008)

了配套政策的额外减排贡献，为排放总量设定提供了极有价
值的参考147。在提出2030年的减排目标（2030年相比1990年
的碳排放减少40%）的同时，32.5%的能效目标和32%的可再
生能源目标也被提出。在《欧洲绿色新政》框架内，上述三个
2030年目标都被调整到了更为严格的水平。

4.4  实施排放总量控制

借助相关数据的收集和建模分析来完成基础设计后，还
需要开展以下工作来最终设定排放总量：

▲ 就正式的法律和行政管理安排达成一致；

▲ 在排放总量控制下明确可用于履约的配额；

▲ 选择设定排放总量的时间跨度。

4.4.1 排放总量管理

政府应授权合适的主管部门设定ETS的排放总量。它还
应与负责制定NDC目标以及其他配套政策的主管部门进行有
效的协调。相关主管部门可以是监管机关、立法机关或行政机

关，具体取决于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政府管理架构。考虑到排放
总量将使企业和社会面临的成本，相关司法管辖区也可考虑成
立独立的咨询机构，负责提供排放总量设定和调整方面的意
见。咨询机构可由技术专家、行业利益相关方和公民社会的代
表组成。这有助于提高设定排放总量过程的科学性、透明度和
公信力（见知识框4-4）。

政府可通过立法直接设定排放总量，或者更为常见的，通
过立法确立设定排放总量的程序。排放总量水平可以在二级立
法或类似立法层级中设定，如此操作可为排放总量设定提供
了足够的权威性，但更容易修改。直接通过立法来设定排放总
量水平使得后续调整，无论是降低或者提高减排雄心，变得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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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当然这种确定性可能是积极的，它可以提供可信的法律基
础使得企业更好地规划长期投资决策，但缺点是立法过程复
杂耗时。

通过立法明确设定排放总量的程序而非排放总量本身的
确定性较低，但能够为数据收集和分析提供更多的时间。它还

148　 CARB (2008)

149　短吨指的是 2000 磅或 907 公斤的质量（而公吨指的是 1000 公斤的质量）。它仅限于美国使用。

能将排放总量设定的技术讨论推迟至ETS建设的稍后阶段，这
时往往政治争议就变小了。最重要的是这将使排放总量水平和
设计随着环境的变化而调整，包括政治环境变化、气候目标的
逐步调整或对排放预测的修订（在最初制定时具有不可避免的
不确定性）。使用PSAMs也可为不断变化的排放总量上限提供
支撑（参见第六步）。

知识框 4-4 案例研究：司法管辖区采取了一系列行政措施管理排放总量

在 EU ETS 的第一和第二阶段中，由各成员国自行决定排放总量设定的方式。在一些司法管辖区（例如德国）排放总
量设定严格依照立法程序进行；而在另一些司法管辖区（例如法国）排放总量设定则通过行政命令实现。各成员国设定的
排放总量须提交欧盟委员会批准，欧盟委员会是欧盟的行政机关，在法律框架下制订相关原则而非定量标准。在很多情
况下欧盟委员会需要作出一些调整，特别是降低成员国提交的排放总量。然而这往往会遭到成员国的反对。为了避免法
律不确定性并维护 EU ETS 的环境完整性，从 EU ETS 第三阶段开始，对排放总量的设定提高至欧盟立法程序。

在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中，加州法律（AB 32）要求加州于 2020 年回到 1990 年的排放水平，而 CARB 负责制定
实现 2020 年减排目标的《覆盖范围划定计划》。最初的《覆盖范围划定计划》于 2008 年经 CARB 批准，据此建立了加
州 ETS。CARB 负责管理排放总量设定过程，是主要的执行机构 148。

澳大利亚碳定价机制（现已废除）要求气候变化管理局（独立的法定机构）每年提交未来五年的排放总量建议方案。
政府在设定排放总量时必须考虑气候变化管理局的意见和建议，并提前五年予以公布。排放总量设定程序在主要立法中
进行了概述，每个具体的排放总量在条例中进行规定。《清洁能源法》规定了未能设定排放总量时的默认排放总量。

在韩国 ETS 的排放总量不经法律设定，以保持较大灵活性和效率。实施 ETS 的法律依据最初由《2010 年低碳绿色
增长框架法》确立，后经《排放权交易法》进一步巩固。2014 年 9 月韩国环境部完成了配额分配方案的二级立法，依照该
法制定了韩国 ETS 排放总量和配额分配的相关规定。

4.4.2 明确用于当地履约的配额

正在运行的各个ETS均是按照每吨温室气体（即二氧化碳
或二氧化碳当量）来发放其辖区内配额。现有的ETS均以（公）
吨为单位，但采用美制短吨的RGGI除外149。此外，政策制定者
还需要决定是否接纳来自体系外部的履约指标。它们可以来
自抵销机制产生的指标（参见第八步）、连接体系（参见第九
步）或国际交易机制，如根据《巴黎协定》第6.2条制定的合作
办法。《巴黎协定》的缔约方能够以ITMOs的形式来交易减排
量。当然关于如何建立和交易ITMOs，仍有待于《联合国气候
变化框架公约》下的后续谈判决定。

并非所有由政府签发的减排指标均受ETS排放总量的约
束。例如政府可选择签发碳汇指标。碳汇是与减排行动环境影
响等效的活动，因此碳汇指标通常独立于ETS的排放总量控制
之外。在此情况下碳汇指标可增加市场上的履约指标供应量。
政策制定者可选择对碳汇指标的签发或使用设置限制。

如前所述，政府也可选择实行PSAMs，发放超出排放总量
上限的额外配额来维持碳价，或暂缓发放特定目的的配额（例
如为某一交易阶段中的新纳入设施或企业或为价格的可预测
性目的分配配额）。如果不符合最初预留配额的条件，则可不
将这些配额投放市场。当这些配额从市场上永久取消时，相当
于无形中将排放总量收紧，这也是根据实际排放趋势逐步调
整排放总量的另一种方法（参见第六步）。

若希望区分和跟踪特定的当地配额，可在发放配额时在
中央注册登记系统为它编配一个唯一的序列号。例如新西兰
政府选择使用单一的配额，即新西兰ETS配额（以下简称为
NZU），适用于所有行业的排放及林业部门的碳汇。新西兰的
配额注册登记系统为每个配额编配唯一的序列号，从而能够实
现配额的跟踪，买家则可核实配额来源。一些买家（无论国内
和国际）更愿意为森林保护和植树造林（尤其是有长期的森林
合同的土地）相关的NZU支付溢价。与之相比加州和魁北克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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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刻意选择不公开这些有助于区分两种不同来源配额的识别
标记，担心一旦公布可能会破坏配额之间的互换性。

4.4.3 选择设定排放总量的时间跨度

政 策 制 定者需要 确 定 排 放 总 量的 时间 跨度（称为“ 阶
段”）。在这个时间段内，其他主要的ETS设计特性也需要被
明确。阶段的时间跨度可能随着体系的发展而变化。例如，EU 
ETS设定了持续数年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期三年，第二阶段为
期五年，第三阶段为期八年，第四阶段为期十年。除了阶段的
时间跨度外，司法管辖区还需要考虑应提前多久确定阶段。这
就需要平衡企业对确定性的需求以及保持体系灵活性以使用
最新数据进行排放总量调整的需求。

政策制定者还需要确定受管控实体履行义务的时期（这
里称为“履约期”）150。如果允许跨履约期存储和预借配额，
则每个履约期的区别不大（参见第六步）。以每一年为一个履
约期是一种常见的选择，通常被视为ETS的默认设定。然而，
关于履约期的决定应与其他应对气候变化政策及ETS的其他
设计相协调。例如扩大ETS的覆盖范围以纳入更多的部门，与
其他司法管辖区的ETS连接，以及司法管辖区的国际气候变化
贡献和减排目标的变化等，都将对排放总量设定产生影响。政
府可安排履约期之间的过渡以适应新的重大变化，例如纳入新
行业或企业或开始与其他体系连接。

几个ETS的履约阶段和履约期示例如下：

▲ RGGI最早为两个为期五年的阶段提前设定了排放总量
(2009-2014年和2015-2020年），并在2012年进行了排放
总量的评审和调整。

▲ 加州和魁北克提前设定了每年的排放总量。这些履约期
合并为一系列多年的阶段，包括2013-2014年、2015-2017
年和2018-2020年。

▲ EU E TS 在各个多年的阶段 开始前设 定新的排 放 总 量
（2005-2007年、2008-2012年、2013-2020年和2021-2030
年）。EU ETS的一个特色是自2013年起其排放总量包括了
线性递减因子，使排放总量逐年递减。（见第4.5.6节）。

▲ 东京ETS也是在每个阶段前设定新的排放总量（2010–
2014财年、2015–2019财年和2020-2024财年）。

▲ 大多数中国地方碳交易试点的排放总量都有事后调整，
主要取决于配额分配基准值和纳入企业的实际产量/营业
额。

150　 每个体系可能使用不同的术语“阶段”和“履约期”，或者使用其他不同的术语。理解这些术语在特定上下文中的含义是很重要的。

▲ 澳大利亚ETS提出先设定五年排放总量，每年再以滚动方
式设定接下来五年的排放总量的方式，使排放总量始终
保持提前五年被设定，具体见知识框4-5的讨论。

定期对排放总量进行正式评审，有助对排放总量进行系
统化调整，确保排放总量符合当前所需，也能保证两次评审之
间的排放总量具有确定性。这也有助于根据国家气候政策或减
排潜力高于预期等情况，提高ETS的排放总量控制水平。对排
放总量的评审可作为ETS综合评审的一部分进行，也可以作为
一项独立工作单独进行。进行排放总量正式评审时，政府可对
以下各项内容进行评价：

▲ ETS政策环境的变化，例如相关司法管辖区的总体减排目
标、经济发展趋势、新技术的可得性、其他司法管辖区的
碳定价政策水平或替代性减排政策等。

▲ ETS在配额价格、履约成本、碳泄漏风险和竞争力影响等
方面相对于市场预期的表现。

▲ 碳价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减排行为和投资活动，尤其是与
其他温室气体排放的驱动因子进行比较，包括国际能源价
格、商品需求及其他政策法规。

ETS运行情况的评审将在第十步进行详细探讨。

现有的许多ETS采用相对简单的排放总量设定方法，在
每个阶段内先确定一个年度排放总量作为起点，再按预定速率
（可能是线性）递减。排放总量起点值通常以最近某一年的实
际排放量、最近一段时期内的年均排放量或起始年的预测排
放量作为基准。应注意预测排放量本身具有不确定性且可能出
于压力被调整。排放总量的终点值则根据相关司法管辖区ETS
覆盖行业的减排目标和预估成本来确定（通常需要预测）。一
般而言，在起点值与终点值之间画一条直线，便可确定该阶段
内每年的排放总量水平。在某些情况下年度排放总量可在同一
阶段内的各个年份保持恒定，但跨相邻阶段则呈现阶梯式递
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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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4-5 案例研究：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排放总量设定机制

澳大利亚ETS采用了滚动设定排放总量的概念。澳大利亚ETS于2012年开始运作，但在2014年被废除。根据该机制，
最初的三年是固定价格的阶段，之后是五年的固定排放总量，并将由政府在气候变化管理局（一个独立机构）的建议下逐
年延长。如果无法做出决定，那么默认的排放总量将与政府2020年的国家减排目标保持一致151。这一过程确保了企业在
排放总量持续时间、排放总量设定时机和默认的提高ETS排放总量控制水平方面具有可预测的确定性。

在2019年宣布的新西兰ETS改革中也采取了类似的做法。改革创建了一个协调的决策程序，以管理新西兰ETS的配额
供应 152，限制每年通过拍卖机制进入市场的NZU数量。这个程序考虑了一系列因素，如拍卖的配额数量、免费分配的配额
数量、国际履约指标和成本控制储备机制，以及林业部门的预计碳汇指标额度。NZU的年度供应量将提前五年公布。根据
独立的气候变化委员会的建议，气候变化部部长仍可在宣布初始配额总量后的四年内调整配额供应量。但是配额总量须
提前一年固定下来。该措施旨在提高履约指标供应决策的透明度，使所有参与者对市场发展有更大的把握，同时使新西
兰ETS中的履约指标供应量与新西兰的长期减排目标以及五年内的碳预算保持一致。

151　 澳大利亚政府 (2011)
152 新西兰环境部 (2018)

153　 请参阅第九步中的知识框 9-6，以了解有关 RGGI 中断开连接的更多详细信息。

4.5 管理排放总量
一旦进行排放总量控制，政策制定者必须主动地管理排

放总量以及排放总量与ETS其他关键设计要素间的相互作用，
特别是在以下情况出现变化的时候：

1. 覆盖范围的变化（见第三步）；

2. 与配额分配间的相互作用（见第五步）；

3. 市场冲击和PSAMs的运作（见第六步）；

4. 与抵销机制间的相互作用（见第八步）；

5. 与其他ETS连接（见第九步）；

6. 随着时间的推移，减排力度逐渐增强（见第十步）。

4.5.1 覆盖范围的变化

随着某些行业进入或退出ETS，或随着准入门槛的改变，
ETS排放总量应作相应调整。绝对排放总量下不同行业分阶段
进入ETS（例如欧盟、加州、魁北克省的碳市场），当新行业进
入时排放总量需要按规定进行相应调整。在加州和魁北克省
的ETS中阶段的划分与新行业的进入相对应。在EU ETS中覆盖
范围的改变发生在阶段之间的过渡时期，但航空业在第二阶段
的中途被纳入。2007年欧盟进一步扩大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
亚加入欧盟），由于新成员国的受管控实体进入EU ETS，所以
对排放总量进行了调整。虽然体系的覆盖范围一般情况下是

增加的，但也有一些情况下覆盖范围是缩小的，而排放总量也
要随之调整。在RGGI的案例中，当一个参与州（新泽西州）退
出时配额总量减少，然后当它重新加入时又被重新修正153。在
大多数情况下此类排放总量调整可提前计划，并顺利纳入排放
总量设定的规划和安排中。

除行业覆盖范围的变化外，覆盖行业内的个别企业也可能
在阶段内进入或退出碳市场。关于如何处理新纳入者和企业关
停的进一步讨论，请参见第五步。

4.5.2 与配额分配间的相互作用

排放总量设定将对配额分配决策产生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最好在排放总量确定后再开始讨论配额分配问
题，以确保将对体系控制水平的讨论与对成本分配的讨论分
开。这也有助于避免发生EU ETS第一阶段所遇到的问题，即提
供多少免费配额的决策反而成为设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决
定因素，导致体系的排放总量控制目标高于基准情景排放，从
而配额价格跌至零的局面。

然而，考虑到政治和行政
压力，排放总量设定和配额分
配的决策是相互关联或迭代

的过程，这对免费分配大部分
或全部配额的体系而言尤其
如此。在这样的情况下，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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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者需要确保根据例如设施的历史排放或单位产量的基准排
放，所提供的免费配额量处于所设定的排放总量范围以内154。

但从程序的角度来看，根据实践经验，当排放总量设定与
配额分配的程序关联度太高时，容易因为（免费）配额分配的
影响而推高排放总量。因此排放总量设定与配额分配过程最
好是明确分离的。

在免费分配和拍卖相结合的ETS中，只要排放总量能够
充分容纳所承诺的免费分配水平，原则上问题不大，因为可通
过调整排放总量范围内的拍卖数量来对冲免费分配部分的波
动。关于不同分配方法之间的权衡请参见第五步。

若针对同一排放源的履约义务覆盖了供应链上的多个环
节，则设定排放总量时应特别注意。例如在韩国ETS的电力行
业中，政策制定者分别针对电力生产环节的直接排放和电力消
费环节的间接排放规定了履约义务155。这样设计的主要原因
是政府对能源价格的管制可能导致碳价无法通过供应链进行
传导，因此需要对上下游同时监管。这种方法设定的排放总量
必须能够满足就电力生产每一单位的排放收回两个配额的需
求：一个来自上游，一个来自下游。

4.5.3 管理市场冲击

正常运行情况下ETS能够通过配额价格变化、调整对抵减
排标的需求或采用配额存储和预借机制对配额供需的波动作
出适当反应。然而当发生系统性冲击（如燃料价格或经济活动
的重大变化），从而导致配额需求或碳价发生异常变化并可能
破坏市场稳定时，政策制定者可能需要考虑是否调整现有的
配额供应。政府可以根据需要进行此类干预，但是越来越多的
ETS使用基于规则自动触发的PSAMs来自动增加或减少配额
供应（请参见第六步）。

政策制定者使用PSAMs来管理价格时，必须决定这些调
整是临时性的还是永久性的。如果采取临时性措施，需要对未
来的排放总量进行调整以对冲当前的临时调整，从而保持ETS
的长期减排目标不变。如果没有对未来的排放总量进行对冲调
整，那么相当于ETS的排放总量目标被永久性调整。政策制定
者也可选择部分性对冲（而非全部）的调整。

必须指出的是，配额供应量的永久性增加对ETS推动温室
气体减排将产生不利影响，并可能使该国完成其NDC的能力受
到威胁。相反供应量的永久性减少意味着提高了ETS的排放总

154　 在中国的一些 ETS 地方试点中，排放总量实际上是由分配方法决定的 ; 因为排放总量未被公布，而市场上的实际配额总数构成了体系实际的排放总量。

155　 Kim 和 Lim (2014)

156　 Gilbert 等 (2014b)

量控制水平，并可能成为一个加快减排的有效机制。有关临时
性和永久性调整的相对优点，请参见第六步的第6.3.3节。

此外，为提高政策的确定性和保持市场参与者的信心，政
策制定者应在ETS设计之初就为可能的计划外的总量调整制
定清晰的触发条件和/或程序，并为调整的类型和幅度设定系
数。排放总量调整的触发条件可基于配额供应或配额价格来
确定156。第六步提供了关于PSAMs的更多信息。除了按具体规
定操作的排放总量调整外，还可通过设定一定的程序机制，例
如指定特定机构负责排放总量调整的决策事宜，而不预先给出
调整触发条件和结果的规定。这类程序安排一直是ETS发展过
程中概念和理论争论的热点，但在实践中从未被应用于ETS计
划外的排放总量调整。

4.5.4 与抵销间的相互作用

除配额外，政策制定者还可能允许在ETS内使用减排指
标，并通常为减排指标的使用设置定性的和定量的限制（见第
八步）。抵销是指使用ETS尚未覆盖的辖区内外排放源的减排
量签发的指标被ETS接受，被视为等同于ETS的配额并可用于
履约。这扩大了减排源的范围，并通常可使ETS能够以更低的
成本实现相同的减排结果。

尽管抵销机制通常独立于ETS的排放总量，但用于抵销的
减排指标可能会对ETS内的配额供应量产生影响，尤其是抵销
没有数量限制或限制比较少的时候。例如当清洁发展机制（以
下简称CDM）的经核证减排量（以下简称CERs）的价格因金融
危机而大幅下跌时，这些减排指标充斥在新西兰ETS（对其使
用没有限制）和EU ETS的履约市场。这是导致这两个体系中配
额大量过剩和碳价暴跌的因素之一。新西兰最终与CDM市场
脱钩；欧盟决定在2014-2016年期间“折量拍卖”超过9亿个配

额，并最终将其放入MSR。

抵销允许非受管控实体自愿参与ETS，这还会影响未覆盖
行业和覆盖行业之间的减排义务分担。一些行业如废弃物处
理、农业或林业，由于市场的分散性以及量化和报告排放量的
困难，往往被排除在ETS的覆盖范围之外。然而它们有可能存
在大量的减排机会。抵销机制允许这些部门内的实体自愿减少
排放并将其报告到ETS中。如果这些项目有巨大的减排量并在
ETS中抵销被纳入企业的的排放，ETS将出现配额过剩，政府
有可能进一步收紧ETS的排放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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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5 与其他 ETS 连接

如果一个司法管辖区打算将其 ETS 与一个或多个其他司
法管辖区的 ETS 连接起来，而连接的 ETS 具有相同类型的排
放总量，连接将相当容易。此外，与不允许连接的情况相比，具
有绝对排放总量和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的司法管辖区之间的
连接和交易可能导致总排放量的增加。因此，具有绝对上限的
司法管辖区可能会拒绝与具有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的司法管
辖区连接。事实上，以美国的清洁能源计划为例，进行事后调
整的州（选择强度目标）和不进行事后调整的州（选择绝对目标）
的参与者之间不被允许相互交易。连接将在第九步中进行更全
面的讨论。

4.5.6 逐步提高排放总量控制水平并提供稳定
碳价信号

如第 4.4.3 节所述，一般而言提前设定的阶段会覆盖两年
至十年的排放总量水平。在不同阶段之间的过渡节点，政策制
定者将掌握更多关于减排成本、宏观经济波动和国际贸易伙伴
气候保护行动的信息，有机会对排放总量进行评审和调整。

然而对于市场参与者而言，定期调整排放总量可能带来负
面影响，带来长期减排轨迹和碳价信号方面的不确定性。使得
ETS 难以提供碳定价机制带来的明显好处之一，即提供激励低
碳投资的价格信号。

因此，额外的政策确定性有利于实体参与碳交易。一种方
法是确定长期减排轨迹；该轨迹可以显示随着时间的推移、排
放水平及 / 或碳价因更广泛的长期减排措施、技术发展或经济
转型目标而发生的变化方向及 / 或速度。具体方法包括设定排
放总量的参考范围或默认路径以指导未来决策，同时为政府
未来的决策提供灵活性（参见第 4.4.3 节）。欧盟委员会采用了
这种方法（参见知识框 4-6）。争取不同政党对长期排放轨迹的
支持，将有助进一步提高政策的确定性。政策制定者也可使用
PSAMs 来为市场提供稳定的碳价信号。而在碳价低迷时，提
供跨期灵活性和奖励提前减排可以使得在未来更容易实现排
放总量控制水平（有关详细讨论，请参见第六步）。

知识框4-6 案例研究：EU ETS的线性递减因子

从2013年起，EU ETS的排放总量受线性递减因子（LRF）的约束。LRF表示为根据各成员国2008年至2012年期间的
国家分配计划（根据范围变化进行调整）发放的配额的平均年度排放总量的百分比，从2008年至2012年期间的中点开
始，EU ETS的排放总量沿着线性轨迹逐年下降。LRF最初设定为1.74%，没有明确的截止日期，因此成为2020年以后具有
约束力的ETS立法的一部分。在2018年EU ETS结构改革的背景下，LRF从2021年起增加到2.20%，同样明确没有截止日
期。虽然1.74%的LRF设定将使得EU ETS在2050年的排放量相较于2010年的水平将减少70%，但从2021年起将LRF调整
到2.20%将使得EU ETS在2050年的排放量相较于2010年的水平减少82%，而且为这一目标提供了法律约束力。这一相对
严格的长期减排承诺正是EU ETS自 2010 年起处于配额过剩的严重危机而碳价却没有跌至零的原因之一。

事实上，即使当前的碳价信号尚未反映出未来政策的严格性，一个以可信的长期减排承诺为基础的流动性市场，可以
向投资者提供一个关于未来长期监管活动的明确信号。

知识框 4-7 说明了政策制定者在为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
设定排放总量时如何提供稳定的碳价信号。通过预先设定好
的，随着时间推移对排放总量进行调整的明确规则和参数，并
在可能的情况下提前发出未来变化的信号，主管部门可以随着

时间推移改变排放总量，同时仍然使参与者对保持市场信心，
并向市场参与者提供明确的碳价信号。可预测性和灵活性之间
的平衡在 ETS 的整个发展过程中都是重要的考虑因素，将在
第六步中进一步详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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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4-7 案例研究：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排放总量的水平和设定

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旨在帮助加州实现2020年温室气体排放降回1990年水平、到2050 年比1990年减少80% 的
减排目标。政策设计的目的是支持并巩固一系列减排政策组合的成果，并确保减排激励措施渗透至其他尚未被纳入的经
济部门。参考减排潜力评估和经济成本建模后，CARB将减排义务分配给占全州85%排放的ETS所覆盖行业。

政府官员根据对2013年排放量的预测确定了绝对排放总量的起点值，该排放总量以线性方式递减，从而实现2020年
覆盖行业的排放总量落在规定的终点值上，实现比起点值减少16%的目标。从2008年开始，工业排放源、燃料供应商和
电力进口商开始执行强制性报告制度，政府官员在收到了完善后的设施排放水平数据后，不得不下调该州对起始年排放
量的初始预测。2015年加州提高了排放总量以适应新行业的进入，这些行业的年下降速度比早期纳入的行业更快。2016
年AB 32号法案的通过明确了该州2030年温室气体排放比1990年减少40%的目标，据此CARB设定了2021-2030年的排放
总量轨迹。从2021年到2032年，加州ETS年均下降率将达到4.1%，最终降至2.05亿吨二氧化碳当量。

加州ETS的改革还包括为季度拍卖设置拍卖价格限价或“拍卖底价”，且底价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提高。这种不断上
升的最低限价提供了持续向上的价格支撑，而配额价格控制储备机制(APCR)和价格上限将一部分配额从常规流通中拿出
来，并在高需求时期以较高的固定价格引入市场。APCR还包含了连续八次拍卖仍未售出的配额。2013年至2020年期间的
大部分未售出配额已投放进该储备中，这些储备配额从2021年开始作为价格控制储备，按规定向市场释放。从2021年履
约期开始，除APCR外，纳入企业还可以高于APCR的固定价格购买“价格上限配额”（PCU），用于履行其剩余履约义务。
从出售PCU中获得的收入可用于确保持续的环境完整性，保证至少实现一比一的减排。除了这些PSAMs， CARB还实施
了可持有或储存的配额数量的其他限制，以确保ETS持续推动减排，并与2030年目标一致157（有关PSAMs作用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六步）。市场参与者可以使用有限数量的减排指标或来自连接的ETS的配额来完成其履约义务，保障了配额
的额外供应和灵活性。

通过CARB的定期评审、立法监督以及至少每五年一次强制更新的州级《覆盖范围划定计划》，加州将根据实际需要
调整政策，使ETS的排放总量和减排目标保持一致158。

157　 CARB（2017）

158　 气候与能源解决方案中心（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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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排放总量在 ETS 中起到什么作用？

2. 哪些背景信息和数据有助于设定 ETS 的排放总量？

3. 绝对排放总量与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的区别何在？

应用题

1. 就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而言，ETS 对实现整体减排目标的贡献是多少？

2.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中短期内，设定排放总量时是否需要考虑与其他 ETS 进行连接的需求？

4.7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在“总量和交易机制”下实现零排放》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6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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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览
第五步：分配排放配额

工作一览表
✔ 依据政策目标确定分配方法
✔ 确定免费分配的适用情况和方法
✔ 确定对于新纳入、停业和退出的处理方法
✔ 设立拍卖机制，在减少免费分配的同时不断提升拍卖的

作用

ETS创造了排放配额，允许持有者排放和配额相对应
量的温室气体。这些配额可以在市场上交易。通过限制配额
的总量，ETS将排放控制在低于其他情况下的水平上。配额
的稀缺性创造了经济价值，这种价值通过配额的市场价格
即碳价来反映。

碳价在经济体内传导，使得排放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
价格上涨，减少或增加部分企业资产的价值，进而使整个经
济体的不同群体受到有利或不利的影响。即使ETS产生的
成本相较于整个经济体来说很小，也可能催生出相对较大
的赢家和输家。

创造配额就是建立了一种必须以某种方式分配的资
产，不同的分配方法最终决定了这些成本和价值在社会上
的发放方式。配额分配方法是决定企业如何应对ETS的关
键。它可以影响企业如何决定产量、新的投资地点以及将多
少排放成本转嫁给消费者等等。这意味着在某些情况下，
某些分配方法可能会扭曲碳价信号以及由此而来的减排激
励。配额也可以由政府直接出售，为政府创造收入，这些收
入可以用于很多用途。通过以上这些方式，配额分配可以影
响ETS带给经济体的总成本和其分配。

实践中，有两类广泛采用的配额分配方法：免费分配或
拍卖配额。在分配配额时政策制定者将寻求实现以下部分
或全部目标（并非总能互相兼容）：

▲ 确保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提供减排激励。尽管希望
实现多种目标，但是政策制定者必须坚守ETS的基本
目标不动摇，即激励受管控实体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
式减少排放，并尽可能使减排激励在整个价值链中传
导。

▲ 实现向ETS的平稳过渡。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希望借助
恰当的配额分配，理顺向ETS过渡中的诸多问题。其
中一些问题和成本与价值的分配相关，具体可表现为
可能的资产价值受损（“搁浅资产”）、对消费者与社

区的不良影响以及识别已提前开展减排行动的实体。
此外，在某些分配方法下，企业将碳成本转嫁给消费
者（即使已经获得了免费配额）创造暴利的可能性更
大，政策制定者应将这种风险降至最低。别的问题则
涉及其他风险，例如参与者在初期阶段的交易能力相
对较弱，或者在制度相对薄弱的情况下部分企业可能
会抵制ETS。

▲ 降低碳泄漏或丧失竞争力的风险。当生产从一个有碳
价的司法管辖区转移到另一个没有碳价或碳价较低的
司法管辖区时，就会发生碳泄漏。短期内这可能使得
辖区内企业相较于国际竞争对手丧失市场份额，在长
期上则可能影响企业在哪里投资建厂。这些风险使得
政策制定者面临不受欢迎的环境、经济和政治后果。
在考虑ETS的设计要素，尤其是配额分配方法设计时，
避免以上风险始终是最具争议和最为重要的问题之
一。迄今为止，大多数ETS都已采取措施降低碳泄漏风
险，但很少有实证证据表明存在碳泄漏，这在一定程
度上可能是由于迄今为止的碳价较低，也可能是一些
其他因素影响了投资和生产决策，在限制碳泄漏方面
发挥了作用。

▲ 增加收入。ETS建立后产生的配额是有价的。通过出售
配额（通常以拍卖方式出售），政策制定者有可能成功
筹措大量公共资金。

▲ 支持市场价格发现。ETS的经济效率源于交易配额时
的价格发现。一般来说这发生在流动的二级市场上。
然而在流动性较低、规模较小的市场中，通过拍卖进
行分配在碳价发现方面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拍卖配额
可以匹配市场上配额的供求关系，提供有关市场状况
的透明信息。

配额分配是一个充满争议的问题，而找到一个政府、
利益相关方和公众都能接受的方案对于ETS的启动至关重
要。免费配额可通过三种主要方法进行分配，因此配额分
配合计共有四种方法（拍卖和三种免费分配方法）。每种方
法都涉及到对实现上述一个或多个目标的权衡。

1. 通过拍卖分配。配额拍卖是一种甚少导致市场扭曲或
政治介入的方法，并为公共收入提供新的增长点。配
额拍卖是一种简单方便但又行之有效的方式，出价高
者买下配额。拍卖的方式不仅提供了灵活性，还可补
偿对消费者或社区的不利影响，同时也奖励了尽早开
展减排行动的企业。然而拍卖对防范碳泄漏效果甚
微，且无法补偿因资产搁浅而导致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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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祖父法进行免费分配。该方法根据企业的历史排
放量进行免费配额分配。这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分配方
法，在ETS初期阶段具有吸引力。该方法为搁浅资产提
供了一些补偿，但也可能带来暴利。它只对碳泄漏提供
微弱的保护；如果与更新条款相结合，则可能会扭曲价
格信号，并惩罚提前开展减排行动的企业。考虑到祖父
法的缺点，该方法只应被视为拍卖法和基准法之间的
过渡性方法。

3. 使用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进行免费分配。该方法使
用排放基准值为具体产品的单位历史产量（例如每吨
钢材）免费分配配额。这种分配方法切断了一个设施的
排放强度与其所得到的免费配额水平之间的联系：无
论设施的生产或排放强度如何变化，分配的配额都保
持不变。这种方法只能部分避免碳泄漏，并仍然可以给
企业带来暴利，但有利于鼓励提前减排行动。考虑到可
能需要收集和分析历史排放强度信息以制定具体的基
准值，并且需要获取历史产量数据进行配额分配，这种
方法的实施比祖父法更为复杂。

4. 使用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进行免费分配。本方法
也使用产品的排放基准值，但好处是根据履约期间企

业的实际产量水平而不是固定的历史产量水平进行免
费分配。这种分配方法可有效地防止碳泄漏，并奖励
提前减排行动者。然而该方法可能不利于激励企业减
排。与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一样，获得合适的排放基
准值可能具有挑战性，并且为了维持分配的配额总量
不超过ETS的排放总量则需要额外的规定，因为依据
实际产量进行分配使得主管部门事先并不知道能发放
多少配额。

事实上，多数ETS并未选择以单一形式（拍卖或免费）
分配所有配额，而是采用混合模式，使受管控实体能够获得
部分而非全部的免费配额。一般来讲这种混合模式能够确
保那些被认为确实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获得适当的免费
配额，以避免碳泄漏。此类行业通常借助两类主要指标加以
识别——排放密集程度和贸易暴露程度。然而这些指标可
能也无法像预期的那样捕捉到碳泄漏风险。

第5.1节首先介绍了四种主要的配额分配方法以及配额
分配要实现的主要目标。第5.2节和第5.3节详细分析了每种
分配方法的优缺点。5.4节讨论了如何将免费配额分配给最
需要的企业，讨论了免费分配的不同组成部分，以及如何处
理新纳入者和关停。

5.1 分配配额

本节首先介绍最常用的配额分配方法，然后讨论了在决定
分配方法时应考虑的目标。

5.1.1 配额分配方法

配额分配有两种基本方法：拍卖，或使用不同的方法进行
免费分配。本章考虑以下四种选择：

1. 拍卖配额；

2. 祖父法；

3.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

4. 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

首先可以将这四种方法区分为两类：拍卖配额（方案 1）或
免费发放配额（方案 2-4），这样处理可能会有所帮助。

拍卖通过竞标来分配配额，该方法能够促进碳价发现、提
供强有力的减排激励。它还创造了一个收入来源，然后可以将
这些收入发放给广泛的潜在受益者。

免费分配使得企业得到一定比例的免费配额。祖父法、基
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之间是相关的，
可以表示为如下两个基本公式的变体：

▲ 免费配额量（祖父法）= 适用的历史排放量 x 调整系数

▲ 免费配额量（基准法）= 适用的产出 x 基准值 x 调整系数

祖父法通过使用历史排放量来确定免费配额量，即历史
排放量乘以调整系数，最常采用的调整系数是碳泄漏补偿率
和排放总量下降系数。知识框 5-1 解释了补偿率和排放总量下
降系数及免费分配中使用的其他原则和术语。

基准法包括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和基于实际产量的基
准法。这类方法使用产量，例如生产的铝的重量，乘以排放基
准值，将产量水平转换为温室气体排放量。然后再像祖父法一
样乘以调整系数。这两种基准法的区别在于前者使用在一个固
定时期内保持不变的历史产量，而后者则使用当年的实际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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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5-1 技术说明：配额分配相关术语解释

排放强度
排放强度衡量了生产一单位产品所产生的排放量。例如水泥的排放强度可能是生产每吨水泥排放0.5吨二氧化碳。

基准值
基准值反映的是一个生产过程对应的排放强度数值。基准值可以在不同的层次上选择，这也将改变配额分配的严格

性。例如水泥生产过程的基准值可以是生产水泥的企业的平均排放强度，这意味着一些企业高于基准值（他们生产过程
的排放量高于平均水平，因此得到的配额比他们需要的要少），而一些企业低于基准值（他们生产过程的排放量低于平均
水平，因此得到的配额比他们需要的要多）；还可以选取前10%最具效率的企业的平均排放强度作为基准值。这意味着大
多数企业得到的免费配额量都将低于其需求。

在欧盟，基准值是基于一个行业内前10%最具效率的设施的平均排放强度得出的。这与新西兰的基准值（此处称为
分配基准）不同，新西兰的分配基准是全国范围内该行业的平均排放强度。规模较小的ETS内设施可能太少，难以计算该
行业的基准值，可以考虑使用单个设施级别的排放强度：魁北克ETS的大多数基准值即是如此；或者借鉴其他司法管辖区
ETS使用的基准值。一般来说，首选方式是为每种产品制定一个统一的基准值。基准值需正确地反映对生产中排放密集型
流程的不同划分，以降低博弈风险。例如需要对水泥行业的基准值进行充分的分解，以区分有或没有高排放强度的熟料
生产。

调整系数
调整系数是指各类用来调整免费配额总量水平的工具，并能确保免费分配配额的总量能够一直保持在适当的水平上

（相较于ETS的排放总量上限）。迄今为止，ETS中应用了如下几个调整系数：

▲ 补偿率：衡量能获得免费配额的排放水平。补偿率数值的范围是0%到100%，其中100%表示最大补偿率。在基准
法中100%的补偿率意味计算出的免费配额量不再向下调整；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受管控企业能获得覆盖其所有碳排
放的配额量，因为基准法本身存在对配额量的收紧。即使是在同一个ETS内补偿率也往往因行业而异，这样设计是
为了应对不同程度的碳泄漏风险，而风险最高的企业得到最高的补偿率。在新西兰ETS以及其他一些司法管辖区，
补偿率被称为补偿系数。高排放强度活动的补偿系数为90%，中等排放强度活动的补偿系数为60%。

▲ 下降系数：旨在确保免费分配的水平或比率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下降。例如加州使用了一个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收紧的
排放总量递减系数。不同活动之间的排放总量下降程度不尽相同，以应对不同程度的碳泄漏风险。

▲ 体系范围的限制系数：规定了覆盖行业免费配额的上限。欧盟使用了跨行业的调整系数来限制它可以免费分配的
配额数量上限。在计算免费配额的分配水平时，如果免费配额的总和超过了免费配额的上限，则采用跨行业调整系
数。跨行业调整系数允许对免费配额量进行系统性调整，以反映ETS排放总量的收紧以及由于减排力度的增强而导
致的免费配额总量的减少。

正如许多体系所表明的那样，可对 ETS 覆盖的不同行业
或企业采用不同的方法。通常采用拍卖和免费分配相结合的方

式；免费分配只分配配额总量的一部分。表 5-1 总结了迄今为
止每个 ETS 中使用的配额分配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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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1  不同 ETS 的配额分配方法

ETS 免费分配 vs 拍卖 免费分配对象 免费分配类型

加州 免费分配约占 50％的
（大部分通过委托拍
卖获得）； 逐渐增加拍
卖百分比

排放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行业
（EITE）和其他工业部门；代表纳
税人的配电企业和天然气供应商

对于容易发生碳泄露的工业部门采用基于实
际产量的基准法 (12%)159，配电公用事业企
业和天然气供应商进行委托拍卖， 拍卖收
入用于赔偿纳税人和减排措施（40%）159 

EU ETS 第三阶
段

混合模式：57% 拍卖，
43% 免费分配

工业、供热、境内航空 ; 到 2020
年将非排放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
(EITE) 行业的免费配额从 80％降
至 30％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基准值设定为
2007-2008 年某个行业 / 子行业中最高效的
前 10％企业的均值； 缺省方法是使用热量
或燃料基准值，或过程排放

EU ETS 第四阶
段

混合模式：57% 拍卖，
43% 免费分配 , 根据
更严格的分配规则，到
2030 年免费分配份额
将下降

工业、供热、航空业 160 ; 到 2030
年将逐步淘汰非排放密集型和贸
易暴露型 (EITE) 行业的免费分
配 160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活动水平每五年
（2019 年、2024 年）更新一次，或在活动水
平变化超过 15% 后每年更新一次；强度基
准值设定为 10% 最高效设施的平均值；缺
省方法包括热量或燃料基准值，或过程排放；
根据 0.2% 至 1.6% 的年削减率，对 2021-
2025 年和 2026-2030 年两个不同时段的基
准值进行调整以反映技术进步

哈萨克斯坦 100% 免费分配 所有行业 祖父法或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自愿的）
韩国 在第三阶段 90% 的免

费分配
所有行业 祖父法或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例如水泥

生产、炼油厂和国内航空）
新西兰 混合模式 ：27% 的免

费分配。从 2021 年开
始拍卖

排放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 (EITE)
活动；2021 年至 2030 年的免费
分配逐渐减少，并在 2030 年以后
加速减少

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

新斯科舍省 免费分配，从 2020 年
开始拍卖

工业设施，新斯科舍省电力企业，
燃料供应商

工业设施：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强度基
准选为 2014-2016 年 ;
燃料供应商：80% 的免费分配，基于前一年
的核证排放量 ; 
新斯科舍省电力企业：基于相较于 BAU 的减
少量

魁北克 25% 的免费分配；75%
的拍卖

排放密集型和贸易暴露型 (EITE) 
活动

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

RGGI 100% 的拍卖 无
埼玉县 100% 的免费分配 所有行业 祖父法，基于 2002 至 2007 年间在任何连续

三年中设定的针对特定实体的基准线
瑞士 混合模式，但主要是免

费分配
制造业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与 EU ETS 相似；

备选方法包括热量和燃料基准值，或者过程
排放

东京 100% 的免费分配 所有行业 祖父法，基于 2002 至 2007 年间在任何连续
三年中设定的针对特定实体的基准线

159　工业部门配额约占配额总预算的 12%，天然气和电力公用事业约占 40%。

160　EU ETS 指令第 10c 条允许对火力发电机组进行过渡性免费分配，条件是成员国将免费配额的价值投资于其电力系统的现代化。在第三阶段，8 个成员国利用
了“减损”规则：从该成员国的拍卖配额中扣除根据本“减损”规则分配的配额；见欧盟委员会（2015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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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 配额分配时的目标

发放配额时，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寻求实现部分或以下全部
目标：

▲ 保持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激励减排；

▲ 实现向 ETS 的平稳过渡；

▲ 降低碳泄漏或丧失竞争力的风险；

▲ 增加收入；

▲ 支持市场价格发现。

本节将逐一讨论上述目标，重点介绍政策制定者需要着重
考量的权衡取舍。若有可能，政策制定者应首先针对相互矛盾
的目标展开积极讨论，并就如何权衡达成一致。之后，政策制
定者应选择相应的备选机制，并根据辖区中可供使用的信息与
数据，制定具体的配额分配方法。

保持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激励减排

激励企业和个人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减少排放是 ETS
的基本目标。配额分配时政策制定者希望能产生以下三种激励
减排的方式：

1. 鼓励以低碳生产者代替高碳生产者：ETS 将排放成本内
在化的期望效应是：相比碳效率低的生产者，碳效率高的
生产者（其碳排放强度水平较低）将会获益更多（触发现
有设施之间和 / 或现有设施与新设施之间的最佳生产水
平）。

2. 激励企业降低排放强度：由于低排放企业比高排放企业
更具优势，有助激励企业降低其排放强度（促进科技水平
提高）。

3. 推进需求侧减排：配额分配方法应有助与推动排放密集
型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上涨，从而促使终端用户放弃购买
排放较高的商品，转而投向低碳型商品。

确保上述减排激励方式持续起作用的最简单方式是拍卖
配额 161。 但此举可能并不是实现其他目标的最佳方式，例如实
现向 ETS 的平稳过渡或防止碳泄漏等目标。

实现向 ETS 的平稳过渡

政策制定者可能希望理顺在向 ETS 过渡过程中因配额分
配而造成的三大影响：

161　 这甚至可以与以现金为基础的援助相结合，而不是以配额为基础的援助，以处理碳泄漏和 / 或体系过渡问题。

1. 搁浅资产：搁浅资产指过去购置的资产（例如煤矿、低效
发电机组、燃煤锅炉等）曾在减排措施出台之前创造利
润，现在却造成了其所有者居高难下的排放。此类资产的
价值随ETS的推行而下降，但其经营成本却呈上升趋势，
且可能早于预期做关停、报废处理，由此造成的损失可
通过免费配额予以部分补偿。

2. 认可提前减排行动者：ETS的建立需要一个时间过程。在
此过程中奖励（或者至少不惩罚）提前致力于减排的企业
具有重要意义。配额分配恰可对此产生影响。拍卖将奖
励提前行动者；如采用免费分配，无论是在祖父法中使
用较早的历史排放数据，或者在起始阶段就采用基准法
均有助于奖励提前减排行动或防止企业拖延减排。

3. 给消费者与社区带来的不利影响：转换为居民能源消费
价格的排放成本会对居民福祉造成影响。分配配额产生
的一些收入可用于保障家庭福祉，特别是贫困家庭。加
州采用免费分配方法（附加条件是如何使用分配价值）
保护电力消费者；而RGGI则将大部分拍卖收入用于提高
能效的措施，以减少电费。

实施ETS的早期阶段可能会出现两类风险：

1. 初期时企业的交易能力可能较低：过渡阶段的顾虑还包
括企业（尤其是小型企业）的交易能力可能较低。实施
ETS之前，较为常见的问题包括企业担心自己无法在市场
上获得配额或犯下代价高昂的错误，例如因未能完成履
约义务而导致罚款。相应地，这可能使得政府部门倾向于
向企业免费提供配额，从而至少是在ETS的早期阶段，使
企业不需要出于履约之目的而实质性参与配额拍卖或交
易。

2. 抵制参与：若ETS早期监管能力薄弱，政府部门可能难以
有效识别参与者或进行数据收集。若此时免费发放配额，
企业抵制参与ETS的情况或可降低。

这些风险可以通过采用简单的拍卖设计以及适当的筹备
期来缓解。筹备工作的一个关键部分是能力建设；这可以通过
培训或ETS试点阶段来完成（参见第十步）。尽早进行能力建设
将有助于避免ETS在早期阶段运行不良的可能性。通过加深对
ETS工作原理的了解，参与的阻力也可能会减少。但是用大量
的免费分配来解决这些早期阶段的问题可能会带来更多的问
题。例如在ETS的早期阶段，碳价发现能力可能较差，这可能
会破坏二级市场的运作，并对后期减少免费配额造成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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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碳泄漏或丧失竞争力的风险

实施ETS或其他减排政策可能会产生碳（或排放）泄漏的
风险。当生产和排放从有减排政策的司法管辖区转移到没有同
等政策或政策不太严格的司法管辖区时，就会发生碳泄漏。生
产模式发生转移可能导致全球排放总量的增加。

迄今为止，尽管事后的实证评估是有限的，但几乎没有证
据表明存在碳泄漏162。此外运用经济学模型做出碳泄漏的事
前预测的结果之间差异很大，整体上还是只能找到有限的证
据163。这可能是因为迄今为止的碳价水平还不足以实质性地改
变生产设施的相对经济性，也可能是因为碳定价体系采取了免
费分配等政策，成功地降低了碳泄漏风险。与劳动力、税率、
市场准入或汇率等因素相比，较低的碳价可能只是决定生产
地点的一个次要因素。

长期来看，随着NDC水平的提高和碳定价政策范围的扩
大，碳泄漏的风险可能会下降。碳定价不是孤立进行的，大多
数司法管辖区都通过制定气候目标，例如《巴黎协定》下的
NDC，实施别的排放控制政策。这意味着由于贸易伙伴实施
了对其行业产生类似影响的措施，ETS造成的竞争力损失将
更小。随着时间的推移，NDC的收紧意味着若要保持长期竞争
力，将要求传统的高排放产业被新的低排放和零排放产业淘
汰。从这个意义上讲，只有当国内企业的市场份额被排放更密
集的企业夺走时，碳泄漏风险才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然而对政策制定者而言，碳泄露的风险是多种不良后果的
交织：

▲ 环境后果。碳泄漏会导致政策范围之外的司法管辖区的排
放量增加，从而削弱ETS实现其环境目标的能力。如果生
产转移到没有控制排放的司法管辖区，例如该司法管辖区
没有ETS或严格的NDC，则非常可能发生碳泄漏。在这种
情况下，生产转移不会与生产转移所在国家相应的额外减
排措施相匹配，从而导致全球排放量增加。随着NDC水平
不断增强和范围不断扩大，这一问题不太可能长期存在。

▲ 经济后果。国内生产的下降会影响贸易平衡，并导致具有
战略经济意义的产业结构变化。生产减少很可能引发相关
行业中的失业、资产搁浅。这也降低了ETS在实现全球减
排方面的成本有效性。结构变化可以加速国内经济的脱
碳，减少其对排放密集型生产的依赖，但可能会对那些因
碳泄漏导致排放增加的司法管辖区产生相反的影响。此外
如果廉价的化石燃料密集型进口产品与国内低碳替代品

162　 碳定价领导联盟（Carbon Pricing Leadership Coalition）的碳定价与竞争力高级别委员会（High-levelcommission on Carbon Pricing and competitility）报
告对现有文献进行了深入评估。

163　 PMR（2015g）

竞争，这些进程将陷入僵局。

▲ 政治后果。失业和资产价值损失风险可能造成重大的政
治挑战，尤其是排放密集型产业往往聚集在离散的地区。

潜在的不良的环境、经济及政治后果的相互交织意味着，
尽管在实践中并未发生碳泄露，但ETS设计过程中，碳泄漏问
题始终是最具争议又最为重要的问题之一。

碳泄漏主要通过两种渠道发生，即生产泄漏和资本泄漏。
知识框5-2说明了如何将生产过程中的泄漏分解为国内和外部
市场渠道，并提供了有关资本泄漏的进一步细节。每种分配方
法应对这些泄漏渠道的程度将在本章的随后部分讨论。

生产泄漏是指由于不同司法管辖区的企业的相对运营成
本发生变化而导致的生产转移。与没有ETS的地区相比，ETS
增加了排放密集型企业的相对生产成本。企业无法将增加的成
本转嫁出去，相应地在其他地方生产所节省的成本也在增加。
因此，企业可能决定减产或不扩大生产，转而选择在其他地方
增加生产以应对更高的成本。重要的是，与资本外流形成鲜明
对比，生产泄露的生产能力得以保持，但这些设施的生产量可
能降低。由于保持了生产能力，生产泄漏可能是暂时的，可以
扭转。由于不涉及大的投资变化，预计短期内会出现生产泄
漏。

资本泄露是指现有资本或新资本的投资减少。ETS带来的
更高成本可能会降低投资的盈利能力，从而降低企业在辖区投
资的积极性，从而有可能在环境监管不那么严格的地方进行投
资。长期来看，随着全球碳定价的日益扩散，生产能力转移的
空间逐渐缩小；因此减少了资本泄露的风险。因为搬迁涉及大
量的投资成本，预计资本泄露的发生时间比生产泄露的时间要
长，而且更可能是永久性的。

碳泄漏意味着生产或生产能力的转移，净排放量没有减
少。这种转移减少了泄漏源所在司法管辖区的排放量，但其他
地方的排放量将增加。因此如果排放转移到不太可能提高其气
候控制水平的司法管辖区，排放的转移将削弱全球减排的目标
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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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5-2 技术说明：碳泄露渠道

影响竞争力的主要渠道有三种：短期内有两种类型的生产泄漏；在长期，是第三种（资本泄漏）。

1. 本土市场渠道反映了一家企业在本土市场的产品相对于海外竞争对手的进口产品的竞争力。

2. 外部市场渠道是企业在其出口的外部市场上的竞争力。

3. 资本渠道体现了现有生产能力或新投资的竞争力，可服务于国内外市场。

影响竞争力的前两个短期渠道将主要由本土生产商相对于境内外两个市场上竞争对手的短期边际生产成本驱动，这
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碳价的设计。

从长远来看，有关资本投资的决定将受到包括资本成本在内的长期生产成本评估的影响。这三个渠道对碳泄漏都很
重要，当地市场和外部市场渠道对碳泄漏的短期风险至关重要，而资本渠道对碳泄漏的长期风险至关重要。

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渠道的重要性增加，特别是对与资本密集型生产过程而言；免费分配以外的应对碳泄漏和对
竞争力影响问题的手段（通常是拍卖收入的定向投资支持）将变得越来越重要。

164　 Lopomo 等 (2011）评估了主要的拍卖形式，并得出结论：密封投标、统一价格法最适合碳市场，部分原因是其相对强大的防止市场参与者之间潜在串通的能力。

165　 Cramton 和 Kerr（2002），与 Betz 等（2010）讨论了温室气体市场机制中拍卖的详细选择。

有关碳泄漏的更多细节信息，请参见PMR发布的《碳泄
漏：理论、证据和政策设计》以及ICAP发布的《碳泄漏和深度
脱碳报告》。

增加收入

随ETS而生的配额是有价的。通过拍卖的方式出售配额，
政策制定者有可能筹措更多的公共资金。

这些全新收入既可用于削减经济体中其他领域的（扭曲
性）税负，又可为其他公共开支需求提供支持，例如旨在实现
国内经济低碳发展的其他政策或旨在支持卫生、教育或基础
设施建设的国际行动的其他政策；或者削减政府赤字和/或债
务。不仅如此，它还可在补偿可能会受到ETS不利影响的弱势
家庭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关于ETS拍卖收入使用的更详细的讨论请参阅PMR发布的
《碳收入使用报告》。

支持价格发现

免费配额比例高的ETS增加了碳市场流动性低的风险，因
为如果免费配额基本满足了企业的配额需求，那么可能很少有
企业会积极参与市场交易，即便市场规模等其他因素也会影响
流动性。在交易过程中企业会隐性披露他们对减排成本的评
估。如果交易受到阻碍，碳价发现也将受到障碍。改善分配方
式和鼓励参与交易或拍卖活动，将有助于碳价发现、提高ETS
的整体效率并降低实现减排目标的成本。

5.2 配额拍卖
全球现有的 ETS 在配额拍卖的运用程度上大相径庭。一

种极端情况是 RGGI 在运行伊始即采用高比例的拍卖机制（约
占配额总量的 90%），且各参与州可自行选择处理拍卖收入的
方式。EU ETS 中以拍卖方式分配配额的比例随时间推移而逐
步扩大（主要针对电力部门）。2013 年至 2019 年期间 EU ETS
第三阶段拍卖了约 54% 的配额。在一些最近实施 ETS 的司法
管辖区（例如在韩国和中国多数地方碳交易试点），几乎没有
配额以拍卖方式来分配，尽管可以预见韩国与中国全国碳市场
以拍卖方式进行配额分配的比例将在未来呈现不断增长的态
势。

如以拍卖方式分配配额，相对频繁地举办配额拍卖活动
将有助于为参与者和消费者提供透明度和稳定的碳价信号，并
可减少碳价波动。频繁拍卖意味着供每次拍卖的配额数目相
应减少；这不仅有助于降低拍卖活动本身的操作风险，也可增
加参与者在二级市场中获得市场垄断的难度。RGGI 和加州、
魁北克省均设有季度性联合拍卖机制。EU ETS 每周都会举办
数次大型拍卖会。单轮、密封投标、统一结算价格的拍卖设计
在当今世界碳市场中最常用，原因是这种方式对用户和管理者
来说操作简便并可有效防止市场勾结 164 165，知识框 5-3 更详细
地讨论了 ETS 拍卖设计的相关问题。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2785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2785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carbon-leakage-paper#:~:text=Carbon%20Leakage%20and%20Deep%20Decarbonization%20Report&text=A%20small%20group%20of%20industrial,22%25%20of%20global%20CO2%20emissions.&text=Lastly%2C%20the%20report%20provides%20an,pricing%20in%20driving%20industrial%20decarbonization.http://Car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carbon-leakage-paper#:~:text=Carbon%20Leakage%20and%20Deep%20Decarbonization%20Report&text=A%20small%20group%20of%20industrial,22%25%20of%20global%20CO2%20emissions.&text=Lastly%2C%20the%20report%20provides%20an,pricing%20in%20driving%20industrial%20decarbonization.http://Car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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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5-3 技术说明：ETS 的拍卖设计

配额的有偿发放通常通过政府举办拍卖活动来完成。这种方式在本质上类似于其他市场中有偿交易的物品，例如股
票、债券和商品（如能源、鲜花和鱼）。拍卖的关键设计要素包括：

频率和时间表。在确定拍卖频率和时间表时，主管机构必须在确保准入和参与的公开性以及尽量减少拍卖对二级市
场的影响之间取得平衡。频繁举办拍卖活动的确具有可取之处，有助于确保配额源源不断地流入二级市场，且流入速度
不会危及市场稳定性。然而频繁举办拍卖活动也可能导致交易成本增加，并催生参与度低的风险。欧盟每周会在不同交
易平台上举办数次配额拍卖会，魁北克省和加州则每年举办四次联合拍卖活动。

定价。拍卖的价格要么按出价支付（中标人按他们出价的价格结算，因此价格可能因投标人而异），要么按统一价格
（所有中标人按相同的价格结算，即需求等于供给的价格）。ETS拍卖采用统一价格结算的模式有两个原因。首先二级市
场的存在意味着投标价格和现行市场价格不会有太大差异，这降低了按价支付拍卖的好处。其次统一价格结算限制了战
略竞价，因为所有中标者将支付相同的市场结算价格，因此参与者有动力竞价至配额的最高边际价值166。这有助于有效分
配配额并产生可靠的碳价信号、更紧密地反映经济体内部的边际减排成本。

投标模式。动态模式与密封模式。如今大多数ETS都选择了如下拍卖设计：参与者同时提交单个竞标价格而又不知
道其他人的出价（称为“密封竞标”），而竞标获胜者将支付拍卖清算价（统一价格）。

参与。司法管辖区需要确定谁可以参与拍卖：是只允许受管控实体参与拍卖，还是也允许其他市场参与者参与拍卖。
由于竞标是拍卖成功的基础，一般来说只要参与者有足够的信誉，参与者越多越好。因此拍卖就需要在保持较低的参与
成本以最大化参与度，和确保只要是具有支付能力和意愿的严肃参与者即可参与之间进行权衡。政策制定者在竞价参与
方面应考虑的其他规则包括投标时的报告要求、代表客户（例如有履约义务的实体）行事的参与者规则以及金融市场的其
他典型规定。

信息披露。为了支持二级市场的透明度和碳价发现，通常在拍卖后直接公布中标价格和成交量（有时也公布中标
者）。拍卖在所有参与者都知晓拍卖工作规则时效果最好，因此所有利益相关方都必须得到关于拍卖如何运作的信息。

市场不端行为。有关市场不端行为的法律（例如，关于处理合谋的法律）对拍卖和参与者的行为进行监管。司法管辖
区可进一步委托独立的市场监督机构监管拍卖参与人的行为、查明市场操纵或串通案件并对并制定预案措施，防止市场
不端行为（如对投标的限制）167。

部分认购的拍卖。当配额的需求低于待售配额数量时，拍卖会可能不会售罄。ETS司法管辖区对此类情况可能采用不
同的规则。在EU ETS中拍卖将被取消，并且该次拍卖的全部配额将在同一交易平台上安排后续拍卖。在具有拍卖底价的
体系中（例如加州、魁北克、RGGI和新斯科舍省）拍卖以底价清算，未售出的配额被放入待售账户，并在随后的季度拍卖
中继续拍卖。这些配额何时（或是否）重新纳入市场，将取决于预先确定的市场规则。在加州和魁北克联合拍卖会上由于
价格保护而未售出的配额，将在后续连续两次拍卖结算价高于拍卖底价时，重新进入拍卖市场168,169。

166　 Lopomo 等（2011）

167　 参见 Cramton 和 Kerr（2002）、Evans 和 Peck（2007），以及 Kachi 和 Frerk（2013）的总结。

168　 西部气候倡议 (WCI)（2018）

169　 魁北克省环境部的利益相关方指出，配额重新进入市场的比率设定为不超过拍卖时提供的配额量的 25%，以避免配额重新进入市场导致暂时供过于求。

170　 Burtraw 等（2017）

一种尝试结合拍卖和免费分配的方法是委托拍卖。在委
托拍卖中符合条件的实体可以免费获得配额，但必须将其退回
（或委托）给所在司法管辖区进行拍卖。然后实体可以获得配
额委托拍卖的收入，但司法管辖区可以规定受益的实体如何使
用这些收入。通过委托拍卖部分免费配额，有助于促进碳价发

现，提高市场流动性并减少获取配额方面的差异性170。

委托拍卖仅在有限的情况下使用，知识框5-4讨论了ETS
中的委托拍卖，该方法在加州-魁北克联合拍卖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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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5-4 案例研究：加州将部分免费分配的配额进行委托拍卖

加州是目前世界上唯一一个使用强制委托拍卖部分配额的ETS，尽管委托拍卖在较早的二氧化硫排放交易中也使用
过。具体来说即一些配电设施和天然气供应商每年都必须将其获得的免费配额送到或“委托”到加州-魁北克ETS的联合
拍卖中，而不是直接用来完成其履约义务。委托拍卖后相关收入将返还给每个公用事业企业和供应商，并要求这些收入
必须用于纳税人171。满足这一要求的收入将用于包括温室气体的减排措施和对客户的直接补偿等。委托的企业必须每年
报告如何使用该收入并在十年内用完；十年内未使用的委托拍卖收入将自动退还给纳税人172。

受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管控的所有企业中，只有投资者拥有的配电企业和天然气供应商才被要求每年至少委托
拍卖其直接获得的一部分免费配额。投资者所有的配电企业必须每年委托拍卖其所有的免费配额，而公有的配电企业和
合作社可以自主选择委托拍卖多大比例的配额而将剩余的配额用于履约。天然气供应商只需委托拍卖其最低百分比的免
费配额，该占比在后续年度每年增加5%，到2030年达到100%。委托拍卖的配额在加州季度拍卖会上将首先被出售，之后
才拍卖CARB拥有的配额。

171　 CARB（2018b）

172　 参见 CARB（2020b）关于委托拍卖的概述，“配电设施和天然气供应配额分配”。

5.2.1 优势
配额拍卖具有以下多重优点：

▲ 增加收入：政府可使用在配额拍卖中筹得的收入支持多
项目标，如知识框 5-5 中欧盟、加州、RGGI、魁北克的例子，
包括：

• 支持其他气候政策：例如政府可能希望在低排放的
基础设施领域做出投资，激励工业部门投资能效提
高与清洁能源技术，或减少未被碳市场覆盖行业的
排放量。

• 提高整体经济效率：政府增收可用于支持财政改革，
例如旨在削减其他扭曲性税负的财政改革，以提高整
体经济效率。这些收入也可用于减少政府负债。

• 消除因配额分配所产生的顾虑，赢得公众对 ETS 的
支持：政府可使用在拍卖配额中获得的收入，对税收
与福利制度做出调整，以确保将配额分配效应降至
最低的同时建立公众对 ETS 的支持。这可能包括提
供援助以减少碳泄漏和相关结构变化的风险，或减
轻 ETS 对处境不利的消费者和社区的影响。应注意
保证这些措施不会损害 ETS 的长期目标。

▲ 减少政治游说介入：相对于免费分配，拍卖机制在行政上
较为简单。此外拍卖机制还有助减少以支持具体企业或
行业为出发点的行业游说机会（尽管仍可能存在针对拍卖
所获收入的游说）。

▲ 有助于实施 PSAMs：大多数 PSAMs（参见第六步）是通
过调整拍卖的配额数量来实施的。为了使这些机制有效，
需要设置一个最低的拍卖量。

▲ 碳价发现与市场流动性：拍卖机制能够提供最基本的市
场流动性，并助推碳价发现，特别是在获得免费配额的受
管控实体选择大量跨期存储配额而可能导致市场流动性
不足的情况下。

▲ 降低扭曲性风险：如下文所述不同的免费配额分配方法
可能会扭曲以最具成本效益方式实现减排的积极性。在
拍卖活动中所有市场主体均支付配额的全部成本。这有
助于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促进碳减排。拍卖机制有助
于实现碳排放权的有效配置，并能够通过价格反映配额在
市场中的真正价值。

▲ 奖励提前减排行动：提前减排和提前减排者不会面临不
利影响，并受到充分激励。因为通过拍卖，提前减排者只
需购买较少的配额，这使得他们比那些不提前减排的实体
更有优势。

▲ 提高市场透明度：在提供可靠的碳价信号的同时，拍卖也
提高了市场的透明度，反过来又可为受管控实体建立一个
可信的长期投资框架并建立起对市场公平性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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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劣势
▲ 配额拍卖并不能直接防止碳泄漏，也不能直接补偿搁浅

资产173。配额拍卖的主要缺点在于其不能针对碳泄漏风
险提供直接保护，也不能直接补偿企业因搁浅资产而引
致的损失。企业将面临与其排放责任相关的全部财务成
本。尽管迄今为止尚不常用，但拍卖收入也可以用于直接
解决这些风险。

173　 这是假设拍卖配额所得的收入不用于解决这些问题。

174　 这一数据基于《2019 年欧盟气候行动进展报告》（EU Climate Action Progress Report 2019）、欧盟委员会（2019）。有关收入使用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ICAP 报告。

175 州法律规定财政收入应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最好产生创造就业机会和改善空气质量等协同效益。拍卖收入的 35% 必须用于惠及弱势社区，25% 的收入
用于直接位于弱势社区的项目。资料来源：加州参议院法案（SB）1018，见加州政府（2005）；议会法案（AB）32，见加州政府（2006）；AB 1532，见
加州政府（2012a）；SB 535，见加州政府（2012b）。AB 1550 中列出了取代 SB 535 的最新要求；见加州政府（2016）。 　

176　 Santikarn 等（2019）

177　 加州气候投资 , http://www.caclimateinvestments.ca.gov/

178　 CARB（2020c）

▲ 配额拍卖对小型企业的影响。 此外人们还时常担心小型
企业将较难参与到拍卖过程，因此导致成本进一步提升。
降低对小企业潜在负面影响的一种方法是采用简单的拍
卖设计，因此许多司法管辖区都采用密封投标拍卖。若能
建立流动性强的二级市场则可进一步解决这一问题。在
某些情况下，从中间商处购买少量配额甚至可能比直接参
与拍卖的交易成本更低。

知识框 5-5 案例研究：配额拍卖收入的使用

纵观现有的ETS，拍卖收入通常用于支持低碳创新和资助额外的气候和能源项目。2012年至2019年间欧盟成员国通
过配额拍卖共募集到505亿欧元。尽管它们有权自主决定如何使用拍卖收入，但EU ETS指令要求它们将至少50%的收入
用于气候和能源相关用途。2013-2018年的数据显示欧盟成员国将37%的拍卖收入用于可再生能源，32%用于提高能效，
17%用于可持续交通，7%用于研发174。配额在欧盟层面被进一步地预留和拍卖，旨在为促进低碳创新和支持现代化的财
政支持机制提供资金支持。EU ETS的第四阶段，创新基金将用于对创新技术的投资，如碳捕集和封存（CCS）以及其他针
对工业过程、可再生能源发电和储能技术的投资。现代化基金将支持低收入成员国实现能源系统现代化、提高能源效率
和促进社会公正。这些基金取代了第三阶段支持低碳投资的NER300计划。现代化基金中任何未使用的资源都将划入创
新基金。

加州和魁北克通过联合拍卖运作一个连接的碳市场，各自独立管理拍卖收入。截至2019年底，加州通过“总量和交
易机制”筹集了约125亿美元（约合112亿欧元）的拍卖收入。加州对拍卖收入的使用有严格的法定要求 175。州所拥有配
额的拍卖收入存入温室气体减排基金，支持清洁交通、可持续社区、清洁能源、能源效率、自然资源和废弃物处理等。通
过预算程序加州州长和立法机构已将资金投向各个州立机构用于各种项目，包括高速铁路、经济适用住房和气候适应项
目。2018年温室气体减排基金中79%的资金用于交通和可持续社区，14%用于保护自然资源和废弃物处理，7%用于清洁
能源和能效提高项目176。

加州通过参与对当地社区明显有益的伙伴关系和项目（如住房和清洁交通）来传递拍卖收入的使用和影响的信息。
它高度重视有效的公众宣传，有一个专门用于展示ETS收入使用的网站177，并为通过ETS收入资助的项目设计了口号——
“总量和交易”资金在发挥作用。CARB公布的关于“总量与交易”拍卖收入的半年期报告包括详细的累计情况和项目概
况，这些资料也在网上进行了专题介绍和传播178。展示“总量和交易机制”的协同效益在确保政治认同和克服行业游说团
体反对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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魁北克“总量和交易机制”的拍卖收入都流入魁北克绿色基金，支持气候变化项目，帮助实现应对气候变化行动计划
中规定的目标。到 2019 年，魁北克的拍卖收入估计为 30 亿加元（27 亿欧元）179。大约 90% 的收入用于温室气体减排，8%
用于气候适应措施，2% 用于项目协调。根据法律规定绿色基金收入的三分之二必须用于交通运输部门。

RGGI 是美国第一个 ETS，专门作为排放总量控制和投资计划推出，旨在减少电力部门的排放量，并利用拍卖收入支
持整个经济体的能源和气候计划。截至 2018 年底 RGGI 的拍卖收入约为 30.8 亿美元（27.7 亿欧元）。与 EU ETS 一样，
RGGI 各参与州可以自行决定如何使用其收入。2017 年他们将 51% 的收入用于提高能效，14% 用于清洁和可再生能源，
14% 用于定向温室气体减排，16% 用于直接账单补偿。RGGI 的投资收入用于支持家庭和低收入群体、支持企业、创造就
业机会和减少污染。因此这些收入在确保有形的协同效益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拍卖收入通过年度投资报告以透明的方
式进行公开 180。

更多细节请参见 PMR 发布的《碳收入使用报告》。

179　 魁北克省环境和气候变化部（2019）

180　RGGI（2018）

5.3 免费分配配额
免费分配配额的常见方法包括祖父法、基于历史产量的基

准法和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最合适的免费分配方法取决
于当地的具体情况。当司法管辖区缺乏实施基准法的数据基础
时，祖父法可适当使用，但只应作为临时性措施使用，直至所
需的数据（特别是产量数据）可用为止。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
法和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在大多数方面都优于祖父法（见第
5.4节）。

在具有绝对排放总量上限的司法管辖区内，使用免费分配
方法可能需要引入额外的调整系数（见知识框5-1），使免费分
配的配额总量与ETS排放总量或者为免费配额预留的排放总
量保持一致。对于EITE行业占总排放量较大比例的情况，或者
在为新纳入者保留大量配额的情况下，这一点特别重要。

5.3.1 使用祖父法进行免费分配

祖父法下补偿的比重由历史排放量和补偿率决定。这意
味着如果企业保持开业，所获得的配额量仍然独立于未来的产
量决策或其降低排放强度的决定。在某些情况下，可以对历史
排放量的基准值进行定期调整或更新，以应对相较于最初进
行配额分配时的巨大变化。但是更新分配规则会带来更多的
问题，也与祖父法的一些优势相悖。祖父法的典型例子包括EU 
ETS的前两个阶段、韩国ETS的第一阶段（对于大多数行业）以
及多个中国地方碳交易试点。

实施祖父法时，关键是使用早期的数据设定基准年，以避
免激励企业提高其排放量以增加配额分配，确保公平对待每
个设施，并尽量减少有利于其自身设施的企业游说。这方面的
两个挑战是：

1. 数据的可获得性。可能需要专门收集和审计数据，并且可
能在体系开始前的年份无可用数据。

2. 因行业内迅速变化而引致不公平感。自基准年以来产能
收缩的企业或可获得比企业当前排放量更多的配额。而
产能扩张的企业将获得相对较少的配额，但同时也可能
形成较少的“搁浅资产”，因为他们的投资是于近期做出
的，且此时他们可能业已预见到政府将出台ETS相关规
定。

由于祖父法具有相当大的缺点（下文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
讨论），因此只应将祖父法视为一种为收集数据以实施基准法
或留出时间进行拍卖所需能力建设时的过渡性安排。

优势

祖父法的优点主要包括：

▲ 相对简单。祖父法使用企业的历史排放量来计算免费分
配，不需要产量数据。这使得配额分配相对简单，在碳定
价体系的初始阶段成为一种流行的方法。对于受管控实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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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说，祖父法也可能更简单，因为除非企业正在迅速变
化，否则它们的免费配额水平将接近其排放水平，而且在
早期阶段可能不大需要交易。

▲ 可以部分补偿搁浅资产。一次性祖父法可能是一种颇具吸
引力的做法，因为人们希望为那些可能因搁浅资产而失去
重大价值的行业提供过渡性支持。例如现已废除的澳大利
亚碳定价机制中包括向发电设施发放一次性且不更新的
配额量，以降低此类设施可能需要面临的财务影响。此外
若能够获取免费配额，企业也不太可能拒绝参与ETS。

▲ 保持对减排的激励。减少排放的企业可以出售配额或将剩
余配额存储起来；那些增加排放量的企业则要付出代价。
与拍卖一样，在没有任何更新规定的情况下，祖父法应可
促使辖区内排放权进行有效的配置，并使碳价反映市场上
配额的真实价值。祖父法的一个特点是，它是对企业的一
次性财政补贴的金额不是其当前或未来产量的函数。因此
在短期内，企业应对碳价的方式应该与他们没有获得免费
配额是一样的。

劣势

然而，祖父法也存在多个缺点：

▲ 更新会削弱对减排的激励性。尽管祖父法应有助于维持
对减排的激励，但是如果对进行配额分配的历史排放量进
行更新（这种情况在EU ETS第一与第二阶段广泛应用），
祖父法的优点会大打折扣。在此情况下，未来分配到的配
额将取决于更新后的排放水平。这意味着排放量减少（无
论是通过减少产量，还是降低排放强度实现减排）的企业
随后获得的配额会相应减少，因此大幅削弱了其减排积极
性。这是碳价信号的严重扭曲，并导致企业从生产和投资
决策中产生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量降低。惟有在早期
阶段及早释放信号，清晰阐明后续分配将不依赖于祖父法
（事实上，诸多ETS即采用了这种方式），前述问题才有望
得到解决。

▲ 对防止碳泄漏作用甚微。由于祖父法不影响企业在面对碳
价时的边际激励，它不能防止生产泄漏，只能部分防范资
本泄露的风险。当有最低生产要求时，祖父法可以维持现
有的生产能力，但是新的资本投资或对现有资本的维持可
能会降低。引入碳价造成的更高成本带来了一种风险，即
企业可能会减少投资和/或产量（并将这些产量转移到司
法管辖范围以外）。

181　 CE Delft 和 Oeko Institut（2015）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尽管在 EU ETS 的第二阶段（祖父法）和第三阶段（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为某些工业部门提供
了免费配额，但成本还是传递了。

182　 Sijm, Neuhoff 和 Chen（2006）

▲ 赚取暴利。祖父法可以通过不同渠道创造暴利：

• 祖父法激励企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尽量减轻其
连带碳成本的履约义务。企业也许能够投资低成本
的减排，如果通过这种方式降低的碳成本远远超过
投资成本，那么企业将受益。企业进行任何投资都不
会影响其获得的免费配额数量。在这种情况下，拥有
大量的免费配额会使企业资产大幅增加，而成本却
没有相应增加。对于一个尚未采取行动的历史排放
很高的企业来说，祖父法可能带来暴利，这些企业获
得了很高的免费配额，并仍然有大量的低成本减排机
会。

• 额外的碳成本义务改变了企业的最优产量决策；企业
可能会减少产量，导致产品价格上涨。综合来看，企
业可能会从更高的产品价格和获得的免费配额中受
益 181，从而延长高碳资产的寿命并导致减排成本上
升。在EU ETS第一和第二阶段，一些发电企业中就出
现了上述情况182。暴利可能对ETS的长期运行产生影
响，会削弱公众对ETS的信心，尤其是如果这种情况
持续未得到解决。

• 如果没有附加规定，一旦企业获得了免费分配，他们就
可以关停并出售他们的配额，以创造暴利。然而，部分
收入也可能覆盖任何搁浅的资产。由于这一风险，在实
施祖父法时，往往将设施在一定程度上维持运行作为
其获得免费配额的条件。

▲ 惩罚提前减排行动。若企业实施减排措施的时间早于祖
父法确立的基准年，则提前减排者可能面临不利的形势。

▲ 新纳入者和关停。因为没有历史排放量，希望进入某个行
业的企业可能处于不利地位，缺乏用祖父法进行分配的历
史排放数据。在这种情况下，祖父法可能成为新纳入者的
障碍，削弱了 ETS 推动减排的能力。这个进入壁垒造成的
竞争力减少将影响现有企业的减排决定，这些企业可能会
选择增加排放，因为它们能够吸收额外增加的成本。进入
壁垒还可能阻止拥有新的低排放技术的企业进入市场。针
对这个问题的任何调整可能都是不准确的，或者可能使企
业得到的配额比别的企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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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2  使用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进行免费分配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有两个特点。首先与祖父法不同的
是，免费获得的配额数量取决于适用于全行业的过程或产品
层级的排放强度与历史产量水平。所有采用相同工艺或生产相
同产品的企业适用的基准值相同。企业可以获得的免费配额量
取决于企业的历史产量水平而不是其排放量；同时还可能采取
调整系数来调整免费配额量。

这是EU ETS针对EITE行业的企业而采用的方法（见知识
框5-6）。排放总量控制下为不同的产品制定了一系列基准值。
鉴于单一产品生产过程中的数据限制或异质性，设定以产品为
基础的基准值面临挑战，因此也同时使用燃料投入作为缺省
基准值。某个行业的企业/设施获得的免费配额原则上是通过
设施的历史产量水平乘以基准值来计算的。一旦免费配额的数
量确定，设施产量的未来变化对其所获配额的影响将极为有限
（仅当产能增加时）。通过这种方式，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
不会对边际减排激励产生影响，这与祖父法类似；但与影响边
际减排激励的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相反。

优势

这种方法的主要优点是它对效率更高的企业有利，从而为
行业内的迭代提供激励。

▲ 加强企业排放强度与所获配额之间的联系：相比排放强
度高的企业，在 ETS 实施之前已采取减排行动的企业将
获益更多；基准法奖励提前减排者。此外如上所述，采用
祖父法并辅以定期更新时，企业可能并无减少其排放强度
的意愿，因为此举可能会减少该企业日后获得免费配额的
数量。基准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解决这一难题：基准法采
用覆盖整个行业的基准值，而非基于某个企业的具体排放
量来确定该企业未来获取免费配额的数量。因此即便在中
长期，企业仍能受益于提升生产效率来降低排放强度。

劣势

本方法的缺点包括：

▲ 产品基准值的计算：这是一项数据密集型任务，并可能导
致围绕分配方法的游说。此外，当存在相似产品的不同生
产工艺和多产品工艺过程时（例如存在以不同生产工艺生
产出来的同类产品），情况会更复杂。然而，许多司法管辖
区成功制定基准值的实践经验表明这些技术挑战是可以
克服的。基准值设定的现有原则与方法学（例如根据欧盟
或加州经验）也可作为其他 ETS 开发基准法的参考。

183　 CE Delft 和 Oeko Institut（2015）提供的经验证据表明，尽管在 EU ETS 的第二阶段（祖父法）和第三阶段（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为某些工业部门提供
了免费配额，但碳成本还是传递了。

▲ 谋取暴利的风险：由于配额分配不依赖于当前产量水平，
为应对排放成本，不受国际竞争冲击的企业可能会抬高产
品价格。尽管这种价格上涨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刺激需求
侧减排，也可能导致企业从配额免费分配机制中牟取暴
利 183，从而延长高碳资产的使用寿命，导致减排成本上升。

▲ 防范碳泄漏风险的效果好坏参半：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
法与祖父法的驱动力类似；真正受国际竞争冲击的行业仍
可能削减产量，并被无需受制于碳价的其他司法管辖区的
同业夺去部分市场份额。换言之本方法在降低碳泄漏风险
方面可能不是特别有效。然而，由于用于计算这些基准值
的历史产量水平往往是半定期更新的，这就为保持一定的
生产水平和生产能力提供了一些动力，从而为碳泄漏提供
了一定程度的保护。

▲ 存在扭曲碳价信号的潜在可能：若基准法不能严格基于行
业或产品产量，而是反映工艺、燃料或其他投入的情况，
则可能出现碳价信号扭曲的情形，其严重程度与采用祖父
法加上定期更新的配额分配方法相当。

▲ 新纳入者和关停：需要一种政策方法确保新纳入者与现有
设施相比，不处于不利地位。由于免费配额是由历史产量
决定的，新纳入者必须购买配额才能进入市场，因此将比
获得免费配额的现有设施承担更高的成本。关停可能会带
来这样的情况：企业有大量的免费配额可供出售，从而创
造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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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5-6 EU ETS第三、四阶段采用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分配下，企业获得的配额数量取决于产品的排放强度基准值与固定基准期内设施的历史活动
水平。尽管第三阶段的分配没有根据产量的变化进行频繁调整，但免费分配的配额数量与每个设施的历史产量有关，而
不是与历史排放量有关。第四阶段则根据15%的生产水平变化幅度来调整配额分配。

EU ETS第三阶段的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没有定期更新用于免费配额分配的历史产量水平；但是制定了条款以应
对工厂活动水平的大幅降低或产能的变化。分配规则要求企业上报自制定免费分配规则之日起，活动水平变化了50％及
以上的情况。面对与金融和经济危机相关的产量下降，该规定被认为导致了：（1）对活动水平降低不到50%的设施进行
了过量分配；（2）促使企业将生产分散在几个设施上以保持其免费配额的充分发放，从而导致某些部门不经济的生产水
平184。

除了上述问题外，业界仍然担心由于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并未针对产量水平的提高而调整分配规定，因此无法为
防止碳泄露提供足够的保护。

在此背景下，EU ETS中的免费分配条款在第四阶段进行了调整；具体来说是引入了更灵活的规则，以便更好地使配
额免费分配与实际生产水平保持一致。EU ETS指令的相关变化在实施条例中有详细说明，该条例涉及因活动水平变化而
对免费配额的调整185。EU ETS第四阶段免费分配规定的要点如下：

▲ 免费配额可每年更新一次，以反映生产水平的持续变化（适用于生产水平变化高于最初生产水平15%的情况，以连续
两年的滚动平均值为准）。

▲ 将根据贸易暴露程度和排放强度的综合指标进行碳泄露风险评估，碳泄漏清单中列出了被认为有上述风险的行业。
2019年通过了更新后的第四阶段的碳泄漏清单。

▲ 历史活动水平在整个阶段进行两次调整，以确保适应生产水平的免费分配。此外考虑到技术进步，第四阶段的基准值
与第三阶段基准值相比，每年下降0.2%至1.6%。对于钢铁行业，在2021-2025年保持以每年至少0.2%的下降速率更
新基准值。

▲ 从2021年到2026年被视为不存在碳泄漏风险行业的免费分配比例将设置为30%，到2030年将减少到0%（区域供暖
除外，仍为30%）。

▲ 作为对行业的额外保障，如果最初设定的免费配额额度被完全用尽，将提供超过体系排放总量3%的免费配额用来
缓冲（从而降低使用修正系数的可能性），这部分配额本来是用来拍卖的。

修订后的EU ETS指令还提供了一个框架以强化数据收集工作，这对于获得可靠的数据非常重要。为了获得免费配额
的资格，设施有义务进行数据收集工作，并在第四阶段开始之前向主管部门提交有关其生产、排放和能源的数据。为了促
进这项工作，欧盟委员会在八个成员国举办了技术研讨班。这些为期一天的活动涵盖了免费分配规则的所有细节，包括国
家实施措施的过程、基准值更新、以及MRV和认可要求。此外他们还提供了数据模板、案例研究以及回答具体问题的机
会。

184　 例如水泥行业 ( 参见 Branger 等（2014）)

185　 欧盟委员会实施条例 2019/1842，欧盟委员会（2019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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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3 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 （Output Based 
Allocation，以下简称 OBA）

OBA 也是一种基准法，它使用预先确定的排放基准值（按
流程或产品类型确定）来计算配额。然而，与基于历史产量的
基准法不同的是，OBA 对应于每个履约期内企业的实际产量
水平（而非固定的历史产量水平）。由于 OBA 会根据企业产量
的变化而调整配额分配水平，因此也会改变企业面临的边际激

励。也就是说决定生产更多的产品将因碳成本增加而导致成
本增加，但同时也会获取更多的免费配额。与其他形式的免费
分配方法一样，OBA 有时也需做出一些调整以更好地实现免
费分配的目标或使免费配额和与体系排放总量保持一致。

加州 ETS、魁北克省 ETS、新西兰、澳大利亚曾经的 ETS
以及中国一些地方碳交易试点的部分行业都采用了各种类型
的 OBA。知识框 5-7 提供了一个简单的 OBA 示例。

知识框 5-7 技术说明：基于实际产量的基准法分配配额的影响

单位 企业
产量

1 单位 2 单位

企业排放强度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 单位产量
A — 高 1
B — 低 0.5

基准值 配额 / 单位产出 0.7
配额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均有 0.7 1.4

排放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A — 高 1 2
B — 低 0.5 1

净负债（排放减去所得
免费配额）和成本（价格
=100 美元）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USD A —高 0.3

30 美元
0.6

60 美元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USD B — 低 -0.2

20 美元
-0.4

40 美元

本示例说明在OBA下的碳泄漏保护和提高对EITE行业温室气体排放效率的激励。假定碳价为100美元，当一家高排放
强度企业（A 企业）将其产量从1个单位提升至2个单位时，其排放量也上升1吨二氧化碳当量。如不存在免费配额分配，这
一产量的增加会额外增加100美元的碳成本。这使 A 企业在国际竞争中处以劣势，并面临碳泄漏的风险。如果采用OBA进
行配额分配，那么将降低企业的配额成本。在本例中随着产量从1个单位增加到2个单位，企业A的排放量从1吨二氧化碳当
量增加到2吨二氧化碳当量，而其免费配额也从0.7吨二氧化碳当量增加到1.4吨二氧化碳当量。因此该企业的配额成本仅为
60美元，而不是在没有OBA的情况下的200美元。

相比之下，当低排放强度的B 企业（碳排放强度为每吨产量排放0.5吨二氧化碳当量）增加产量时，其获取的额外免费
配额（基准值为每吨产量排放0.7吨二氧化碳当量）大于其额外碳排放量（0.5吨二氧化碳当量），则B企业实际获得每单位
产品20美元的生产补贴。该示例阐明了基准法如何赋予了低排放强度的企业以竞争优势，但也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行业基
准值设定过高而带来的风险。若ETS设定的排放强度基准值高于单位产量的实际碳排放水平，则可能促使企业进行更多的
生产。在情况比较复杂的行业中这是一个特别值得关注的问题，因为此类行业的一系列不同活动与产量会使用同一个基准
值。

优势

OBA 的优势是：

▲ 有效应对碳泄漏风险：在OBA下，每单位额外产量（或新
纳入者的生产）将直接获得额外的免费配额。这一点与祖
父法和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截然相反；后两项分配方法
下，额外产量通常不会得到额外的免费配额。产量增加，
免费配额量也增加，可部分或全部抵销额外的碳成本，这

将在短期内降低国内外碳泄漏的风险。此外，随着基准法
的使用，企业仍有动力进行降低排放强度的投资，同时实
现产能扩张。例如玻璃制造商可以选择投资一个新的低排
放熔炉来增加产量，因为任何额外的碳成本都可以通过
OBA获得的额外配额来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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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维持企业降低排放强度的积极性：OBA 维持了降低排放
强度的积极性。降低排放强度有助于减排，但对获得的免
费分配量却没有影响。当采用 OBA 且基准值为整个行业
范围内的产品排放基准值时，这种激励最强。产品排放基
准值鼓励企业及早采取减排行动，并允许排放强度较低的
企业通过改变技术和工艺来降低排放成本，从而获得竞争
优势。对生产过程设立基准值也鼓励提高效率，但这不利
于激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或新生产过程。

▲ 新纳入者：OBA 是讨论过的配额分配方法中唯一一个能
够充分解决新纳入者问题的免费分配方法。根据 OBA，新
纳入者将被允许与同现存企业进行相同的分配，因此新纳
入者相较于现存者并不处于不利地位。

劣势

本方法的劣势包括：

▲ 不利于激励需求侧减排。OBA为企业每增加一个单位产
量提供额外配额。将配额分配与当前实际产量挂钩，相对
于其他分配方法来说这降低了生产的边际成本；即在边际
上一个企业不会面临全部的碳价。成本增幅越低，价格增
幅就越小。但低成本转移反过来会削弱消费者改变行为的
动力，降低减少排放密集型产品的消费或使用排放密集度
较低的产品进行替代的动机。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需求侧
减排和循环经济对于实现净零排放非常重要186。需求侧减
排通常成本相对较低（例如在建筑中更有效地使用钢、铝
和水泥）。如果不鼓励采取这些低成本的行动，达到既定
减排目标的成本可能会增加。在贸易暴露型行业，微弱的
成本增加可能不会对需求侧减排产生实质性影响，因为国
际竞争在任何情况下都会限制价格上涨。然而有一些政策
可以与OBA相结合，使得既可以避免碳泄漏，又可以使需
求侧的减排得到更好的激励。例如司法管辖区可以针对排
放密集型产品的消费向下游收取费用，同时维持生产者的
OBA，这将有效地传导通过免费配额分配而降低的碳成
本，并鼓励更有效地使用工业产品187。

▲ 计算基准值和衡量产量水平较为复杂。OBA 和基于历史
产量的基准法一样，使用历史排放强度和产量来计算基准
值。基准值的计算要求收集排放量和产量数据。建立行业
基准值是数据密集型的工作，使得企业有可能围绕方法学
进行游说。在跨行业应用基准值时，通常很难确定相同的
产品并确保其适用于所涉行业。采用国际基准值可以减少
这些问题。

186　 例如 Material Economics（2018）和 Rissman 等（2020）。

187　 参阅 Acworth 等（2020），关于消费成本和需求侧减排措施的概述。

▲ 可能与体系排放总量存在相互影响。如果免费配额的总体
水平很高，在 OBA 下可能更难确保免费配额的总量保持
在体系排放总量范围内。由于配额量随着企业当前产量水
平的变化而调整，当 ETS 的一个阶段开始时，可能并不能
预期企业可获得配额的总体水平。如果采用 OBA 方法增
加的配额量并不能够被本应拍卖的那部分预留配额池所
吸收，则存在超过体系排放总量的风险，从而使 ETS 的环
境成果不那么确定。这一潜在挑战提出了设置调整系数的
需求，以使配额分配与体系排放总量的轨迹保持一致。

5.3.4 使免费分配更有针对性

过量的免费分配会降低碳市场的效率和政府用于其他目
标的收入。这些权衡导致各司法管辖区更关切哪些行业和企业
最需要免费分配。免费分配减弱了对减排的激励，但往往有助
于管理向 ETS 的过渡，并可降低碳泄漏的风险。

现有 ETS 的司法管辖区通常认为面临着最高的碳泄漏风
险的企业最需要免费配额，这通常也是参与者最关心的问题。

对于 EITE 行业，碳泄漏风险通常最高：

▲ 排放强度捕捉了碳定价政策对于特定企业或行业的影响。
排放密集型产品是指因碳价而产生的额外成本大到足以
对生产总成本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产品。

▲ 贸易暴露程度可用于评估企业或行业在不会大幅丧失市场
份额情况下转嫁成本能力，因此它也是企业或行业受碳价
冲击程度的代名词。贸易或贸易潜力是不同司法管辖区的
生产者之间产生竞争的因素。如果生产这些产品的企业在
进出口市场上与外国生产商竞争，那么这些产品将面临贸
易暴露。对于贸易暴露产品而言，由于 ETS 而导致的更高
生产成本无法完全转嫁给消费者，生产可能不再盈利。当
贸易壁垒或运输成本等因素使贸易不太可能发生时，受管
控实体与未被管控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是隔离的，泄漏的风
险应该很小。贸易暴露程度通常用贸易强度指数来量化。

在应对碳泄漏风险问题时，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将排放密
集和贸易暴露两项指标结合起来。这两项指标通常被用于将
EITE 行业划分为不同的碳泄漏风险等级，并由该等级来确定
提供补偿的级别。表 5-2 展示了各 ETS 用于确定行业碳泄露
风险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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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  不同 ETS 中的贸易暴露程度和碳排放强度

排放强度 (EI) 贸易暴露程度 (TE) 碳泄露风险标准

加州 
(WCI)

EI =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
量 / 百万美元增加值

( 进口 + 出口 )/( 运输
的货物量 + 进口 )

排放强度等级：
1. 高 : >5,000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 百万美元增加值
2. 中 : 1,000–4,999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百万美元增加值
3. 低 : 100–999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百万美元增加值
4. 非常低 : <100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百万美元增加值

贸易强度等级：
高 : >19%
中 : 10–19 %
低 : <10 %

将这两类指标结合起来，以确定低、中或高的最终碳泄漏风
险级别

EU ETS
第三阶段

所用的成本强度：
碳价 188 × ( 直接碳排放 
× 拍卖系数 189 + 电力消
费 × 电力排放因子 ) / 
总增加值（GVA)

( 进口 + 出口 )/( 进口 
+ 营业额 )

直接与间接成本增加 >30 %;
或非欧盟内的贸易强度 >30 %;
或者直接与间接成本增加 >5 % 并且非欧盟区内的贸易强度 
>10 %.

EU ETS
第四阶段

{[ 直接碳排放 + ( 电力消
费 × 电力排放因子 )] / 
GVA}

( 进口 + 出口 )/( 进口 
+ 营业额 )

贸易强度 × 排放强度 > 0.2，被认为存在碳泄露风险；
贸易强度 × 排放强度，在 0.15 和 0.2 之间 , 经定性评估后可
能被认为存在碳泄漏风险；
依据的标准包括减排潜力、市场要素和利润率。

新西兰 EI =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
量 / 百万美元收入

贸易风险是定性的，
并基于所涉货物中是
否存在跨洋贸易

两级：
1. 高度暴露：碳强度 >1,600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每百万新

西兰元的收入且具有贸易暴露风险。
2. 中度贸易暴露：碳强度 >800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每百万

新西兰元的收入且具有贸易暴露风险。
魁北克
(WCI)

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 / 
百万美元增加值

( 进口 + 出口 )/( 进口
+ 本土生产 ) 排放密集型和贸易密集型的三个等级：低、中、高。

来源 : Acworth 等（2020）。

188 假设碳价 30 欧元。　
189　 拍卖系数表示如果不在碳泄漏清单上，各部门将需要购买的配额，以覆盖其有资格获得免费分配的活动产生的排放量。

190 Acworth 等（2020）  　

尽管此类标准通常被用于确定受碳泄漏冲击的行业，但仍
需将一些重要因素纳入考量范围：

首先在考虑排放强度时，重要的是要考虑到供应部门传导
的碳排放成本，特别是发电行业；以及生产中产生的直接碳排
放成本，这对于铝冶炼等行业很重要，因为碳价的大部分影响
是由于电价的间接成本造成的。

其次在学术文献中，一些作者认为贸易强度并不是构成碳
泄漏的一个独立驱动力（尽管相关），而仅在当某一行业或企
业也具有高排放强度时才发挥作用。这一原理同样适用于在贸
易强度不高情况下的排放强度。需要注意的是，只有当一个司
法管辖区的贸易伙伴没有足够高的碳价格时，贸易暴露才是一

个有用的指标。如果贸易伙伴的排放价格处于类似水平那么碳
泄漏就不太可能发生。因此随着碳定价政策范围的扩大，碳泄
漏风险可能会降低。另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是贸易伙伴之间竞
争的性质。如果面临碳价的企业能够因为市场结构而将成本
转嫁给消费者，那么碳泄漏的风险就更低。

这意味着目前针对免费分配的方法可能无法很好地衡量
碳泄漏风险，特别是当碳定价政策延伸到关键贸易伙伴时。然
而，目前还没有明确的替代方案可用于广泛的碳泄漏风险评
估190。关于提供避免碳泄露的潜在替代方法的讨论（这些替代
方法旨在解决免费分配的局限性）见知识框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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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体来说，针对处于风险的行业进行免费分配很重要。然
而提供免费分配意味着在收入和减排方面都要付出巨大代价。
未来几十年随着司法管辖区加大减排措施的力度，ETS 的排放
总量将下降，这意味着可免费获得的配额量也将下降。因此作
为一种补偿碳泄漏暴露行业因 ETS 而增加的生产成本的方法，

191　 CARB（2013）

192　 CARB（2013）

193　 Munnings 等（2019）; Ismer 等（2016）; 和 Acworth 等（2020）。

194　 Acworth 等（2020）; Richstein（2017）; 和 Sartor 和 Bataille（2019）。

免费分配将面临着越来越多的限制；对于 EITE 行业在配额总
量中占了很大比例的体系来说尤其如此。为实现 ETS 的减排
目标，应采取措施减少长期的免费配额分配，这可以通过降低
补偿率或重新计算基准值来实现。

知识框 5-8 技术说明：避免碳泄露的替代方法

对于将免费分配作为防止碳泄漏的保护措施而造成的顾虑，促使学术界和政界就替代方法展开讨论。下面总结了一
些最常见的观点。

▲ 对免费分配分级。ETS通常会给予被认为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同等或非常相似的援助水平，尽管各行业面对碳泄
漏的脆弱程度各不相同。确保针对最脆弱部门进行免费配额分配的途径之一是建立分级方法，这种方法根据风险对
行业进行分类，并根据这些分类给予不同级别的免费配额。这样的做法已经应用在新西兰，魁北克计划在2020年后
采用，而一些欧盟成员国曾在审议EU ETS第四阶段时提出该建议191。

▲ 碳边境调节（以下简称BCA）。BCA将根据进口商品的温室气体含量，对其征收关税或采取其他财政措施，辅以或不
辅以向国内出口企业提供退税，以覆盖其因ETS履约而增加的成本。通过缩小国内外生产企业之间的碳成本差异，
BCA可以为防止碳泄漏提供强有力的保护。它们还可以允许司法管辖区终止或限制对列入BCA的行业进行免费分
配，从而激励减排措施的开展。然而BCA在行政复杂性（例如，关于进口货物含碳量的数据可获得性）和WTO框架下
潜在的法律纠纷方面面临挑战。这些挑战也可能限制BCA作为应对碳泄漏政策的有效性192。

▲ 在消费端征收费用。可根据含碳量以及司法管辖区内的碳价在消费端收取费用。生产者将继续获得免费配额，但将
连带承担消费端费用，他们可以自己直接支付或传递给价值链下游的购买者；进口货物将被同等对待。因此在消费端
收费与免费分配相结合，有可能防止碳泄漏，同时提高对中间消费和最终消费的低碳激励，这是推动深度脱碳的关键
杠杆193。 考虑到消费税与增值税的相似性，实施起来可能更简单。然而进一步向下游延伸收费以解决国内碳泄漏问
题，也需要碳密集型进口商品的数据缺省值。

▲ 支持对变革性技术的投资。特别是对于投入高、运营成本低（包括补贴成本）的生产过程，资本泄漏是碳泄漏的最重
要渠道。有针对性的低碳投资支持可以伴随着免费分配的逐步减少，从而随着排放量的减少而降低配额成本。支持
低碳投资的政策包括差价碳合约(carbon contracts for difference)，该政策可以为减排量低于某一基准的技术提供
价格保障194。

5.4 不同配额分配方法的对比
本节比较了不同的配额分配方法。第 5.4.1 节根据确定的

目标评估每种分配方法的表现；第 5.4.2 节讨论了新纳入者和
关停的问题；第 5.4.3 节讨论了每种配额分配方法的数据要求。

5.4.1 针对不同目标的表现

没有哪种分配方法能在政策制定者可能追求的所有目标中
都表现最佳。不同的目标和分配方法需要反映市场的环境和监
管安排。

本小节的其余部分将更详细地讨论每种分配方法如何实
现目标。表 5-3 总结了每种方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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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3 不同目标下的配额分配方法小结

配额分配方法
目标

保持具有成本效益
的减排方式的激励 实现向 ETS 的过渡 降低碳泄露风险 增加收入 价格发现

拍卖 ● ● ● ● ●

祖父法 ● ● ●
( 资本泄露 )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 ● ● ●
( 资本泄露 )

OBA ● ● ●
● 高 ●中 ●低

195　 Branger 和 Sato（2017）; Fisher 和 Fox（2007）; 与 Acworth 等（2019）。

保持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激励

ETS的最终目标是减少排放。表5-3显示配额拍卖为减排
提供了充分的激励，而没有一种免费配额分配方法在保持对最
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激励方面得分“高”。这在一定程度上与他
们采取的方法有关，即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更新分配方法。配额
分配方法的更新已在第5.3.1节和第5.3.2节讨论，并将在下文
的知识框5-9中进一步论述。因为免费分配减少了企业的履约

负担，所以配额的成本没有被完全内部化。这对碳密集型产品
的清洁化替代不利，因为这些产品的排放没有被完全定价。这
种微弱的碳价信号在整个产业价值链上传递，抑制了更有效的
中间和最终消费195；这意味着推动高碳生产者向低碳生产者转
化的目标可能无法完全实现，而由排放密集型商品和服务的碳
价转嫁所驱动的需求侧减排也只能部分实现。如知识框5-9所
述，OBA保留了对降低排放强度的激励，但不一定能减少绝对
碳排放量。

知识框 5-9 技术说明：更新免费配额分配的条款

如果配额是免费分配的，ETS的价格信号可能会被扭曲，可能无法实现对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措施的激励。

决定扭曲程度的一个关键因素是配额分配与不同更新规定之间的相互作用，即在初始分配之后，配额的分配是否以
及如何对情况变化作出反应。如果企业知道或能够预见到环境的变化将导致分配方法的变化，那么这可能会扭曲它们的
行为。

大多数现有的ETS都会更新免费分配方法，例如对应工厂关闭、生产或产能水平的重大变化。这可能发生在阶段之间
（第5.3.2节中描述的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或在阶段内（第5.3.3节中描述的OBA方法）。这种更新可以减少碳泄漏，但
也会造成严重的碳价扭曲。许多ETS还为新纳入者和关停制定了更新规定，这些同样需要仔细且连贯地设计（基准值）。

由于价格信号可能发生扭曲，配额分配不应被单纯理解为一个纯粹的分配问题，而还应被认为是驱动最具成本效益
的减排措施的一个重要设计特点。

实现向ETS的过渡

每种分配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推动着向ETS的过渡，但没
有哪种方法能提供完全的助力。表面上看，配额拍卖在管理过
渡方面提供的帮助最低，因为它对搁浅资产不提供支持，对居
民的潜在分配效应也不提供保护。然而拍卖的收入可以用来对
冲这些不利因素。拍卖切实奖励了对减排的提前投资，并有助
于发现碳价，这对于激活ETS初期阶段的交易非常重要。

祖父法在没有拍卖法的情况下表现强劲，补偿了搁浅资
产，有助于避免成本转嫁带来的负面影响。在ETS的早期阶段

提供高比例的免费配额会减少交易需求，从而为企业积累交易
能力留出时间。此外，可能会在早期阶段减少ETS的阻力。然
而祖父法并不能很好地认可对减排的提前投资，正如第5.3.1
节所讨论的，祖父法可能会反过来刺激排放的增加。。

基准法旨在通过奖励那些排放强度较低的企业，使其获
得比排放量更高的免费配额，从而为搁浅资产提供部分补偿。
这意味着对减排的提前投资不会受到不利影响或被抑制。基
准法提供了一定比例的免费配额，企业的平均履约成本降低
了，这也意味着削弱了一部分的碳成本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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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定价的引入具有重要的政治性，通常是一个在政治上有
争议的过程，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往往反对政策改革。然而，
越来越多的商业利益相关方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团体呼吁引入
碳定价。在强烈反对政策改革的大背景下，配额的免费分配明
显降低了碳定价对一些可能最反对实施 ETS 的群体的分配效

应，同时仍然向政策制定者提供了一个确定性，即排放总量所
反映的具体减排目标将会实现。在需要强有力的碳定价政策时，
配额拍卖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方法，因为拍卖对减排有很好的
激励作用。

许多 ETS 在初期使用不同的免费方法分配大部分配额，
然后尝试逐步提高配额拍卖的比例。

降低碳泄漏或丧失竞争力的风险

祖父法和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以避免关闭现有产能的形
式提供了一些防止资本泄漏的保护，而 OBA 则提供了更完整的
防止资本泄漏和生产泄漏的保护。全面的保护对于不断增长的
发展中经济体可能更为重要，因为新资本将比现有资本更为重
要，而新投资对泄漏风险的反应也最大。

祖父法为设施提供免费配额以覆盖其部分排放量，例如历
史排放量的 90% 或 100%。设施将立即获得分配的全部机会
成本。短期内如果该设施想要生产更多的产品，它将承受碳价
的全部成本；因此可能决定限制生产，这部分产能可能会被碳

196　 通过境内外渠道的生产泄漏（见知识框 5-2）。

定价未覆盖的企业所替代。这意味着资本得以保留，但可能出
现生产泄漏 196。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提供了与以前生产水平相对应的配
额，从而为企业获得的配额量提供了一定程度的确定性。由于
基于以前的生产水平进行配额分配，本方法对碳泄漏的保护类
似于祖父法。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可以防止现有资本的泄漏，
但可能会发生生产泄漏。

相比之下，OBA 根据企业的实际生产水平进行调整。如果
一个工厂想增加产量，会得到相应上升比例的免费配额，企业
并没有面对完全的碳成本。祖父法和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分
配中发生的生产泄漏在 OBA 方法下没有同等程度或着根本没
有发生。与祖父法和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不同，OBA 还可以
防止资本泄露。OBA 保护现有资本和新资本的投资不外泄，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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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量的增加反映在配额的等比例增加上。有了 OBA 企业可以
从降低排放强度中获得大量好处。由于分配使用了排放基准值，
因此每一单位的产量都能体验到相对于该基准值进行减排的
好处（增加出售或减少购买配额）。

表 5-4 总结了每种配额分配方法在防范生产和资本泄漏
风险方面的表现。

表 5-4 不同配额分配方法在降低碳泄漏风险方面的表现小结

配额分配方法 保护生产泄露 保护资本泄露
拍卖 ● ●
祖父法 无 / 有限的 197 ●
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 无 / 有限的 ●
OBA 有 ●
● 无 ●有

增加收入

配额拍卖是收入的一个来源（见第5.2节），而免费配额分
配则放弃了收入以实现其他目标。相较于免费分配而言，政策
制定者应考虑拍卖与有针对性的收入使用相结合能在多大程度
上实现预期目标。

关于ETS拍卖收入使用的更详细的讨论可以在PMR发布的
《碳收入使用报告》中找到。

支持碳价发现

配额拍卖可以支持市场中的碳价发现（见第5.2节）。由于
缺乏交易，高比例的免费分配抑制了碳价发现（见第5.3节）。
如果以免费分配为主，少量的配额拍卖有助于发现碳价。或者
无法进行常规拍卖的情况下，委托拍卖也可以促进碳价发现。

5.4.2 新纳入者和关停

确定分配方法时，如何处理企业的新纳入者和关停非常重
要。

在使用拍卖和OBA分配配额时，可采用相对简单的方式解
决进入与退出的问题。

配额拍卖自动适应新纳入者和退出者：所有配额均可供
购买。在OBA下ETS对待新纳入者的方式与现有企业扩大产能
的方式大致相同。新纳入者在提交产量报告后，会像现有企业
一样获得配额。同样若任何一家企业关闭，它将不再有任何产
量，因此不会获得配额。

197　根据最近的历史排放量进行更新的分配将提供有限的碳泄漏支持。没有更新条款的纯祖父法不提供碳泄漏支持。

198　 Ellerman（2008）在 EU ETS 第一阶段的背景下讨论了这些问题。

相较而言使用祖父法和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时，此类问
题变得更加复杂。就关停而言，从防止通过出售配额而获取暴
利的角度来看，设施一旦关停就不应再获得免费配额，但这却
可能与将配额作为补偿搁浅资产所致损失的最初意图相左。此
举也可能人为激发企业保持现有产能的积极性 198。尽管如此，
在采用祖父法的大多数 ETS 中，企业关停通常会丧失获取免
费配额的权利。

就新纳入者而言，使用祖父法分配配额的典型做法是建立
新纳入者配额储备，即在不超过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范围内预
留一定数额的储备配额，以便向符合条件的市场新纳入者发放
免费配额。在欧盟，新纳入者条款的主要目的是防范其碳泄漏
的风险。

5.4.3 配额分配的数据需求

不同类型的配额分配方法也有不同程度的复杂性，可能会
影响决策。由于配额拍卖是通过集中统一的方式完成，所以对
数据的要求是最低的。然而，这并不是说拍卖不需要数据能力。
免费分配中祖父法对数据的要求最低，因为它只需要有关历史
排放量的数据。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增加了对排放基准值的
要求，这对政策制定者来说可能更难在初始阶段确定。

除了排放基准值外，OBA 还需要当前的企业产量数据。
OBA 的实施并不一定比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更复杂。例如
企业可能没有以前排放量 / 产量的精确记录，因此使用当前产
量实施 OBA 比基于历史产量的基准法（使用历史数据）更可行，
尤其是在 ETS 的初始阶段。如果 OBA 是在拥有绝对排放总量
的 ETS 下实施的，则需要额外的数据和程序以使配额分配与
体系排放总量保持一致，以避免分配的配额总量超过排放总
量上限（或排放总量下预定义的份额）。无论采用哪种方法，
收集所需数据都可能很困难，因为企业有动机扭曲数据以减少
配额缺口，或多拿到配额。

表 5-5 概述了不同分配方法的数据要求。

表 5-5 不同配额分配方法对数据的要求小结

历史排放 历史产出 排放基准 实际产出
拍卖 ● ● ● ●
祖父法 ● ● ● ●
基于历史产量
的基准法 ● ● ● ●

OBA ● ● ● ●

● 高 ●中 ●低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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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配额分配的主要方法有哪些？

2. 各类配额分配方法分别有助于实现哪些目标？

应用题

1. 在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哪些活动兼具贸易暴露程度大（相比没有碳定价机制或碳定价机制较弱的司法管辖区）和排
放密集的特点？

2.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哪些监管安排需要被反映出来，以评估不同配额分配方法的优缺点？

3. 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希望 ETS 产生额外的政府收入并且有策略地使用它？

4. 考虑到当地对市场的信心，企业和主管机构有大多意愿通过拍卖而不是免费发放来分配配额？

5.6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碳泄漏：理论、证据和政策设计》

▲ 《碳收入使用报告》

▲ 《ETS 拍卖收入使用报告：提供环境、经济和社会效益》

▲ 《气候政策工具的温室气体排放基准设定指南》

▲ 《碳泄漏和深度脱碳报告》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2785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2247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646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6848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carbon-leakage-paper#:~:text=Carbon%20Leakage%20and%20Deep%20Decarbonization%20Report&text=A%20small%20group%20of%20industrial,22%25%20of%20global%20CO2%20emissions.&text=Lastly%2C%20the%20report%20provides%20an,pricing%20in%20driving%20industrial%20decarbonization.http://C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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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览
第六步：促进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 
工作一览表
✔ 市场干预的基本原理和相关风险
✔ 制定配额的跨期存储和预借规则
✔ 制定市场参与规则
✔ 确定二级市场所扮演的角色
✔ 选择是否采用干预措施解决碳价过高和 / 或过低的

问题
✔ 选择适当的 PSAMs

配额价格随着政策制定者所控制的供需平衡而变化，
被经济和企业层面各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所驱动。一个
运行良好的市场对于ETS能否按预期运行、有效推动减排
和为长期脱碳提供合适的碳价信号至关重要。它可针对外
部事件与市场参与者可获取的信息的变化，呈现出可预测
的价格调整、推动碳价发现、具有由透明规则支配的流动
性。反过来市场将在合适的时机推动减排，并且为参与者
提供了减排成本最低的方案。

碳价起伏往往是必要的，因为它们反映了减排成本信
息的最新变化。然而由于外部冲击、监管不确定性或市场
不完善，碳价可能会发生巨大变化。碳价的大幅波动是否
值得政策制定者对市场进行干预，取决于ETS的目标以及
干预的好处是否超过了其风险。如果ETS的唯一目标是降
低减排成本（至少在短期内），那么碳价波动可能不值得关
注。然而，如果目标是通过高水平的创新实现长期有效的
减排途径，持续的低价则是不可取的，因为它们可能会阻
碍投资。反过来，政策制定者也可能希望控制市场参与者
的成本，以确保获得政治支持。

一个运行良好的碳市场将推动减排以支持实现和强化
气候目标；它还将通过确保在合适的时机减少排放（跨期
效率）和采取适当的减排措施（分配效率）来支持经济效
率。

经济冲击、市场或监管失灵可能会阻碍实现如上效
果。为了确保市场运行良好且碳价可预测，必须允许跨期
灵活性来支持碳市场。跨期灵活性使得当前碳价能够反映
未来的碳市场预期，而制定参与和治理二级市场的适当规
则也可以提高市场效率。

有三种工具可供政策制定者使用，用于提供跨期灵活性：

1. 存储：这允许受管控实体将当前履约期的配额存储起
来以备将来使用。配额存储有助提振碳价，也可为未
来的高碳价提供缓冲。最关键在于配额存储推动了减
排，使短期气候目标更有可能实现。

2. 预借：允许受管控实体从未来履约期预借配额以便在当
前履约期使用。这为实体制定其履约策略提供了灵活
性。然而因为在短期内减少减排行动，预借会推迟实现
ETS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所需的减排。因此大多数ETS要
么禁止预借，要么只在有限的范围内允许预借。

3. 履约期的时长：一个履约期内企业可以在最有效率的
时机进行减排，即在此段时间内配额的存储和预借通
常不受限制，这使得履约期的长度成为决定时间灵活
性的重要因素。

政策制定者必须决定谁可以参与初级市场（拍卖）和
二级市场，以及制定支持市场发展的制度。在ETS中有履
约义务的企业是市场固有的参与对象；但是没有履约义务
的实体，特别是来自金融部门的实体，可以在增加流动性和
提供风险管理产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但将金融机构纳入
ETS必须受到严格监管。同时也需要决定政府自身参与市
场的程度。特殊情况下，政府可以直接干预以提高流动性；
然而应避免频繁干预，因为这可能表明市场设计存在根本
性的问题。

即便二级市场运行良好，仍然存在碳价持续高或低于
预期价格的风险。因此现有的ETS通常会采用某种形式的
碳价或配额调整措施（即PSAMs）。PSAMs有助于司法管
辖区建立一个可预测、有效的市场，意味着碳价不会太高也
不会太低，但这也可能与长期脱碳目标相左。

 PSAMs的工作原理是根据某些标准调整配额的供应。
这些措施将根据以下因素而有所不同：它们是针对高价还
是低价；使用价格还是数量标准来触发干预条件；以及它
们是以临时性还是永久性的方式影响配额的供应。PSAMs
的设计宗旨是平衡司法管辖区内的减排成本以及确保实现
预定减排目标。这些措施的实施以及作出临时性或永久性
供应调整的决定，与排放总量设定（见第四步）和配额分
配（见第五步）有着明确的联系。PSAMs通常基于提前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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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且做出明确规定的干预规则组织实施。然而在某些情况
下，司法管辖区也会采用在何时以及如何干预市场方面具
有一定的自由裁量权的PSAMs。

大多数PSAMs都专注于避免碳价过高或过低。用于应
对低迷碳价的选择包括拍卖底价、硬性价格下限或征收额
外费用。用于应对过高碳价的选择包括成本控制储备机制
或硬性价格上限。虽然不太常见，PSAMs也可以通过数量

标准（如存储的配额数量）来管理配额供应。每种方法都有
优缺点，但全球近期的主流趋势是通过调整拍卖的配额供
应量的方式来应对过高和过低碳价的风险。

第6.1节讨论了ETS中的碳价形成机制、可预测和有效
市场所需的条件。第6.2节列出了在市场中提供跨期灵活性
的选项。第6. 3节讨论了支持二级市场运作的举措选项。第
6.4节讨论了解决碳价波动性的各种方案。

6.1 ETS 中的碳价形成机制
本节阐述了 ETS 中的碳价形成机制。第 6.1.1 节解释了市

场供需平衡的动态以及这如何导致中长期市场碳价波动过大，
从而可能与 ETS 的某些政策目标背道而驰。第 6.1.2 节阐述了
价格波动的概念（配额价格的短期变化），并将其与持续过高
或过低的碳价区分开来。第 6.1.3 节强调了一个具有预测性和
有效性的市场对减排和提高效率的重要性。

6.1.1 供给与需求

影响 ETS 配额供需的因素多种多样（参见图 6.1），这些
因素决定了配额价格及其如何随时间而变化。

供给

一个给定时间点的配额的总供给量取决于： 

1. 排放总量控制目标和与之相关的配额数量（免费分配、拍
卖或配额储备机制）（见第四步）；

2. 从以往履约期结转（“存储”）或从未来履约期预支（“预借”）
的配额量（见第 6.2 节）；

3. 抵销的可用性（见第八步）；

4. 来自连接体系的配额的可用性（见第九步）。

因此供给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制定者设置的条件。
这种相关性既可直接通过排放总量设定来实现，也可以通过制
定与抵销、存储、预借或体系连接的相关规则间接实现。

需求

相比之下，配额的总需求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技术、预期、
外部冲击和市场参与者的利润最大化。以下是决定配额需求的
重要因素：

▲ BAU（即不存在碳价的情景）下，相对于排放总量上限的
排放水平；

▲ 覆盖范围的减排成本（受天气、经济条件、资本存量和现
有技术等因素的驱动）；

▲ 用以减少覆盖范围内排放的配套政策的成果（例如可再生
能源目标或燃料经济性标准）；

▲ 对未来配额价格的预期决定了存储当前配额用于完成未
来履约义务的需求，以及对冲碳价风险；

▲ 技术变革包括受预期驱动的变革，如对未来排放总量严格
性的预期和对未来配额需求的预期；

▲ 外部连接对配额的需求。



碳排放权交易实践 : 设计与实施手册122

第
六
步

市
场
运
行第

六
步

市
场
运
行

6.1.2 碳价水平与波动性

碳价由市场决定，以确保在任一时间点上配额供需的平
衡。当处于经济强劲期和企业业务扩展期时生产需求相对较
高，因此排放量也会随之增长。这会带来排放的上行压力，增
加实现既定排放总量控制目标所需的减排量。在ETS中，潜在
的经济和技术条件与体系排放总量相互作用以确定价格。例如
在减排技术和其他因素相同的情况下，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将
导致更高的碳价。相反在相同条件下，较低的经济增长速度将
导致较低的碳价（如第6.2.1节所述），甚至有可能降至零，尤
其是在不允许配额存储的情况下。

对配额市场的预期也推动了碳价的形成。例如低利率环
境既能降低购买未来配额的成本，又可以增加配额跨期存储的
需求；反过来ETS的未来不确定性会降低这种需求。预期意味
着若存在对配额存储的需求，即便短期内与当前生产相关的配
额总需求量低于市场上可用的配额总量（供给），则配额价格
仍可能大于零。对经济形势和政策走向的预期也十分重要，因
为它们会影响固定资产与技术研发的预期投资收益率。

不同的设计要素，使受管控实体能够应对短期碳价波动。
例如广泛的跨期灵活性条款、定期举行配额拍卖、从连接体系
获得用于抵销的指标和配额、以及衍生工具和其他对冲产品的
可用性都有助于降低碳价波动的程度及其影响。一般而言，适
度的碳价波动对受管控实体和政策制定者来说并不是一个严
重的问题，可以像其他商品市场一样通过引入期权、期货和其
他对冲产品等金融市场工具管理价格的波动。

金融部门参与二级市场对于管理碳价波动很重要，因为它
能够提供相应的金融工具。金融部门创造可供受管控实体所
用的对冲碳价变化风险的产品，如期权和期货合约。这将在第
6.3.3节中进一步讨论。

除了碳价的短期波动之外，市场可能还会经历持久且系统
性的碳价变化。这一点可由价格波动性的概念进行解释：预期
价格与实际价格之间存在差异，且这种差异在中长期持续存
在。换句话说，这意味着价格始终高于或低于预期。

例如经济增长和排放的快速扩张等，可能导致碳价在很长
一段时间内保持意料之外的高水平。这或给企业竞争力带来挑
战，如果弱势群体承担了和自身不相称的，因高碳价带来的影
响，可能会导致负面的分配效应。另一方面，经济衰退或可再
生能源的部署速度超出预期，可能导致碳价长期相对较低。市
场参与者不太可能用衍生工具完全对冲这种中长期碳价变化，
衍生工具或不可用，或只适用于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很少超过
三年）。同样地，存储配额或预借未来年份的配额可能也不足
以缓解碳价大幅、持续、和意料之外的上涨或下跌。

6.1.3 一个可预测且有效的市场

ETS的设计应确保它可以实现经济和环境的双重目标。拥
有良好的市场设计并采取措施提高市场的可预测性有助实现
预定目标。一个设计和功能都表现良好的碳市场将有助于实
现如下三个目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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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减少排放：实现减排以支持司法管辖区实现和加强《巴黎
协定》框架下的减排目标。

▲ 跨期效率：确保在合适的时机减少排放。

▲ 分配效率：确保使用成本最低的减排方案。

要实现以上目标，政策制定者必须考虑到所需的减排量，
并对能够产生减排激励的碳价水平以及其波动性做出预判。
这些目标可以为ETS的设计和运行规则提供信息指引。

减少排放

  ETS可以推动众多目标的实现，但最核心的目标是实现减
少温室气体排放以缓解气候变化（如第一步所述）。

《巴黎协定》力图将气候变暖控制在相较于工业化前升温
不高于2摄氏度，这将通过一系列自下而上的目标来实现，并且
随着时间的推移目标水平将逐步增强。即到本世纪中叶全球温
室气体排放量应达到“净零”199。实现净零排放要求碳市场提
供足够的价格激励，以调动对新的减排技术和工艺的投资。

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健且不断上升的碳价水平可以激励企
业尽早投资低成本的减排措施，随着低成本方案的用尽逐步
转向成本更高的减排方案。建设一个传递稳健碳价信号的碳
市场，可以降低投资者面临的碳价风险并鼓励投资；这些投资
只有在长期保持稳健的碳价下才能得到回报。

同样地，用于增强政府实现目标能力的相关措施也可发挥
作用。迄今为止，ETS的经验表明减排的成本常低于最初的预
想200。因此，将碳价维持在一定水平的政策可以带来最具成本
效益的减排措施，并使人们更容易随着时间的推移提高减排目
标水平。

提高跨期效率

跨期效率意味着减排发生在最有效率的时间点。相较于将
来，如果当下的减排成本更低，那么ETS应支持这种替代。这
意味着减排量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具有一定的灵活性。

跨期效率由具有前瞻性的企业预测和应对未来可能的
（减排）成本所驱动。如果企业预计未来的碳价会更高，那么
它们愿意在当下为配额支付更多的成本。然而因为未来市场碳

199　 Dietz 等（2018）

200　 Burtraw 和 Keyes （2018）

201　 Kling 和 Rubin（1997）指出，配额存储将导致成本降低，而贴现存储的配额将导致社会最优成本和企业最优成本的趋同。Fall，MacKe 和 Pizer（2012）比
较了有无配额存储的 ETS。他们的分析表明允许配额存储可以显著降低市场参与者的预期成本。

价预期的不确定性，企业支付向下“贴现”成本的意愿反映了
其对该不确定性以及任何预借成本的权衡。通过这一过程，当
前价格反映了对未来碳价的预期。

正如第6.2节中进一步论述的那样，允许实体在其减排的
时间点上具有灵活性可以促进其采取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行
动。通过如下两种方式可以做到这一点：

1. 允许个别实体以最具成本效益性的方式减排。主管机构
所设定的排放上限在时间范围及相关配额的发放上可能
与单个受管控实体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路径不匹配。跨期
灵活性允许不同企业确定其最具成本效益的新投资轨迹，
并将其与现有资产和基础设施的优化管理相平衡201。

2. 促进新技术投资。从长期来看，全面应对气候变化的挑战
可能还需要尚不存在的技术，因此在一定时间内要在研
究、开发和示范方面进行新的投资以获得回报。跨期灵活
性可以为各行业和个别企业提供必要的时间，投资新技术
研发。

避免过高或过低的碳价，对于确保碳价的可预测性以支
持跨期效率至关重要。因为可预测的碳价为市场提供了信心，
并降低了减排技术的投资成本。在可预测的碳价路径下，除其
他成本节约外还可以根据项目成本是否超过可避免的未来配
额购买成本来计划投资。如果碳价不可预测，这种考虑将变得
更加困难；并且如果具有非常大的不确定性，那么应推迟投资
或取消投资。

提高分配效率

分配效率是指减排义务是否在受管控实体之间进行了适
当的分配。也就是说分配效率确保在给定的时间段内，体系使
用总成本最低的方案来减少排放。如第三步所述，确保广泛的
覆盖范围可以支持整个经济体的分配效率。碳市场设计还可
以通过以下两种主要方式来支持分配效率，即确保流动性和
降低交易成本。

流动性意味着希望购买或出售配额的企业可以在任何时
候进行配额交易，这有助于确保由合适的实体来减少排放。在
具有流动性的碳市场中能够以低成本减排的企业，可以选择将
其配额出售给那些无法减排的企业。具有流动性的市场还向参
与者传递着一个明确的碳价信号，使它们能够制定明智的交易
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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配额的二级市场可以通过降低交易成本来支持分配效率。
财务和行政交易成本都会对配额交易造成障碍，从而导致低效
的减排结果。如果交易成本很高（例如经纪人收取了大量费用
以促成交易），则最初得到配额的企业可能决定不出售配额，
而不管他们是否需要这些配额。这意味着具有更高减排成本的
企业可能无法购买到配额，因此造成减排义务在实体之间被不
适当地分配。

低交易成本和高流动性的碳市场将促进配额交易，并有助
于确保碳价反映市场参与者能够获得的最新信息 202。一般而言
更多地参与二级市场将增加流动性和刺激竞争，从而降低交易
成本。第 6.3 节提供了有关如何推动二级市场运行良好的更多
信息。

6.1.4 市场干预：理论基础与风险
迄今为止，仍在运行的碳市场中，市场运行有时会导致碳

价始终低于（或高于）203 政策制定者认为符合其长期经济或环
境目标的水平，从而催生了进行市场干预的必要性。过高或过
低的碳价主要由两个驱动因素造成：一是伴随碳市场和其他市
场的潜在不确定性而造成的可能冲击；二是市场运行或政府监
管失灵。

6.1.5 冲击与不确定性

世界是不确定的，意外的冲击可以而且确实会影响碳市场
的运行。对需求或对供给的冲击，都可能导致碳价巨大而持久
的变化。人们越来越认识到碳市场面对这些冲击时，需要保持
稳健。

需求冲击是一种意外事件，它改变了碳市场所覆盖实体的
排放状况或减排成本，从而改变了对配额的需求。通常由经济
因素或意外的技术发展所导致；例如 2007-2008 年的金融危
机和随后的经济衰退造成了工业活动和排放量迅速下降，这
使得 EU ETS 的配额价格从 2008 年的高于 20 欧元，下降到
2009 年的 10 欧元以下。另一方面，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热潮在
推动东北部各州电力部门重组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作用，并导致
RGGI 中排放量和配额需求迅速下降。新冠疫情的影响和司法
管辖区随之的政策响应也导致了经济活动、排放量以及配额需
求显著下降。

202　 市场整合新信息的过程称为价格发现，其反映从制造商到发电商和交易机构的所有市场参与者的信息，可以确保碳价实时反映对未来的预期，并以最低成本
的方案实现减排。

203　 到目前为止持续升高的碳价还不是问题，但这可能会成为未来的一个风险，也是许多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问题。

204　 欧洲环境署（2020）

205　 关于欧盟经验的讨论，参阅 Koch 等（2015）。

206　 Koch 等（2015）

冲击可能对不同行业会产生不同的影响，在决定 ETS 的
覆盖范围时应予以考虑（见第三步）。例如 2007-2008 年的金
融危机对欧洲电力和工业部门的排放量产生了相对较大的影
响，而交通运输等其他部门的需求和排放量的变化则要小得
多 204。美国非常规天然气热潮主要推动了电力行业的减排，而
电力行业是 RGGI 覆盖的唯一行业。更广泛的覆盖范围通常会
降低具体行业遭到冲击而产生不相称影响的市场风险。

配额供应的迅速扩大也可能是一种冲击。例如 2009-2012
年在新西兰 ETS 和 EU ETS 中，来自 CDM 的低成本减排指标
的供应和使用规模迅速扩大。这种情况下，履约指标供应的迅
速扩大导致市场上出现了大量过剩，极大降低了配额价格，之
后主管部门对减排指标的使用进行了严格限制以稳定碳价。这
将在第八步的知识框 8-3 中进一步讨论。

6.1.6 政府监管和市场运行失灵

为限制配额价格过度波动而进行干预的潜在必要性，需要
与因此可能造成的市场扭曲相权衡。通过 ETS 等基于市场机
制的方法进行配额分配，有助于在受管控实体之间以最具成本
效益的方式分配减排义务，但市场扭曲或因政策干预带来的意
外影响可能会损害上述方式。

特别是干预可能会造成未来政策发展的不确定性，从而
加剧碳价的过度波动或可变性 205。各国政府将始终具有合法
改变 ETS 某些关键设计要素或调整 ETS 所处的政策组合的能
力；而这些调整或对这些调整的预期也可导致碳价的大幅变动，
同时增加减排投资的风险不确定性。例如在 EU ETS 的第三阶
段，为平衡配额供需而引入了推迟配额拍卖的政策（“折量拍
卖”backloading），造成了相当大的碳价波动 206。

如 果 措 施 设 计 合 理 并 以 可 预 测 的 方 式 运 作，则 会 使
PSAMs 造成的监管不确定性的程度受到限制。至少它们应该
是透明的，有一个长期的视角，并有明确且具有针对性的目标。
如果能够有效实施 PSAMs 则可以减少监管的不确定性和改善
ETS 的运行，从而减少在未来进行监管调整的需求。计划周密
且可预测的 PSAMs 有助于稳定碳价预期，而不是增加碳价波
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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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政策制定者尽了最大努力，但市场缺陷仍可能会持续
存在207，这或导致配额价格“过高”或“过低”，或无法反映所
有相关的驱动因素。例如通常预期较低的配额价格会导致需
求增加，因为市场参与者会倾向存储配额以便于用于未来的履
约义务，也可使配额价格在短期震荡后部分自我修正。然而，
如果市场参与者的贴现率系统性地高于或低于“理想”贴现
率，或者他们缺乏在短期内正确评估配额价格的战略洞察力或
相关信息，那么这种自我修正可能不会发生而配额价格仍将保
持在低位。监管的不确定性会加剧这种情况，从而进一步增加
配额长期价格的不确定性。

需要认真考虑当地的背景而制定政策以支撑运行良好的
二级市场。例如即便存在需求，但有时可能无法以具有竞争力
的价格购买对冲产品，这就是所谓的“市场缺失”。市场缺失可
能是由于政策选择、司法管辖区内缺乏成熟的金融市场、或所
处碳市场的特点（如规模小）造成的。

影响二级市场发展的因素有很多。例如韩国ETS在交易所
进行的场内交易缺乏流动性，这给需要配额用于履约的受管
控实体造成了顾虑。其他司法管辖区如新西兰，提供了活跃的

207　 基于 Neuhoff 等（2015）的讨论。

208　 Fell, MacKenzie 和 Pizer 2012。配额跨期存储的灵活性有助于平稳过渡到更严格的排放上限。如果长期减排目标是可信的和可预期的，受管控实体可能会发
现超额履约和存储配额在之后排放总量上限更严格和碳价更高时使用收益最高（Dinan 和 Orszag，2010 年；Murray 等人，2009 年）。Fell 等人还发现允许
配额跨期存储的时间灵活性可以结合税收政策的一些好处，可在节省大量成本的情况下短期内调整配额数量。

场外交易，但缺乏通过标准化合同进行的交易。只有EU ETS拥
有较好流动性的、在交易所内进行的衍生品交易，为企业提供
了长期对冲选择；但即便是在这些市场也仅能进行提前几年的
合约交易。尽管这种缺乏长期套期保值的情况在其他大宗商品
市场也很常见，但这意味着希望在回收期较长的项目上进行投
资的企业，仍然承担着很大的风险。

缺乏市场信息也可能导致二级市场的运行结果不尽如人
意，因为参与者将在缺乏信息的情况下做出决策。例如在韩国
ETS中由于企业不能确定市场的潜在需求，担心无法获得所需
的配额，碳价在接近履约截止日期时会飙升。免费配额占比高
的ETS会有一个特殊的风险，即交易的需求低。流动性不足可
能导致二级市场的碳价发现乏力，而ETS的未来严格性不够明
确则可能会加剧这种情况。这既可以由政府公布有关ETS如何
运作及其未来发展的明确信息来缓解，也可以通过金融中介
来缓解。中介机构帮助匹配买家和卖家，为市场提供风险管理
产品，并有动机提供市场信息以增强信心和促进交易。而一些
司法管辖区如加州，仅通过有限的场内交易仍可以支持运作良
好的二级市场，部分原因就是限制了配额的免费分配，促进了
场外交易的市场流动性。

6.2 决定跨期灵活性
政策制定者在设计跨期灵活性时需要做出的关键决策

包括如何处理配额的存储与预借和决定履约期的长短。他们
必须决定当前履约期的配额是否可以用于未来履约期的履约
（配额存储），以及未来履约期的配额是否可用于当前履约期
的履约（预借配额）。一般来说，配额存储被认为是对ETS一个
有价值的和必要的补充；而配额预借除了在有限的情况之外，
则被认为风险太大。现有ETS的履约期长短不同，更长的时间
框架有可能在减少行政负担的同时提高跨期减排效率。然而
长履约期使ETS面临着与配额预借类似的风险，这使得长履约
期缺乏吸引力。

跨期灵活性是跨期效率的先决条件，如上文“提高跨期效
率”一节所述。

通过减少价格波动，跨期灵活性还可能鼓励低碳投资208。
如果配额价格较低，企业可以选择购买或持有配额，并将其留
到价格可能较高的时候使用，这将增加对配额的需求从而提高
价格。同样当价格较高时，拥有配额盈余的企业可以选择出售
这些配额获利，或者可以将这些配额存储起来以便在以后某个
时间点用于履约，这将减少配额需求导致配额价格下跌。

这些动态变化的最终结果是随时间推移，碳价的轨迹比其
他情况下更为平滑（见图6-2）。

然而在某些情况下，允许跨期灵活性并不足以应对碳价
波动，甚至可能加剧波动。这就需要其他的市场干预措施以确
保价格的可预测性，并在整个碳市场内进行成本控制。本文第
6.4节对此进行了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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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配额存储

配额存储允许受管控实体将未使用的配额存起来以便在
未来的履约期使用。它将当前的排放量减少以换取以后的排放
量增加，配额存储是所有现有 ETS 的重要组成部分。

配额存储使那些希望提前减排的实体为以后更严格的排
放总量控制做准备，这有助于实现最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此外
它还可以在价格较低时创造额外的配额需求从而减少价格波
动，还可以在价格较高时提供额外的配额供应。

此外与预借不同的是，配额存储还可以促成一个私营部门
的集团，该集团是 ETS 成功运行（包括严格的监测、履约以及
趋紧的未来减排目标等）的既得利益者；他们保护其碳资产并
使其价值最大化。

一般来说，配额存储是大多数碳市场有效运作的核心。有
鉴于此，政策制定者通常允许在同一阶段的不同履约期间自由
存储配额（关于履约期和阶段之间的差异，请参见知识框 6-5）。
2008 年以来 EU ETS 在阶段之间的配额存储不受限制，新西
兰 ETS 和 RGGI 也没有限制，而韩国 ETS 的配额存储适用于
设施级别，加州和魁北克的配额存储则限制在实体层级的购买
和持有。

不过，配额存储也可能会带来一些挑战。首先无限制的配
额存储可以使一个履约期内的过剩配额供应转入未来的履约
期，从而可能延长潜在的供需“失衡”而导致碳价过低。如果
没有配额存储，这种失衡将在当前的履约期内得到遏制。此外

虽然允许配额存储通常可以减少波动性，但在某些情况下它反
而会导致不利的结果，特别是被存储配额的价值改变和对市场
未来预期的变化被反映到当前的价格时。如果 ETS 未来的排
放总量是可预期的且政策信号明确，这是可取的；但在缺乏政
策的未来确定性的情况下就会产生碳价波动。这种情况最有
可能出现在当前配额供应过剩的情况下，因此配额需求的主要
驱动力来自未来的履约义务。知识框 6-1 描述了这个问题是如
何在 EU ETS 中产生的。

知识框 6-1   案例研究：EU ETS 第三阶段的配额存储

在 EU ETS 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初期，相较于预测的排放量存在“过剩”配额（见下图）。碳价反映了市场对可存储配
额的持续需求，预期这些配额在未来会很有价值。

然而，对未来政策的投机成为 EU ETS 第三阶段碳价变化的主要驱动力 209。

这凸显了确保维持长期市场信号的重要性，为此欧盟引入了 MSR，通过调整将要拍卖的配额数量来维持 EU ETS 内
的配额供需平衡（如知识框 6-7 所述）。

209　 Koch 等（2014）; Koch 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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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中，政策制定者选择对如下几种情况的配额持有或
存储施加限制：

▲ 来自试点阶段的存储：禁止或限制存储是将试点阶段与后
续阶段分离的一种方法。该方法为在试点阶段开展更多
的试验提供潜力，该阶段的配额在后续阶段可被认为无效
（参见第十步）。EU ETS第一阶段采用了该方法；然而如
EU ETS第一阶段经验所示，如果试点阶段存在过量的配

额，碳价可能迅速降至零，因为将不会有购买配额并将其
存储以供日后使用的需求。

▲ 管控单个实体获得支配市场的能力：若单个实体能够获
得大量配额，或许有人会担忧这些配额可能被用于扭曲市
场。这为限制实体可持有的配额数量（其中包括存储的配
额）提供了理论基础，加州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参见知识
框6-2）。

知识框 6-2  案例研究：加州和魁北克对持有和购买配额的限制

加州和魁北克的“总量和交易机制”均规定了对持有和购买配额的限制，以防止参与者获得市场支配力。这些规定影
响了任何时候可从拍卖中购买、或在实体账户中持有的配额数量，从而也限制了配额存储。

购买配额方面，所有受管控实体购买配额的上限均为拍卖配额的 25%，而非受管控实体购买配额的上限为 4%。

加州的主管机构 CARB 将一组有关联的实体视为一个实体，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持有和购买限制。魁北克也是如此，
相关联的实体被视为同一个单独实体，其总持有量可在其各个实体之间分配，由此产生的分配结果必须告知主管机构。每
个受管控实体可以利用有限的豁免来获得额外的配额，以便能够获得足够的配额以完成其各自的履约义务。通过豁免获
得的配额必须转入到实体的履约账户，并且只能用于履约。

.
M
io
..e
m
is
si
on
.u
ni
ts
/M
t.C
O 2
e

. . . .

. . . .

0

500

1,000

1,500

2,000

2,500

3,000

201920182017201620152014201320122011201020092008200720062005



碳排放权交易实践 : 设计与实施手册128

第
六
步

市
场
运
行第

六
步

市
场
运
行

持有限额是针对具体年份的，当前年份的持有限额针对所有当前和以前年份的配额。因此，2020 年的持有限额包括
了一个实体从 2013 年至 2020 年所有年度持有的配额。持有限额是参照“基准”（2500 万二氧化碳当量）和“年度配额预
算”设定的，该预算等于当前预算年度的配额总数量，公式如下所示：

HLy = 0.1 x 基准 + 0.025 x (Cy – 基准 )

其中 :

HL = 持有限额 C = 年度配额预算 y = 年份

210　 Fankhauser 和 Hepburn（2010）; Vivid Economics（2010）。

211　 Kling 和 Rubin（1997）发现当企业被给予配额存储与预借的完全自由时，它们的生产（和排放）会在早期就超过社会最优水平。

6.2.2 配额预借
配额预借允许受管控实体在当前履约期内使用其在未来

履约期内获得的配额。这意味着受管控实体可以在当前排放更
多，并在未来以更大的减排力度来弥补这些排放。

配额预借为企业提供了实现减排目标的灵活性。例如它允
许那些不能立即轻松减排的企业有机会进行投资，以便在未来
实现更大的减排。它还可以减少短期价格波动，特别是在配额
可能短缺且价格高昂的时，将有助于提高市场流动性。

然而，预借带来了一些与时间灵活性相关的挑战。私营实
体可能选择延迟减排并以短视的方式行事。此外与允许受管控
实体预借配额有关的挑战包括：210

▲ 未来减排目标的延迟和不确定性。有赖于配额预借时期
的长短，能否实现国内或国际减排目标的确定性将有所下
降。延迟减排可能造成与NDC确定的减排目标不一致。

▲ 政府或许不能评估信誉。政府可能没有能力评估预借配
额的企业的信誉和偿付能力。进一步来说可能存在逆向选
择；相较于偿付能力强的企业，偿付能力最差的企业可能
想要预借更多的配额。要求企业报告其资产负债表中的净
履约资产和负债可能是提高透明度以及推动股东监督预
借配额的一个方法。此外，抵押品也可以减轻预借配额带
来的风险，但会增加交易成本和复杂性。 

▲ 增加推迟行动的政治压力。预借能够使企业推迟减排，因
此可能产生更为积极的利益驱动力去为更低的减排目标、
甚至废除ETS而去游说，以此削减或取消其履约义务211。

鉴于以上缺点，ETS 要么禁止显性预借，要么限制预借数
量（例如韩国规定了各个受管控实体具体的预借限额）。由于
预期的碳价会随着减排目标水平的提高而不断上涨，因此仅依
靠配额存储就有可能提供足够的跨期灵活性。下文知识框 6-3
展示了一个有关配额预借风险的例子。

一些 ETS 通过在当前履约截止期限到来之前提早获得未
来履约期的配额，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短期隐性配额预借。例
如在 EU ETS，各受管控实体在 2 月 28 日之前获得当前年度的
配额，比上一年度的履约截止日期（4 月 30 日）提前两个月。
因为没有为配额附加年份标签（换言之，没有“激活”日期，即
某日期之后配额才用于履约—见知识框 6-3），这些配额可用于
当前年度的履约，隐性地实现配额“预借”，而不受下一年度配
额分配的任何限制或处罚，但这种“隐形”预借在每个阶段的
最后一年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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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6-3   案例研究：配额预借与财务困境

一个阶段内，EU ETS覆盖的企业可以使用其获得的免费配额来完成当前或上一年的履约义务，这一策略相当于上文
讨论的隐性预借。虽然预借未来的配额有一定的吸引力，因为这为企业在最具成本效益的情况下减排提供了更大的灵活
性，但它也面临一些挑战。2019年两个纳入EU ETS的英国企业的案例就证明了这一点212。

总部位于英国的地区性航空公司Flybmi在2019年2月倒闭，原因是出现了一些经营困难，包括燃油和碳成本的飙升。
该公司曾依赖配额预借来完成其履约义务，但因为后来进行的脱欧谈判，以及欧盟委员会采取的相关保障措施，使得英
国企业在2019交易年的免费分配被推迟，致使该公司陷入了困境。

虽然在2017年时这家航空公司的配额总成本，被估算仅占其在EU ETS范围内，航班运营总成本的约0.3%213，但无法
从下一年的免费配额中预借配额被认为是导致该企业倒闭的一个原因214。

不久之后另一家英国企业，英国钢铁（British Steel）也出现了类似令人担忧的情况215。该企业在EU ETS下的履约义
务加上依赖从未来年度的分配中预借配额，使得英国政府在商业条款上对其给予支持以防止其破产。据报道EU ETS是该
企业在2019年5月破产前债务累积的一个重要促成因素216。

一般认为，特定的配额预借机制可为企业完成履约义务提供有益的灵活性。然而，尽管这两个案例可能是由于当时
英国脱欧所带来的不确定性导致的，但它们突显了依赖配额预借来完成当年的履约义务时企业所面临的财务风险。

知识框 6-4   技术说明：具体年份的配额与提前拍卖

某些 ETS 中发放的免费配额标有年份（日期），在此年度之前不能用于履约，只能存储起来或用于交易。例如在加州
和魁北克的季度联合“提前拍卖”中，可提前三年出售有限数量的具体年份的配额。

为配额附加一个年份阻止了上文讨论的隐性配额预借；这些配额的交易还提供了一个远期碳价信号，反映了市场对
未来碳价的预期。这可以使金融机构更容易设计期货和期权等衍生品，从而使碳市场参与者更容易对冲碳价风险（如第 6.3
节所述）。

212　 关于配额预借的非技术性处理，请参阅 Tietenberg（2010）。Rubin（1996）和 Kling 和 Rubin（1997）对此开展了严谨的基础分析。

213　 欧洲航空环境报告（2019）

214　 Carbon Pulse（2020）

215　 Shankleman 和 Morales（2019）

216　 Clark（2019）

6.2.3 履约期的长短

提供跨期灵活性的另一种方法是履约期的长短；即在什么
时间段内计算排放量并确立清缴义务。配额的存储与预借规

则提供了跨履约期乃至跨阶段交易配额的灵活性。然而，在给
定的履约期内企业可以自由进行配额存储与预借，因为它们在
管理排放和履约工作方面具有跨期灵活性。知识框6-5解释了
本节中引用的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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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6-5   技术说明：履约、报告与分阶段

履约期的长短决定了履约的基本时限，较长的履约期为管理排放和履约工作提供了更大的跨期灵活性。每个履约期
结束时，受管控实体需要清缴在该时间框架内能覆盖其排放量的配额。

报告期的长短决定了各受管控实体需要提供排放量信息的时间点，报告期可能短于履约期。有关履约与报告的更多
信息请参阅第七步。

履约期可能从属于较长的阶段（在 EU ETS 中称为“阶段”或“交易期”），即一个与具体的减排目标相挂钩的时间段，
可能与国际承诺或相关气候政策下的减排目标挂钩；在此期间配额分配规则和其他体系特征相对固定。

对于不同阶段间的配额存储与预借，可能存在单独的规则。

217　 从 CARB 的《初步理由说明》中可以证明三年履约期是合理的：“三年履约期通过允许受管控实体在短期内管理计划中的或紧急的业务变化并应对低水平的
经营活动，从而提供了一定的跨期灵活性，以及应对可能影响水力发电的枯水年。”CARB 提出部分年度履约的理由是为了解决潜在的不利影响： “工作人
员还认识到有必要要求受管控企业更频繁地清缴其履约义务的一部分以确保他们在履行义务方面取得进展。因为受管控企业可以排放温室气体，然后在三年
履约期结束时应履行其义务之前宣布破产或以其他方式停止运营。”

较长的履约期可减轻受管控实体的行政管理负担，为最
具成本效益的减排措施安排提供更多的时机，并为应对计划
外的事件提供更大的灵活性。例如在加州，主管机构认为三年
的履约期有助于企业应对可能对水力发电造成影响的枯水年。
当已知某些排放者可能需要较长的回收周期来进行减排投资
时，较长的履约期可能特别有价值。

与此同时，更长的履约期以及因此存在的相关隐性配额存
储与预借通常面临着和配额存储与预借相同的挑战。

履约期较长的体系可能要求更频繁地进行报告和完成“部
分”履约义务，同时仍然保持着较长的履约期以提供灵活性；

这有助于确保受管控实体在履行其义务方面取得进展。每年
部分或全部履约也有助于使 ETS 履约要求与其他正常的财务
披露、税务和监管合规要求保持一致。在大多数现有和拟建的
ETS 中都有年度履约要求；但是除了哈萨克斯坦、新西兰和韩
国之外，其他 ETS 都为每年的“部分”履约提供了灵活性。履
约期较长的 ETS 有 RGGI、加州和魁北克等，都为三年履约期，
东京 ETS 则是五年履约期。此外，加州，要求受管控实体每年
完成 30% 的年度履约义务 217。欧盟实际上有一个滚动的履约
期期限，因为下一个履约期的配额可以用来覆盖当前履约期直
至当前阶段结束前的排放量，这提供了一种隐性的配额预借方
式。

6.3 建设运作良好的二级市场

二级市场是指配额在拍卖或免费分配后，在企业之间进行
交易的市场。虽然交易是由私人行为的实体完成的，但政策制
定者在确定市场必须遵循的规则和结构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TS 的各个设计要素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二级市场的运行，
但决定谁可以参与市场尤为重要。在 ETS 中有履约义务的企
业需要参与；而但其他参与者如金融机构，可以在增加流动性
和提供风险管理产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

本节重点介绍有助于二级市场运行良好的规则、参与者和
基础设施。第 6.3.1 节和第 6.3.2 节介绍了现有金融市场和金
融服务商如何支持一个稳健的碳市场，包括促进市场流动性和
交易。第 6.3.3 节讨论了风险管理工具的作用，第 6.3.4 节介绍

了主管机构直接干预以解决碳价波动性或改善碳市场流动性
的方法。

6.3.1 支撑市场

金融市场在塑造一系列工业和商品市场的生产和投资模
式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在碳市场上也可以扮演同样重要的角
色。金融机构的参与可以改善碳市场流动性和支持信息披露，
从跨市场的价差中套利，促进有履约义务的企业交易，创造金
融产品来管理价格和成交量风险，并在某些情况下影响未来市
场的碳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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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银行、投资企业和其他相关实体的交易员经常从事套
利活动，这意味着他们可以利用碳市场和其他市场之间的价
差，买入定价偏低的工具然后卖出获利。交易员甚至可以对微
小的价差加以利用以创造大规模的套利机会，为以完成履约义
务为目的受管控实体在市场上提供配额需求或供应来源。套利
过程可以减少碳价波动，并更好地使碳定价结果与多个市场的
基本价格驱动因素保持一致，例如确保能源商品价格的变化被
反映在碳价中。

如果金融机构和其他投资者认为较长期的碳价预期相对
于当前价格水平过高或过低，他们可能会在碳市场上持有较长
期的头寸。金融机构在碳价低于长期预期时买入，在碳价高于
长期预期时卖出，通过缩小交易价格区间减少市场的波动性。
这有助于调整二级市场的配额需求或供应来源、推动碳价上涨
或下跌，以及推动跨期存储或预借，因为受管控实体可根据碳
价水平的变化增加或减少排放。

更广泛的ETS市场设计决策将影响二级市场的发展。这需
要采取协调一致的办法来避免不必要的交易壁垒，例如允许配
额存储以推动减排措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其他设计决策
也可以着眼于二级市场的发展；例如配额注册登记系统和拍卖
平台可以与二级市场交易所相结合，使交易能够以较低的成本
和较高的参与度进行。如下文第6.3.2节所述，碳市场的场内交
易在提供风险管理服务和信息披露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通过为二级市场的发展创造条件并确保信息的公开透
明，政策制定者可以帮助被纳入企业了解配额供需动态，更好
地管理与配额价格波动的相关风险。

政策制定者可以公开以下几个方面的市场运作信息：

▲ 一个行业、企业或设施的排放水平和发放免费配额的条款；

▲ 配额拍卖结果和潜在的供求关系；

▲ 注册登记系统中进行的交易类型、数量和时间安排；

▲ PSAMs的运行及其影响；

▲ 任何不当行为，例如市场操纵或违规行为；

▲ 市场的整体运作情况，如第十步所述。

向金融机构和其他参与者开放碳市场，会使碳市场的运作
更像金融市场，同时也需要将金融监管扩大到这一新的交易环
节。由此带来的一系列风险促使欧盟等一些司法管辖区利用现
有的金融市场监管权力来监管碳市场218。允许金融机构进行
配额交易或参与拍卖会给ETS的运作带来额外的复杂性，需要
对更多参与者进行更大程度的监督和管理。然而也可以利用现
有的商品和金融产品交易的法律和监管安排，这样就不需要制

218　 《金融工具市场指令》是欧盟针对金融部门的立法框架。

定新的规则。尽管如此，有时在ETS的试点阶段或初始运行期
间，金融机构不被允许参加交易。这些问题将在ICAP和PMR即
将发布的《ETS治理》中进一步讨论。

6.3.2 促进交易

碳市场的交易常由金融服务商进行，金融服务商通常充当
受管控实体的交易经纪人或提供市场趋势和前景的信息。配
额交易有三种方式：

1. 受管控实体之间的直接交易；

2. 经纪人促成的交易（“场外交易”）；

3. 在特定平台上进行的交易所交易（场内交易）。

这些方式在交易成本、灵活性和提供市场信息方面有所
不同。

受管控实体之间的直接交易很少，因为确定潜在交易伙伴
和商定交易条件所涉及的交易成本可能很高。这种交易是灵活
的，因为可以在企业之间达成不同交易条款的协议；然而，因
为存在一方不遵守商定交易条款的风险，“交易对手风险”更
高”。同样，如果没有一个中央实体来确定和报告交易条件，这
种方式就无法向更大范围的市场提供有关配额供需的信息。

场外交易通常由作为经纪人和交易商等专业机构促成。
这些经纪人会买卖配额，直接从事（专有）交易，或者更常见
地充当其他企业之间交易的中间人。场外交易相对于直接交易
降低了交易成本，因为与直接交易相比，经纪人可以更有效地
连接买卖双方。场外交易也具有灵活性，可以根据买卖双方的
需要，拟定个性化的交易条款；还可以通过持有配额或在一个
单独的（“代管”）账户支付费用，直到双方完成合同义务再放
款，这样可以防止拖欠。然而，由于定制化的交易需要匹配买
卖双方，因此很难有效地应对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作为场外
交易经纪人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交易中发布信息
的程度，这意味着更广泛的公开交易市场中可获得的信息往往
很少。这会对市场监管产生影响，因为评估市场运行情况的信
息有限。

以交易所为基础的交易（场内交易）发生在证券交易所或
商品交易所等平台上。这些平台促进了标准化合约的交易，每
小时可能有数千笔交易发生，广泛的买家和卖家能够参与。通
过汇集买家和卖家，这些交易所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价格发现来
源，因为信息的差异反映在需求和供应中，即以一定价格进行
买卖的意愿。因此，市场价格汇集了各种信息，并通过公开的
碳价传达市场对这些配额价值的加权看法。除了促进交易外，
这些现成的有关配额价格和数量的信息也支持政府对市场运
作的监督。交易所还通过要求交易之前支付担保费用以及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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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算所进行交易结算，来降低交易对手风险。最后，场内交易
支持开发改善市场流动性的衍生品市场，通过对冲碳价风险来
进行风险管理。第6.3.3节将对此展开进一步讨论。尽管市场
条件不确定，但这些风险管理产品通过锁定当前履约期之后
的碳价并减少不确定性，使企业有信心投资于减排措施。

6.3.3 风险管理工具

金融服务部门可帮助具有履约义务的企业管理风险，这
些风险与交易以及生产过程的排放量变化相关。特别是随着
场外或场内交易的衍生产品的发展，企业能够通过对冲未来
碳价变动来管理风险。

金融机构创造了本不存在的风险管理产品，被称为“衍生
工具”的风险管理工具允许企业使用期货、远期、期权和掉期
等产品以降低价格不确定性，如知识框6-6所示219。期货合约
通常被企业用来约定在未来某个时间点以固定价格买卖配额，
交易通常在衍生品交易所（如洲际交易所）或能源交易所（如

219　Aki 和Michel（2013）;  Monast 等（2009）和皮尤全球气候变化中心（2010）。

欧洲能源交易所）进行，使得企业可以提前锁定未来购买配额
的价格。

期货市场和其他衍生产品对于企业来说很有价值，这些企
业可能希望确定自己未来的碳成本。在许多行业中，生产决策
都是事先做出的，企业在制定产品价格时可能希望能够锁定成
本。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电力行业，很大一部分的发电量是提
前几年出售的，或通过长期购电协议或通过远期合同。远期合
同一般是未来2到3年，这就锁定了发电企业的很大一部分收
入，同时意味着为了确保一定的利润水平，发电企业也可能寻
求锁定成本。由于碳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有很大比例，发电商通
常使用衍生产品来降低碳价变化的风险。

这些期货市场还提供了一个渠道。通过这个渠道，未来的
碳价预期可以影响当前的碳价。鉴于衍生品合约价格与现货市
场之间存在明显联系，流动性期货市场鼓励套利。因此，衍生
品可以改善碳价发现并通过套利交易建立更有效的现货市场。
如上所述，这将有助于推动跨期替代，因为它保证了未来配额
的销售或购买。

知识框6-6   技术说明：二级市场的金融产品

衍生工具是指从标的资产或商品价格变化中获得利润的金融产品。衍生品主要有如下四种类型，下文将介绍这些金
融产品及其在碳市场中的应用。

▲ 期货合约是标准化的场内交易协议，用于在未来某个到期日以某个价格买卖配额或减排指标。期货合约可以根据合
约到期时的现行市场价格进行支付结算，这通常用于对冲。期货合约是衍生产品中交易量最大的一种形式。

▲ 远期合约与期货合约类似，但其是在未来买卖一定数量配额或减排指标的非标准化合约。远期合约通常通过标的
资产的实际交割来结算。远期合约可能包含适合买方或卖方特定需求的条款，由于市场上不会常见此类个性化条
款，因此这种合约种类的交易相对较少。

▲ 期权涉及在未来某一日期以约定价格购买（“看涨期权”）或出售（“看跌期权”）一定数量的配额的权利，但不是义
务。

▲ 掉期是一种非标准化的交换或一系列交换（配额、减排指标、现金流）。在给定的时间前或一定的期限内，以约定的
价格进行。例如一些ETS设置了可用于抵销的减排指标的数量限额，因此减排指标和配额之间往往存在价格差异。
掉期即可以利用这种价格差异。

6.3.4 直接应对波动性和流动性的措施

除了允许金融机构参与ETS二级市场之外，政府还可以直
接管理碳价波动和改善市场流动性。中国地方碳交易试点推出
的措施侧重于管理市场波动性，而韩国ETS则引入做市商机制
以改善市场流动性。

中国的地方碳市场引入了一些额外的措施来限制价格波
动。这包括使用“熔断”，即当价格每日涨跌幅度达到限制时
（通常为10%至30%）将停止二级市场的交易。这些措施的具
体设计因试点而异。在湖北试点碳市场，碳价波动由交易所直
接控制，交易所将每日碳价波动控制在开盘价的10%以内，一
旦出现供需失衡或流动性问题，就可以进行干预。而在福建碳
市场，当主管机构判断市场存在供需失衡或出现流动性问题
时，可以干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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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ETS于2019年引入做市商机制，以提高市场稳定性和
流动性。该机制是在此前数年市场流动性差的背景下出台的，
流动性差的部分原因是免费分配的配额占了很大比例。该机制
的主要目的是在市场出现配额供应短缺时向无法购买到配额
的空头企业提供卖盘。韩国开发银行和韩国工业银行被指定
为做市商；如果需要，他们可以动用政府持有的500万份配额
来增加市场流动性220。这些干预措施有助于减少碳价波动，从
而降低短期价格风险和增强市场信心。韩国ETS中的做市商机
制还有助于为有意购买或出售配额的受管控实体提供流动性。
然而，这些直接干预措施也有可能导致市场扭曲，造成价格偏
离经济基本面所揭示的碳价、使得ETS减排效率低和降低市场
信心。

220　 ICAP（2020c）

221　在本出版物中我们使用 PSAMs 作为根据市场的价格或平衡，改变配额供应的干预措施的通用术语。这与英国 ETS 下可能引入的供应调整机制不同。

通常来说，为减少短期碳价波动或改善流动性而进行的直
接干预不应作为常规措施而经常出现在ETS的运行中。有效的
市场运行和碳价发现可以通过良好的设计来保证，包括严格的
排放总量上限、大比例的定期配额拍卖以及允许广泛的金融中
介机构参与二级市场。只有当市场设计的其他方面被证明无效
时，才应考虑政府的干预。

相比之下，如第6.4节所述，PSAMs可以为长期价格信号提
供更大的确定性，发挥重要作用。

6.4 解决碳价波动的工具
考虑到碳市场价格波动过大的风险，ETS现在通常采用某

种形式的碳价或配额供应调整措施 （PSAMs）221。PSAMs有
助于司法管辖区建设一个可预测且有效的市场（如第6.1.3节
所述），以确保碳价维持在一定水平以支持长期脱碳，但也不
会导致减排成本过高。

PSAMs的工作原理是根据某些标准来调整市场上的配额
供应，也可通过 “补足” 受管控实体面临的成本来明确最低
排放成本。第6.4.1节讨论了PSAMs实现特定目标的方式。

PSAMs的实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设计，有几种方
法可用于制定这些措施。这些方法可能会有所不同，取决于它
们是针对低碳价（见第6.4.2节）、高碳价（见第6.4.3节）还是
管理配额供应的数量（见第6.4.4节）。

6.4.1 对市场进行干预

以应对过高或过低碳价为目标

PSAMs可以针对市场中的过低或过高碳价进行操作，或
同时针对这两种情况进行操作。通常来讲，如果价格太低则减
少供应，如果价格太高则增加供应。通过提高碳价的确定性，
PSAMs可以帮助确定对未来碳价的预期，这可以支持对低碳
技术和资产的投资。PSAMs可以通过收紧未来碳价预期的界
限来降低价格风险，从而降低项目投资所需的回报率、增加减
排投资。

越来越多的司法管辖区开始采取措施以管理来自高碳价
和低碳价的潜在风险。EU ETS、加州和魁北克“总量和交易机
制”以及RGGI都有PSAMs，分别在碳价过高或过低时增加或
减少配额供应。新西兰ETS正从仅应对高碳价转向同时应对低
碳价和高碳价的管理方式。中国的地方碳交易试点则采取了多
种方式，北京的试点碳交易只针对高碳价，湖北和深圳则同时
针对高碳价和低碳价。

制定PSAMs的触发条件

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以碳价或数量，作为触发条件来制定
PSAMs的明确规则。大多数ETS使用基于碳价的触发条件，这
使得它们可以直接在价格和数量之间进行权衡。然而EU ETS
采用了基于数量的触发条件。

基于碳价的触发方式有助于将配额的市场价格保持在一
定范围内，这样做的好处是在碳价水平和未来减排轨迹方面
为企业提供了更大的确定性。碳价水平对于确定投资在财务上
是否可行，以及规划未来可能影响排放水平的流程变化至关
重要。通过发出较窄的碳价范围信号，企业可以更好地规划投
资，并且如果可以排除将来的极端碳价变动，则与这些投资相
关的风险将相应降低。基于价格的触发有一些缺点，包括很难
确定“政治正确”的碳价范围，因为不同的行业和利益集团可
能在什么是合适的减排轨迹存在分歧。此外，减排成本可能会
发生重大变化，例如会随着燃料价格的变化而变化，这可能会
影响如何选择合适的碳价触发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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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数量的触发方式是管理流通中的配额数量。在给定
排放总量的情况下，通过数量触发的配额储备机制可以在储备
中增加或减少配额，并根据预定义的触发条件将其释放到市
场中以应对外部冲击。触发条件包括过剩或存储的配额数量 
222。以数量作为触发条件的优势在于它保留了灵活的配额供
应，同时避免了在“政治可行性”上存在困难的，以价格为触发
条件的调控方法。然而，基于数量的触发方式对碳价的影响有
不确定性且不易确保达到预期碳价。这一特点可能使其在某些
政策环境下更容易实施，特别是在以碳价为触发条件面临较大
政治挑战的情况下，但这种触发方式不太适合以某个特定数值
的碳价为直接目标。

222	 分析人士提出了各种可能的触发机制来调节拍卖的配额量，包括流通中的配额量以及生产和其他经济状况的变化。 这些方法在提供价格可预测性、应对冲击、
提供调整确定性、减少供过于求以及防止潜在操纵方面的能力各不相同。 参见 Gilbert 等（2014）进行的综述。

基于碳价和数量的触发机制可以设计为“软”或“硬”干
预。软干预将增加或减少配额供应直至达到预定的限度，而硬
干预可能无限增加或减少配额供应。例如成本控制储备机制
将以给定的价格发放配额，直到储备耗尽。而硬性价格上限将
以该价格供应无限的额外配额或履约指标。硬干预提供了更
大的确定性，使市场保持在预定的范围内并通常是以碳价触发
的方式实施。这意味着该方式在降低价格波动性方面更为有
效。然而，硬干预可能会造成体系间的连接障碍，并可能造成
巨大的财政后果。例如如果碳价长期处于硬性价格下限，那么
政府可能会面对购买配额的巨额成本。

硬干预和软干预对配额供应的影响方式见知识框6-7。

知识框 6-7   技术说明：PSAMs 的影响

下图说明PSAMs对配额供应曲线的影响，箭头表示市场供应是增加还是减少。这只是对这些措施的一般性说明，因
此没有说明这些措施在特定司法管辖区的使用情况。如果没有价格控制，配额供应完全没有弹性，不会对价格差异作出
反应。垂直线Qo说明了这一点。

拍卖底价设定了配额通过拍卖进入市场的最低价
格。由于低于底价的投标不被接受，拍卖底价设定了一
个软的最低限价（Pmin）。由于二级市场的碳价可能跌
破拍卖底价，因此设定硬性价格下限将要求政府回购配
额，以支撑碳价下限。

另 一方 面 ，主 管 机 构 承 诺 以 固 定 的 的 高 碳 价
（Pmax）提供配额，从而在配额市场引入硬性价格上
限。实施硬性价格上限意味着一旦达到最高限价，就放
弃对配额预算（排放总量）的控制。

在上下限范围内，可以采用不同的配额储备机制来
调整供给曲线。根据设计，若只储备了有限数量的配额
并不能确保特定的碳价水平。当配额价格下降至触发储
备价格（PT1）时，排放控制储备机制（ECR）从市场上
截留固定数量的配额供应。然而一旦这种调整完毕，碳
价就可以继续不受控制地下降。

而面对不断上涨的碳价时，成本控制储备机制（CCR）在达到某些触发价格（PT2、PT3）时提供有限数量的额外配
额。然而由于储备是有限的，一旦配额发放到市场上，碳价仍可能不受控制地上涨。在需求不断增长的时期，为应对不断
上涨的碳价的多重储备也可以被用来充当“减速带”以减缓碳价上涨。但归根结底，这些储备只能起到“软性价格上限”
的作用；当配额需求超出从储备机制中向市场注入额外配额的能力时，碳价又可以不受控制地升至Pmax。

.

Q

Pmax

Pmin

PT3

PT2

PT1



135第六步：促进一个良好运行的市场

第
六
步

市
场
运
行第

六
步

市
场
运
行

临时和永久性供应调整

PSAMs通过增加或减少供应量来改变短期内的配额供
给，但是如何处理注入或移除的配额是一个问题。

作出临时性或永久性调整配额供应量的决定，与排放总
量设定（见第四步）和以拍卖方式分配配额（见第五步）有明确
的联系。调整未来的拍卖或排放总量中的配额供应，来对冲当
前供应量变化的PSAMs被称为供应量的临时性变化。供应的
永久性变化是指当前的部分或全部配额供应的变化不会被未
来的配额拍卖量或排放总量所对冲。

对市场供应有临时性影响的PSAMs，随着时间的推移使
市场平稳。而永久性供应响应的PSAMs可以影响体系最终能
够实现的减排目标；目前两种方法都有使用。加州和魁北克
“总量和交易机制”以及韩国ETS使用临时性的PSAMs，因为
拍卖中未售出的配额将在后续的拍卖中返还给市场，而CCR中
的配额则来自于其他年份的配额总量。自2021年起加州“总量
和交易机制”将允许按上限价格增加配额供应，但按上限价格
（如果被触发）出售的额外配额的收入，须用于从减排项目购
买等量减排量以确保ETS的环境完整性。

EU ETS和RGGI的ECR 通过注销过剩配额来永久性改变
配额供应。这有效地增强了ETS对减排目标的控制水平，但可
能会影响到整个司法管辖区的排放目标。相应地，RGGI的CCR 
来源于ETS排放总量以外的配额，当因高需求和高碳价而达到
CCR触发条件时，体系的总排放量将会增加。临时性供应可能
更容易引入，永久性供应则可能引发更大的行为变化。

223		加州以上限价格出售的每一吨配额都要求购买一吨相应的减排量以维护环境完整性。　

永久性配额供应调整将影响ETS的减排效果。例如以永久
性减少配额供应为特征的PSAMs有效地减少了累积的过剩配
额，并且可以起到增强减排目标的作用。然而，允许永久性增
加配额供应的PSAMs可能导致累积配额的增加，从而损害司法
管辖区实现其减排目标的能力 223。因此，最好避免永久性地增
加供应，而永久性减少供应则有助各国逐步实现其减排目标。

自主裁量的PSAMs

大多数PSAMs基于规则，预先定义了触发干预的条件和
操作要求。然而包括韩国ETS和一些中国的地方碳交易试点在
内，保留了具有自由裁量权的干预措施，在对市场进行干预的
时间和方式方面提供了灵活性。知识框6-8概述了韩国配额分
配委员会干预其碳市场的条件。

具有自由裁量权的PSAMs明确规定了可触发干预的条件
及可能的干预方法，但不具体说明干预的确切措施。虽然提供
了灵活性，但缺乏明确的干预细则会造成不可预测性，可能适
得其反。近年来随着欧盟和新西兰采取了基于规则的措施，韩
国正在研究转向基于规则的干预方式。总的来说，基于规则
的PSAMs在应对冲击和不可预见事件方面为主管机构提供了
更多的确定性，因此被认为在管理碳价过度波动方面效果更
佳。

有些提议建议将配额市场的管理权下放给一个独立的碳
管理机构或碳中央银行。研究人员提出了各种授权给独立机
构的模式；这些独立机构的目标是调整拍卖量，以确保市场在
短期内的正常运作和流动性，并可能在中长期改变ETS排放总
量。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个ETS实施上述方案。

知识框 6-8   案例研究：韩国 ETS 的配额分配委员会 

韩国 ETS 现在设有一个配额分配委员会，该委员会将会收到依据相关规则何时干预市场的授意，但也有一定程度的
自由裁量权。在某些预先确定的条件下，配额分配委员会有权（但非必须）干预市场。

委员会可以干预市场的条件包括：

▲ 配额市场价格至少连续六个月为两年平均价格的三倍；

▲ 配额市场价格至少在一个月内为两年平均价格的两倍，且当月的平均交易量至少为前两年同一自然月的两倍；

▲ 最近一个月配额平均市场价格低于两年平均价格的 40%；

▲ 由于供需不平衡，很难进行配额交易。

配额分配委员会可以在上述任何情况下采取若干行动，包括但不限于从配额储备中发放配额。配额分配委员会还可
以更改有关配额预借和抵销的规则，以及建立碳价的上限或下限。



碳排放权交易实践 : 设计与实施手册136

第
六
步

市
场
运
行第

六
步

市
场
运
行

6.4.2 应对过低碳价的措施

配额拍卖底价

拍卖底价是对配额拍卖进行限制，以确保拍卖价格不能低
于预先设定的价格。随着具有履约义务的企业和其他市场参与
者寻求以最低成本获得配额，对拍卖价格的控制将影响二级市
场。这意味着如果拍卖供应量减少以确保拍卖以底价结算，二
级市场很可能做出相应的匹配，从而使得拍卖底价成为干预市
场的有效手段。目前，包括韩国、加州、魁北克、RGGI和英国在

224　 能源信息管理局（2016）

内的司法管辖区都设有拍卖底价；新西兰ETS也计划引入此项
措施。RGGI的拍卖底价及其他PSAMs操作见知识框6-9。

设定拍卖底价之所以受欢迎，部分原因是通过干预拍卖
实现PSAMs很容易。因为主管机构已经进行了拍卖并定义了
配额拍卖的供应和规则（见第五步），所以通过这些拍卖实施
PSAMs相对简单。但是，如果绝大多数配额不是通过拍卖方式
分配，则可能会限制拍卖底价的效力。在这种情况下，设置拍
卖底价只能对整个市场做出相对较小的调整。

知识框6-9 案例研究：RGGI的PSAMs

RGGI已经逐步拥有多种PSAMs。自成立以来RGGI在
拍卖中一直设有底价，这就排除了低于预定底价的出价。
2008年拍卖底价定为1.86美元，从2014年起以2.5%的速
度增长。因为RGGI在2010年6月至2012年12月期间积累了
大量存储的过剩配额，所以拍卖底价在那段时期持续成为
具有约束力的碳价下限。该过剩问题在2012年的有计划评
审之后得到部分解决：RGGI下调了2014-2020年的排放总
量，注销了过剩（存储）配额。2021年开始底价将定为每短
吨2.30美元，并以每年2.5%的速度升高。

2014年起RGGI建立了CCR：当达到某个触发碳价时向
市场注入配额。触发碳价设定为2014年4美元，2015年6
美元（5.40欧元），2016年8美元，2017年10美元；2017年
后则每年增长2.5%。根据2017年更新版的《示范规则》，
2021年的触发碳价设定为13美元，此后每年将比上一年增
加7%。

CCR曾在2014年和2015年被触发，总共向市场注入
了1500万份额外配额。由于这些配额并非来自ETS排放总
量内，因此触发CCR会提高配额总量，但很难评估其对碳
价控制的影响。虽然第一次干预可能会对配额价格施加下
行压力，但配额价格仍在继续上涨，尽管上涨速度比触发CCR前要慢。2015年再次触发了CCR，因为第三季度拍卖价格略
高于CCR的触发碳价。尽管中央结算委员会在前一次拍卖会上注入了1000万份配额，但2015年的最后一次拍卖会上碳价
仍上涨了25%，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但不久之后碳价下降了，原因在于清洁能源计划面临的法律挑战；这是一项拟议的
联邦计划，要求各州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量。2016年2月在美国最高法院作出裁决后，该计划被搁置224。2017年进行的有计
划评审为RGGI的工具箱增加了另一个管理工具，即ECR。ECR是一种自动调整机制，将从2021年开始在RGGI内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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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低于预期的碳价，ECR 会自动向下调整配额拍卖总量。如果 2021 年配额价格降至 6 美元以下（每年上涨 7%），
参与州将能够从拍卖中扣除高达 10% 的配额。扣除的配额将不会被拍卖，从而调低了体系的排放总量 225, 226, 227, 228。

225　 截至 2019 年，缅因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不打算实施 ECR。

226　 RGGI（2019a）

227　 RGGI（2017a）

228　 RGGI（2017b）

229　 Rijksoverheid （2019, 2020）

230　 Hepburn 等（2012）

231　 Brauneis 等（2013）;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2015）;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2014a）;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2011）。

232　 英国税务海关总署（2011）

硬性价格下限

硬性价格下限可通过直接干预来实施，即司法管辖区以某
个既定价格无限回购配额。这可能提供一个开放的选择：或企
业以固定的价格出售配额，或主管机构在二级市场上回购配额
以维持碳价。目前为止，由于这项干预措施引入了不必要的复
杂性，通常应避免，特别是考虑到通过拍卖或其他低风险、更
温和的干预形式来实施 PSAMs 更容易。 

额外费用或收费

当政策制定者希望确保受管控实体面临一定的排放总成
本而不仅仅是配额价格时，有时会征收额外费用和收费。额外
收费是在连接的或多管辖区的体系中增加ETS排放成本的一
种方式，也可用于确保独立ETS中的最低排放成本。当减排指
标以低于配额的价格交易时，也可以用此来增加借助抵销机制
履约的成本。

在额外收费机制下，受管控实体需向政府支付额外费用，
这一费用（或精准或近似）反映市场价格与目标碳价之间的差

异。这种方法不会影响ETS中的配额总量，但在ETS中引入额
外费用可使ETS的参与者每排放一吨温室气体的最低总成本
维持在一定水平。这种方式有助确保碳价的确定性，然而碳价
确定性的实际水平取决于额外费用随配额市场价格变动而发
生相应变化的频率。变化频率愈高，碳价确定性愈高。但在真
正落实此机制时，较高的变化频率在技术上存在一定难度（如
下面知识框所述）。

英国对发电行业（见知识框6-10）征收了额外费用，发电
行业是EU ETS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该政策旨在为发电厂提
供更高的碳价确定性以鼓励发电领域的低碳投资。荷兰也提出
了一项类似的征税法案229。

澳大利亚ETS的最初设计是通过在国内设置拍卖底价以
及对国外抵减排标收取额外费用来确定碳价下限。考虑到人
们期望它能对CERs价格的变化迅速作出反应，以及政府很难
预测为减排指标而支付的价格，因此这项额外收费机制面临了
许多重大的技术挑战230。当澳大利亚ETS与EU ETS进行连接
谈判时，澳大利亚同意放弃其碳价下限（见第九步）。

知识框 6-10   案例研究：英国的地板碳价机制对低碳投资的推动

英国从 2013 年 4 月 1 日开始单方面在发电行业内引入“地板碳价机制”（CPF）231。设置这样一个碳价下限的目的在
于“减少碳市场收入的不确定性，并提高发电领域低碳投资的经济性 232。” CPF 通过征收碳价支撑税（CPS）实现，CPS
向使用天然气（由天然气公共事业企业供应）、液化石油气、煤或其他固体化石燃料的所有发电企业征收额外碳税。CPS
并非拍卖底价，而是在 EU ETS 配额价格之外另行征收的费用，其目的在于确保实际碳价满足国家实现减排目标的最低要求。
CPS 是受管控实体在配额成本之外，为其每一单位的排放量额外支付的费用。清缴配额时，受管控实体须同时缴纳 CPS。
对气体燃料的监控点在计量器具处；对于液化石油气、煤及其他固体化石燃料的监控可在燃料交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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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PS的初始价格为每吨4.94英镑并逐步增加。CPS的费率基于设定好的每年目标地板碳价与EU ETS最新的配额价
格之间的预期差值。按照2009年不变市场价格计算，2020年的目标碳价为30英镑/吨。一旦为给定年份设定了CPS，就
不会根据EUA价格的实际波动进行调整，从而使发电厂实际支付的CPS可能与目标碳价不同。据英国税务海关总署（HM 
Revenueand Customs）预计，CPF将会为低碳技术领域吸纳300亿至400亿英镑的新投资。然而英国税务海关总署在
2014年3月宣布，2016-2021年间CPS将不会超过每吨二氧化碳18英镑，这是因为在引入CPF后，EUA的价格低于预期，
导致英国碳价与其他国家的配额价格之间的差距更大。在撰写本文时，2020年的实际CPF约为40英镑（目标价格为30英
镑）；这引起一种担忧，即CPS可能会损害英国工业的竞争力，并导致家庭能源账单的过度上涨。

英国政府对增加的成本负担进行分析并得出结论：CPF机制对家庭能源账单的影响被认为很小。然而对英国的能源
密集型产业来说，负担可能相当大。对此，英国政府宣布了针对高耗能行业能源成本增加的定向补偿方案，欧盟委员会根
据国家援助规则批准了该方案。尽管成本和补偿较高，但CPF机制仍被认为是英国去燃煤发电的主要驱动力，使得煤电在
英国发电量中的份额从2013年的约35%降至2018年的约5%233。

233　 DUKES（2019）

234　 Golub 和 Keohane（2012）

6.4.3 应对过高碳价的措施

CCR

CCR的运作类似于价格上限，只是增加拍卖供应的数量是
有限的。当这些储备配额用完时，价格仍然会上涨。

额外配额注入的来源最初是配额分配和/或拍卖中扣留的
仍未售出的配额（例如，由于未达到拍卖底价）。这些配额属
于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一部分，当且仅当碳价超过一定水平时
才予以提供，作为辅助的成本控制手段。为在一段时间内保持
碳价水平，并避免形成意外的投机机会（例如通过持有配额获
利），在设置价格水平阈值随时间上涨的速率时，通常会比照
具有类似风险状况的其他投资的市场回报率（例如 5% 的利率
另加通货膨胀率）。

由于政府按既定价格出售的配额数量通常有限，因此此

举为配额价格提供了软上限。CCR为市场价格提供了一定的保
证，但并不确保碳价一定不会高于触发价格。和硬性价格上限
相比，通过这种方式更能确定拍卖的配额数量和由此产生的
排放水平。如能获得最佳可用信息，概率建模有助开展碳价压
力测试，并且有助于测算将碳价维持在某个特定区间所需的配
额储备规模234。

加州每年从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中拨出一定百分比的配额
建立配额价格控制储备机制（APCR）（见知识框6-11）。迄今
为止，加州ETS中的市场价格仍保持在触发APCR的水平之下。
魁北克省也有类似的制度且该省的拍卖底价 / 配额底价与加州
底价保持一致。这两个司法管辖区都采用了分层的方式，在不
同的价格水平下可以出售不同数量的配额。2014年RGGI引入
了CCR。与加州和魁北克省相反的是，CCR采用单一价格水平
来触发调节机制；碳价达到触发水平后将从CCR的储备中自动
抽提配额供应到市场，作为定期拍卖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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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6-11   案例分析：加州的PSAMs

加州使用一套全面的工具来管理其市场碳价过高和过低的风险。

2013年至2020年期间，加州实施了三级APCR以及设置拍卖底价。后者禁止低于底价的配额拍卖，因此设定了最低
价格限制。APCR则为应对不断上涨的碳价提供灵活性。当季度拍卖导致结算价格不低于最低层级碳价的60%时，CARB
将通过APCR的储备出售配额。如果任何受管控实体有要求，CARB还将在履约截止日期前立即提供储备配额进行出
售235。迄今为止，CARB尚未进行储备配额的出售。2013年APCR的碳价层级设定分别为40美元、45美元和50美元，之后
则以5%的通货膨胀率分别逐年提高，直至2020年。

2018年12月通过的“总量和交易机制”改革对2021-2030年的价格稳定机制进行了修订。今后加州将实行储备销售
机制，将每吨配额的价格硬性限制（上限）设定为65美元且继续维持其拍卖底价作为价格下限。介于碳价上限和下限之
间有两个“碳价层级”，如果触发这两个碳价层级将提供额外的配额销售，就像之前的APCR一样。2021年这两个分层级
碳价分别定为41.40美元和53. 20美元，而包括碳价上下限在内的所有碳价层级每年都会上涨5%并再加上通货膨胀率。
APCR中的储备配额需要从配额分配总预算中扣除。

如果APCR的储备配额用尽或受管控实体没有足够的可供履约的配额或减排指标，CARB将按照价格上限提供额外配
额。价格上限配额（PCU）仅可用于受管控实体在下一个履约截止日期之前完成其配额缺口部分的履约义务。CARB以价
格上限出售的配额产生的收入必须用于至少一比一地削减加州ETS覆盖范围之外的部门或地区的项目排放量。这项规定
的目的是确保因出售PCU而造成的隐形配额总量增加并不会导致额外的排放量增加。

235　CARB（2019:250）

236　 价格上限的概念最初是由 Roberts 和 Spence（1974）提出的，Pizer（2002）将其应用于气候政策。

237　 欧盟委员会 （2015d）

硬性价格上限

硬性价格上限是通过直接干预实施的。这种干预中，一个
司法管辖区以预定的价格提供无限数量的配额。这可能提供
一个开放的选择，对于企业来说是以固定的价格购买配额，对
于主管机构来说是在二级市场上出售配额以维持碳价。该措施
为实体购买配额所支付的价格设定了绝对上限236。由于无限数
量的配额将被释放以维持价格上限，实施价格上限对体系总量
的确定性产生不利影响。

新西兰的固定价格选项是一个有效的价格上限，因为它允
许ETS参与者以每吨配额25新西兰元的价格向政府支付费用，
作为从新西兰ETS市场购买配额的替代方案。阿尔伯塔省《特
定气体排放条例》（虽然这不是一个正式的ETS）也采用了类
似的方法：纳入企业可以向政府支付罚款或其他费用以代替
配额清缴，这也是一种有效的价格上限。当价格达到一定水平
时，可以直接将ETS替换为税收政策。如果ETS中未有和配额
价格挂钩的处罚或未能制定完备的规定（参见第七步），则罚
款就是实际上的价格上限。

如知识框6-11所述，加州正计划引入一个硬性价格上限，
PCU将按价格上限水平出售给因需要完成履约义务而有购买
需求的受管控实体。因此出售PCU产生的收入将被CARB用于
在加州ETS覆盖范围之外的行业或辖区内的减排项目中来实
现至少一比一的等量减排。这项规定的目的是确保因出售PCU
造成的隐形配额总量增加不导致额外的排放量增加。

6.4.4 基于数量的措施

EU ETS的MSR可被视为一种基于规则的方式，其触发条
件是配额的数量。MSR被用来调整某个年份在市场上拍卖的
配额数量，其调整依据是预先设定的配额过剩水平。MSR旨在
保持一定的供需平衡以解决EU ETS目前的配额过剩问题，并
提高EU ETS面对重大冲击的抵御能力。237通过对二级市场上
配额供求关系的调整，MSR试图避免过低或过高的碳价。MSR
操作的更多详情见知识框6-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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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6-12  案例研究：EU ETS 的 MSR

2015 年，欧 盟 通 过
了建立 MSR 的决议，以解
决 EU ETS 中配额的结构
性过剩问题，提高 EU ETS
面 对 未 来 冲 击 的 抵 御 能
力。为此，当市 场 流 通 的
配额总量（TNAC，一种衡
量配额过剩的标准）高于
或低于预先确定的阈值时，
MSR 会 调 整 要 拍 卖 的 配
额供应量 238。MSR 设立于
2018 年，于 2019 年 1 月
1 日开始生效。

MSR 的 作 用 如 下：当
TNAC 超过 8.33 亿份配额
时，从 拍卖配 额中扣除 过
剩配额的 12%（2023 年为
24%）。

拍卖量的实际调整发生在随后的自然年。当 TNAC 低于 4 亿个配额时，将从储备中拿出 1亿个配额（到 2023 年为 2 亿个），
并在随后的自然年中添加到拍卖量中。

MSR 的设定参数需要进行定期评审，第一次评审预计在 2021 年进行，此后每五年进行一次。239 作为 EU ETS 第四阶
段最终改革的一部分，各方还同意自 2023 年起 MSR 中的储备配额数量将不得高于上一年的拍卖量，高出部分将被注销。240

欧盟委员会在每年 5 月 15 日之前公布 TNAC，以便市场参与者了解配额是否会注入 MSR 或者从 MSR 中释放。241

过剩状态：TNAC 超过临界值（8.33 亿）。从拍卖中扣除相应配额数量，并将其放入 MSR 中。

中性状态：TNAC 在上限和下限范围内。配额不注入 MSR 中，MSR 也不释放配额。

无效状态：MSR 中超过上一年的拍卖量的配额将被注销（虚线阈值上方的阴影区域表示注销的总配额数量）。该规定在
2023 年之后执行。

过度紧缺状态：流通中的配额数量低于下限（4 亿）。配额从 MSR 释放回市场。

238　 欧盟委员会（2015d）

239　 欧盟（2015）

240　 根据假设的排放量预测，这可能导致 2023 年取消约 20 亿份配额（约为一年的配额总量）。见 Weinreich 等《支持长期脱碳的弹性体系》，参阅 ICAP（2018b）。

241　 欧盟委员会（2019c）

242 欧盟委员会（2015b）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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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5 PSAMs 实施方案概述

表 6-1 总结了不同 PSAMs 的优缺点。PSAMs 可以使碳市
场更好地发挥作用，但也增加了 ETS 设计和管理的复杂性，使

ETS 的相互连接更具挑战性。第九步将进一步讨论 PSAMs 设
计对 ETS 连接的影响。

表 6-1  不同 PSAMs 的优缺点

市场管理方式 优点 缺点

应对偏低的价格

额外费用
如果费用不随碳价波动则易于实施。为排放源所
面临的碳价设置硬性下限。

如果费用随碳价调整则难以实施。如果仅部分
实施会抑制体系的效率。

拍卖底价
实施相对简单；增加碳价确定性以支持投资；即
使排放需求低于预期，也能增加政府收入。

不能确保可以控制二级市场的最低价格，特别
是在配额拍卖很有限的情形下。

硬性价格下限
实施相对简单；如果不再增加配额的话，可以使
配额总量更紧。

主管机构因保证地板碳价 而承受财政负担。

应对偏高的价格

成本控制储备
提供更大的价格确定性，同时控制排放量的不
确定性（因为排放量的增加不能超过从储备中释
放的配额数量）。

只能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价格天花板

通过无限供应固定价格
的配额，实现硬性价格
上限

确保了市场参与者的碳价上限。 如果调整效果不到位，环境目标将受到影响。

其他方法

酌情采用的方法
可以增强 ETS 与其他能源和气候政策的兼容性，
监测与国际碳市场的相互作用并增加灵活性，以
平衡预定的减排目标与配额价格。

可能在政治上具有挑战性；调整效果具有不确
定性。

基于数量的方法
可避免就触发价格应该定在何种水平进行政治
辩论。

可能增加政策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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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什么因素决定了配额的供给和需求，以及其价格？

2. 提供短期、中期和长期跨期灵活性的关键政策工具是什么？

3. 控制过低和过高碳价的基本原理是什么？

4. PSAMs 有哪些不同的设计方案？

应用题

1.   对于确保碳价可预测性（低价或 / 和高价）以及市场管理的其他目标，您会将哪个目标放在优先位置？

2. 什么方法可以对碳价、排放量和其他市场指标提供足够的确定性？

3. 您是否考虑将来连接您所管理的碳市场，以及您倾向采用的方式？

4. 市场参与者对您管辖区内 ETS 的未来有多大信心？政策设计如何帮助市场提供可预测的投资信号？

6.6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ETS 中的市场稳定机制》

▲ 《ETS 和长期碳价信号的作用》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669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4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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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步 确保履约与监管

工作一览表
✔ 识别受管控实体
✔ 管理受管控实体的排放报告
✔ 批准和管理核查人员的表现
✔ 建立并监管 ETS 的注册登记系统
✔ 制定惩罚措施及其执行的方法
✔ 监督和管理配额交易市场

ETS必须通过严格的市场监督和执法体系进行监管。
缺乏强制履约和监管可能会威胁到体系的环境完整性和市
场的基本功能，而这与所有参与者的经济利益都有很大的
关联。强制履约和监管确保了ETS所覆盖的排放量得到精
确测量和一致报告。有效的市场监管可以使碳市场高效运
行，加强碳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任。

强制履约的一个先决条件是构建法律体系，并识别受
该体系管控的所有实体。法律体系包括ETS的法律基础（通
常由正式立法通过）以及制定ETS的配套规章和指南。此
外，与金融市场监管等其他法律领域的衔接也应发挥重要
作用。ETS覆盖的实体名单可以由政府统一确定，也可以基
于企业的自愿报名。利用现有的管理体制可以使之变得更
容易；但随着企业数量的不断变化，政府可能还需要设定一
个具体的程序以确定新的受管控实体。

有效的MRV243系统和其他必要的数据（例如为了基准
法或基于实际产量的分配）是确保ETS环境完整性的核心。
不同的ETS采取了不同的排放监测方法；但在监测数据不可
用或为了保持低成本时，通常使用排放因子缺省值。排放报
告流程必须透明，并且可以建立在现有的关于能源生产、燃
料特性、能源使用模式、工业产量和运输的数据基础上。

对排放报告中的数据进行核查对于建立ETS的可信度
非常重要。进一步收集、监测、报告和核查活动数据（例
如，生产的熟料或钢材的吨数）可以用于交叉核对，并为采
用不同配额分配方法提供了灵活性。如果使用独立的核查
人员，必须建立可靠的核查人员认可流程。此外，审计、自律
加上严格的执法和惩罚措施也可以强化数据的公信力。虽
然可以利用关于核查人员认可的国际标准，但各国政府有时
可能需要根据对本国核查人员的能力对这些标准进行补充
和修订，特别是在ETS的早期阶段。

243　 有关报告的详细指南可在《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程序设计指南》中找到。 有关核查的指南，请参见 PMR 出版物《设计认可和核查：确保碳定价工具公信力
的指南》。

主管部门必须通过具有公信力的惩处制度确保履约，
包括点名、曝光、罚款、赔偿等措施的组合。未履约对受管
控实体的声誉影响已被证明是一种强大的威慑力，可以通
过公开披露来加强这种威慑力量，但除此之外仍然需要一
个具有约束力的处罚制度。

主管部门需要建立注册登记系统以记录、监测和推动
ETS内所有配额的创建、交易和清缴。这就需要对注册登记
系统所处的法律体系和管理体制进行评估，并确定其职能
和技术要求。注册登记系统可向市场参与者和公众开放，有
助于有关各方就配额供求平衡提出意见。这是形成市场信
息健全、流动性良好的一级和二级市场的先决条件。注册
登记系统应提供有关排放量、配额分配和清缴以及履约情
况的足够详细的数据，同时确保执行适当的保密和安全标
准。

最后，主管机构还需要监管一级和二级配额市场。市场
监管制度决定了谁可以参与、交易产品和交易场所，以及关
于市场完整性、波动性和防止欺诈或操纵的其他规则。市场
监管工具包括清算和保证金的要求、报告和披露交易头寸
的要求、持有量限额和参与、注册登记账户和准入要求。

本章考虑了主管机构监管和执行受管控实体须遵守的
有关ETS要求的规定和方案。尽管不同的方案取决于ETS的
设计和具体的法律法规环境，但履约、以及履约的公信力，
对整个ETS的完整性和最终效果至关重要。法律、IT和MRV
等领域的利益相关方和技术专家可以为设计有效的履约系
统提供重要助力。

本章围绕六个要素展开论述。第7.1节讨论了如何为
ETS构建法律体系，第7.2节概述了报告周期的主要要素，第
7. 3节概述了如何管理核查人员，第7. 4节讨论了如何设计执
行方法，第7.5节讨论了如何建立ETS注册登记系统以促进
交易，第7.6节讨论了对ETS的监管。

概 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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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构建法律体系

7.1.1 法律在 ETS 设计和实施中的作用

法律在 ETS 的所有阶段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因为配额是
由政策制定者创建的，并在供给上受到人为限制，所以有明确
定义和具有可执行性的规则对于 ETS 的正常运作至关重要。
一个存在缺陷的法律体系会破坏 ETS 的环境目标、削弱市场
参与者的信心，从而这将影响交易行为、干扰市场的完整性和
效率。一个健全的法律体系包括授权建立 ETS 的初始法律文件、
涉及关键设计要素的配套法律文件以及确保履约的执法体系。
图 7-1 概述了法律体系与总体的履约和监管内容的关系，本章
其余部分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每个司法管辖区的宪法和更广泛的法律体系将
决定ETS如何立法、谁必须参与以及ETS实施的时
间表。ETS对受管控实体的经济自由权利施加了限
制，这就是为什么引入ETS通常需要立法机构或类
似机构的正式授权。坚实的成文法是法治的核心，
也是政府部门行使公共权力的关键。ETS的设计要
素如ETS所覆盖的实体的权利和义务及其核心制度
功能，通常也在正式立法中进行规定。

根据不同司法管辖区的法律实践，ETS的立
法类型因司法管辖区而异。在加州，2006年通过的
《全球变暖解决方案法案》（AB32）要求加州到
2020年，以最具成本效益的方式减排15%。AB 32
授权使用基于市场的工具并要求制定《覆盖范围划
定计划》，以制定如何实现减排目标的战略。该法
案将市场机制如何设计留给了CARB，但制定了一

些指导原则，例如确保市场机制将碳泄漏降至最低并且不会对
低收入社区造成不相称的影响。第一个《覆盖范围划定计划》
在2008年获得批准，该计划建议加州实施“总量与交易机制” 
。从加州的例子看出，ETS的法律基础和目标是在立法中确立
的，而设计和实施的许多细节则通过法规细则制定。

在正式成文法中规定ETS的设计要素可能更能适应司法
或政治变化的要求，但也更难修改。因此，立法者需要选择将
某些设计要素包含在法律层级较低的法规性文件中，如规章或
技术指南等附属法规细则。

一般来说，那些对体系运作更为重要或政治上更为敏感
的细节将在正式立法中加以界定，而更多的技术问题则可能
在附属法规细则中加以规定。图7-2所示为法律规范的层级结
构，可用于帮助确定立法中应包括哪些要素。法规在层级结构
中的不同位置意味着不同的程序要求，并对监管程序和利益相
关方参与的程度提出要求。这将影响其适应变化的灵活性，并
对其所提供的合法性和法律确定性产生影响。法律法规的级
别越高，面对司法评审以及政治时局变化后的修订或废止时的
韧性就越强。然而，层级较高的法律文件更难制定或调整。因
此，选择位于法律法规金字塔中较高位置的ETS法律基础（如
正式立法）可以加强ETS的合法性和政治持久性，但往往也导
致制定或修订过程更慢、更麻烦。

. . . . . . . . . . . . . . . . .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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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ETS的政治背景和市场基本面处于不断变化的状态，
司法管辖区将寻求在某些要素方面保持不同程度的灵活性。
法律基础由ETS的核心要素组成（如其总体目标、一般性原则
以及受管控实体的主要权利和义务），通常在更高、更正式的
层面上进行规定。需要经常更新的技术指导或操作细节（如基
准值或详细的MRV规则）通常通过更灵活的法规和法令来制
定。加州的正式立法规定了ETS的总体减排目标，并对其要素
进行了宏观概述：例如，起始日期和持续时间、配额拍卖制度
以及抵销机制的建立。AB 32明确要求主管机构必须发布有关
受管控实体报告要求和须遵守的法规，这为CARB精准发挥和

244　 指令是可与国家管辖范围内的议会立法相提并论的正式法律行为。

调控ETS的功能提供了更大的灵活性。

同样，在联邦组织或跨国家管辖区，主管机构必须决定在
中央一级监管什么，以及将什么授权给司法管辖区或地方当
局。更高程度的集中化有利于更好地协调管理，并有助于避免
跨司法管辖区执行上的不一致性。然而，许多任务需要了解当
地情况并与受管控实体直接接触，因此向地方当局授权会更有
利。知识框7-1说明了欧盟在法律体系和执法集中度方面的选
择，以及EU ETS法律体系的沿革。

知识框 7-1   技术说明：EU ETS 的法律渊源和立法沿革

就EU ETS而言，主管机构选择在一项
欧盟指令中对ETS的基本要素做出规定，包
括覆盖范围、配额发放、履约和执行等244。
自最初的指令以来，已经有十多项后续指
令、法规 和决 定做出了许多涉及ETS的变
更，包括更新法律法规以反映新的减排目
标、国际减排指标的使用、将覆盖范围扩展
到新的行业和气体、建立共同的基础设施
系统如欧盟注册登记系统、并就配额拍卖、
MR V 等设 计要素 提 供 技术 指导和程 序细
节。因此EU ETS的法律体系在连续的阶段
之间发生了重大变化。实践证明，配额分配
和注册登记系统的运行等在成员国一级进
行管理是不能充分发挥监管作用的，因此这
些领域改由欧盟中央机构统一管理。后续
的修订还增加了原始版本的指令中未涉及
的部分，以应对实际操作中发现的监管问题
或设计缺陷（见表7-1）。

EU ETS法律体系的规范程度相对较
高，部分原因是由于欧盟与其成员国之间的
权限划分。表7-1列出了规定EU ETS关键设
计要素的法律法案。该表显示了这些法规在
图7-2所述法律法规金字塔中的位置。由于
高度的规范化，改革和干预通常需要冗长和
复杂的修订程序。这一点在EU ETS的立法
沿革（见图7-3）中得到了说明，从第一个概
念性提案到实际开始运行花费了近五年。与
此同时，事实证明EU ETS法律法规体系坚
实持久，特别是它还经受了数起针对其的诉
讼。

表 7-1  影响 EU ETS 设计的相关法案
功能 标准 层级

法律授权
指令 2003/87/EC（修订版） II
欧盟运作条约第 192 条（法律权限） I

覆盖范围
指令 2003/87/EC（附件） II
指令 2008/101/EC II
欧洲经济区联合委员会第 146/2007 号决定 II

数据收集和建立排
放清单

指令 2003/87/EC（修订版） II
第 525/2013 号法规（欧盟） II

减排目标的性质和
严格程度 指令 2003/87/EC（修订版） II

配额的发放和基准
值的确定

指令 2003/87/EC（修订版） II
第 1031/2010 号欧盟委员会法规 III

价格管理和履约灵
活性

指令 2003/87/EC（修订版） II
决定（欧盟）2015/1814 II
第 1359/2013/EU 号决定 II
指令 2004/101/EC II

注册登记系统 第 389/2013 号欧盟委员会法规 III

监测、报告和核查

指令 2003/87/EC（修订版） II
欧盟委员会第 601/2012 号法规 III
欧盟委员会第 600/2012 号法规 III
指导文件和履约工具 IV

履约和执行
指令 2003/87/EC（修订版） II
指令 2014/57/EU II

市场监管

指令 2014/65/EU II
第 596/2014 号法规（欧盟） II
欧盟委员会关于对配额适用增值税的指导
意见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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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确定了合适的形式和集中化程度，下一步通常是正式
通知和咨询利益相关方。在这一过程中获得的外部意见和建议
也可以为随后的立法或监管提案提供信息。提案通常附有针对
拟议措施的相对成本和收益的评估影响报告。各司法管辖区的
具体程序和材料要求各不相同，往往反映出不同的管理传统以
及宪法和行政结构。

建设相关法律体系的目的是将本手册中概述的ETS设计步
骤的各个要素付诸实施，包括确定排放总量上限、配额分配、
建立注册登记系统包括其运营条款以及账户创建的条件和费
用等、维护和关停、透明度和MRV的规则和程序包括对核查人
员的认可等、对违规行为制裁的性质和级别、允许抵销机制时
批准抵销项目和签发减排指标的规定和流程、制定PSAMs的
规则。

ETS将存在于一个复杂的、涉及无数领域的现有规则和原
则的背景下。作为一种保护气候的政策工具，ETS往往植根于
致力于环境保护的行政和监管体系。因此，ETS可以在现有法
规和机构的基础上实施以帮助降低行政成本。然而，如果现有
的法规还不够充分或有力，则可能需要通过全新的法律结构来
建立ETS。主管机构需要意识到与其他领域（如经济活动监管
或能源市场监管）的重叠以确保ETS与更广泛的法律体系的衔
接，并将冲突或司法纠纷的风险降至最低。

金融市场监管通常与ETS高度相关，并对配额市场的监管
产生影响（见本章第7.6节）。建议从一开始就考虑在其他相关
制度下对配额和交易的处理，例如税务和财务会计规则、财产
法、合同法、债务法、侵权法和破产法。明确配额及其交易的法
律性质和处理方式，有助于避免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降低交易
成本，并避免可能损害ETS及其市场完整性的漏洞（见知识框
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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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7-2   技术说明：配额的法律性质

如何在法律上界定和对待配额，会对市场参与者产生许多重要的经济后果。这些后果包括：

▲ 配额持有人是否能够获得配额的实质所有权以及其财产转让的权利，或只拥有占有权；

▲ 配额是否被归类为金融产品，是否属于金融监管的范围；

▲ 是否和何时对配额征税，以什么为依据；

▲ 配额是否可以作为贷款抵押品或担保；

▲ 在其持有人破产的情况下如何对待配额。

主管机构并不总能预料到这些问题和可能的后果，也并非在每种情况下都选择明确和一致的法律指导。因此配额的定
义和处理方式在各体系之间表现出明显的差异性，往往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具体案例的情况（如司法或行政决定、相关方
（如税务会计）的一贯做法以及国际会计准则委员会等专业机构的建议）而有所变化。

例如在加州，考虑到主管机构可能无法具体说明配额持有者可能排放多少，配额被明确排除在产权转让之外。与此
同时在EU ETS中，一些成员国将配额视为财产，而另一些成员国则将其视为行政或“特殊”权利，其持有人的权力少于一
般的完整财产权245。同样不同的司法管辖区对配额的估价适用不同的规则：有些要求按购买价格估价，有些则按公允价估
价。这对出售配额时的计税基础产生了重大影响。关于资本化和配额折旧的规定在不同的司法管辖区也有很大差异。这种
差异可能导致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和市场参与者的更高成本，还可能增加滥用行为的风险。例如EU ETS配额交易的增值税
最终被统一，以防止税务欺诈；从2018年起 EUA被归类为金融市场监管规则下的金融工具。

245　  详见欧盟委员会 2019c

ETS一旦建立起来，体系治理就进入一个新阶段：日常运
维管理。这一阶段的重点是行使机构职能以及实施和执行规
则。这些操作方面的内容将在本章的其余部分讨论。

7.1.2 识别和管理法人实体

如本手册第三步所述，有多种选择可用于确定ETS的覆盖
范围和义务报告点。其需要在一套法规中正式确定，包括ETS
覆盖哪些装置、设施或生产行为，以及这些实体和ETS主管机
构之间预期的关系是何种性质。主管机构需要持续更新上述
方面的规定，包括识别受管控实体、评估与受管控实体的现有
或新监管关系的性质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更新受管控实体的
名单。具体内容如以下小节所述。

确定受管控实体

ETS中的法人实体在确保遵守ETS法规的前提下排放温
室气体。监管点可以在设施层面，但负责实施MRV的是法人实
体，最常见的为企业，但也可能是个人或政府实体。在ETS中识
别受管控实体有两种主要方法：一是法人实体可以通过自我提

名（与许多司法管辖区的责任实体自我报告纳税义务相一致）
来确定，二是主管机构根据自己的研究来确定，通常采用这两
种方法的组合来识别受管控实体。一旦确定了识别方法，就需
要制定并公布受管控实体的名单以便为工商业界提供清晰和
透明的信息。

利用受管控实体现有的报告体系

主管机构通常与受管控实体已经建立了一定的关系和管理
框架，可以以此为基础构建ETS的履约期。例如化石燃料发电
厂可能已经存在关于发电量、能源消费或二氧化硫、氧化亚氮
和其他污染物排放的法定报告义务：明确了哪些实体依法受到
监管并支持建立定期报告周期和处罚制度。与之类似地，大型
工业设施可能已经受到运营许可证规定的履约期的约束。政
府的统计主管部门与受管控实体之间和/或政府部门与行业协
会之间可能存在其他积极的管理关系。如果现有制度不足以确
保符合ETS的要求，则有必要制定新的或补充规则。根据管辖
范围，ETS主管机构执行此类规则可能以主管现有授权的法律
法规为基础，也可能需要新的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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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管理受管控实体

受管控实体的名单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必须不断更新
并持续实施监管。企业可以新建或关闭、扩张、转让或合并其
业务，这会对所涉及的具体法律实体及其在ETS下的履约要求

246　 有关创建用于监测、报告和核查温室气体排放的程序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PMR 的《设计认可和核查系统：确保碳定价工具公信力的指南》。

247　 例如SAP系统（Systems, Applications, and Products in Data Processing），应用和产品的数据处理。

产生影响。这些变化可能与完整的ETS履约期步调不相一致，
因此要求主管机构确定相应的规则和流程以管理部分履约期
（年）的排放和履约要求。大多数ETS的主管机构都有定期更
新受管控实体名单的时间表，并要求实体报告其纳入ETS的情
况或其资产合法所有权的重大变化。

7.2 监管报告期
ETS 需要有效的 MRV 系统 246。监测包括计算或直接测量

所有排放源的排放量，然后必须在排放报告将其合并计算。通
常排放报告将由独立的核查技术服务机构（核查人员）或类
似的审核过程进行核证。例如图 7-4 详细说明了 EU ETS 中的
MRV 周期。主管机构必须根据辖区的相关立法制度，提供设计
MRV 的如下关键要素：

▲ 排放量和其他必要数据的核算和量化方法（例如用于制
定基准值或采用基于产量的配额分配方法时）；

▲ 监测方法指南；

▲ 报告模板；

▲ 核查人员的资格认可和核查规则；

▲ 有关数据交换和管理的详细信息。

考虑到与利益相关方的沟通以及 MRV 对 ETS 其他方面（如
配额分配）的重要性，尽早确定 MRV 要求是很重要的。为受管
控实体提供详细的方法和指导是提高遵守 MRV 要求的关键。
主管机构可采用一系列措施将受管控实体遵守 MRV 要求的行
政成本降到最低，例如通过建立信息技术平台、实现数据和报
告的高效传输，这样履约也可以得到进一步加强； 又如主管机
构可以这样设计监测指南：使既有监测系统如过程控制系统、
能源统计报告和财务会计系统 247，应用于 ETS 的 MRV，从而
降低受管控实体的履约成本。

PMR出版物中提供了关于MRV的详细指导，包括《设计
强制性温室气体报告方案指南》、《为碳定价制定排放量化标
准：政策制定者指南》和《设计认可和核查系统：确保碳定价
工具公信力指南》。

第 7.2.1 节提供了建立监测的要求；第 7.2.2 节提供了建
立报告的要求；第 7.2.3 节提供了建立核查的要求；第 7.2.4 节
讨论了其他程序考虑。

 7.2.1 建立监测要求

监测是指收集量化排放所需数据的过程。ETS 主管机构
应规定体系范围内所有排放源的具体监测要求。

尽管在某些情况下需要根据 ETS 的具体情况而定，但为
ETS 覆盖的每个部门提供监测指南通常是必须的，这些指南可
以提供大量的详细方法、产品和活动描述、排放因子、计算模

.

.

.
.

.

.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324?locale-attribute=fr
https://www.wri.org/research/guide-designing-mandatory-greenhouse-gas-reporting-programs
https://www.wri.org/research/guide-designing-mandatory-greenhouse-gas-reporting-programs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4388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4388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324?locale-attribute=fr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324?locale-attribut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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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和相关假设 248。表 7-2 简要概述了已建立 ETS 的一些司法
管辖区的监测（以及报告和核查）方法。如表 7-2 所示，一些司
法管辖区要求设施有监测计划；监测计划概述了设施将采取的
监测其排放量的步骤，包括测量、计算和报告数据的特定方法，

248　 ICAP（ 2016g）在其网站上提供了全世界使用的监测方法。

并须主管机构批准。司法管辖区使用的其他方法在立法、规则
或指导方针中更明确地规定了监测要求。无论采用何种监测方
法，大多数 ETS 都需要通过在线系统进行年度报告。

表 7-2 不同 ETS 的 MRV

司法管辖区 监测方法 需要核查的材料 报告软件 / 平台

加州 计算法和直接测量法在特定的层级要求下可用。
某些排放活动需采用连续排放监测（CEM）。

监测计划和年度排放
报告

加州电子温室气体报告
工具（Cal e-GGRT）

欧盟 对于CO2，可使用计算法（标准方法、质量平衡）、直接测量
法、缺省法或各方法组合。
对于N2O，需要用直接测量法。
对数据质量和精确性提出了分级要求。

年度排放报告 电子模板（可从欧盟委员
会网站获得）

韩国 不同实体的不确定度和数据计算的要求不同。某些设施需
要CEM。

年度监测计划和年度
排放报告

国家温室气体管理系统

新西兰 提供了针对每个行业的方法。一般来说，使用能源/物料投
入的活动数据计算排放量。排放因子由管理部门规定，但
各实体可以申请使用自测的排放因子。
大多数排放活动必须使用计算法作为标准方法。然而，在
燃烧废油、废轮胎或城市废弃物的情况下，应使用CEM。

年度排放报告 新西兰ETS注 册 登记系
统计算排放量

魁北克 各实体可以从管理部门为每个行业提供的计算方法中自行
选择。如果实体有直接测量设备，则必须使用与直接测量
相关的方法。

年度监测计划和年度
排放报告

IQÉA（魁北克大气污染
排放清单）

RGGI 燃烧任何类型固体燃料的装置必须使用CEM。
燃气和燃油机组可以使用其他方法，通过每日燃料记录计
算排放量，并定期进行燃料取样，以确定碳含量。

年度排放报告 RGGI使用来自美国环境
保护署清洁空气市场部
数 据 库的 数 据，符 合 国
家二氧化碳预算交易计
划的规定。

东京 必须监测和报告所有主要温室气体：CO2、CH 4、N2O、
PFC、HFC、SF6和NF3。大租户即建筑面积在5000平方米
以上或年用电量在600万千瓦时以上的租户，需要与建筑
业主合作，向东京都政府提交自己的减排计划。

年度排放报告，包括
减排计划

电子模 板（东 京都 政 府
网站提供）

表 7-2 所示的不同司法管辖区监测方法表明监测方式具
有多样性。为了更有效的监测，应对不同的行业和不同的温室
气体采用不同的监测方法。一种监测方法是根据设施的大小规

定不同的计算方法，例如可以设定一种保守的缺省计算方法，
这种方法可相对容易地应用于监测（和核查）小型排放设施，
同时要求大型排放设施更精确地监测排放（见知识框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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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7-3   技术说明：无烟煤电厂的年度二氧化碳排放监测（计算）

发电厂是计算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典
型例子。本图显示了监测和计算无烟煤
发电厂燃烧排放的标准方法的简化示
例。在无烟煤发电厂有两种原料输入：
无烟煤和碳酸盐。燃烧无烟煤发电产生
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污染物，包括二
氧化硫。碳酸盐被用来与硫发生反应从
而阻止二氧化硫进入大气。煤燃烧和碳
酸盐用于处理二氧化硫产生的排放量
都需要根据 ETS 的要求进行计算。在这
个例子中，二氧化碳排放量是通过两种
输入原料（煤和碳酸盐）的活动数据乘
以排放因子和氧化率来计算的。无烟煤
和碳酸盐的量通过卡车承重站测量；对
于主要排放源：蒸汽锅炉，其低位发热
值（NCV）和排放因子通过抽样分析确
定，而对于次要排放（来自烟气净化装
置）可采用排放因子缺省值。由于目前
2006 年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以
下简称 IPCC）指南是以燃料完全氧化为
基础制定的，因此根据灰分中残留的碳
含量计算得出的氧化因子的缺省值设定
为 1。

249 有关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 2006 年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2019 年修订）。　

可以采用分层管理 来确定哪些设施应遵循更 严格的监
测。IPCC 249使用了三个层级，每一个层级都代表了方法的复杂
性。第一层级是最简单的，倾向于使用IPCC的全球标准排放因
子。第二和第三层级通常被认为更精确。第二层级往往是某一
辖区或更为细分的排放因子。第三层级往往是直接测量或相
当复杂的方法。监测要求的差异试图寻求一种平衡，即希望尽

量减少对监测不力者的奖励，同时又不希望对可能负担不起或
无法获得更精确方法的小排放源进行不必要的惩罚。随着设
施监测能力的提升，ETS还可能要求设施逐步向上调整到更精
确的方法。知识框7-4给出了EU ETS中石灰窑排放监测要求的
示例。

知识框 7-4   技术说明：监测石灰窑的二氧化碳排放

背景：

当克罗地亚于 2013 年加入欧盟时，其发电和工业设施必须确定是否会被 EU ETS 覆盖。一家白云石石灰制造厂确定
被纳入 EU ETS，因为其日产能超过 50 吨石灰。石灰窑的经营者在此之前从来没有被要求监测和报告温室气体的排放量，
但在 EU ETS 下被强制要求设计一个监测计划且必须得到主管机构的批准；在其他 ETS 中监测计划不一定是必需的。

.

.

.

.
.

.. .1 2,634,195

. .1 4,541

2,638,736

=.
=....................................



碳排放权交易实践 : 设计与实施手册152

第
七
步

履
约

第
七
步

履
约

测定过程排放和燃烧排放物的方法：
《监测和报告条例》（以下简称MRR）及相关指导文件中列出了满足监测和报告温室气体排放的相关EU ETS要求。它

规定了活动数据和计算系数等监测参数必须满足某些质量要求，即所谓的“层级”要求。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成本负担，最
低层级要求是根据温室气体排放量确定的，对较小排放源提出了较为宽松的要求。由于该工厂的年平均排放量在5至50万
吨 CO2之间，因此被视为中型排放装置（“B类装置”），这决定了其选择何种监测方法。

生产白云石石灰时，CO2的排放主要发生在：将原材料（即白云石石灰石）转化为最终产品的化学反应过程中（工业过
程排放）；用于加热窑炉的燃料燃烧过程中（燃烧排放）。根据MRR，必须对过程排放和燃烧排放进行监测并将其纳入年度
排放报告中。

为确定排放量，该法规提供了一种“标准计算方法”，该方法尽可能建立在经营者已有的数据基础上如过程控制和财
务记账。另一个成本更高的有效选择是基于传感器探头的连续排放监测，该传感器探头测量烟气流中的二氧化碳浓度和
体积流量。这个案例中经营者选择了标准计算方法，因为其认为在2013年安装探头所需的投资过于昂贵。

为了确定工业过程排放量，经营者可以选择计算石灰石输入量或石灰产量，乘以各自的排放因子和反映最终产品中未
转化的石灰石比例的转换系数。经营者选择了石灰产量，因为已经安装了用于产品质量控制的合适计量设备。石灰产量是
使用定期校准的称重皮带来确定的；而各种可获取的数据源包括销售发票、库存数据和财务报表，则被用来验证结果并降
低出错的风险。

该厂使用的立式环形立窑采用天然气作为燃料。经营者必须确定现有燃气表是否符合相关质量要求，尤其是测量不确
定度方面。经营者成功证明可以满足第三层级的要求（报告期内±2.5%），因此被允许使用现有仪表。对于燃烧排放，计算
需要确定用于烧窑的燃料的低位发热值并将其乘以燃料类型的排放因子和氧化率。鉴于其装置为中型，可以使用编制国家
排放清单时确定的排放因子缺省值，从而避免了取样和实验室分析的费用。

计算排放量：一个例子
根据MRR，工艺排放量采用以下公式计算：

Em=AD*EF*CFF

式中，Em表示排放量（以吨CO2计）；AD表示活动水平数据；EF和CF分别表示排放因子和转化率。

根据工厂的生产数据，2013年的石灰产量为63875.25吨。平均排放因子确定为0.91 吨CO2/t，石灰窑中石灰石转化石灰的
比例为0.96。应用上述公式得出2013年的总工艺排放量为55801 吨CO2。

对于用于烧窑的天 然气，允许经营者 使 用国家清单中列出的参 考值，即排 放因子56.1 吨CO2/ TJ和低 位 发 热值3 4 
TJ/106m3。同样规则允许采用固定的氧化因子（数值为1）。

对于燃烧排放，MRR规定了以下公式：

Em=AD*EF*OF

的式中，EM、AD和EF如上文所定义，OF表示氧化率。此外，如下公式计算了燃料的活动水平数据。

AD=FQ*NCV

其中FQ表示燃料使用量，NCV表示低位发热值。

2013年该厂燃烧了7095379 立方米的天然气。因此2013年该厂的燃烧排放量为13534 吨CO2。将这些燃烧排放量与先前
计算的工艺排放量相加，表明该厂2013年的排放量为69335 吨CO2。

主管机构需要平衡对数据精度的需求，同时限制博弈的可
能性（参数是实测还是使用缺省值）。这在 ETS 的早期尤其如
此。因为缺乏对数据长期的持续监测和报告，这就会在参数的

实测值方面产生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博弈的产生。从缺省值
开始逐步采用更精确的监测和报告方法，然后在仔细的监管下
过渡到实测值，可以降低这些风险（见知识框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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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7-5   权衡使用排放因子缺省值和保证精确度之间的成本

排放因子缺省值可用于提供排放量估计值，而无需直接测量特定来源的排放因子。它们允许受管控实体节省详细监测
的成本，这在排放源相似的情况下是可行的。在新西兰，排放因子缺省值适用于大多数排放源，除非参与者希望通过直接
测量获得“唯一适用于自身的排放因子”。

政策制定者应设定一个这样的排放因子缺省值，既可以确保其提供合理的精确度，又不会惩罚那些可能无法使用更精
确方法（基于成本或能力）的排放源。排放因子缺省值可以仅限于较小的排放源，并避免实体通过使用缺省值与实测排放
因子的不确定性和体系设计进行博弈，特别是在ETS的早期阶段。

如果排放因子缺省值外没有提供其他量化排放方法，就不会激励受管控实体使用新的、更清洁的能源或物料。如果允
许受管控实体使其采用比排放因子缺省值更精确的方法，则可以提高排放量计算的总体精确性，因为这些受管控实体提供
的信息也可用于改善排放因子缺省值。

250　Prada 2010

251　PMR《设计认可和核查系统：确保碳定价工具公信力的指南》

252　IPCC 2000.

7.2.2 制定报告要求

受管控实体需要以标准化和透明的形式向主管机构报告
其排放监测数据。排放报告的时间安排应与履约时间安排保持
一致（有关履约要求频率的更多细节，请参见第六步），通常在
监测期结束后为准备排放报告提供足够的时间。主管机构可以
通过开展以下工作设计有效的报告流程 250。

▲ 为受管控实体提供关于报告要求的明确指导，包括：

• 需要报告的信息类型；

• 报告频率；

• 记录应保存多长时间（通常为 3 至 10 年）251；

▲ 使排放报告标准化，以确保报告人之间的一致性；

▲ 使排放报告的时间安排与现有的财务报告周期和履约期
相一致；

▲ 创建电子报告格式以减少处理时间和转录错误，例如通
过在线报告平台可以减少时间花费、轻松管理大量数据、
自动检查错误并增强安全性。

在制定报告要求时重要的是要考虑 ETS 所处的条件。许多
司法管辖区已经收集了用于排放报告计算的相关数据，例如能
源生产和消费、运输和分配统计数据、燃料特性、工业产出和
运输统计数据。这些数据与企业过程控制系统和财务会计系统
的协同有助于避免信息流的重复，并确保报告要求切实有效。

某些类型的配额分配可能需要额外的数据（参见第五步）。
许多 ETS 的活动水平数据需要监测、报告和核查（例如，生产

的熟料或钢材吨数）。即使最初配额分配时不需要这些数据（例
如通过祖父法分配配额），从一开始就收集这些数据有助于了
解各行业的排放强度和为今后转向其他配额分配方法（如基准
法或基于产量的配额分配）提供基础。主管机构应提前规划其
数据需求以确定目前可以获取哪些数据，并尽可能高效地向受
管控实体提出信息报告要求。

7.2.3 建立核查要求
受管控实体有动机少报告排放量以降低履约费用，在某些

情况下也有动机多报告排放量以获得更多的免费配额。因此，
核查受管控实体报告信息的精确性和可靠性至关重要。

核查是指独立第三方根据可用数据审查排放报告并核实
报告的信息是否是对排放进行适当估算 252。主管机构使用的
数据质量保障措施有三种形式：一是自查即受管控实体对其排
放报告的精确性作出正式声明，通常与审计要求和对误报的严
格惩罚相结合。二是主管部门进行外部评审以核证精确性。三
是通过第三方核查提供外部评审，但在这种情况下评审是由合
格 / 或经认可的第三方进行的。

制定和实施数据质量保障措施时应考虑到主管机构和受
管控实体的行政成本、主管机构和核查人员的能力、企业履行
当地政府其他法规的情况以及排放量化错误的可能性和程度。
实践中许多司法管辖区使用不止一种甚至上述所有措施管理
数据质量。如果司法管辖区的监管基础和合规氛围较好，或许
可以依靠主管机构抽查结合受管控实体自查的方式。然而，大
多数 ETS 需要第三方核查排放报告和相关数据以进一步确保
报告数据的质量和可信度。第 7.3 节将讨论对核查人员的监管。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324?locale-attribut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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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许多排放报告的复杂性和地点特殊性，一些司法管
辖区（例如加州、魁北克和韩国）将核查的要求扩大到监测计
划。监测计划明确了测量、计算和报告数据的方法，并须经主
管机构批准。

7.2.4 工作流程
MRV的设计和实施的流程应考虑：

▲ 分阶段实施。建立和管理MRV系统是一个耗费时间和资
源的过程，需要大量的前期投入。主管部门可以采用边做
边学的方法，例如通过分阶段实施MRV系统、从主要排放
源或更简单的方法开始，再随着时间的推移加入其他部
分。然而MRV的持续变化可能会给受管控实体带来困惑，
主管部门应谨慎做出改变。为了使受管控实体能够适应新
的监管要求，包括韩国在内的司法管辖区在ETS之前引入
了强制性排放报告。韩国在ETS正式启动之前制定了MRV
要求，这有助于推动ETS（更多详情见第十步，韩国TMS案
例研究）。收集受管控实体早期的数据对于设定排放总量

253　 PMR 发布的《设计认可和核查系统：确保碳定价工具公信力指南》有进一步的细节讨论。

254　 欧盟委员会规章 No.600/2012 中有此方案：“一个成员国认为建立国家认可机构或开展认可活动在经济上不具有经济意义或可持续性，应向其他成员国的国
家认可机构求助。 仅允许通过了同行评价（经过由（EC）765/2008 号法规第 14 条所认可的机构组织的）的国家认可机构来执行根据本法规进行的认可活动。”

255　 ISO 2006, 2007, 2011

和分配配额也很有帮助（分别见第四步和第五步）。

▲ 根据个案的具体情况进行决策。在技术和管理指南不能
满足个案MRV要求的情况下，主管机构需要根据具体情况
作出决定。分析和决策过程可由技术小组或咨询委员会提
供支持。

▲ 敏感数据的披露管理。企业常担心排放报告中被监测和
收集的数据可能会泄露机密和有商业价值的信息，因此
必须处理好披露排放量、增加ETS透明度和保护商业敏感
信息之间的关系253。在ETS启动之前就应该对于公开披露
哪些信息征求受管控实体意见（见第二步）。尽管有商业
方面的担忧，但实际上很多数据可能已经由企业和/或行
业协会发布。政策制定者应测试披露此类信息是否会损
害商业敏感信息或可能损害企业利益。此外，披露的时间
也可能带来一些问题。例如加州碳市场，所有的排放数据
都是在核查后发布的。这项举措减轻了对于某些受管控实
体可能因为提前获得相关数据进而获知潜在市场需求的
担忧。

7.3 管理核查人员的表现
如第7.2节所述，大多数ETS中的MRV需要第三方核查。本

节讨论认可第三方核查的过程（第7.3.1节），以及在核查过程
中如何平衡风险管理和成本（第7.3.2节）。更多详细内容请参
见PMR发布的《设计认可和核查系统：确保碳定价工具公信力
指南》。

7.3.1 第三方核查人员的认可
为确保第三方核查人员的质量，主管机构应建立核查人

员认可流程，无论是在内部还是由国内或国际认可机构进行认
可254。对核查人员进行认可既有助于对核查人员在排放量核
算、核查以及具体排放源和行业的排放量核查的能力进行独
立评估，也有助于确保核查员在按照程序和技术规范开展核查
时保持公正。

目前一些主管机构采纳或改编了国际公认的标准对核查
人员进行认可，例如CDM执行理事会和国际标准化组织的标准
（特别是ISO 14064-3和ISO 14065，以及ISO 17011，它们为

认可机构评估和认可核查人员提供了一般准则）255。

7.3.2 在核查过程中平衡风险管理和成本
核查通常要求受管控实体的报告由经认可的核查人员进

行评审，核查人员必须确认受管控实体符合监测和报告流程的
所有要求。这一般是基于ETS主管机构发布的详细指南和标准
开展的，包括检查表和风险登记簿以确定符合要求的水平。核
查人员还必须运用自己的专业判断来了解受管控实体的主要
不履约风险、评估是否符合监测计划要求、并进行充分的调查
以便他们有足够的信心发布数据质量保证声明。

这种方法旨在实现良好的风险管理，然而这样做也可能会
造成过度的监管负担，因此主管机构可能会考虑一些减轻负
担的措施，包括：

▲ 对受管控实体施压或要求其为所有报告提供质量保证声
明或自查，并对虚假报告承担法律责任；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324?locale-attribute=fr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324?locale-attribute=fr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324?locale-attribute=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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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TS主管机构抽取一部分提交的报告进行详细评估和/或
第三方核查；

▲ 重点评审和审计ETS主管机构确定的履约高风险领域（针
对特定受管控实体）；

▲ 减少评审或核查的频率。

受管控实体可能有动机逃避履约义务以降低成本，核查
人员为了与客户保持良好关系可能会允许这种行为。因此，虽
然减轻监管负担的方法可能会降低受管控实体需要承担的成
本，但也会提高实体未能遵守ETS要求的风险，这可能会损害
ETS的公信力。一个最小化受管控实体成本的解决方案是保持
更严格的核查程序，但政府要为核查过程提供资金，一些中国
的地方碳市场采用了这种方式256。

提高机构可以选择开发核查指南。由于核查人员需要时间

256　 中创碳投 2014

257　 新西兰环保部 2020

258　 新西兰环保部 2013

259　 中创碳投 2014

组建专家团队并开发正确的工具和方法来执行核查任务，因此
ETS主管机构必须仔细监测和管理他们的表现，特别是在ETS
的早期阶段。例如在中国的一些试点碳市场中，有些核查报告
主管机构指定的专家或其他核查人员进行复核的；只有当核查
报告质量较差的情况下，才会要求核查人员对核查报告进行修
改。此外主管机构可能会规定核查人员的认可期限，在该期限
之后核查人员必须重新进行认可。

在决定是否引入第三方核查人员时，重要的是要考虑ETS
运行的当地环境。例如在某些司法管辖区，企业财务报告是通
过经审计的自我报告进行管理的，对虚假报告处以民事和刑事
处罚。在拥有了强有力的履约机制条件下，在ETS中使用类似
的方法可以在与司法管辖区的常规做法保持一致的情况下确
保可靠的MRV系统。类似地，在具备强大的数据管理基础设施
的司法管辖区，主管部门的评审可减少进行第三方核查的需
要。政府在其他领域中使用的有效监管措施也可为制定ETS的
数据质量保障方案提供借鉴。

7.4 设计执行方法
高效的履约依赖于建立透明和经过良好沟通的管理流

程。如果有关履约的信息易于理解、精确、完整和容易查询，
那么受管控实体将更有可能按时无误地完成报告。针对受管
控实体开展适当的培训活动是实现这一目标的关键（见第二
步）。参考已经建立的地方法律体系和在其他政策领域的执法
模式，也是成功构建执法体系的关键。新西兰对其ETS的执法
就利用了现有的执法体系；新西兰的税法默认其责任实体报告
的数据是正确的，通常对报告数据进行最小程度的监管和自
我评估，但是若报告违法则会受到高力度的惩罚257。

虽然设计良好的MRV流程可以提高履约率，但为了确保整
个ETS的完全履约必须制定一个具有适当强度的惩处制度。这
些措施应具有足够的惩罚性以确保履约；因此与遵守ETS的成
本相比，处罚应产生大量额外成本。主管机构需要确保其能够
执行处罚并且在受管控实体拒绝处罚的情况下，可以行使权力
通过罚款或其他民事或刑事制裁进行调查或起诉。例如在新西
兰，法律制定了大量关于主管机构起诉违规行为的规定，这可
能对受管控实体带来重大的财务和刑事制裁258。

处罚应设定在超出实体预期的违规收益的水平。通常有三

类未履约行为会受到处罚：

▲ 未按时足额清缴配额；

▲ 在规定的截止日期前谎报或不报告排放量和其他数据；

▲ 未能向主管机构、核查人员或审计师提供信息，或提供伪
造的信息；

▲ 一些中国地方碳市场也对提供欺诈信息或泄露机密信息
的核查人员进行处罚259。

通常结合使用的处罚包括：

▲ 点名和曝光。可以公布未履约实体的名单。在企业的声誉
会因此类声明受到重大影响的司法管辖区，这可能特别
有效。

▲ 罚款。可以采取固定数量的形式，也可以根据不符合的程
度按比例设置，例如按每个配额缺口设置。罚款的价值可
以参照配额市场价格来确定；故意违规的罚款可能高于非
故意错误的罚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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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配额处罚。有助于保持环境完整性。受管控实体可能必须
在一定的时间内从市场上购买配额或从其未来的配额中
预借（通常以惩罚性的利率）来履约。

▲ 进一步措施。持续或反复的故意违规可能遭受更严厉的处
罚，包括刑事指控。此外，也可以进行ETS以外的处罚。例如
中国的一些试点碳市场将ETS中的表现与新的建设项目批
准、国有企业表现评价、享受某些优惠金融政策的资格以及

260　 Hongming （2015）指出了中国的碳交易试点在体系之外的处罚信息。

261　 可从ICAP网站检索有关除加和新西兰以外的其他地区的违规处罚的信息，“ETS，MRV和执法简介”: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mvr-and-
enforcement. 有关加州处罚的信息来自CARB 2018b和加州政府（2016），而新西兰的处罚信息来自Shaw （2019）。

信用记录联系起来。260

表7-3显示了不同司法管辖区对未遵守配额清缴义务的处
罚细节，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对实体进行其他处罚的同时要求实
体对配额缺口进行补缴。一般来说，越成熟的ETS对违规行为
的惩罚越大。在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对与MRV要求有关的其他
犯罪行为，例如不及时报告或向核查人员隐瞒信息，也将面临
一系列其他处罚。

表 7-3 不同司法管辖区对于未履约行为的处罚 261

司法管辖区 处罚

加州

配额处罚和罚款：
根据“总量和交易”条例，如果一个实体未能交出足够的履约指标来履行其义务，加州将对该实体处以其未
履约缺口四倍的配额量（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可以采用抵销信用）。在这些四倍的配额量处罚中，有四分之一将
会被永久注销，四分之三通过拍卖机制重新投放至ETS。
如果一个实体未能提交这四倍的配额量处罚，加州可能会进一步采取正式的执法行动，包括严格的罚款：每
天每吨未履约的配额缺口罚款1000至10000美元（901至9008欧元），并根据程度增加金额。

欧盟

公告存在违规行为的实体名称、配额处罚和罚款：
将公布违规实体的名称。
受监管的实体必须购买和清缴与未履约的配额缺口等量的配额。
每吨未履约的配额缺口罚款100欧元。

哈萨克斯坦

配额处罚和罚款：
未履约行为的罚款等于每吨5个月度标准配额（2019年约为12625克朗/吨CO2[29.99欧元/吨CO2]）。（2019
年约12625克朗/吨CO2[29.99欧元/吨CO2]）。
2013年和2014年免除了对违规行为的处罚。

韩国
罚款：
对未履约的配额缺口最高可处以给定履约年度平均市场配额价格三倍的罚款或100000韩元/吨（77.30欧元/
吨）。

墨西哥

其他措施：
墨西哥ETS试点旨在不对受管控实体造成经济负担；但是如果不履约，实体将失去存储剩余未使用的配额至
下一个履约期的机会。此外，在国家ETS的正式运行期间，未履约实体将获得较少的配额（试点期间，针对每
个未履约的配额缺口，将减少两个配额）。

新西兰
罚款：
当实体未能在截止日期前清缴或偿还配额时，将自动进行相应的罚款。每逾期一单位的配额，将被处以现行
市价三倍的现金罚款。

魁北克

配额处罚、罚款等措施：
如果企业未能提供足够的配额以满足其排放量，则必须清缴配额差额以及三倍于配额缺口的额外配额。
此外根据违规情况，他们可能会面临每吨未履约配额缺口3000至600000加元（2064至382045欧元）不等的
额外费用，以及10000加元（6883欧元）的行政处罚。若第二次违规则罚款加倍。
此外，环境和应对气候变化部部长可暂停分配配额给所有未履约的排放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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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GGI
配额处罚和罚款：
在超额排放的情况下，必须在未来清缴超额排放量三倍的配额。
此外，受管控实体也可能受到该实体所在的RGGI成员州的具体处罚。

瑞士
配额处罚和罚款：
配额和/或国际减排指标缺口必须在下一年补缴。
此外，对于每吨配额缺口罚款125瑞士法郎（117欧元）。

东京

配额处罚、公告存在违规行为的实体名称、罚款：
第一阶段：政府命令实体减少排放量（减少量为配额缺口的1.3倍）。
第二阶段：任何未能执行命令的设施将被公开名称并受到处罚（最高500000日元（4124欧元）｜和配额缺口
1.3倍的附加费）。

262　 有关创建注册登记系统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Zaman （2015）。

263	 重要的是要确定排放配额的法律性质，例如排放配额是行政补助，执照还是财产。 如果法律没有对此进行规定，则可能会发生机会主义的猜测。
 PMR有关法律安排的背景说明中对此进行了进一步讨论（Zaman，2015年）。　

264　 有关创建注册登记系统体系的更多信息，请参阅Dinguirard和Brookfield 2015。

265　 有关创建注册登记系统技术设施的更多信息，请参阅Dinguirard和Brookfield 2015。

7.5 建立 ETS 注册登记系统
主管机构必须确保受管控实体在相关履约日期前清缴正

确数量的合格配额。为了追踪市场交易和清缴的配额，ETS需
要一个注册登记系统记录和监控配额的转移。在每个履约期
结束时受管控实体可通过注册登记系统向ETS主管机构清缴
配额对应其在此期间的排放。

第7.5.1节讨论了设置注册登记系统的过程。第7.5. 2节讨
论了欺诈的预防。第7.5.3节讨论了注册登记系统中的数据和其
如何支持市场操作。PMR发布的《ETS注册登记指南》对注册
登记系统的监管、开发和管理有进一步的细节描述。

 7.5.1 建立注册登记系统
注册登记系统是为每个配额分配一个唯一序列号并从发

放开始就追踪这些序列号的信息的技术数据库。注册登记系
统记载谁已获发配额、谁持有这些配额及配额的其他信息、以
及有关已清缴或注销配额的详情。市场参与者在注册登记系
统注册并创建一个账户储存他们的配额。在建立一个注册登
记系统时，政策制定者可能会将另一个司法管辖区使用的现有
注册登记系统用作参考模板，但保留自己对注册登记系统的
控制权。注册登记系统的作用还可以更为广泛，而不仅仅是为
ETS服务，例如支持其他气候政策工具（例如可再生能源交易
系统）并提供与制定气候变化政策设计和减排战略有关的信
息等。

建立ETS注册登记系统包括以下步骤：

▲ 构建注册登记系统的法律体系262。对注册登记系统做出
规定的法律法规将理想地反映ETS的性质、范围和规模。
主管机构必须制定起草、磋商和运行该系统的时间表。注
册登记系统的设计可能需要与其他法律领域，如财产法、
税务和会计法、破产法和金融法，保持一致，并与负责这
些法律的机构一起处理相关问题。如有必要应吸收外部
的专业知识和支持。最具挑战性的法律问题往往涉及确
定配额的法律性质 263以及将各类责任分配给所有相关机
构。这些问题应在早期确定和解决，以避免以后的争端。

▲ 建立管理注册登记系统的机构264。主管机构应列出注册
登记系统管理者的职责，并制定出注册登记系统用户的
使用条款、收费标准以及管理注册登记系统的预算规模
和结构，在此基础上应该决定哪个实体最适合担任注册
登记系统的管理者。将注册登记系统的行政功能与ETS的
其他公共功能结合起来可能有利于专业化和知识共享，并
在政府和利益相关方之间提供单一的联系点。应在注册
登记系统管理者和有关主管部门之间建立合作程序（例
如市场监督和管理）。

▲ 完善注册登记系统的功能和技术要求265。这包括采购相
关的IT系统；确定安全问题以及制定相应解决方案；定义
要管理的数据；估算要处理的数据量和事务数；建立追踪
程序包括审计日志、通知和消息等；制定主要业务的规则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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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警报机制；列出注册登记系统拟编制的主要报告；以及
创建注册登记系统网站的主页。

7.5.2 防止欺诈
健全的技术系统和交易安全措施是必要的，以确保ETS注

册登记的完整性并将未经授权用于犯罪目的（如欺诈和盗窃配
额）的风险降至最低。ETS注册登记系统的一个关键功能是防
止欺诈；除了造成的直接损失外，欺诈行为还可能损害ETS的
声誉威胁市场信心。如果发现欺诈行为，应对事件做出快速反
应并适当加强系统，这间有助于最大限度地减少长期损害。

注册登记系统的良好安全设定允许注册登记系统管理员
有权以灵活的方式拒绝开立帐户、阻止或关闭帐户以及冻结或
撤销用户对注册登记系统的访问。这就需要市场监管部门对日
常交易进行持续监管以发现异常行为。反过来，发现可疑事件
或交易以及建立迅速反应机制至关重要。此外，注册登记系统
管理者和进行刑事调查的主管部门之间需要进行合作，以确保
在必要时进行迅速干预。

除了管理手段外，具体的技术安全措施也有助于打击注册
登记系统内的欺诈或偷盗配额行为。这些措施包括：

▲ 双重验证和会话超时退出；

▲ 将注册登记系统的开放时间限制在工作时间内，以便在发
生错用情况时进行干预；

▲ 对于敏感操作（例如，配额转移）的密码或其他保护；

▲ 使注册登记系统能够自动使用紧急停止功能、屏蔽帐户
和反向操作；

▲ 对注册登记系统管理者进行独立的安全审计。

这些措施是现在大多数注册登记系统的普遍做法，部分
原因是从EU ETS中吸取的经验教训（见知识框7-6）。

知识框7-6   案例研究：EU ETS中的欺诈和网络攻击

在EU ETS的前两个阶段，由于对国家主权的敏感性和欧盟委员会职权范围的司法限制，每个欧盟成员国都有自己的注
册登记系统，其功能和安全性各不相同。一个共同的交易日志用于检查和记录账户之间的配额交易。在一些情况下，存在
差异的注册登记系统帐户的访问要求，使网络攻击者能够识别并利用注册登记系统中最薄弱的入口点进行黑客攻击和滥
用。针对EU ETS注册账户的欺诈和网络攻击的主要案例包括：

▲ 网络钓鱼（欺诈者冒充合法可信的实体，让参与者提供对敏感数据的访问）。2010年1月德国少数账户持有人在回复一
封要求其提供详细账户信息的欺诈性电子邮件后，其配额被盗。

▲ 黑客攻击。2011年1月奥地利、罗马尼亚、捷克、希腊和意大利五个成员国的国家注册登记系统被盗走数百万个配额。

作为应对，EU ETS于2012年建立了欧盟注册登记系统以及欧盟交易日志，取代了原来的日志。统一的注册登记系统和
安全协议使控制交易和防止欺诈更加容易。一些新的EU ETS注册安全措施包括：

▲ 加强对开户的控制，包括加强和统一的用户信息检查；

▲ 加强交易安全性，包括一系列安全措施，如转账时延迟26小时、可信账户列表，以及执行交易时更好的身份验证方法
（应用 “四眼” 原则，即交易必须至少经由两人批准）；

▲ 加强注册登记系统监管，包括管理员有权暂停注册登记系统访问和阻止转移；

▲ 加强对善意受让人的保护，承认在统一注册登记系统的账户中持有配额是其所有权的初步和充分证据，并制定交易最
终性规则（使其不可撤销）； 

▲ 配额的序列号只能由管理员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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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注册登记系统内配额的税务处理与脆弱性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可能成为犯罪活动的目标，例如EU ETS中的税收制
度。2010年之前欧盟将配额的转让视为一种需要征收卖方增值税的服务。一些交易所提供现货产品（交易所交易产品，通
过以在交易日后1-3天内交付的方式进行实物结算），这些产品加上欧盟注册登记系统的实时转账和结算能力，使得多笔交
易能够快速连续进行。犯罪分子利用这一点实施增值税轮转欺诈：在不缴纳增值税的情况下（由于交易的跨境性质）获得
配额，然后在同一个国家以收取增值税的价格出售，欺诈者随后在税款应交给税务机关之前消失。据欧洲刑警组织估计，
2008年6月至2009年12月期间因增值税转盘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0亿欧元。

作为应对，欧盟委员会在2010年3月通过了一项立法，允许对配额实行可选的反向征收增值税机制。这意味着买方而不
是卖方负责承担国内交易配额的增值税。如果所有欧盟成员国同时采用并实施反向征税机制，那么反向征税机制在制止增
值税轮转欺诈方面最为有效266。

266　改编自 PMR和森林碳伙伴设施（2016）; Kossoy 和 Guigon 2012; Berrittella 和 Cimino（2017）

267　有关市场监管关键要素的简要概述，请参见 Kachi 和 Frerk（2013）。 

268　衍生产品是金融产品，来自于将来以某个价格购买或出售资产或商品的协议中获得的衍生价值。

7.5.3 支持市场运作
主管机构可以向市场参与者和公众提供一些注册登记系

统的数据，以便有关各方就配额供求平衡提供意见。这有助于
形成一个包含有力价格信息且流动性强的配额市场。为此，注
册登记系统应提供关于排放量、配额分配和清缴以及履约情况
的足够详细的数据，同时确保维持适当的保密和安全标准。

注册登记系的统设计可以支持二级市场的设计，并与其他

市场相联系。一个设计良好的注册登记系统可以促进交易从而
有助于扩大二级市场的流动性，这有助于减轻参与者和管理员
的交易的行政负担（参见第六步）。例如EU ETS注册登记系统
的设计目的是，如果联网的私人交易所符合安全和运营标准，
就可以允许其自动转账。通过直接连接注册登记系统和二级市
场，市场参与者可以投入较少的精力进行交易，这有利于促进
交易。采用一致的数据标准、方法和注册登记系统设计也可以
促进不同ETS之间的连接，如第九步中进一步讨论的那样。

7.6 配额市场监管
除了针对排放量的 MRV 和相关的配额清缴之外，配额交

易市场也需要被监管 267。一方面，监管不足和缺乏监管会带来
欺诈和操纵的风险；另一方面，过度监管可能导致交易成本不
断上升，限制实体获取金融风险管理工具的能力，阻碍减排措
施的采用。

ETS 市场监管的范围包括：

▲ 谁能够参与市场；

▲ 谁负责监管市场；

▲ 什么可以在市场上交易；

▲ 在哪里发生交易；

▲ 其他影响市场安全性、波动性和防止欺诈的规则，包括与
监管其他金融和大宗商品市场有关的规则。

在初级市场（即配额的初始分配）和二级市场（即配额的
任何后续交易）都需要制定监管规则。二级市场既涉及实际配
额的交易（场外和及场内交易），也涉及配额衍生品的交易，如
在未来交割配额的合同268。现有ETS的经验表明这些监管规则
应从ETS的开始就建立，而且遵守这些规则应受到严格监控。
通过合同安排和争端解决条款（见知识框7-7），法律体系（见
第7.1节）在促成市场交易和平衡配额买卖双方的合法权利方
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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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7-7   ETS交易合同

当市场参与者参与转让配额或配额衍生品的交易时将签订一份合同，交易双方就各种条款达成一致，如交易的配额或
配额衍生品的数量、类型和年份；结算和付款细节包括价格、交货日期和所用货币；违约后果如责任和终止；以及适用法律
和争议解决。对于场外交易，原则上每份合同可以是完全定制的，并根据其当事人的具体情况和要求进行调整。

然而在实践中，市场参与者往往依赖于国际排放贸易协会（IETA）、国际掉期和衍生品协会或欧洲能源交易商联合会
等专业机构发布的标准化合同。这些合同通常被称为“主协议”269，这些标准化合同通过澄清模棱两可的监管概念为交易
双方提供更大的确定性，并通过降低市场参与者的交易成本来增强整体市场流动性，从而有助于简化合同流程。

当配额或配额衍生品的交易发生在交易所，如莱比锡的欧洲能源交易所或伦敦的洲际交易所时，交易条款在使用该交
易所服务的条件和管理程序中具体规定；在产品为衍生品的情况下，合同也会规定与金融产品相关的特殊条款。

269　 详见 IETA （2019）

270　  Kachi 和 Frerik （2013）

271　 场外交易涉及买卖双方以合同形式达成的谈判交易条款。 通常，场外交易使用特定于该 ETS 或辖区的标准化合同。

272　 中央限价订单簿（CLOB）是未完成限价订单的集中记录。 每个限价单都指定以预定（或更好）的价格购买或出售配额。

273　Denne, Campbell 和 Wright （2015）

与商品和金融市场一样，各级主管机构可以采取多种措施
将市场不当行为的风险降至最低、防止系统性风险、并防范操
纵行为。一般来说，降低风险的方法聚焦于谁在市场上进行交
易、排除有过市场不当行为历史的交易员、确保参与者拥有履
行其交易的财务资源、并限制参与者在市场上的持有量。实施
这些保障措施的具体战略包括：270

▲ 支持场内交易271。场外交易的市场透明度低于场内交易，
因此会导致一定程度的系统性风险。例如，如果一个买方
和交易对手在交易中积累了很大份额，而当其中任何一方
无法履行合同义务，其结果可能是市场的完全失灵。交易
所违规行为发生时，可以通过自己的程序发挥监管作用，
例如中止会员资格等。它们在提供有关价格、成交量、未
平仓权益以及开盘和收盘区间的信息时也可能有用。

▲ 清算和保证金要求。虽然交易所的交易总是被清算的（即
有一个清算所成为交易的中央对手方），但场外交易不一
定是这样。因此，主管机构越来越多地要求场外交易的标
准化合同进行清算。由于清算所要求存款作为抵押品以对
冲信用风险直至头寸平仓（也称为“保证金”），这极大地
降低了系统性风险，同时因为清算所确保了每一方都有足
够资源来清算任何交易，从而也降低了交易对手风险。这
为交易双方提供信心并排除了财务上不合格或欺诈的交
易者。

▲ 报告和披露。在没有强制清算或场内交易的情况下，交易
存储库或中央限价交易单簿272将作为市场交易单的登记
簿和交易档案，向主管机构提供市场变动信息。

▲ 持有量限制。持有量限额是对一个市场参与者或一组有

业务牵连的市场参与者可能持有的配额或衍生品的总数
施加限制，以防止他们试图扭曲市场的可能性。持有量限
制可以通过注册登记系统、中央清算所或交易所内的透
明度规则来实施。

▲ 参与和准入要求。主管机构可以选择对谁参与交易、在什
么市场进行交易施加限制，并决定是否对这些市场行为发
放许可证。例如韩国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将市场参与限制在
受管控实体和少数银行（即做市商）的范围内。第三阶段
以来，金融中介机构已经能够参与二级市场。主管机构还
可以引入对资本金的要求以降低系统性风险，并制定涉及
在体系中注册登记的参与者的业务关系的披露规则。一
般来说，更多的市场参与者将创造一个更具流动性的市
场，这是可取的。不过，核实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身份和以
往记录对于减少操纵和欺诈的风险非常重要。

▲ 利用现有的监管工具。一些司法管辖区使用与监管金融
工具相同的方式管理排放配额。这种监管方式允许使用
金融市场监管工具和监管制度。欧盟将排放配额归类为
受欧盟金融监管的金融工具，受包括《金融工具市场指
令》等一系列金融市场监管法律和制度的监管。基于可
靠的金融市场监管制度，欧盟决定现有的金融监管结构
可以在碳市场内发挥市场监督作用。在加州，虽然拍卖由
环境主管机构CARB监管，但二级市场的活动属于金融市
场，这可能需要美国境内的州和联邦机构的参与。然而，
一些司法管辖区，如新西兰，虽然并未将配额定义为金
融产品，但管理交易的法规仍然以现有的金融法规为基
础。不将配额归类为金融产品可能会提高不当行为的风
险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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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市场监测报告。对配额拍卖和二级市场活动发布评估和
评审报告，以识别潜在的不当活动和违反规定的行为。这
些报告的频率和细节各不相同，例如RGGI的市场监测机
构编制了一份年度报告，对定价趋势、参与水平和市场监

测进行了全面总结。除每次配额拍卖后的监测报告外，每
个季度还将公布更为频繁、简明扼要的价格和交易量报
告。

7.7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为什么履约和监管对 ETS 很重要？

2. 哪些方法可用于识别受管控的法律实体？

3.  ETS 中的注册登记数据如何支持市场运作？

应用题

1.  在您的管辖范围内，是否存在可复制或用于 ETS 的已有的环境、税务、法律和市场管理或监管流程？

2. 在您的管辖范围内，将采用何种立法形式来建立 ETS ？

3. 在正式履约之前，提前进行独立的 MRV 阶段有什么好处？

7.8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为碳定价制定排放量化标准：政策制定者指南》

▲ 《设计认可和核查系统：确保碳定价工具公信力指南》

▲ 《ETS注册登记系统：制度、发展和管理指南》

▲ 《温室气体数据管理：建立企业/设施级报告系统》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4388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31324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5142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3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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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减排机制是指向行为者发放可交易的减排量的机制，该行为者自愿开展除常规业务外的减排或碳清除活动。 其他来源可能使用“减排体系”或“抵销体系”
来描述同一措施。

275 项目实施者是负责开展减排或清除项目的实体。 其他来源可能使用术语“项目开发者”，“项目业主”或“项目设计者”来描述相同的实体。

第八步 考虑使用抵销

工作一览表
✔ 概述 ETS 中抵销的潜在作用
✔ 决定 ETS 允许使用的抵销类型（地理范围和项目管

理）
✔ 权衡建立本地减排机制与利用已存在的减排机制间

的成本
✔ 决定抵销的数量和质量限制

减排指标签发是向开展经批准的减排或清除活动的
行为者发放可交易的减排量的过程。ETS可将这些减排指
标视为“抵销”，并用于部分代替受管控实体的配额清缴
义务。允许在ETS中使用抵销是一个选项，它带来了一系
列的好处和挑战，但非ETS运行所必需的环节。尽管如此，
大多数现有的ETS接受某种形式的抵销。

为了使抵销可信，抵销所使用的任何减排量或清除量
都必须是“额外的”，换言之如果不存在减排机制274，这
些减排量或清除量就不会发生。抵销使用的减排量来源于
ETS覆盖范围以外排放源产生的碳减排或碳封存，因此只
要减排指标代表真实的、永久的和额外的碳减排，抵销将
不会对总体排放控制结果产生净影响。

抵销可能在两个主要方面有所不同：减排活动的地理
范围和减排机制的管理。减排机制可能仅限于同一辖区内
的碳减排或清除活动，或也包括ETS辖区外产生的抵销。
项目本身可能由ETS管理者设计和管理，也可能在不同程
度上依赖已有的减排机制。

减排机制将碳价信号扩大到ETS未覆盖的行业，并为
因技术、政治或其他原因难以纳入ETS的部门提供减排的
激励渠道，从而通过扩大可用的减排机会来提高ETS的经
济效率。此外，使用抵销还支持投资流入这些行业，并允
许在未覆盖行业里具有能力和意愿的实体“选择性参与”
减排活动。使用抵销降低了履约成本，可能使ETS对私营
部门更有吸引力，并以减排项目实施者275的形式为ETS创
建一个新的、支持性的政治群体，还可能倒逼政策制定者设
定一个更为严格的配额总量并确保政策的稳定性。抵销机
制的设计可以以实现具体的政策目标（包括改善空气质量、
恢复退化土地和改善流域管理）为目的。最后，抵销机制还
可以支持低碳投资、强化未覆盖行业学习和参与碳交易和
促进低碳发展。

同时，允许使用抵销也给ETS带来了潜在的挑战。如
果减排指标不是额外的（例如一个行为体即使在没有减排
机制的情况下也会进行减排活动），不是真实的（例如没有
发生减排），或者不是永久性的（例如减排可被逆转并最
后释放到大气中），抵销机制会为环境完整性带来风险。
如果没有适当考虑到国内和国际气候承诺就引入抵销机制
也可能会产生不正当的动机，促使司法管辖区在减排指标
产生的行业和来源中执行宽松的气候承诺从而削弱全球环
境成果。此外，还可能存在重复计算的可能性（例如，如果
减排量被同时计入业主司法管辖区和买方司法管辖区）。
因此实施抵销机制需要强有力的、透明的计算方法学。

应对这些挑战的管理措施包括使用额外性测试、强制
规定基准线遵循保守性原则、要求项目业主所在的司法管
辖区提供担保、或在每个项目签发的减排指标中预留一部
分形成一个减排量池用于风险防范，作为防止减排排放逆
转、碳泄漏或减排量缺乏额外性风险的保障手段。允许使用
抵销还可能导致ETS管理上的挑战；抵销为受管控实体提供
了减排的灵活性和机会，可以降低配额价格，从而可能抑制
了对相关行业低碳技术投资的积极性。对减排机制的管理
者和参与者来说，使用减排指标也会带来高昂的交易和管
理成本。抵销引起的各行业之间减排成果的转移也可能导
致对配额分配公平性的担忧。随着时间的推移，用于抵销的
减排指标可能会对扩大ETS覆盖范围带来挑战，因为产生减
排指标的业主会更倾向于通过碳交易获得收入，而不是承
担ETS内的强制控排义务。

为了确保减排指标的完整性，重要的是要保证这些
减排指标是按照稳健的规则和方法产生的，要么利用现有
的减排机制在国内或国际上寻求减排量，要么建立一个新
的减排机制来实现一套具体的国内政策目标。此外，还需
要建立项目登记和碳减排指标签发程序以确保减排指标
的可信性。如果出现减排逆转的情况，需确定相关责任和
责任的承担者。完整性意味着需要仔细考虑产生减排指标
的机制、地理区域、气体类型、部门和活动。例如，接受减
排指标的定性标准可能基于环境完整性或来源地。对于被
归类为合格的减排指标，定量限额也可用于控制低成本抵
销过多流入以及确保减排的协同效益。知识框8-1列出了
政策制定者在ETS设计中使用抵销时应该问自己的一些问
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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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8-1   技术说明：抵销和 ETS

政策制定者在决定是否、如何、何时以及从谁那里获得减排指标用于抵销时，应考虑以下问题：

▲ ETS 未覆盖哪些行业？将这些行业纳入 ETS 的潜力有多大？是否有潜力通过抵销机制来管理这些行业？

▲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未被纳入的行业对国家气候目标的贡献应该是什么？如何将这一贡献纳入抵销机制设
计，例如设定合适的基准线？

▲ ETS 在自身辖区的长期脱碳轨迹中扮演什么角色？碳清除在 ETS 中扮演什么角色？

▲ 允许使用司法管辖区外的减排指标是否符合 ETS 的目标？

▲ 如何确保减排指标的使用不会损害 ETS 的环境完整性？

▲ 减排指标的使用量是不受限制的，还是会受到限制？

▲ 预防减排逆转和其他风险最可行的方法是什么？

本章概述了抵销及其在ETS中的作用。关于设计减排机制以实现司法管辖区目标的进一步细节，可在PMR 发布的
《开发本地减排机制指南》中找到。

第8.1节解释了什么是抵销，以及它们如何影响ETS中的控排效果。第8.2节阐述了使用抵销的一些优点和潜在的挑
战。第8. 3节解释了减排指标的类型以及如何获取它们。第8.4节阐述了减排指标的定性标准，包括地理来源、气体类型、
行业、时间段和有资格获得减排指标的活动类型等，此外还讨论了其定量标准。

8.1 什么是抵销？

276 从理论上讲有可能使一些已被纳入 ETS 的行业（但这些行业内部有未被纳入的排放源，例如来自准入门槛以下的设施）产生抵销；但 - 这在任何
ETS 中都没有实施，这种做法可能加剧竞争扭曲。

减排指标是向开展经批准的减排或清除活动的行为
者发放可交易的减排量的过程。ETS可将这些减排指标视
为“抵销”，并用于履约，以代替受管控实体的部分配额清
缴义务。

抵销的使用通常允许覆盖范围内的排放源的排放量增
加到ETS的排放总量上限之上，需要通过来自其他地方的
减排或封存来实现排放量的减少。这意味着总体排放结果
不变（假设减排指标所代表的减排或清除量是真实的、永
久的和额外的）。减排指标只应给予减排机制批准的减排
活动和清除。也就是说如果这些减排活动具有出额外性，
将会获得减排量。如果一个行为主体没有在某减排机制下
从事一项活动，则该活动可能不具有额外性，而通过该活动
产生的减排量或碳清除量不应得到减排机制的认可。

抵销可能来自辖区内外未被纳入ETS的行业276，可由
与ETS相同的机构管理，或由ETS管辖范围外的主管机构
或第三方私人经营者管理。第8.3节将进一步讨论减排活
动地理范围的选项以及减排项目的管理。

表8-1提供了ETS如何使用抵销的简化说明。它考虑的
情况是用于抵销的减排指标是由同一辖区内的实体产生，
而减排机制由本地主管机构管理。如果没有抵销，ETS覆
盖的实体可以排放1亿吨二氧化碳当量。主管机构已经建
立了一个减排机制，在这个机制中未纳入ETS的排放源（目
前排放约2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可以从减排中获得减
排指标。减排机制下的排放实体将其排放量减少一半，并
将这些总计1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减排量出售给被纳
入ETS的排放实体。在这个例子中，每个减排指标代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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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放量正好相当于一个配额，这是迄今为止大多数减排机制
的做法277。ETS覆盖的排放源可以购买这些减排指标，并将其
排放量增加1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即总计1.1亿吨二氧化碳
当量）。通过抵销，覆盖和未覆盖的排放源的总排放量保持不
变，但如果减排机制覆盖的排放源的减排成本低于ETS覆盖排
放源的减排成本，则总体减排成本会下降。

277 但包括法国在内的一些缔约方决定仅将其领土内实现的减排量的 90％作为减排指标提供给项目参与者，从而为东道国遵守国际承诺创造了净收益。

278　 美国环境保护局对美国参议院 2010 年国家排放总量和交易提案的经济分析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据估计，与部署碳捕集与封存或核电等关键技术相比，纳
入抵销（主要来自林业和农业减缓措施）将使配额价格降低 50％以上，并对履约的总成本产生更大的影响。 参见美国环保署大气项目办公室 （2010）。

8.2 使用抵销：优点和挑战

8.2.1 优点
使用抵销可能有几个优点：

▲ 将碳价信号扩大到ETS未覆盖的行业。减排机制对那些
由于技术、政治或其他原因难以纳入ETS范围的行业创建
了激励减排的途径，达到了通过扩大一系列可用的减排机
会来提高ETS经济效率的作用278。减排机制还支持投资流
入这些行业，并允许未覆盖行业中具有能力和意愿的实体

“选择性参与”减排活动。抵销降低了履约成本，并以减
排项目实施者的形式创造了一个新的、支持ETS的政治群
体，允许抵销可能使得ETS对私营部门更有吸引力。反过
来，上述情况可使政策制定者设定一个更为严格的排放总
量上限，也可保持政策的稳定。如知识框8-2所述，它还可
以为负排放技术的投资提供激励。最后，减排机制可以提
升未覆盖行业参与ETS的相关能力，使其最终更容易纳入
ETS的管控。

知识框 8-2    技术说明：负排放技术与抵销

为了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IPCC 关于全球变暖 1.5℃的特别报告中强调了在减少全球温室气体排放和清除大气
中温室气体方面采取重大行动的必要性。这种碳清除是通过常被称为“负排放技术”的应用来实现的。1.5℃报告中提出
的许多情景重度依赖于负排放技术，特别是在二十一世纪后半叶。尽管如此，ETS 中很少讨论负排放技术（尤其是涉及到
新兴技术布局）。

负排放技术的共同点和显著特点是，它们清除了因过去排放而存在于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换言之，它们降低了大气中
的温室气体浓度。这与大多数传统的用作抵销的减排量形成对比，后者阻止了原本会发生的排放，防止温室气体浓度的进
一步上升。

最突出的负排放技术侧重于二氧化碳清除，覆盖了一系列广泛的技术，包括再造林和其他农业、林业和其他土地利用
（AFOLU）活动、结合碳捕集与封存的生物质能源（以下简称 BECCS）、直接空气碳捕集与封存（以下简称 DACCS）以及
利用自然特性的增强风化作用（利用工业基础设备将矿物粉碎从而在溶解时消耗二氧化碳）。使用负排放技术从大气中清
除二氧化碳的成本也有很大差异。

表 8-1 ETS 中抵销的简单说明

来源

无抵销机制 有抵销机制

（百万吨二氧化
碳当量）

交易前
（百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交易后
（百万吨二氧

化碳当量）
覆盖排放 100 100 110
减排机制内的未
覆盖排放

200
（在抵销机制之
前，这些类别之

间没有区别）

20 10

其他未覆盖排放 180 180
总排放量 300 300 30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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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情况下造林活动成本低廉，低于2019年许多现有ETS中的配额价格，而一些增强风化技术的成本约为2019年最
高配额价格的两倍。成本最高的是BECCS和DACCS，它们仍然是新兴的技术，且清除二氧化碳的成本是配额历史最高价
格的数（十）倍279。

使用来自AFOLU的负排放技术的减排指标所面临的优点和挑战与第8.2.1节和第8.2.2节中所讨论的类似，尤其是几
个现有的减排机制都是围绕AFOLU活动制定的。技术和投资密集型的技术，如BECCS、DACCS、增强风化等，它们较高
成本意味着它们目前无法帮助控制成本，但也不会对价格造成下行压力。因此，认可这些负排放技术是合法的抵销来源
可以被视为一种通过ETS的研发补贴，以支持负排放技术的发展和升级。从而可以在二十一世纪后半叶提供成本可接受
的技术应用，届时需要补偿边际减排成本极高的残余排放（为实现《巴黎协定》的目标，从大气中大规模清除温室气体之
外)280。与传统的减排机制一样，政策制定者可能要求确保负排放技术清除的质量和持久性，并对负排放技术的数量进行
限制，以确保减排的协同效益不受损害。

279　 Fuss 等（2018）

280 Dietz 等 （2018）

281　 CDM 政策对话（2012）

282 Gillenwater （2008）

283 所有国家都将减排目标设为《巴黎协定》下的 NDC 的新背景可能会使额外性和其他评估复杂化。 在此类评估中可能需要考虑 NDC 和实现 NDC 的政策，如
何计算以配合目标可能随时间变化的情况。

284 碳泄漏也可能通过投资泄漏而发生：抵销导致企业投资从 ETS 覆盖的地区转移可以从减排机制中受益的地区，但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 针对特定政策目标的能力。减排机制可以以具体的经济、
社会和环境协同效益为目标，包括提高空气质量、恢复退
化土地、减轻贫困和改善流域管理等。当这与政策优先事
项相一致时，例如在国际合作或改善农村、农业或森林司
法管辖区的生计方面，允许在ETS中使用抵销将是一种优
势。虽然所有激励减排活动的政策工具都会产生协同效
益，但可以设计一个减排机制，通过侧重于关键活动或地
理位置，使其更容易实现特定政策目标的具体利益。

▲ 提高使用碳定价工具的能力。减排机制可以使目前不在
ETS范围内的国内其他行业和国际地区都参与进来以促
进ETS的创新和学习，并为ETS覆盖这些行业铺平道路。
在国际上，这一学习过程可以支持项目业主所在国实施
ETS；迄今为止，CDM签发的一半以上的减排指标来自中
国。评估表明，这可能在中国实施ETS的决策中发挥了作
281。然而在这两种情况下，各行业都可能会抵制从减排活
动获得收入（抵销机制下）到承担排放责任（被纳入ETS）
的转变。

8.2.2 挑战和应对方案
在考虑使用抵销时必须解决几个潜在的挑战。它们可以分

为两大类：环境完整性和治理。

环境完整性

确保环境完整性对于建立可信的减排机制至关重要。环
境完整性面临的主要挑战是：

▲ 额外性。保持所有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如果一项活动
在没有减排机制的情况下无法实施，则该活动被视为具有
额外性282。额外性是确保减排指标质量的一个基本要素。
然而，确定额外性可能极具挑战性，因为它需要根据假设
的情况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在没有减排机制的情景下会

发生什么）。评估的难度因项目类型而异，比较好的做法
是使用具有支撑作用的信息作为假设，并确保有足够的证
据支持拟议项目的额外性。减排机制使用一系列测试来帮
助确定一项活动是否具有额外性，下文会进一步讨论283。

▲ 减排逆转。一些项目活动通过碳固定或碳捕集与封存产生
减排指标。然而有一种风险，即从这些活动中实现的减排
后来可能会被无意或有意地逆转，并只提供临时（“非永
久性”）气候保护效益。例如，为固碳而种植的森林可能会
过早采伐或烧毁且不重新种植从而释放出碳。同样地，一
块已经改为免耕种植的农田也可以改为传统耕作，释放土
壤中的碳。

▲ 碳泄漏。减排机制可以通过排放转移或市场活动而产生
碳泄漏284。例如，在避免毁林和森林退化的项目中可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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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碳转移：为保护一部分森林而付费并不一定能保护其他
司法管辖区的森林，可能导致森林砍伐向未受保护的司法
管辖区转移。减排机制还可能导致碳市场内产生更高的排
放，例如，出售减排指标的实体有动机增加产量以产生更
多的减排量，导致排放量与没有抵销激励的情景相比净增
加，则可能发生市场泄漏；在另一种情况下，减少从森林中
采伐木材的活动可能会鼓励在建筑中使用排放密集型产
品，如钢铁。

▲ 气候承诺的环境完整性。如果不遵循完整和透明的核算
程序，在ETS的司法管辖区以外产生的碳减排量有可能同
时被计入项目业主东道国和买方司法管辖区气候承诺。这
使气候承诺（例如，NDC）的环境完整性面临风险。此外，
通过在国际上出售碳减排量而产生的收入可能会激励项
目业主东道国制定宽松的气候承诺，因为项目业东道国收
紧承诺可能会降低其从减排活动赚取收入的能力285。

不过，这其中许多问题可以通过在减排机制的设计中采
取某些事前要求的措施来解决，包括：

▲ 额外性测试。减排机制使用各种测试来评估额外性，包括
评估该活动是否是其他相关法律法规等要求必做的；该
活动的财务可行性；可能妨碍该活动实施的障碍；该活动
的市场渗透率；以及各种性能测试（例如评估该活动是否
达到排放基准线或导致排放量低于成熟技术）。额外性测
试可应用于个别活动（如通过资格标准）或项目的级别：
例如，自动将某些活动、实践或技术类型分类为具有额外
性（“正面清单”）或排除某些被认为不太可能具有额外
性的项目。在实践中，减排机制通常使用组合测试来评估

额外性的可靠性方法。PMR发布的《开发本地减排机制指
南》进一步描述了不同方式的额外性测试。

▲ 保守的基准线。减排机制要求为每个项目建立一个基准线
情景。这一点很重要，因为将基准线排放量与项目排放量
（即项目实施后项目活动的排放量）进行比较可以量化减
排量。因此，基准线排放量是否保守至关重要：基准线情
景应倾向于低估排放量。高估基准线情景下的排放量会夸
大计算的减排量，破坏环境完整性。即使减排机制确定项
目活动具有额外性，也要设定保守的基准线。

▲ 缓冲和储备。每个项目签发的减排指标的一部分截留存放
在一个共同的缓冲池中，作为防止逆转、泄漏或缺乏额外
性风险的保险性措施。缓冲池中的减排指标不能交易（至
少在预定的时间内）。截留量可以基于项目开展具体的评估
（例如，VCS中为10%至60%），也可以所有项目均采用相
同标准286。缓冲池中的减排指标可用于“覆盖”那些“封
存”的排放被释放到大气中的项目（例如，如果一片森林
被烧毁而不重新种植，或者如果发现即使在没有减排机制
激励的情况下，减排也会发生的情况）。

▲ 项目业主东道国的保证。这是国家层面的保证，减排项目
的东道国根据自己的国家减排目标保证这些减排量。这将
确保即便存在额外性或逆转的问题，项目东道国也将采取
行动推动其他领域的额外减排来实现所需的减排，然而，
这在实践中很难实施和执行。

ETS还常规定在上述保障措施失效和被计入的减排成果
未被实现的情况下，将相关责任分配给买方或卖方。知识框
8-3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

知识框8-3   技术说明：买卖双方责任

减排机制可能要承担确保环境完整性最终安全网的责任，例如排放发生了逆转、通过MRV追溯发现过去的减排指标
并不符合要求、或者存在欺诈行为。此时，可能无法确定责任方或可能需要按照法律程序确定责任方，减排机制设定了将
责任分配给买方或卖方的规则287：

285　  Schneider 和 La Hoz Theuer（2019）

286 例如前澳大利亚的碳农业计划采用了 5％截留量；黄金标准采用了 20% 的截留量。

287　 责任也可以分配给第三方核证人员或核查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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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买方责任，如果发现所获得减排指标有质量问题，买方有责任采取行动。在这种情况下，拥有无效减排指标的受
管控实体将不得不购买新的减排指标或配额作为替代品。如果有理由相信买方比卖方更有能力管理和投保相关风险，
包括通过选择风险较小的项目类型、购买多样化减排购买或购买第三方保险，由买方承担责任是可以接受的。此外，
在某些司法管辖区，法律责任只能分配给买方。买方责任的一个例子是加州：主管机构可在报告期结束后的 8 年内
使减排指标失效，而履约指标的替换责任则由买方承担。

▲ 对于卖方责任，如果用于履约的减排指标之后被发现不符合强制性条件，例如故意碳逆转等，减排项目业主需要向
ETS 主管机构进行赔偿。如果认为买方责任不适用，主管机构最好对卖方施加责任并在发生碳逆转或发现卖方违反
强制性标准时寻求补救。然而，这给主管机构带来了额外的负担，对于监管 ETS 司法管辖范围以外产生的减排指标尤
其具有挑战性，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现有的减排机制倾向于买方责任。如果减排项目业主可以成为 ETS 的合法参与者，
并有义务监测和报告其碳减排水平，则卖方责任可能更可取。然而，这可能难以执行，特别是在国际背景下，如果卖方
不能很容易地集中管理风险或以其他方式管理责任，卖方责任是不合适的 288。

即使买方有责任在减排指标失效或逆转的情况下更换减排指标（或配额），买方也可以根据私人合同将责任转移给
卖方，相应地增加卖方的交易成本。主管机构也有可能建立一个分级责任体系，使卖方承担主要责任，但最终如果卖方的
责任无法强制执行，买方将承担责任。

管理这些责任的方法往往有两种主要形式：

▲ 商业保险。参与者可为与一个或多个项目相关的环境完整性风险购买额外的商业保险。这可由买方或卖方购买，视责
任而定。这种保险可以代替缓冲账户或储备账户，或者在其他机制不足的情况下提供额外保险。

▲ 项目开发商的补偿活动。项目开发者（在卖方责任的情况下）通过实施额外活动补偿释放回大气的碳，例如，重新在
发生碳逆转的区域植树，或在新的区域植树。

此外司法管辖区可能会对其ETS中可用于抵销的减排指标
类型进行定性限制（见第8.4.2节）。这对于来自本地项目的减
排指标或者不受ETS主管部门管理的项目非常有用，因为在这
些项目中，ETS的政策制定者无法选择在减排机制的设计中采
用何种系统性风险管理措施。

治理风险

需要管理的风险包括建立或运行减排机制或与ETS衔接
方面的挑战，主要包括：

▲ 配额价格的压力。虽然引入抵销可以降低企业履约成本，
但也降低了对ETS覆盖范围内的减排和减排技术投资的激
励作用（有关与波动性和碳价低迷的讨论，见第六步289）
在EU ETS中使用来自CDM的低成本减排指标导致了碳价
低迷和配额供应过剩，政策制定者随后试图减少这些累
积的过剩配额，以增加配额的稀缺性（见知识框8-4）。这
些对碳价的影响可以通过使用PSAMs（见第六步）和/或抵
销的数量限制（见第8.4.2节）来解决。

288　 PMR（2015f）和 Murray 等（ 2012）。

289 Szolgayová, Golub 和 Fuss（ 2014）; Koch（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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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8-4  案例研究：国际减排指标与输入性风险

欧盟和新西兰在2005年和2008年建立了各自的ETS后，都试图利用《京都议定书》的灵活性机制。

新西兰 ETS最初被设计为嵌套在《京都议定书》的排放总量上限内，因此在没有体系排放总量的情况下运行，允许无
限制地使用国际减排指标来履约。该体系中NZU最初价格约为20新西兰元（8.11欧元），但当CERs（CDM下的核证减排
量）价格在2011年开始下降，NZU价格也随之大幅下降。这导致ETS对新西兰国内减排措施的激励微乎其微。

新西兰在2013年宣布将对《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指标，包括CERs（2011年开始，对某些项目类型的国际减排指标
实行了定性的条件限制）进行限制后，才重新控制了碳价。然而，这造成了2013年至2015年不同的履约指标间的价格差
异，因为NZU（可无限制地储存到未来使用）变得比国际减排指标（有使用期限）更有价值，其结果是出现了一系列与投机
套利和NZU囤积有关的技术问题。新西兰 ETS从2015年6月1日起只能使用本土履约指标。

虽然低迷的碳价可能保护了新西兰 ETS免受政治压力，但它也动摇了投资者对未来碳价的信心和公众对该体系的信
心。

EU ETS曾允许使用CDM和联合履约 (JI）的减排指标来实现履约，但在2008-2020年期间通过成员国和欧盟立法来
限制减排指标的使用总量。此外，抵销还受到若干定性限制：土地利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项目以及核能项目被排除在
外，同时对大型水电项目做出了具体要求。

与新西兰一样，2008年至2012年期间大量可用的低成本JI和CDM项目的减排指标导致企业使用此类指标进行抵销。
加上2008-2009年全球经济衰退导致的排放量下降，造成了欧盟配额价格较低。因此，在第三阶段（2013-2020年），欧盟
对抵销施加了额外的限制，并将2012年后产生的国际减排指标的使用限制在来自最不发达国家，并将工业气体项目（己
二酸生产中的HFC 和N2O）排除在外。

欧盟禁止在EU ETS的第四阶段（2021-2030年）使用国际减排指标，因为其已经承诺在2030年实现一个欧盟境内的
整体气候目标。另一方面，新西兰已经承诺一个建立在国内和国际减排承诺上的NDC。由于新西兰已经拥有较清洁的电
力结构以及其在土地利用方面的排放较高，所以它的NDC是基于非常有限的国内减排潜力和高减排成本的。因此，新西
兰正在考虑向高质量的国际碳市场重新开放新西兰ETS；但在2021年配额拍卖开始时，新西兰仍未有使用国际减排指标
的任何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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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交易成本高。减排机制相关的交易成本对于管理者和参与
者来说可能都会很高。例如，减排项目业主面临相对较高
的MRV成本，而管理项目的政府部门则面临一系列的实施
成本，例如，与项目资格确认（这可能是复杂和资源密集
的）、项目注册、核查人员认可以及核证和签发减排指标
相关的成本。较小且可能难以测量的排放源所要面对的高
昂成本往往是政策制定者决定不将其纳入ETS的原因（见
第三步中对不同行业的纳入门槛和范围考虑的讨论）。然
而，虽然费用可能很高，但减排项目业主能够自行选择是
否加入减排机制且只有在具有高成本效益的情况下才会
参与。这意味着减排成本在一个行业中的分布并不均匀，
面临相对较高交易成本的行为者可以选择不参与减排指
标市场。这也突出了设计低成本减排机制的重要性，例
如，通过使用正面清单或预先核准的资格规则，使审定和
核查在行政上尽可能简单。

▲ 分配问题。减排机制可能会引起碳减排资源转移到ETS未
覆盖的国内或国际行业的担忧。如上所述，这种资源和潜
在协同效益的转移可能与其他政策目标相一致，但如果不
一致则是一个不利因素。如果将碳减排资源转移到国外，
这种错位可能会加剧，也会损害国际竞争力。还有一些公

平性的问题：某些排放源被纳入抵销获得了减排的补贴，
而ETS覆盖的其他排放源却产生了排放成本。

▲ 补贴锁定。如果ETS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扩大其覆盖范
围，允许在行业被覆盖之前产生减排指标可能会使随后的
被纳入更加困难。也就是说，这些行业的企业更愿意从项
目减排活动中获得收入而不是承担控排义务。如果ETS允
许来自国外的减排指标，政策制定者应设法管理卖方所在
司法管辖区对出售减排指标的收益预期。对减排指标需求
的突然变化（例如ETS不再允许使用抵销）可能会对项目东
道国产生不利影响。

▲ 对减排项目东道国的不利影响。如果设计不当，减排机制
也可能导致对减排项目东道国的不当激励。例如，如果没
有充分的保护，森林社区可能会受到为了获得减排指标收
入而进行的重新造林活动的影响。政策制定者应该确保减
排机制不会引发此类损害。

司法管辖区管理这些影响的一种方法是对抵销施加定量
限制和定性标准（见第8.4节）。此外，减排指标的成本和供应
可能很难预测，当收集到信息时，可能需要对任何量化限制进
行评审。

8.3 抵销的来源
政策制定者必须决定他们希望在ETS中使用何种减排机

制。减排机制有两个主要不同：减排活动的地理范围（第8.3.1
节）和减排项目的管理（第8.3.2节）

8.3.1 限制ETS中可使用的减排指标的地理范围

符合ETS使用条件的减排指标的地理范围是指潜在项目
或活动被批准的位置290。这可以包括：

▲ 司法管辖范围内，包括在相同次国家司法管辖区、国家或
超国家实体的ETS未覆盖的行业内进行的碳减排和封存活
动。如果辖区内碳减排是一个关键的优先事项且还可以减
轻履约、监测和执法方面的负担，那么只接受司法管辖范
围内的减排指标更可取。此外，减排措施的所有收益应均
在司法管辖范围内。例如，在加州总量和交易机制中，从
2021年履约期开始可使用的减排指标的一半以上须来自
为该州提供直接环境效益的活动。

.

290　 请注意，减排指标可能不是来自于 ETS 允许的地理范围。 ETS 政策制定者只能通过采用不同的定性标准（参见第 4.1 节中的详细说明），允许使用一部分来
自外部减排机制的减排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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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司法管辖范围外，包括在次国家司法管辖区、国家或超
国家实体之外进行的碳减排和封存活动。接受管辖范围
以外的减排指标扩大了潜在的供应来源并提供了更多的
低成本减排机会。减排机制可针对范围广泛的国家（例
如CDM）、某些区域（例如气候行动保护区内的《墨西哥
林业议定书》）或基于双边协定的特定行业和项目（例如
日本的联合减排机制）。关于司法管辖范围外覆盖范围的
选择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策制定者希望如何平衡成
本有效性（覆盖广泛的地理范围）和其他政策目标的实现
（聚焦特定领域，并将资金引向这些领域），并考虑到减
排指标的环境完整性。

图8-2说明了减排指标的地理来源，图8-3提供了全球不同
ETS中使用的减排指标来源的示例。

8.3.2 减排机制的管理

在考虑管理减排机制的同时，政策制定者需要首先决定
是否利用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例如CDM和任何其他未来的
UNFCCC下的减排机制、其他辖区的减排指标和/或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交易市场方案），详情见知识框8-5；并考虑使用的程
度（见下文“依赖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

如果政策制定者选择建立辖区内的减排机制，则需要作
出一系列进一步的决定（如下文“设计本地减排机制”所述）。
相关监管机构（可能与ETS主管机构相同，也可能不同）需要制
定有关减排机制的规则以满足该司法管辖区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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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8-5   案例研究：从京都到巴黎—国际气候治理中的市场机制

《京都议定书》中规定作出减排承诺的国家的减排行动可以由三个灵活性机制加以补充。其目的是建立国家间可交
易配额/减排量的互联机制并促进配额/减排量的交易。三种灵活性机制是：

国际排放交易机制。根据《京都议定书》，作出减排承诺的国家可以从其他同样作出减排承诺的国家获得被称为“分
配数量”的排放量配额，并将其用于实现部分目标（《京都议定书》第17条）。

CDM（清洁发展机制）。CDM允许发展中国家的减排（或清除）项目获得CER，每一个CER相当于一吨二氧化碳当量。
这些经核证的减排量可由依《京都议定书》作出减排承诺的国家使用，以履行《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部分碳排放控制义
务。这一机制使作出减排承诺的国家在实现减排目标方面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同时激励其他国家开展减排。CDM项目通
过注册登记和签发程序获得资格，该程序旨在确保真实的、可监测的、和可核查的减排，且这些减排须具有额外性。该机
制由CDM执行理事会监管，但批准《京都议定书》（京都议定书第12条）的国家对此负有最终责任。

 JI（联合履约机制）。根据《京都议定书》作出减排承诺的国家可以参与任何其他根据《京都议定书》作出承诺的国
家的碳减排（或清除）项目，并将相应指标用于实现前者京都议定书的承诺目标。这一以项目为基础的机制与CDM类似，
但只涉及根据《京都议定书》作出承诺的缔约方。

CDM是第一个并且仍然是最大的国际减排机制。总的来说，它为发展中国家的温室气体减排活动提供了3040亿美元
的资金。EU ETS下的受管控实体通过购买CERs来履约，节省了20亿吨减排相关的成本291。

CDM的规模、范围和运作受到了一些批评。特别是一些利益相关方对有些CDM项目的环境完整性提出了质疑，例如
那些因销毁HFC等工业气体而产生CERs的项目，这些项目约占2009年和2010年签发的CERs排放总量的70% 292。

近年来，CDM市场的价格大幅下降，从2008年经济衰退前的逾20美元/吨降至2019年11月的0.25美元/吨。价格下
降可能是由许多因素造成的：包括2008-2009年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的排放量下降以及由此导致的EU ETS配额供过于求
（同时存在减排指标供应过量的情况）；日本和新西兰退出《京都议定书》第二个承诺期；以及一些ETS出于对环境完整
性的担忧而大幅减少被允许使用的国际减排指标。

随着世界从京都机制向巴黎机制的过渡，CDM开始处于一个不确定的阶段，各国在该机制是否以及如何向《巴黎协
定》过渡的问题上仍存在分歧。各国将开始实施各自的NDC并正在就《巴黎协定》第六条规定的两个市场机制的规则进
行谈判，分别为合作方式（第6.2条）和新的集中机制（第6.4条）制定指导方针。

在《巴黎协定》下的国际谈判中，各国正在努力确定CDM管理、规则、项目和减排指标的哪些要素将通过第6.4条过
渡到巴黎时代。争论的一个关键领域涉及2020年前的减排产生的CERs如何向《巴黎协定》下的2020年后目标结转。与此
同时，由于第六条下的谈判仍然陷入僵局，各国在CDM是否应继续运作、如何继续运作、其减排指标是否可在《巴黎协
定》下使用以及如何使用存在分歧。

依赖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

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由ETS司法管辖区以外的机构或政
府管理，它们通常得到多个司法管辖区的承认（例如国际组织
内的机构或非营利组织）。这些规则对所有参与的司法管辖区
都有明确的定义，减排指标来自多个来源并在多个市场销售。

《京都议定书》以项目为基础的机制，CDM和JI，是国际减排
机制的例子（见知识框8-5）。《巴黎协定》第6.4条提出了一种
未来的机制，其规则和准则尚待制定，但预计其将借鉴迄今为
止制定的抵销机制的例子。

以下是ETS可利用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的四种主要情景293：

291 UNFCCC（2018）

292 Cames 等（2016）

293 PMR （2015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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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完全依赖。国际减排机制负责减排的产生、活动过程的监
管和执行以及项目的评审。ETS政策制定者选择允许使用
哪些国际减排机制并监管国际碳减排指标的注销，以符合
ETS的要求。从政策制定者设计ETS的角度来看，这种方
案最不复杂也最容易实施，但这样就放弃了对减排机制设
计的控制。它可能适用于能力有限的司法管辖区，或者适
用于那些寻求快速和高成本效益的方式将减排指标纳入
其ETS的司法管辖区。

▲ 设置门槛。同样完全依赖外部减排机制，但ETS的主管机
构对可用于履约的现有减排机制中产生的减排指标施加
了定性和/或定量的限制条件。这允许对ETS中抵销进行
更多的数量和质量控制，但需要ETS政策制定者具备更多
的能力。第8.4节详细讨论了这种方法。

▲ 外包。在这种方法下某些要素的设计“外包”给现有的减
排机制。例如，包括使用其他机制制定的方法或审定和
核查人员/机构的认可体系，但对项目的评审和批准在辖
区内。此外，国内机构通常保留监管和执行的责任，包括

签发减排指标。这种方法使政策制定者对减排机制有更
高程度的控制，产生减排量的项目的透明度比 “设置门
槛” 法更高，但相应地需要更高水平的管理能力和财政资
源。

▲ 借鉴经验教训（间接依赖）。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为国内
减排机制的发展提供借鉴；国内机构负责制定规则和方
法、签发减排指标、监管和执行以及评审项目（见下文“设
计本地减排机制”）。就所需的能力和财政资源而言，这
是最复杂的办法，但在更大程度上控制了减排机制。方法
学所覆盖内容的法律定义由具体的减排机制决定。例如，
一些项目可能只考虑将基准线的设定和排放量化作为方法
学的一部分，而其他关于条件、额外性、社会保障等的规
则是补充性的。

最终，依赖程度和依赖的具体方面将基于一系列因素。表
8-2总结了政策制定者在确定对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的依赖程
度时的主要考量。

表 8-2  引入外部碳减排机制的主要考虑因素 

考虑因素 首选方法
与辖区内优先事项保持一致的重要性 一致性意味着对发展本地的减排机制将更加有益。
目前的技术和体制能力 对辖区管理减排机制的能力的疑虑越大，就越可能依赖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
可用于减排机制的财政资源 发展一个本地减排机制将比严重依赖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的成本更高。
与国际惯例接轨的重要性 如果与国际惯例保持一致是可取的（例如有助于促进今后出口减排指标），那么就

更加需要与有关的国际减排机制相结合。
建立国内能力的重要性（例如
MRV、注册登记系统）

如果这是一个优先事项，那么本地的减排机制可能是首选。

成本控制的重要性 如果低成本减排是一个优先事项，则最好从覆盖行业、活动和区域广泛的减排机制
获得减排指标。

减排指标产生速度的重要性 更多地依赖外部管理的减排机制可能会加快获得减排指标的速度，特别是在辖区内
尚未建立完善减排机制的情况下。

保留政策控制力的重要性 如果希望有一个强有力的控制水平，那么这可能意味着应建立一个本地的减排机制。
 

设计辖区内的减排机制

如果政策制定者决定建立一个新的本地减排机制，还需
要有一系列进一步的考虑。其中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制定规
则和程序以确保减排机制只计入提供真实且具有额外性的减
排量和清除量的项目。这些规则和程序还应确保减排指标的
使用符合司法管辖区内包括减排目标在内的一系列目标。它们
列出了详细的规则，包括项目资格、额外性证明、温室气体排
放量量化、防止环境或社会损害的保障措施以及项目监测，这

些规则被称为方法学294。

无论是自下而上的还是自上而下的，这些规则可以沿着
两个维度来定义：整体的标准化程度和方法学的开发方式。最
后，政策制定者还必须建立项目注册登记和签发减排指标的
程序。

下面将简要讨论这些问题，更多细节，参见PMR发布的
《开发本地减排机制指南》。

294 法学涵盖的内容的法律定义由特定的减排机制决定。 例如某些机制可能仅将设置基准值和排放量化作为方法学的一部分，而其他有关资格、额外性、社会保
障等的规则由其他文件进行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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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程度

减排机制可以制定不同的方法学：采用依赖于对单个项目
特征和情况分析的特定方法（非标准化方法），或采用标准化
方法，即针对具体类别的项目的关键要素进行统一评估（额外
性、基准线情景和减排量）。在可能的情况下标准化方法更可
取，因为它可以通过简化项目开发和审定来降低项目实施者的
交易成本。然而负责项目管理的政府部门需要花费大量资源建
立和维护标准化方法，而且这些方法可能并不适用于所有的项
目类型。

此外，为了确保可信度和环境完整性，标准化方法必须更
加严格，并以更加保守的方式设计。

标准化方法和非标准化方法不是二选一的关系，政策制定
者可以在一种和/或多种方法学中结合使用。现有的减排机制
通常使用两者的结合：例如一些CDM方法至少采用了一些标准
化的基准线和量化假设，同时仍然规定了针对具体项目的确定
额外性的方式；而加州抵销减排机制的项目所使用的方法学采
用了标准化的额外性测试（和项目特定的方法），但与基准线、
监测和量化方法相关的规则视项目具体情况而确定。

表8-3列出了方法学里可以标准化的各类要素。通常标准
化的方法学的设计要素包括核算减排量的缺省参数和使用全
行业的性能标准来评估额外性和设定基准线。

表 8-3  方法学的标准化

标准化的方法 定义 示例

通用标准 适用于多种方法的条款或条件 ▲  “非法律强制”
▲ “不产生非碳相关收入”（作为附加语言的一部分）

通用的方法、因子和
方程

用于在多个项目类型中以一致的方式
处理常见情况，如排放因子、缺省值
和估算方法等

▲  CDM 方法学中电力减排计算模块
▲  水稻种植工程甲烷排放的反硝化分解模型

特定项目的缺省值 用于计算基准线 / 项目排放量；仅适用
于特定项目类型

▲  己二酸 JI 项目 90% 的 N2O 销毁作为基准线

性能标准：排放强度
基准线

基准线情景排放因子（单位产量、投
入或吞吐量的排放量）
（适用于基准线 / 额外性测定）

▲  排放因子：每吨水泥排放 X 吨二氧化碳
▲  前 20% 的平均值（常用于 CDM）

表现标准：市场渗透
率

某种技术或实践当前生产销售所占的
市场份额或（现有库存的）累积市场
渗透率
（适用于附加性测定）

▲  市场份额：< 当前销售额的 X%
▲  累计渗透率：在 <X% 的设施中使用该技术

正面清单 清单所列技术的项目视为具有额外性 ▲  特定项目类型（例如，农业甲烷消除、太阳能光
伏发电）可能会自动符合条件而无需进行额外评估

标准化监测 跨项目类型的基准线和项目监测的标
准化要求

▲  测量设备最小精度的规定
▲  锅炉效率的测定工具

资料来源：PMR 2015d。

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法学开发

方法学开发可以参考现有的减排机制（见上文“依赖外部
管理的减排机制”），也可以通过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的方式
从头开发。

▲ 自下而上的方法学是指第三方（通常是项目业主）将拟议
的方法学提交给管理减排项目的政府部门审批。如果获得
批准，该方法学也可用于符合该方法学要求的其他项目。

▲ 自上而下的方式将方法学的开发留给政策制定者或减排机
制的主管部门。方法学通常会借鉴现有减排机制中制定的
类似方法学。希望获得减排指标的项目业主必须遵守其项
目类型相关方法学中规定的标准。

减排机制也可以结合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方法，项目
业主和政策制定者都积极开发方法学。此外，还有一组中间选
项，它们结合了自下向上和自上向下的要素。表8-4概述了两种
方法的优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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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4  对比通过“自下而上”和 “自上而下”的途径开发减排机制方法学
 自下而上 自上而下
典型特点 减排机制覆盖面更广 减排机制覆盖面的选择性更广
示例 CDM

JI
核证碳标准（VSC)
黄金标准
中国自愿减排机制
艾伯塔省排放抵销系统

CDM
加州履约抵销机制
魁北克履约抵销计划
气候行动储备自愿机制

优点 允许快速启动
一旦开发，可能会被其他人使用
标准的方法和应用更加一致

为项目实施者提供更多确定性
使政策制定者对项目类型和方法学的优先顺序
具有更大选择权

缺点 对项目实施者和管理者来说，潜在的成本高昂 需要更多的前期时间和公共资源来开发

资料来源：改编自PMR，2015d。

 项目注册登记和减排指标签发

创建减排指标必须经过项目注册登记、项目实施和签发
减排指标的流程。这被称为项目周期；它规定了一个减排项目
必须经历的周期：从减排项目设计、减排指标签发到项目结
束。项目周期包含的决策要素涉及到平衡项目的严格性与行
政监管成本。图8-4描述了所涉及的步骤，提供了“完整版”和
“简化版”项目周期的示例。虚线指的是并非所有减排机制都
包括的操作。如图8-4所示，许多减排机制需要经过审定以完
成项目的注册。在大多数情况下项目必须进行定期监测，并由
第三方核查人员和项目主管部门进行某种形式的核查和检查，
以实现减排指标的签发。一旦减排指标签发，还可能有一个持
续监测的过程以识别和解决可能存在的失效和逆转（见第8.4
节）。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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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抵销的限制措施
政策制定者可以制定定性标准（第8.4.1节）或定量限制条

件（第8.4.2节）以减轻允许抵销所涉及的一些风险，或对ETS
运行的影响。

8.4.1 定性标准

一般来说，当行业、部门、温室气体或活动具备如下条件时，应
考虑被纳入：

▲ 减排潜力（以确保纳入后，会发挥作用）；

▲ MRV能力（确保减排量可监测、可报告和可核查）；

▲ 低减排成本（提高成本有效性）；

▲ 低交易成本（提高成本有效性）；

▲ 额外性、永久性和无碳泄漏的高度确定性（以确保环境完
整性）；

▲ 环境和社会协同利益（使这些机会得以实现）；

▲ 鼓励对新技术投资的潜力（抵销可以提供适当的激励）。

基于上述考量，许多ETS要求用于抵销的减排指标满足
某些定性的限制条件。这些限制通常反映了对协同效益、分
配效应、额外性、碳泄漏和排放逆转风险的评估。欧洲和新西
兰ETS都禁止使用来自大型水电项目（出于政治和环境可持续
性的原因）和工业气体销毁（出于对额外性的考虑）的减排指
标。此外，EU ETS不接受CDM下签发的临时减排指标295，因此
排除了某些造林和再造林项目的减排指标 (CDM将其减排量视
为临时性的)。尽管新西兰ETS有一个奖励林业固碳的国内减
排机制，但它也不接受临时CERs，理由是无法控制在其境外发
生碳逆转的风险。

定性限制条件也可以看作是对被接受的项目类型的奖励，
被认为有可能有助于社会学习和转型的项目可以通过成为合
格的抵销来源而得到支持。例如，深圳试点碳市场制定了特
定的抵销限制，鼓励清洁能源、交通项目以及海洋碳封存。自
2013年以来，EU ETS只接受最不发达国家的减排项目，因为那
里获得减排资金的渠道最为有限。

考虑到提前减排行动所带来的学习益处和降低了高排放
技术的锁定风险，一些ETS还选择接受在实施之前的减排指
标。中国的地方试点碳市场接受了一些在中国国家温室气体
自愿减排机制中已经通过CDM采取的早期行动所产生的减排
量。设置定性限制的其他目标包括保护环境、降低履约成本和
产生协同效益（见知识框8-6）296。

295  临时核证的减排指标（tCERS）是根据 CDM 签发的减排指标（《京都议定书》第 12 条）。 与 CER 不同，tCER 在签发后的下一个承诺期结束时失效。

296 Margolis, Dudek, 和 Hov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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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8-6  案例研究：中国地方碳交易试点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中的抵销

中国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机制是由当时的国家气候主管部门于2012年着手建设。该机制产生的减排量称为国家核
证自愿减排量（以下简称CCER）。该机制主要是为了规范中国境内的自愿减排项目开发及减排量交易的市场活动，提供有
关中国国内自愿减排市场的权威信息以避免市场分散和市场信息不完善造成的负面后果。

该机制的规则和程序与CDM非常相似；机制中使用的技术标准很大一部分是改编自CDM。例如，该机制目前使用的
大约200种方法学中，有151种是直接从CDM方法学中翻译出来的；只作了一些必要的小的修改，主要是删除了那些不适
用于中国的规定。其余的方法学是专门为CCER开发的，主要集中在林业领域。

尽管该机制并非专门为中国的碳排放权交易服务，但作为成本控制措施和对未覆盖行业的减排激励，它在地方试点
碳市场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全国碳市场2021年开始运行后，中国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机制还可为其提供减排指
标，抵销上限为企业实际清缴配额量的5%。

在中国所有七个碳交易试点中，除了一些供应量很小的地方减排指标外，受管控实体还可以使用CCER抵销一定数量
的配额，通常达到实体实际排放量或免费配额量的5%或10%。

除了数量限制外，用于抵销的CCER还存在其他限制，包括项目类型、地理来源、减排指标的期限和项目边界等：在
一些试点碳市场中水电、工业气体（氢氟碳化合物、全氟化碳、N2O和六氟化硫）减排、化石燃料发电和供热项目产生的
CCER是排除在外的。在地理来源方面，一些试点碳市场要求用于抵销的CCER中应有50%到100%不等来自试点辖区或与
其签订合作协议的辖区内的减排项目。在期限方面，一些试点要求减排发生在某个时间点之后，比如2013年（大部分试点
开始运行的时间）。为了避免重复计算，所有试点都禁止使用ETS覆盖范围的核证排减量。对于全国碳市场来说，预计可
接受来自可再生能源、碳汇、甲烷利用和其他项目的CCER；但撰写本报告时相关细节仍待确定。

ICAO理事会无条件接受了中国国家温室气体自愿减排项目做为试点阶段的国际航空碳抵销与减排计划中的抵销来
源。

8.4.2 定量限制条件

政策制定者通常限制ETS中的抵销以实现特定的政策目
标。例如，数量限制可有助于实现减排和协同效益。虽然一吨
用于抵销的减排指标相当于一吨配额，但当抵销的有强制性数
量限制时，减排指标的交易价格往往低于配额。如果企业使用
的减排指标达到上限，就不能再用额外的减排指标继续抵销
配额清缴义务，这导致其需求和价格相对于配额价格下降。抵
销的数量限制也可以与PSAMs（见第六步）结合使用，作为碳
价管理工具。

最直接和常用的数量限制是限制实体用于抵销履约义务
的减排指标。例如，韩国ETS规定每个受管控实体只能使用不
超过其排放量10%的减排指标用于抵销。除了对受管控实体
的履约义务份额进行限制外，在EU ETS的第二和第三阶段，国
际减排指标的使用不得超过其总减排量的50%。日本埼玉使
用了与减排量相关的限制，并进一步对不同实体划分了限制程
度，允许工厂使用比办公室更多的减排指标用于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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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使用抵销对 ETS 有什么好处？
2  引入抵销的潜在挑战是什么？

应用题

1 在 ETS 中引入抵销机制的主要动机是什么？它们如何影响您接受的减排指标类型？
2 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会使用已纳入 ETS 中的排放源的现有减排指标或奖励其提前减排行动？
3 您的司法管辖区能否应对允许抵销而带来的挑战？
4 您的司法管辖区是否具有管理能力以及在 ETS 未覆盖的排放源中是否具有减排潜力，从而值得创建本地的抵销机制？

8.6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根据 < 巴黎协定 > 建立升级版的减排机制项目基准线：问题和选择》
▲ 《气候政策工具的温室气体基准线指南》
▲ 《开发本地减排机制指南》（即将出版）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8785
https://openknowledge.worldbank.org/handle/10986/268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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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步 考虑连接

工作一览表
✔ 识别潜在的连接伙伴
✔ 确定连接类型
✔ 确定连接带来的益处和风险
✔ 讨论关键设计要素上的兼容性
✔ 连接的形式和管理

当一个ETS允许受管控实体使用其他一个或多个ETS
中的配额以达到履约目的时，就会发生连接。一个司法管
辖区可以沿着两个维度来考虑各种类型的连接：配额流动
的方向以及是否对来自连接体系的配额施加限制。连接可
以是双向的（或多向的），相互连接的ETS都承认来自其他
ETS的配额；也可以是单向的，也可以是单向的即配额只流
向一个方向。此外，ETS可能会也可能不会对连接的配额
施加定性或定量限制。

连接有经济、环境、政治和管理方面的好处。首先它
降低了整体履约成本：允许两个ETS交换配额可以提高效
率，就像两家企业之间的交易一样。在连接之前体系之间
的配额价格差异越大，从交易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潜力就越
大。连接还可以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深度、稳定碳价、并
可以降低碳泄漏的风险。连接可以增加气候行动的政治动
力，使司法管辖区能够在全球展示气候领导力并为减排政
策赢得国内支持。同时，这也有助于锁定ETS，使之后的政
府撤销碳定价政策或放弃气候雄心时更具政治挑战性。
最后，由连接产生的较低的总履约和行政成本也有助于确
保ETS的政治可持续性和持久性。

然而，为了使连接发挥作用，司法管辖区可能需要找
到折衷办法使体系间相互兼容并保证跨体系配额的环境
完整性。如果在连接之前不同司法管辖区之间的碳价存
在显著差异，则其随后的趋同可能具有挑战性：要么是因
为高碳价司法管辖区担心其气候目标被稀释、协同效益减
少，或者因为低碳价司法管辖区担心他们的碳价会变高。
相关的财政和配额流动在政治上也可能对政府构成挑战。
此外还存在一种风险，即连接会将本来是局限在单个ETS
的冲击传导到另一个，并产生潜在的不良影响。

为了应对这些潜在的不利因素，司法管辖区应谨慎选
择连接伙伴并考虑保障措施，例如限制连接的程度或界定
断开连接的条件。这些限制将降低ETS的成本有效性，但
如果考虑到一些降低潜在风险的相对优势，则可能非常有
用。

明确连接的目标有助于寻找合适的连接伙伴。考虑到
连接市场所需的密切合作，最好与司法管辖区信任并已经
建立关系的合作伙伴建立连接。在某些情况下ETS从一开
始就被设计为将与更大的市场相连接，或作为一个多司法
管辖区的市场运作。

当一个辖区确定了一个或多个潜在的连接伙伴时，对
各自ETS的深入评审有助于确定需要讨论和协调的设计要
素。连接需要清楚地理解和接受合作司法管辖区当前和未
来的减排目标、环境完整性标准、稳定碳价的策略以及其
ETS发展的走向。兼容性的具体设计要素包括体系的自愿
或强制性、排放总量类型、PSAMs的类型、抵销机制和环
境完整性、配额预借和储存规则以及与更多体系连接的可
能性。

ETS的一些功能不需要严格的兼容性，而是需要建
立信心，即连接伙伴或合作伙伴的ETS可以提供可比的结
果。这包括排放总量的严格性、MRV系统的稳健性、主管
机构管理二级市场风险的能力、管理注册登记系统、追踪
配额以及ETS的执行能力。协调和理解其他设计要素如覆
盖范围、监管点、配额分配方法或履约期的长短等，可能
会改善连接的功能或解决政治问题，但并非绝对必要。

司法管辖区还必须考虑连接的时机、实施连接的法
律制度以及管理连接的机构和程序。此外，还应包括断开
连接的应急计划。

第9.1节说明了不同类型的连接。第9.2节和第9. 3节讨
论了连接的好处和风险。第9.4节探讨了司法管辖区如何
通过选择连接伙伴和限制连接程度的方式来平衡这些利
益和风险。第9.5节讨论了连接所需的设计和监管协调。最
后，本章最后在第9.6节中讨论了连接的形式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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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 不同类型的连接
一个司法管辖区考虑连接有两个选择维度：配额流动的方

向和对来自连接体系的配额的限制。

配额的流向可以是：

▲ 单向连接。在单边或单向连接下一个体系接受一个或多个
其他体系的配额，反之则不然。单向连接可能作为日后可
能的双向连接的起点。挪威与欧盟建立了单向连接（挪威
的实体可以购买EUA，反过来则不行），这是建立双向连
接的第一步。EU ETS和澳大利亚ETS之间类似的阶段性连
接也曾被考虑。

▲ 双向或多向的。一个或多个体系的配额可用于其他体系，
反之亦然。连接可以是双向的，也可以是多向的。双向连
接的一个例子是加州和魁北克之间的连接。RGGI可以视
作一个由几乎相同的多组ETS组成的多向连接体系，每个
ETS在州一级建立并实施，但从一开始就作为一个单一
的、统一的市场运行297。

当两个独立的体系（A和B）各自连接到一个共同的第三
体系（C）时，也可能产生间接连接。尽管它们没有正式的连
接，但A中的活动可能会通过影响共同连接的C中的配额价格，
进而影响B中的市场，反之亦然。与C的连接可能是单向或双
向的。这方面的一个例子是新西兰ETS通过接受在CDM下的
CERs间接与EU ETS相连接。

此外，某一ETS可能会对来自连接体系的配额设置定性或
定量的限制条件。

▲ 完全或不受限制的连接。所有体系的配额在履约方面都是
相互承认的、同等的，没有任何限制。这有效地创造了一
个统一市场。

▲ 受限制的连接。使用定性的或定量的条件限制来自连接体
系的配额，类似于大多数ETS对抵销的限制（见第八步）。

没有形成正式连接前，ETS间的协作可能是实现完全连
接的重要一步，或者它本身可能被认为是可行的。通过对减排
目标、ETS执行机制或其他功能的一致性进行协调和强化，体
系可以共享信息和最佳实践、提高工作的可比性、提供政治支
持、解决削弱竞争力和碳泄漏等方面的问题，并简化跨体系运
营的企业的管理程序。协作也可以提供已有ETS与新的ETS共
享信息的机会，从而减轻技术、法律和行政负担和降低成本，
同时也为最终实现全面连接铺平了道路298。

图9-1总结了这些体系之间的相互作用，表9-1总结了一些
迄今为止连接的例子。ICAP发布的《ETS连接指南》中提供了
关于ETS连接的更多细节。

297  覆盖多个地区的统一 ETS 与一系列高度统一但相互独立的 ETS 之间在法律和理论上存在差异。但是在实践中，情况往往处于中间状态，很难将其明确归类。
例如，EU ETS 是一个跨国家的体系，在该体系中，欧盟和成员国具有规则制定和执行职能，并且成员国之间的实施在某些细节上有所不同（例如拍卖和收益
使用，设施的概念等）。 RGGI 同样是一个多辖区系统，其中各辖区制定规则并在集体（例如，示范规则，RGGI 公司）和单独（州立法机关，州行政部门）
层面上实施规则，并且跨州的实施情况在某些详细细节中（例如，收入使用）有所不同。这两个体系中的配额是通用的，不是独特的而是可替代的。EU ETS
和 RGGI 的主要区别是欧盟成员国不能选择加入或退出，而 RGGI 的成员州可以选择加入或退出 RGGI。因此，我们将 RGGI 称为连接的 ETS，并将 EU ETS 视
为单个市场。在 Mehling 2016 中可以找到关于这些中间状态的情况的进一步讨论。

298 Burtraw 等，2013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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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1  ETS 连接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体系 主要特点 关键事件

加州和魁北克
（当前运行）

▲▲ 双向连接
▲▲ 分开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联合配额拍卖和注册登记系统

2011 年加州和魁北克采纳了 WCI 的设计建议
2013 年加州和魁北克各自通过了监管改革，承认
了彼此的体系
2014 年加州和魁北克 ETS 连接

加州和魁北克与安大略
（已结束；仅在 2018 年上
半年有效）

▲▲ 与加州和魁北克连接，然后再断开
连接

▲▲ 分开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联合配额拍卖和注册登记系统

2017 年三个司法管辖区之间达成连接协议
2018 年连接开始运行（连接发生于 2018 年 1 月至
6 月）
2018 年安大略省在新一届省政府当选后退出连接，
但新的连接协议对加州和魁北克省仍然有效

欧盟和澳大利亚
（已结束；计划好的但
从未生效）

▲▲ 从澳大利亚实体可使用欧盟配额的
单向连接开始，最终实现双向连接

▲▲ 分开的排放总量上限
▲▲ 一些设计要素需要调整

2012 年同意 2018 年开始就最终的双向连接进行谈
判
2014 年澳大利亚废除了其碳定价机制（CPM），
结束了有关和欧盟可能连接的讨论

.

A B

A B

A B

A .B*

C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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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挪威
（已结束；2005 年至 2012
年间进行）

▲▲ 从挪威接受欧盟配额的单向连接
（2005-2007 年）开始，演变为双
向连接（2008-2012 年）

▲▲ 共同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各自独立的配额拍卖和注册登记系

统

2005 年单向连接开始
2007 年就双向连接达成协议
2008 年双向连接开始
2012 年 EU ETS 第三阶段（2013-2020 年）的指
令纳入了修订后的欧洲经济区协议，挪威正式成为
EU ETS 的一部分

欧盟和瑞士
（当前运行）

▲▲ 双向连接
▲▲ 分开的排放总量上限
▲▲ 在瑞士采取行动使其 ETS 与欧盟保

持一致后，具有类似的设计要素
▲▲ 单独拍卖

2011 年连接协议的谈判正式开始
2017 年签署连接协议
2020 年连接生效

RGGI
（当前运行）

▲▲ 参加州之间的多向连接
▲▲ 随着州的加入 / 离开，一些参与州

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变化
▲▲ 共同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联合配额拍卖
▲▲ 共同的注册登记系统

2005 年最初七个签署州达成协议
2006 年构建监管框架的《示范规则》发布
2009 年在 10 个州开始运作
2017 年发布 2021-2030 年《示范规则》

RGGI 和新泽西
（当前运行）

▲▲ 断开连接，然后与 RGGI 重新连接
▲▲ 共同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联合配额拍卖
▲▲ 共同的注册登记系统

2005 年新泽西州是 RGGI 的原始签署州之一
2009 年 RGGI 开始运行
2011 年新泽西州在新州长的主导下退出 RGGI
2019 年新泽西州通过了重新加入 RGGI 的立法
2020 年新泽西州重新加入 RGGI

RGGI 和宾夕法尼亚州
（正在考虑中）

▲▲ 正在起草法规，拟从 2022 年起与
RGGI 连接

▲▲ 共同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联合配额拍卖
▲▲ 共同的注册登记系统

2019 年宾夕法尼亚州州长发布行政命令，要求制
定符合 RGGI 的 ETS 监管提案
2020 年宾夕法尼亚州提出与 RGGI 一致的 ETS 法
规初稿，目的是从 2022 年起建立连接

RGGI 和弗吉尼亚
（当前运行）

▲▲ 通过立法，从 2021 年起与 RGGI 连
接

▲▲ 共同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联合配额拍卖
▲▲ 共同的注册登记系统

2017 年弗吉尼亚州推出 ETS 监管提案，目标是与
RGGI 保持一致，在 2020 年前建立连接
2018 年弗吉尼亚州发布了 ETS 法规修订版和最终版
2019 年弗吉尼亚州在 2020 年前通过了 ETS 法规，
包括 RGGI 连接；州议会通过预算阻止 RGGI 连
接 2020 年新当选的州议会通过了 ETS 立法，包括
2021 年的 RGGI 连接

东京和埼玉
（当前运行）

▲▲ 双向连接
▲▲ 分开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各自独立的配额分配机制和注册登

记系统

2011 埼玉 ETS 启动时，立即进行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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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和气候倡议（以下简称
TCI）
（正在考虑中）

▲▲ 目前正在最后确定一项谅解备忘
录，以便从 2022 年起在参与州之
间建立多向连接

▲▲ 共同的排放总量上限
▲▲ 相似的设计要素
▲▲ 联合配额拍卖
▲▲ 共同的注册登记系统

2018 年 TCI 各管辖区宣布制定交通行业碳定价机制
2019 年 TCI 各管辖区为交通行业 ETS 提出框架草
案和谅解备忘录草案

注：此表仅覆盖ETS之间的连接。它不包括与减排指标的连接、仅政府层面的连接（例如在《京都议定书》之下）和因使用减排指标引起的ETS之
间的间接连接（如，EU ETS和新西兰ETS之间由于先前与CDM和其他《京都议定书》指标的连接而存在的连接）。

9.2 连接的好处
连接可以提供经济、政治和管理效益，有助于实现ETS的

目标。本节介绍了连接带来的一些最重要的好处。

9.2.1 经济效益

建立连接的经济学依据是降低履约成本、增加市场的深
度和流动性、提高碳价可预测性以及减少对碳泄漏的担忧。下
面的小节将讨论这些好处。

降低总体履约成本

两个体系间交易配额类似于采用两个企业之间交易的方
式以来提高效率（如第一步所述）。总体而言，碳价较高的体系
将能够从碳价较低的体系中购买配额，从而降低实现其排放总
量控制的成本。净卖家将不得不减少排放，但获益于“出口”
配额而增加的收入。因此，如果两个ETS中的排放总量上限都
是稳健的并且履约得到贯彻执行，那么这种连接可以在保持排
放总量水平不变的情况下降低成本（见知识框9-1）。

知识框9-1  技术说明：通过连接获得交易利益

为了说明通过连接可从交易中获得经济收益的来源，将下图中标记为1和2的两个司法管辖区简单设置为完全相同。

这两个司法管辖区BAU下排放量为100个单位，它们的边际减排成本（MAC）曲线分别用蓝色和绿色表示。辖区2的排
放量沿水平轴从左向右递减，其边际减排成本增加，如绿色边际减排成本曲线所示。辖区1的排放量沿水平轴从右向左递
减，其边际减排成本值以蓝色显示。

假设每个辖区的排放上限为50个单位并发放了50个配额，且允许辖区内受管控实体之间自由交易配额。由于两个司
法管辖区相同，这些配额的市场结算价格将相同。这个价格在图中用PA表示，图中A表示自给自足，只有当地企业间才可
以交易。在每个辖区，遵守排放总量上限的总成本等于蓝色和绿色阴影区域。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体系连接起来，司法管辖
区之间就不会有配额交易。这是因为当碳价和边际减排成本价格相等时，就没有在司法管辖区之间进行交易的动机，因此
也就没有通过连接进行交易的收益。

然而，如果两个司法管辖区的自给自足价格之间存在差异，就有进行交易的动机。如果辖区1的边际减排成本曲线由
MAC’1给出，则会出现这种差异。在这种情况下，辖区1中的受管控实体配额价格更高，因为P1A>PA。两个体系之间的连
接将激励交易以PL的价格将20个配额从辖区2中的实体转移到辖区1中的实体，其中L表示连接。这意味着辖区2的减排成
果从50上升到70（其排放量下降到30），辖区1的减排成果从50下降到30（其排放量增加到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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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区域划分为A、B和C区，
提供了关于减排成果重新分配的更
多见解，并有助于确定交易收益。
从辖区1到辖区2的交易资金额等于
B+C区域。它大于辖区2为增加其减
排成果而增加的总成本（由C区域
给出）。因此辖区2通过连接获得了
B区域的净收益。辖区1因减少其减
排成果而节省的成本由A+B+C区域
给出，但它仅向B+C支付配额。因
此辖区1通过连接获得A区的净收
益。事实上满足排放总量上限的总
成本，正是各个司法管辖区通过连
接（即A+B区）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
之和。

虽然这澄清了通过连接交易获
得的收益的规模，但讨论中对收益的来源，即MAC1和MAC’1之间的差异的原因却未提及。后一个曲线可能是辖区1中相
对较高的减排成本方案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需要作出更大的努力来遵守排放上限，而通过连接从交易中获得的收益是
由于加强了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减排成果从而双方共同获得的。或者该差异可以解释为区1中预期的（在ETS设计时）和实
现的（在ETS运行时）MAC曲线之间的差异，这可能是因为难以预测的经济和技术条件变化而导致的299。

ETS之间的连接也可能是朝着一体化的全球ETS迈出
的战略性步伐。ETS的全球一体化可以进一步降低减排成
本。作为一个例子，欧盟委员会指出通过自下而上建立一
个运作更好、最具成本效益的碳市场网络来支持全球合作
是考虑EU ETS连接的主要原因之一300。

增加市场的深度和流动性

连接可以通过增加市场参与者的数量和多样性来改善
市场功能。反过来这将提高市场的流动性（买卖配额的容
易程度）和深度，即买卖交易量。这有几个好处，包括：

▲ 提高市场形成碳价的能力；

▲ 限制了可能因买方或卖方势力而导致的市场操纵；

▲ 鼓励市场中介机构提供服务，使碳市场运作更加顺畅
（例如，通过电子交易所使实时和低成本的交易更加
容易，更易获得期货和期权等金融和风险管理工具，更
易进行交易磋商）。

同样，连接为可能不具备排放部门多样性或需要市场
参与者深度的较小经济体提供了加入更大市场的机会。例
如魁北克与加州的连接；瑞士与欧盟的连接；以及美国各
州建立了的RGGI联合体系。

提高碳价可预测性

连接的另一个好处是拥有来自不同部门和司法管辖区
的各种参与者的更大、更深的市场可以减少价格波动，因为
对任何一个体系的冲击都会在更广泛的连接网络中传播。
更大、更多样化的体系将能够更好地吸收日常、企业、行业
或辖区特定的冲击，而连接中的所有参与者不太可能同时
受到相同的经济冲击。如果连接伙伴的经济关系不密切，
情况尤为如此。

减少对碳泄漏和竞争力的担忧

连接有助于减少碳泄漏，特别是在密切的贸易伙伴之
间。当两个体系在没有任何限制的情况下进行双向连接时

.

2020

A

B

C

MAC 1 MAC 1 MAC 2

P1A

PL

PA

299 Ranson 和 Stavins（2016）和 Zetterberg（2012）非正式地提出了这些想法，并对实践中的连接进行了广泛的概述。Doda 和 Taschini（2017）和 Doda 等（2019）
在双向和多向连接的背景下正式分析了交易收益。

300 欧盟委员会（2015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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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价将趋于一致。因此，只要两个辖区都覆盖了易发生碳泄漏
的部门，就应该很少有（与碳价格相关的）动机促使相关辖区
之间的生产/排放发生变化（除非它们能够获得其他好处，如
免费分配）。

连接也可以削弱市场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对ETS降
低竞争力的担忧。类似于其他价格趋同的连接市场（如国际商
品市场），如果相邻司法管辖区的碳市场和贸易伙伴的碳价相
似，这些担忧（通常是实施碳定价的政治挑战）就会减少。

9.2.2 环境效益

通过更深入、更大的市场，连接降低了减排成本并通过行
政协同效益降低了运营成本。从理论上讲，这些成本节约可以
让政策制定者进一步提高减排目标，或者将节省的成本投资于
其他气候政策，比如支持减排技术的研发301。

此外，与单个司法管辖区相比，作为连接体系的成员之一，
加强气候目标或许更具政治可行性。例如RGGI的每次体系评
审（2012年和2016年）都降低了区域的排放总量上限，收紧了
每个后续阶段的年度排放总量削减系数（2020年前为2.5%，
2020-2030年为3%）302。

9.2.3 政治和行政管理效益

连接也可能带来政治效益，如增强气候行动的力度和提高
行政效率等；具体如以下小节所述。

增强气候行动的力度

连接为司法管辖区提供了一个机会，使其能够在全球层面
展示气候领导能力并为减排政策建立国内支持。例如，WCI的
目标之一是通过美国和加拿大次国家级司法管辖区的区域合
作，包括ETS的连接，推动更大的碳市场发展以减少温室气体
排放。

连接也可能有助于强化ETS，使之后的政府若撤销碳定价
政策或放弃气候雄心在政治上更具挑战性，这被认为是欧盟
和澳大利亚寻求将EU ETS与澳大利亚前ETS连接起来的关键
驱动力303。

虽然连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巩固实现环境类市场化机制
中规定的环境目标承诺，但实施环境类市场化机制仍然是一项
政治决定，后续政府仍然可以撤销这一决定。例如由于政府更
迭，澳大利亚和安大略省都无法保留其ETS，尽管它们分别与
EU ETS和加州魁北克市场建立了协议和运营连接304。

连接所产生的较低总成本也可能有助于ETS的政治可持
续性，从而对碳市场的持久性产生更大的信心。这些考虑将取
决于特定的政治环境，例如魁北克与加州ETS的连接对建立对
魁北克ETS的支持有所助力，而且这种支持的趋势或扩展到北
美其他州省。

提高管理效率

联合运行的碳市场可以提高效率和节约成本。这对于国
家以下级别的管辖区、发展中国家或资源更为紧张的小国可能
特别重要。例如加州和魁北克省通过WCI（一家非营利实体，
向参与的成员州省司法管辖区提供最具成本效益的技术和行
政支持）管理的拍卖平台进行联合配额拍卖以降低ETS成本并
简化运作。新斯科舍省是一个独立的ETS，也依赖WCI的基础
设施进行配额拍卖。太平洋联盟（智利、哥伦比亚、墨西哥和
秘鲁）正在一系列领域进行合作，包括MRV、注册登记系统、信
息平台、标准和认可机制等，这可能简化ETS未来的连接。如果
ETS间互认配额并使用类似的报告规则，还可以简化ETS以及
跨国企业或其他跨碳市场运营的企业的运营和管理流程。

301  参见 IETA（2019），IETA，马里兰大学和 CPLC（2019），以及 Piris-Cabezas 等（2019），讨论全球市场如何增强环境目标。

302 ICAP（2018a）

303 Evans 和 Wu（2019）

304 这两个市场都是相对较新的市场；可以这么说，如果这些 ETS 产生了环境成果和增加财政收入的话则很难会退出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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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 连接带来的风险
虽然上面的讨论强调了连接的一些关键好处，但本节将讨

论连接带来的经济、环境和政治风险。

9.3.1 经济和环境风险

连接带来的经济和环境风险包括碳价趋同带来的挑战、
从连接的司法管辖区引入冲击、连接司法管辖区不当行为的可
能性、以及由于资源转移导致减排目标下降的可能性；如以下
三个小节所述。

碳价趋同带来的挑战

完全连接使连接体系之间的碳价趋同，较高减排成本/较
高配额价格辖区的碳价下降，较低减排成本/较低配额价格的
碳市场的碳价上升。虽然这反映了连接带来的交易收益，但也
可能带来挑战。

对于因连接导致碳价显著降低的司法管辖区来说，连接可
能会削弱减排的动力。碳价下降可能会抑制国内创新的动力和
新的低碳技术的应用，以及削弱与辖区内减排相关的减排协
同效益（见第一步）。事实上，这种忧虑一直是限制可用于ETS
履约的国际减排指标数量的主要原因之一。较低的碳价还将
导致从ETS获得的拍卖收入减少；这将在下文“对分配效应的
担忧”一节中进一步讨论。连接伙伴可能希望考虑实施PSAMs
（如价格下限）以防止碳价降到过低（见本章第9.6节和第六
步）。

从连接司法管辖区引入冲击或不当行为的风险

虽然连接可以提高碳价的稳定性，但也意味着一个体系的
冲击可能会输入到与之连接的任何体系中，从而可能导致碳价
因外部因素而大幅波动。源自一个体系的冲击，如经济繁荣和
萧条周期或ETS政策变化，将可能影响所有相关体系。较小的
体系特别容易受到这种“输入性风险”的影响，因为连接中较
大体系中的活动影响会相对显著。

从金融监管机构的角度来看，不对称的市场监管可能会是
一个主要问题，特别是连接伙伴的监管被认为比本国的监管更
不健全的情况下。配额的二级市场作为复杂金融体系的一部分
可能会受到各种不当行为的影响，这些不当行为可能会在相关
ETS的背景下产生跨境影响。不当行为可能会损害ETS的效率
和完整性并碳市场的运行造成挑战，例如为了防止不当行为而

暂停注册登记系统等。因此，需要强有力的金融市场监管和相
关监管机构之间建立合作流程来降低这些风险。

资源转移导致减排目标下降的可能性

从高减排成本体系转入低减排成本体系的资金流可能会
激励那些希望成为净卖家的司法管辖区设定更宽松的排放总
量上限（或减排机制的基准线）以便其在国际上出售更多的配
额。一些买家司法管辖区可能会倾向于支持这一点以便他们能
够购买低成本配额；和/或因为节省成本的原因而不收紧自身
ETS的排放总量上限305。如下文第9.4节所述，对方ETS的减排
目标水平是否可接受是选择连接伙伴的一个重要方法：这既可
以防范对体系的不当激励，又能利用连接带来潜在收益。

9.3.2 政治风险

连接的政治风险包括对分配效应的担忧、资源和减排协
同效益转移到海外的风险以及辖区丧失ETS设计决策权的潜在
可能性，如以下小节所述。

对分配效应的担忧

连接前减排成本较低的辖区碳价上涨可能会给ETS带来
政治挑战，因为这可能会对个人和企业分配和竞争力产生巨大
的影响，例如能源成本上升对低收入家庭的影响。一个有关分
配影响的例子是高减排成本/高拍卖收入司法管辖区的配额拍
卖收入下降或将危及由这些收入支持的相关国内政策措施。这
些问题或需要通过其他政策措施加以解决，包括确保这些措
施的其他资金来源。

对资源和减排协同效益转移至海外的担忧

如果跨司法管辖区的资金和配额流量很大也可能会造成
政治挑战；特别是资金流的接受者是那些减排成本/碳价较低
的司法管辖区的情况；如果上述低减排成本/低碳价是辖区减
排目标较低造成的，连接就将被视为奖励减排目标较低的司法
管辖区或者是将减排“外包”到海外。

随着减排从高减排成本辖区转向低减排成本辖区，这些
减排行动的协同效益也将转向低减排成本辖区。这一情况对
政策制定者来说可能很难接受，尤其是在减少大气污染和创造
就业机会等减排协同效益是碳定价机制重要目标的情形下。

305 Green, Sterner 和 Wagner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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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丧失ETS设计决策权的担忧

虽然ETS是根据当地情况制定的，但连接要求合作伙伴就
ETS的设计要素进行协调以确保兼容性，特别是在建立完全连
接的情况下。参与连接的每一方都需要对其他体系中使用的配
额所对应的环境完整性感到满意，因为连接后这些配额可以在
所有连接的体系中使用。司法管辖区可能不愿意以牺牲当地环

境为代价修改ETS设计要素以增加兼容性。第9.5节对此进行
了更详细的探讨。

上面的讨论强调了与（不同形式的）连接相关的一系列好
处和风险。这些总结见表9-2。

表 9-2  ETS 连接的好处和风险

 好处 风险

经济方面

+ 降低跨市场的总体法规履约成本
+ 增加碳市场流动性和深度
+ 可以减少碳泄漏和竞争力问题
+ 可以吸引外部资源来减少排放

- 可能会增加国内排放，减少环境和社会协同效益

± 可以促进碳价稳定，但也可以从国外输入碳价波动
± 会促使大量资金转移
± 可能会提高管理效率：连接前的协商和可能的程序修改可能将增加管理成本，而连接的体系可通过
汇集资源来降低管理成本

政治方面

+ 通过降低成本和国际合作，可以增强国内 ETS
的合法性和持久性
+ 可能增加减排目标的潜力

- 可能引起当地对分配效应和资源向海外转移的政
治担忧

± 有助于塑造和营造全球气候行动的氛围、增强全球气候行动的力度，但也会降低辖区对气候行动计
划设计和气候目标的独立控制权

环境的 + 考虑到连接的成本效益，可以鼓励政策制定者
设定更为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

- 与一个并非同样稳健的体系相连接，可能会导致
疲弱的减排效果

9.4 平衡连接的好处和挑战
本节将讨论的三个问题均对政策制定者最大限度地发挥

连接优势的同时尽量减少连接带来的挑战的影响至关重要。
具体而言第9.4.1节讨论了连接伙伴的选择，第9.4.2节讨论了设
定连接的定性和定量限制条件。

9.4.1 选择连接伙伴

虽然选择连接伙伴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环境完整性、环境
目标的力度得到增强，但司法管辖区需要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
系：

▲ 与具有类似经济特征（通常地理位置也接近）的司法管辖
区相连接，这在政治上和制度上可能更容易；

▲ 与经济特征迥异的司法管辖区相连接，可能在经济上更为
有利。

司法管辖区如何取舍这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它们
连接的目的。

一方面，经济上的相似性和地理上的接近性往往意味着密
切的政治和贸易连接；这将提供可能促进连接的现有关系，包
括就可接受的减排目标水平达成协议306。贸易伙伴之间的连接
也将更有效地解决泄漏问题。

306 从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冰岛与欧盟在欧洲经济区内的连接中可以看出。 东京与日本琦玉地方政府之间的连接； WCI 下的加州与魁北克的连接（以及已宣布断
开的安大略省的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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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如果潜在连接伙伴的不同经济属性反映在减排
成本差异中，那么实现连接的收益和降低总履约成本的机会将
更大（见第9.2.1节）307。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碳市场之间、
在不同时期受到不同冲击的碳市场之间或者在具有不同部门
结构的经济体之间，这种差异更可能占主导地位，因此有不同
的减排机会。

这表明选择连接伙伴取决于司法管辖区对不同利益和风
险的重视程度。如果连接的主要目的是增加市场的流动性和深
度，同时还担心碳价趋同的附带影响，则最好与经济上相似和
地理上接近的司法管辖区连接。如果重点更多地放在降低总
体履约成本或解决碳泄漏风险上，那么可能会首选差异明显的
连接伙伴。

通过区域和国际合作支持更大的气候目标往往是建立连
接的根本理由，各司法管辖区希望确保建立连接间的伙伴承担
公平的减排责任。国内政治因素也可以在决定连接中发挥重要
作用。例如减少气候政策的（实际的或可感知的）成本或碳泄
漏风险可能是连接的关键驱动力。进一步的连接可能会被用
来巩固碳定价政策以防止未来的政府放弃相关气候政策。有
关国际政治的考量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增强气候行动领导力
和对提升参与全球治理的声望。

一些体制因素也可以促进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的连接。这
些因素包括有助于沟通的共同的文化因素，如语言和规范；密
切的地理连接有助于加强政治和商业连接；以及现有ETS的兼

容性（更多细节见第9.5节）308。图9-3总结了推动连接的因素
和促进该过程的特点。EU ETS、RGGI、加州和魁北克省、以及
东京和埼玉连接的例子表明大多数司法管辖区都与具有一定
地理邻近性、经济和政治已存在连接、以及相对类似的环境目
标和减排成本的伙伴进行ETS的连接309。

9.4.2 限制

管理连接的好处和风险的另一种方法是将有限制的连接
视为初始或更长久的选择。这比不受限制的连接的成本效益
要低，但如果需要权衡连接的一些好处和风险，尤其是考虑保
持当地的减排激励，有限制的连接是有用的。如果条件发生变
化后连接不再有益，这样做也可使断开连接更容易。

可以使用定额或数量限制将外部配额的使用限制在实体
履约义务的某个百分比内、或限制在某个市场范围内每年的配
额总数内、还可以在实体层面上设置一定比例的限制。虽然定
额或数量限制本是拟议的澳大利亚-欧盟连接中的做法，但迄
今为止定，额或定量限制并未在已连接的ETS之间得到应用，
尽管它们经常被应用到抵销机制中，如CDM（见第八步）。

如第9.1节所述，单向连接可应用于管理风险；与完全连接
相比，单向连接需要较少的协调。过去也曾提出通过交易比率
或交换率进行不对称的配额交易，但目前没有任何司法管辖区
使用这些方案310。

9.5 ETS设计的一致性
连接的一个关键点是要求不同ETS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

兼容性，以确保配额的等效环境完整性和运行良好的碳市场。
ETS之间或许已经兼容，或者可能需要对一个或多个设计要素
进行调整。如果ETS的设计考虑到了未来可能会发生连接，那
么应尽早就兼容性进行讨论。本节提供了为实现成功连接而
识别需要衔接的设计要素的指南。

对标设计要素并不意味着它们需要在各个体系之间保持
一致。事实上设计要素的对标是沿着一系列的路线分布的；有

些要素需要高度的兼容性才能使连接工作（第9.5.1节），其他
要素仅要求设计要素产生具有可比性（第9.5.2节），最后还有
一些要素将受益于协调和相互理解但并不需要严格兼容（第
9.5.3节）。尽管某些设计要素的对标在原则上是可选的，但其
在政治上可能是必要的，因为连接将导致设计要素在体系连接
中的有效传输311。

虽然本节讨论了兼容性的一般层级结构，但每个连接工具
都是独特的，需要政策制定者根据其对ETS设计要素的相对重

307 Doda 和 Taschini（2017）

308 Evans 和 Wu（2019）

309 Ranson 和 Stavins（2015）

310 交易比率是一个转换因子，该转换因子指代替一个国内配额所须的外国配额或减排指标的数量。交换率是对等交易的交易比率的特例，类似于货币的汇率。 
 有关详细信息，参见 Schneide 等（2017）以及 Quemin 和 de Perthuis（2019）。

311 Kachi 等（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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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性作出决定。ICAP发布的《ETS连接指南》更详细地分析了
每项设计要素在三个问题上缺乏一致性的影响312：

▲ 市场稳健性。连接伙伴必须确保连接后的体系足够强大，
能够实现必要的减排，并遵守联合的排放总量上限。

▲ 环境目标水平。连接伙伴应确信其合作伙伴的ETS将推动
一定程度的减排。由于ETS的环境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排放总量上限，因此排放总量的严格程度及其规定的减
排途径将是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 可能的副作用。这包括连接体系之间的差异带来的任何额
外的积极或消极影响。例如，如果一个体系被认为比另一
个体系具有竞争优势，那么设计上的差异可能会引起竞争
性或公平性问题。另一方面，设计上的一些差异可能会激
励更高水平的减排。

9.5.1 需要兼容性的设计要素

体系间的互信是成功连接的前提。如果没有对彼此的设
计和管理过程的总体信心，就很难讨论有关体系兼容性的具体
问题。

政策制定者必须评估ETS主要设计要素的兼容性，特别是
那些与减排目标和环境完整性有关的要素。这些要素的不兼容
会导致重大的挑战，并可能导致无法成功建立或维护连接。

六个关键的设计要素需要兼容才能实现连接。除此之外，
就ETS政策和目标的未来变化进行沟通也是必不可少的。一旦
连接起来，就应该建立一个明确的政策变化过程，并在连接的
早期明确沟通的期望目标。

▲ 参与。双向或多向连接要求各体系在实体自愿纳入还是强
制性纳入的问题上保持一致，否则连接不可行。例如瑞士
将其ETS从自愿性改为强制性ETS，作为准备与EU ETS建
立连接的一部分。然而，一个自愿的体系可能会寻求一个
单向购买配额的连接。

▲ 排放总量的类型。将一个具有绝对排放总量的体系与一个
具有基于强度的排放总量（例如，与产出或国内生产总值
挂钩）的体系连接起来理论上可行，但实践中非常具有挑
战性。基于强度的目标通常被认为没有绝对排放总量那么

严格（尽管这在技术上取决于相对经济增长率）。这可能
会导致就两个体系的减排目标是否足够相似达成一致时遇
到挑战，正如第9.4.1节所讨论的，这通常会阻碍连接313。

▲ PSAMs。全面的双向或多向连接有效地为所有市场参与
者提供了在体系内任何地方获得最经济碳价的机会，从而
影响了配额价格和配额供应调整措施的效力。例如，如果
一个体系存在大量价格低于另一个市场的体系限价的配
额，则该体系的价格下限措施将不再有效。同样一个体系
的价格硬性上限可能会同时损害两个市场的排放总量上
限314。一般来说，当小型ETS与大型ETS连接时，前者中的
PSAMs将变得无效，因为大型ETS将占主导地位。规模相似
的ETS可能能够维持独立的PSAMs，但最好保持一致，以避
免这些措施适得其反或造成大量资金流动。因此，需要对
这些相互作用进行谨慎管理，以避免产生不当后果315。

▲ 抵销机制。抵销机制的稳健性决定了体系中配额的质量，
连接的市场必须对抵销规则进行衔接以确保环境完整性。
虽然不同的减排指标类型不一定是一个内在的问题（甚至
可能提高成本有效性和流动性），但了解潜在连接伙伴关
于抵销的定性限制是很重要的；抵销的数量限制条件的一
致性将有利于连接运作，因为一个体系中的抵销限制可能
会被另一个体系中更宽松的限制所破坏。

▲ 配额预借和存储。如果一个体系允许配额预借的程度高于
另一个体系，并且碳价在体系连接后上涨，那么前一个体
系中的实体可能会受到激励去预借更多的配额。然后它们
可以将这些借来的配额（或它们取代的现在年份的配额）
出售给后一个体系，即使后者中的实体可能不会为自己预
借配额。因此连接体系中的大多数司法管辖区允许配额储
存，但严格限制配额预借。

▲ 与其他ETS的连接。对于连接体系内的合作伙伴来说，在
连接的体系是否会增加、如何增加、以及什么是增加的决
策参数等方面的包容性观点至关重要。这可能包括配额的
环境完整性和其他ETS的整体目标水平的信息以确保有意
义的减排成果和一致的政策信号。

312 ICAP（2018a）

313 PMR（2014a）

314 这些驱动力意味着过去 PSAMs 的设计一直是连接谈判的重点。 例如澳大利亚同意取消价格下限作为谈判的一部分，以将其前碳定价机制与 EU ETS 体系联系
起来；而加州和魁北克则通过各自的成本控制措施和联合配额拍卖实施统一的 PSAMs。

315 Vivid Economics （2020）对此进行了详细讨论并提出了一个框架，以研究具有不同设计要素的 ETS 之间的连接。 它特别地评估了将具有 PSAMs 的 ETS 连接
到其他体系（包括抵销）的影响。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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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2 需要可比性的设计要素

有些设计要素不需要完全相同或高度兼容；相反，尽管设
计要素存在差异，但确保具有可比性足以连接。这些设计要素
将影响到连接，因此需要政策制定者仔细考虑。

▲ 排放总量的严格程度。连接伙伴应该确认其他体系的排放
总量的严格程度是可以接受的，特别是在实现可比的减排
目标和维护环境完整性方面。有必要了解连接伙伴排放总
量的设定过程，并在不同体系之间存在差异时信任其他体
系的环境完整性。尽管在减排目标水平不同的情况下，交
易可能会带来更大的收益，但连接体系间的严重不对称可
能会造成重大的政治难题。

▲ MRV系统的稳健性。信任连接伙伴的MRV的稳健性对于
确保配额环境完整性的可比性至关重要。

▲ 履约的严格性。如果体系不能在可比的水平上有效地履约
和监管（由于缺乏能力或意愿，或由于完全不同的法律执
行结构），所有连接体系的环境完整性都将受到影响。对
违规行为的处罚也应具有可比性，否则违规行为将主要发
生在处罚较轻的体系中。

▲ 注册登记和追踪。虽然理论上可以在注册登记系统没有直
接连接的情况下进行连接，但注册登记系统具有可比性可
以极大地促进连接的建立。澳大利亚和欧盟之间拟议的
连接提出了其他司法管辖区在连接注册登记系统时必须
解决的问题，例如确定批准跨注册登记系统交易的协议并
确保充分保护交易和用户信息的安全。《京都议定书》的
国际交易日志是注册登记系统之间成功连接的一个例子。
各辖区（和CDM注册登记系统）必须通过国际交易日志以
相互交易《京都议定书》下的指标（如CER）。国际交易日
志实时验证交易对国家注册登记系统是否正确记录了指
标持有量进行检查，并确保交易符合《京都议定书》的规
定316。

▲ 金融市场监管。考虑建立连接的司法管辖区的主管机构必
须对其他对应机构遏制和最大限度地降低市场不当行为
的风险的能力有信心，因为这些不当行为可能会损害ETS
的效率和环境完整性。健全的金融市场监管和相关监管机
构之间建立合作程序将减少这些风险，同时还可确保体系
间交易的便利化和执行的相对顺利。市场敏感信息公开披
露的内容和时间安排相一致也可以确保各参与连接的司
法管辖区的平等待遇。

9.5.3 受益于协调和理解的其他设计要素

其他一些ETS设计要素虽然不需要为连接而进行对标，但
可以从协调中受益。然而在实践中，相比于连接有效运行的最
低要求，政策制定者可能倾向于更高程度的协调。这些设计要
素包括：

▲ 覆盖范围。连接体系不必具有完全相同的纳入范围，事实
上将覆盖不同减排来源的体系连接起来可能是连接的一
个主要的经济性考量。另一方面，覆盖有碳泄漏风险行业
的连接有助于解决竞争力和碳泄漏问题。例如欧盟委员会
认为，为了解决潜在的碳泄漏问题，瑞士ETS的覆盖范围
扩大到国内航空是其与EU ETS连接的必要条件（见知识
框9-2）。

▲ 监管点。监管点不同不一定是连接的障碍，但它们需要进
行仔细的核算调整。例如，如果一个体系在发电端对排放
进行监管，而另一个市场在用电端（例如工业设施或住宅
楼）对排放进行监管，那么就需要对跨连接体系的电力交
易进行计算调整，以避免重复计算排放量。

▲ 配额分配方法。只要排放总量上限是固定的，不同的分配
方法不会影响环境完整性。然而，它们可能会因连接面临
政治、竞争力和分配方面的挑战。如果一个拥有免费分配
的体系与一个配额拍卖的体系相连接，行业内可能会认为
竞争对手的免费分配是不公平的。欧盟和澳大利亚将保护
碳泄漏行业竞争力的条款确定为有待谈判的问题之一（见
知识框9-4）。此外，连接可以改变配额拍卖收入在各个体
系之间的分配，从而可能需要就配额拍卖收入的分配达成
协议。

▲ 阶段。跨体系的时间范围调整是不必要的，但这可能在达
成减排目标协议以及完善市场功能方面发挥作用。步伐差
异可能会对履约期限更短的体系的未来减排目标产生不
确定性。例如，连接中的加州和魁北克ETS目前都将持续
到2030年（见知识框9-3）。

▲ 履约期。相同的履约期可促进联合管理。然而不同的履约
期也是可能的，而且事实上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们可能
改善流动性。

知识框9-2提供了欧盟和瑞士围绕ETS设计的一致性和趋
同性进行讨论的更多细节。

316 有关国际交易日志的更多信息，请参见 UFCCC 关于该主题的网页（UNFCCC 2014）以及 Wabi 等 2013，其中详细介绍了国际交易日志的更多技术方面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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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9-2  案例研究：EU ETS 与瑞士 ETS 的连接

瑞士 ETS 和 EU ETS 的连接之路由来已久，自 2008 年前者推出 ETS 后，这一进程于 2011 年开始。瑞士政府表示计
划在敲定自己的 ETS 之前就寻求与 EU ETS 建立连接以帮助建立瑞士工商界对这一基于市场的减排工具的支持。这种前
瞻性方法的动机是瑞士 ETS 预期较小的规模、该国与欧盟贸易关系的重要性以及瑞士实体对从欧盟获得更低成本配额的
预期 317。

探索性谈判始于 2008 年，随后瑞士联邦委员会和欧洲理事会分别于 2009 年 12 月和 2010 年 12 月发布了正式的进
入谈判的授权书。从 2011 年到 2016 年间双方进行了七轮正式谈判，涉及监管一致性的关键要素和技术细节，包括 ETS
的覆盖范围、配额拍卖的处理和注册登记系统。双方于 2017 年 11 月完成谈判并签署了连接协议。在双方批准了该协议、
瑞士最终确定了确保与 EU ETS 保持一致所需的监管改革之后，这一连接于 2020 年 1 月起生效。

将瑞士 ETS 和 EU ETS 连接起来的早期意图加上两个司法管辖区之间多年的直接接触，使瑞士 ETS 的设计与欧盟
的设计大体一致。这一连接将瑞士 ETS 的覆盖范围扩大到与 EU ETS 一致，将民航和电力包括在内。尽管就电力而言这
只是名义上的，因为瑞士没有任何化石燃料燃烧装置。而将民航纳入瑞士 ETS，这要求收集排放数据、建立新的管理市
场、并克服业界的反对意见。虽然瑞士保持了其抵销机制的定性要求，但它们在一些关键方面调整至与欧盟一致，包括将
CER 来源限制在最不发达国家以及排除土地利用和林业的减排指标。

两个 ETS 中有些显著的差异被认为是对标的非必要条件，并将持续存在下去。例如瑞士没有采用欧盟的 MSR，这是
一种自动调整配额拍卖供应量的工具以应对配额供应过剩或不足。然而，在瑞士 ETS 中另一个 PSAM 从 2020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并将在 2021-2030 年期间进行评审。双方还将继续进行独立的拍卖（部分原因是法律限制），但这两个市场
的配额均可用于履约。

表9-3总结了考虑连接时涉及的关键因素，包括要求兼容性的、要求可比性的以及倾向于协调和理解的。

表 9-3  ETS 连接时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

步骤 要求兼容性 要求可比性 倾向于协调和理解

      更需要一致性                                                                       更少一致性

第三步：覆盖范围 强制 vs 自愿参与  覆盖范围
监管点

第四步：排放总量设置 排放总量的类型 排放总量的严格程度 履约期

第五步：配额分配   分配方法

第六步：市场 PSAMs
配额预借和储存

金融市场监管  

第七步：履约  执法的严格程度
MRV 的稳健性
注册登记系统的运行

 

第八步：抵销 抵销信用的使用   

第九步：连接 与第三方的连接   

第十步：实施和改进   阶段

317 ICAP （2018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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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 连接的形式和管理
建立必要的管理流程是连接过程中的关键步骤。这包括

考虑连接的时机（第9.6.1节），选择连接工具（第9.6.2节），确
定管理连接的机构（第9.6.3节），以及制定断开连接的应急预
案（第9.6.4节）。

9.6.1 连接的时机

在ETS启动时还是启动后进行连接可能取决于如下几个因
素:

▲ 连接的目标。如果连接主要是为了提供市场的深度和流
动性，那么在早期就进行连接可以促进ETS间交易的可
行性。相比之下，如果为了最大限度地降低成本而进行
连接，那么立即连接可能就不那么重要了。ETS早期阶段
的免费配额等其他功能都将倾向于保持低成本以顺利过
渡。

▲ 设计特征发生重大变化的可能性。ETS的历史，尤其是EU 
ETS，表明各种设计要素相较于体系的早期会发生变化。
这与第十步中关于试点期的讨论是一致的。在设计要素可
能发生变化的情况下，最好推迟正式连接，因为连接后再
对ETS的设计进行优化更具挑战性。

▲ 预先存在的兼容性级别。连接的时机还取决于体系预先
进行对标的程度。加州和魁北克省通过WCI的讨论进行了
多年的合作，后来通过双边合作制定了一个框架以协调各
自的ETS，随后在2014年正式颁布法规修正案将这两个
ETS连接起来（见知识框9-3）。相比之下，拟议的欧盟和
澳大利亚是两个独立发展的ETS的连接，最初并没有连接
的计划；在这种情况下可以分两步走，先建立单向连接再
建立双向连接，以便为谈判进程和随后的协调提供足够的
时间（见知识框9-4）。

知识框9-3  基于WCI设计方案而建立的加州和魁北克ETS之间的连接

加州和魁北克均制定了2030年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与稳步下降的排放总量上限保持一致使ETS成为实现其气候目
标的支柱之一。在各自ETS开发的早期阶段两个辖区就打算将体系连接起来。这两个体系于2014年1月1日正式连接。

这两个辖区的气候政策都是基于WCI的设计建议制定的，WCI是一个由美国和加拿大的州省组成的小组，共同设计
了一个“总量和交易”参考模型。然而，2014年只有魁北克省和加州根据这一设计启动了自己的体系并将其连接起来318，

319。

通过各自独立的监管流程将体系连接起来之前，他们系统性地比较各自的法律法规以确定哪些规定需要完全相同
（或具有相同的效果）、哪些规定可能不需要，并开始了监管协调的过程。最后完全协调一致的规定包括配额拍卖的范围
和安排、价格下限、PSAMs、配额存储（强制性的持有限额）和多年期的履约期。允许的设计差异包括减排项目方法学和
对提前减排的认可。

318 Purdon 等（2014）

319 WCI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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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17年推出自己的ETS后，安大略省于2018年1月加入了加州和魁北克省的连接。这三个司法管辖区通过了监管规
定承认彼此的ETS，并在2017年9月制定了一项连接协议。这是因为三个司法管辖区在以前都参与了WCI，并且安大略的
ETS也是在加州和魁北克的建议和支持下设计的320。然而这种连接只持续了六个月：一个反对ETS的新当选的省政府在
2018年7月突然将安大略从连接体系中撤出。加州和魁北克对此立即采取坚决行动，阻止了与来自安大略省的实体进行交
易。这次干预是成功的，防止了市场的不稳定。安大略省于2018年10月通过了《2018年总量和交易取消法案》（法案4）正
式结束了ETS321。有关安大略省断开连接的更多信息，请参阅知识框10-3。

尽管安大略省突然退出了连接市场，但加州和魁北克省仍对新的连接持开放态度。

.

2007 2008 2010

2014 2013 2012 2011

2018 2018 2018 2019

320 Carmody（2019）

321 安大略立法一般性会议（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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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9-4  案例研究：澳大利亚和欧盟：学习如何进行对标

经过近一年的双边磋商，2018 年 8 月澳大利亚和欧盟同意并最终确定 EU ETS 和澳大利亚碳定价机制（CPM）之间
的全面双向连接。与加州和魁北克的市场不同，欧盟和澳大利亚 ETS 的最初设计中并没有考虑彼此的相互连接；澳大利
亚政府设计了 CPM，将连接设想为一个潜在的长期选项，但没有确定具体的连接体系或连接伙伴。

两个独立设计的体系之间完全连接是可能的。一旦确定了必要的调整，连接伙伴可以选择在完全连接之前做出调整，
或者采用逐步协调设计差异的多阶段方法 322，323。欧盟和澳大利亚选择了后一种方法：连接协定将分阶段实施以分析、磋
商和实施为促进完全连接而需要作出的任何改变。

2012 年的公告设想了未来连接的两个阶段，包括对澳大利亚 CPM 的修改等。修改措施随后颁布：废除价格下限和对
《京都议定书》减排指标的使用加以限制。第一阶段为单向连接，从 2015 年 7 月 1 日澳大利亚固定价格期结束时起，澳
大利亚实体将能够通过该连接使用 EUA 用于抵销其 50% 的履约排放量。第二阶段从 2018 年 7 月 1 开始，将进行全面
的双向连接，使欧盟和澳大利亚的配额可以互换。

然而 2013 年 9 月选举过后，澳大利亚政府的更迭导致 CPM 被废除，因此与 EU ETS 的连接被放弃。尽管相关谈判
者提供的证据表明两个体系之间存在的重大设计差异会在连接后继续存在，但由于放弃了这种连接，因此无法精确衡量
它们，也无法评估双方协商的进一步变化的程度 324，325。

9.6.2 连接的形式

双向或多向的连接可能通过正式条约、无约束力协议和
谅解备忘录等实现，而单向连接可能只需要单个政府采取行
动，即卖方司法管辖区允许出售配额。关于连接的安排需要考
虑的重要问题包括：

▲ 连接是否具有法律约束力？

▲ 如果连接工具约束力，每个连接伙伴如何确保另一个伙伴
不会单方面发起可能对ETS以及与之连接的ETS产生负面
影响的变更？

▲ 如何设计 连 接以向外界传达一 个足够明确的连 接 有效
期？

▲ 连接各方将如何继续合作？未来将如何处理体系设计的变
更，包括对排放总量上限的修订和断开连接？

▲ 应设立或指定哪些机构来管理这一连接，以及需要建立哪
些管理流程来实现稳定和有效的连接？

这些问题的答案将取决于相关司法管辖区的特定法律背
景。迄今为止只有欧盟与瑞士的连接通过条约来正式确立，尽
管欧盟与澳大利亚本也会使用这种方式来推进连接。就加州
和魁北克而言，连接通过各自的条例开始运作，双方也签署了
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协议。每个连接伙伴建立有约束力的连接
协定的能力受到其次国家地位的限制。在美国，条约的制定仅
限于联邦政府，联邦法律限制各州与其他司法管辖区签订某些
其他类型的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因此加州和加入RGGI的各州
将连接和各自的管理程序相结合时，都使用非约束性协议以提
供一种足够透明和可靠的连接方式326。次国家司法管辖区不是
《巴黎协定》的正式缔约方，因此在法律上承认其减排合作可
能面临进一步的限制或额外的程序要求327。

无论连接的法律性质如何，制定连接的安排过程都应具
有信息共享的流程，使各方都能够公开透明地阐述其对连接的
目标。此外，所有的连接安排应共同构建起连接体系的框架，
包括连接目标、当前阶段商定的机制设计、随着体系发展而进
行协调的流程以及NDC的核算安排（如有）。

322 Burtraw 等（2013）

323 ICAP（2018a）

324 世界银行（2014）

325 Evans 和 Wu（2019）

326 连接安排的法律形式在 Mehling（2009）中有进一步讨论。

327 例如即使魁北克省和加州正在通过其相连的 ETS 跨加拿大 - 美国边界交易排放配额，但它们将无法根据《巴黎协定》第 6.2 条自行批准 ITMO。只有其本国政
府可以批准对本国的国家自主贡献使用这种减排措施。但是各辖区已经制定了自己的计算方法，结合他们的地区减排目标将减排量透明地进行计算分配。加州、
魁北克省和安大略省之间的 2017 年连接协议第八条（对于前两个辖区仍有效）规定了基于透明和数据驱动的计算方法以衡量每一方在连接体系中所实现的减
排量占比的核算标准。如果不存在重复计算，可以将这些减排成果用于评估实现每个辖区的减排目标的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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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3 建立支撑连接的机构和制度

一个运转良好的连接需要机构来协助主管部门，或在某
些情况下监督政府管理。这可能包括一个市场服务商和一个
关于机制设计变更的透明体系等328。

▲ 市场服务和监管的单一提供者。加州和魁北克，以及加入
RGGI的各州，已经分别建立了一个非营利实体，提供管理
服务。这些服务包括管理配额追踪系统、管理拍卖以及管
理第三方独立市场监测分析的合同。这提升了管理效率并
降低了成本329。联合拍卖也有助于统一连接市场的碳价。

▲ 体系在设计变更和解决争议方面的透明性。就设计要素
和连接体系的未来方向进行协调，需要一个透明的过程和
解决争端的程序。这对于具有非约束性连接工具的体系连
接尤其重要。非约束性的连接工具为每个参与者保留完全
的主权，例如加州和魁北克之间的连接。这两个司法管辖

区都有监管程序，要求在进行变更前发出通知并征求公众
意见。他们明确认识到需要继续协调ETS设计并就任何变
更提供恰当的通知330。与相关州进行更广泛的合作，依靠
一个每三年评审一次的《示范规则》（一套法规）331。各州
在原有《示范规则》的基础上通过了单独的法规，并可以
随着《示范规则》的总体变化而更新其法规。

其他形式的合作也是可能的。国家之间的连接可以通过
连接条约建立各自的规则和管理机构。与交易协定一样，连接
协定可以建立各种形式的责任或决策过程的授权。关于连接
市场的治理和管理以及利益相关方参与连接的更多细节，可参
见ICAP发布的《ETS连接指南》。

此外还必须制定有关连接体系与国际机制和协定间相互
作用的规则。知识框9-5讨论了连接如何影响各国在《巴黎协
定》下的气候承诺。

知识框 9-5  技术说明：《巴黎协定》下的 ETS 连接和核算 332

连接 ETS 可以支撑司法管辖区以最低成本实现其整体减排目标的能力。这影响到所涉司法管辖区的排放平衡：从司
法管辖区 B 进口配额到司法管辖区 A，即允许司法管辖区 A 的受管控实体排放更多。由于这种连接，排放量在司法管辖
区之间“转移”；在我们的示例中，司法管辖区 A 中 ETS 覆盖的排放量将高于初始 ETS 排放总量。

当 ETS 进行国际连接时，排放量的这种变化可能会影响各国在实现各自 NDC 的进展：如果排放量的变化不计
NDC，那么连接 ETS 使进口配额国（司法管辖区 A）更难实现其 NDC。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使用次国家级司法管辖区实
现其辖区内的减排目标。类似地，次国家级司法管辖区之间的国际转移可能影响其所在各国实现其 NDC 的能力。

各司法管辖区可以采用不同的选择以确保在 NDC 和其他司法管辖区减排目标的制定和核算中适当反映国际连接的
ETS：

▲ 它们可以简单地决定不考虑这种连接（造成的排放量变化）；因为与各国的总排放量相比，连接产生的排放量变化
非常小。

▲ 或者，拥有连接协议或联合 ETS 的国家可以沟通提交一个单一的 NDC 或在其各自的 NDC 列出两个目标：共同的
ETS 目标和非 ETS 行业的单独目标。

▲ 最后，它们还可以考虑根据《巴黎协定》第 6.2 条的规定核算连接 ETS 的相关事项，将排放量变化转换成 ITMO 并
进行相应调整以避免重复计算。

328 有关机构管理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德国排放交易管理局关于如何设计制度以推动连接的指南。指南建议必须建立相关制度来管理常规操作及其调整的操
作、定期回顾检查以及处理不可预见或非同寻常的事件（Görlach 等人，2015）。

329 Kachi 等（2015）

330 安大略省和魁北克政府（2017）

331 RGGI（2014）

332 本知识框是基于 Schneider 等（2018）。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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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协定》第6.2条概述了关于国际转让的一般性原则规定，例如可持续发展、环境完整性、透明度和健全的核算
制度。然而在编写本报告时，UNFCCC的各缔约方尚未就第六条的实施规则达成一致，例如ITMO的定义。因此还没有第
6.2条下规定的核算方法用来计算与ETS连接有关的ITMO和进行相应调整。理想情况下，ITMO的数量将与每个司法管辖
区由于连接而发生的排放量变化完全对应。一个关键的挑战是排放量的实际变化无法从经验上观察到：一旦两个体系连
接起来就不可能确定反事实的排放情景（即不发生连接的情景）。因此，这两个司法管辖区的政策制定者需要确定并商定
估算排放量变化的方法。

Schneider等人确定了四种估算这种变化的方法：（a）将排放量与排放总量上限进行比较；（b）配额的净转移量；
（c）配额的清缴量；以及（d）关于配额的转移量和清缴量的综合信息333。每种方法产生不同的估算结果有不同的优点和
缺点（如对配额持有的处理）。然而，基于受管控实体清缴的配额数量的方法似乎最为稳健。在这种情况下，ITMO将代表
净结果，而不是ETS配额的个别变动334。

9.6.4 编制断开连接的应急预案

在构建连接协议时有四个问题需要考虑，以确保将来可以
进行任何潜在的连接断开：

1.   调整排放总量上限。如果一个体系与其他体系断开连接，
这将影响所有以前连接市场中的配额价格。政策制定者可
能希望提前考虑这种情况是否需要改变排放总量上限或
其他市场要素的设计。有关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环境的更
多讨论，请参见第十步。

2.    来自其他体系的配额的处理335。为维维护体系的环境完整
性，如果某个体系采取官方行动暂停其ETS，其他司法管
辖区可能需要考虑采取措施暂停或断开连接，包括限制履
约指标的进出。如果来自另一个体系的配额被识别为上述
情况，则在断开连接后不再有效。任何关于断开连接的猜
测都将导致连接市场中配额的价格出现分歧和波动；在断
开连接之前将尽可能多地使用较便宜的配额，并将有价值
的配额进行存储336。

3.   断开连接的过程。断开连接可能是由于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积累的问题或突然（政治）事件造成的。例如新泽西州的
政治变化导致该州退出RGGI，安大略省也因类似的政治
变化退出了与加州和魁北克省的连接（见知识框9-6）。在
某些情况下（例如临时执行问题）可能需要暂时中止连接
而非完全断开连接。一个明确的退出策略将使关于适应新
条件的不可避免的变化的谈判更容易，并尽量减少必要时
断开连接的问题。这对于在其他议题上没有密切互动历史
的司法管辖区之间的连接尤其重要。

4.    断开连接的规则和程序。连接的法律形式对其可执行性起
着重要作用。不具约束力的协议，如谅解备忘录依赖于相
互信任和善意但缺乏法律强制性，无法强迫司法管辖区遵
循有序退出连接的相关程序。相比之下，基于条约和协定
的连接将被视为具有法律约束力，可以产生更多的责任和
约束。有约束力的条约可减少各司法管辖区违反条约规定
解除连接条件和程序的可能性。它还为应对违规行为的司
法行动（如制裁或赔偿要求）打开了大门。

333 Schneider 等 2018

334 “《巴黎协定》第十三条所指行动和支持的透明度框架的模式，程序和准则”（第 18 / CMA.2 号决定）第 77（d）（ii）段指出，应进行相应的调整 “通过对第
一次转移 / 已转移的 ITMO 进行加法，再对已使用 / 已获得的 ITMO 进行减法，”应将与这种方法兼容，特别是如果不将 ETS 的配额视为 ITMO。 因此这种方
法的适用性取决于正在进行的第六条谈判以及各国如何选择将第六条的规定适用于与国际碳市场连接的 ETS。

335 参见 Comendant 和 Taschini （2016），其中包括如何处理此类“污染”配额的讨论。

336 请参见 Pizer 和 Yates （2015），以分析断开连接下对存储配额的不同处理方法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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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9-6  案例研究：RGGI和WCI中的断开连接

断开连接的经验很少，但北美的两个案例提供了关于ETS断开连接的例子：新泽西州退出RGGI和安大略省退出与加
州和魁北克的连接。

RGGI最初由美国东北部和大西洋中部的10个州组成，这些州联合起来共同减少电力行业温室气体排放。RGGI 的
谅解备忘录规定了每三年履约期的总体排放上限和各州的占比。2011年5月当时的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宣布，他的州将激活谅解备忘录的相关条款，在第二个承诺期（2012-2014年）之前退出RGGI；根据该条款，一
个州“可在书面通知后30天内撤回其对谅解备忘录的协议并成为非签署州”337。

因此，RGGI的排放总量必须修改以考虑到原本来自新泽西州的40个受管控实体将离开体系。谅解备忘录中给出的唯
一指导是：如果一个州退出该市场，“其余签署州将采取措施，适当调整配额的使用以考虑到从该计划中相应减少的单
位。” 新泽西州在正式退出前完成了第一个履约期。其退出后第二个履约期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上限从1.88亿吨（短吨）
减至1.65亿吨（短吨）338。

当新泽西州离开时，它已经在2014年出售了大约30万个配额，由于RGGI允许无限制的配额存储，并且在第一个履约
期内分配过剩，新泽西州的一些配额仍在流通中并可供使用。根据RGGI的承诺，允许市场参与者无限制地存储配额，其
他RGGI成员国决定承认所有剩余的新泽西配额可用于履约339。同时调整排放总量以补偿新泽西州的退出所造成的影响，
其他州可能因为新泽西州的行为损失了一些收入。

在这种情况下，断开连接实际上是新泽西州彻底废除总量和交易机制的一部分。但值得注意的是，其对覆盖范围较
大的RGGI的影响很小，经验表明可以在履约期结束时有序地退出连接。完成断开连接程序后，新泽西州决定在2018年重
新加入RGGI；这意味着使其规则与2017年RGGI《示范规则》保持一致并最终通过了相关的州立条例。这一连接从2020年
1月开始运作。

与新泽西州退出RGGI的过程不同，加拿大安大略省突然脱离与加州和魁北克省的连接，因此需要迅速采取行动以确
保环境完整性和连接体系的严格程度。2018年1月安大略省、加州和魁北克省将各自的ETS连接起来，但6个月后安大略省
的新一届省政府决定废除“总量和交易机制”，退出了连接。此举违背了不具备约束力的连接协议的条款，该协议要求各
方提前一年发出退出通知，并将退出通知的时间定在履约期结束时。安大略省的退出有可能导致该省受管控实体的配额
外流，因为这些实体不再需要履约。

由于加州和魁北克的监管框架，这两个司法管辖区都有权进行干预。他们指示WCI运用其行政能力修改联合注册登
记系统以防止来自安大略省实体的履约配额与加州和魁北克的履约配额进行交易。然而，加州和魁北克省继续承认在安
大略省退出之前已经存在于加州和魁北克省实体账户中的所有安大略省配额。

为确保各自排放总量上限的环境完整性，加州和魁北克随后各自评估了需要在排放总量上限中扣除多少配额以补偿
仍在流通的安大略配额。为此他们在2019年注销了1300多万个配额。在注销之前，CARB在其2018年的监管改革中纳入了
一些条款以加强其注销配额的权力，从而进一步确保在未来出现断开连接事件时，可以维持其ETS的环境完整性340。

337 RGGI （2005）

338 RGGI （2016）

339 RGGI （2011）

340 CARB （2018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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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考虑到经济、政治和战略因素，连接的主要优势是什么，可能带来哪些风险或不利因素？

2.     有什么不同的方式连接 ETS ？

3.      哪些设计要素需要在连接下进行协调，哪些设计要素将从协调中受益？

应用题

1.  连接对您所在辖区的 ETS 有多重要？

2 不同的连接方法可以为您所在辖区的 ETS 实现哪些目标？

3.  谁是您首选的连接伙伴，为什么，何时以及如何推进关于连接的讨论？

9.8 资料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 《ETS连接指南》
▲ 《根据《巴黎协定》第6.2条对ETS的连接进行核算》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72
https://icapcarbonaction.com/en/?option=com_attach&task=download&id=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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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 览
第十步  实施、评估和改进

工作一览表
✔ 决定实施 ETS 的时机和流程
✔ 决定评审的过程和范围
✔ 识别 ETS 设计可能需要不断变化的原因
✔ 评估 ETS 以支持进一步的完善

ETS从设计到运行都需要政府主管机构和市场参与者
承担新的角色和责任，建立新的系统和机构，并启动、运
行一个有效的交易市场。

每个现有的ETS都需要经历充分的准备阶段来收集
数据、制定技术规则、指南和建立相关机构。此外，一些司
法管辖区设定了明确的ETS试点期。这使各方能够测试政
策、系统和机构，提升能力并展示有效性。然而，如果试点
暴露出问题有可能在全面启动前削弱公众对ETS的信心。
如果认为试点是可取的，政策制定者就需要仔细确定ETS
正式的范围和时段。一方面，试点应向政策制定者提供关
于市场和政策的清晰认识；另一方面，试点的成本和复杂
程度应保持在较低水平，并与试点阶段的目标保持一致。

试点也可以逐步引入ETS的一些设计要素，边做边
学，减轻机构和主管部门设计和管理ETS的负担。ETS的

主要设计要素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实施，例如扩大覆盖
范围、收紧排放总量或进一步加强MRV法规的严格程度。

政策制定者应将ETS的政策和制度做为一个不断进
化的过程，以可预测和建设性的方式推动其随着时间的推
移不断变化以适应新的环境，并能不断吸取运行过程中的
经验和教训。

对ETS表现的评审对于实现这种持续完善和适应非
常重要。有针对性的评审可面向ETS的具体方面，包括更
多的技术细节。综合性评审从更高的层面上审视ETS，例
如ETS是否达到了其既定目标，以及如何改进其基本设计
要素。早期的筹划有助于确保评审的成功，例如在评审之
前就开始数据收集并向公众公布这些数据，有助促进成功
的评审和评估；因为现有的数据和系统可能不足以支撑评
审。这些评审产生的任何可能的变化都需要与政策不确定
性带来的风险相平衡。后者可以通过建立透明和可预测的
流程来化解；通过这些流程，ETS的调整可以被推广并实
施。

本章着眼于实施、评估和改进的过程。第10.1和10.2
节讨论了如何逐步全面推出ETS，以及如何设计ETS的要
素使其以预定的方式随时间发展。第10.3节探讨了如何评
估和评审ETS，以及如何随着时间推移进行政策调整。

10.1 ETS实施的时机和流程
ETS的实施需要决定大量的时间点和流程。政策制定者通

常从试点阶段开始实施ETS以测试和确认一些设计要素是否恰
当；例如EU ETS的第一阶段某种程度上也是试点阶段，而中国
的七个地方碳交易试点和福建地方碳市场有助于其全国碳市场
的建立和发展。哈萨克斯坦ETS也有为期一年的试点阶段341。
相比之下除了配额拍卖实践外，加州在没有正式试点或测试阶
段的情况下全面启动了ETS；然而它在一些设计要素上分阶段
进行，例如覆盖范围和配额拍卖的份额342。

ETS运行前可以 进 行收 集 数 据、建立MR V以 及 建立其
他必要的制度安排，这可以在ETS建立之前提升各方能力以
及做好参与ETS的准备，例如韩国的目标管理体系（Target 
Management System，TMS）（见知识框10-1）。激励性结构
是重要的，即使是ETS中的技术要素也需要测试。由于ETS的
设计和运行在试点阶段后可能会发生变化，一旦ETS全面投入
运行，在初始阶段或试点阶段测试的方法和流程仍可能需要修
改，这凸显了持续评估和完善的重要性。

341 Sergazina 和 Khakimzhanova （2013）

342　 CARB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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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节讨论ETS实施前需要采取的措施、ETS试点的目标和
设计选择、以及逐步实施的目标和要素。

10.1.1 实施前

在实施之前预留足够的时间以确保ETS的关键基础设施
到位很重要，并根据需求为政策制定者和受管控实体进行培
训。实施前应考虑的事项包括：

▲ 专家意见；

▲ 制定ETS法规、法律体系和指南；

▲ 指定或设立支撑机构（如主管机构，对试点效果进行评审
的独立咨询机构）；

▲ 建立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平台；

▲ 主管部门、ETS参与者、交易机构和其他服务提供商或利
益相关方之间的能力建设（见第二步）；

▲ 对ETS的公众宣传。

在履约或交易开始之前有必要确保有效的MRV到位，包
括数据收集。如第三步所述，运行ETS前就开展有效的MRV可
以：

▲ 提高用于排放总量上限设定和配额分配的数据质量；

▲ 支持参与者、主管机构以及立法者的能力建设；

▲ 在强制清缴配额之前，测试政府的管理和履约体系。

多数现有ETS在履约之前都有强制性报告阶段（见第七
步）。新西兰要求正式履行配额清缴义务之前，通过一年的自
愿报告和一年的强制性报告将行业分阶段纳入ETS。决定实施
ETS之前引入强制性报告的政治以及经济可行性因司法管辖区
而异。在韩国，TMS构成了ETS的基础，如知识框10-1所述。

知识框10-1  案例研究：韩国的目标管理体系（TMS）

韩国的TMS始于2012年，涉及强制性报告和企业
的具体减排目标，适用于预期将被纳入韩国ETS的企
业。TMS通过开发必要的MRV规范和流程使过渡到ETS
的过程较为平滑。TMS有助于确定纳入范围和监管点，
而其收集的数据为政府确定免费分配方法和排放总量
上限提供了数据基础。对企业而言，TMS可以对如何降
低排放/减排成本提供有力的参考，进一步推动了韩国
ETS的实施。

尽管ETS运行前的强制性报告和相关举措可以为ETS建设
提供重要的支撑，但在许多情况下，经验和能力只能从ETS的
试点或（分阶段）实施中获得，包括相应的激励性结构。下面两
节将讨论这些问题。

10.1.2 从试点开始

试点是一项强制性计划，明确规定为测试或学习期并有清
晰的结束日期；主管机构应明确表示，试点结束后体系可能发
生重大变化。试点的重点通常是收集数据、测试系统并促进政
府和企业利益相关方的学习。因此，它可能具有不打算跨越试
点期的设计要素，例如更宽松的排放总量上限。本节简述了试
点的目标，然后讨论了在此目标下如何合理设计碳市场试点。

试点有三个主要目标：

1.    测试ETS政策、方法学、系统和机构。试点有助于发现问
题并促进学习，例如数据的收集和报告、数据库管理、与
现有立法的冲突、新立法的需求和改进市场监管的需要。
它们可以突出强调目前的政策和制度并促使这些政策和
制度加以调整以便有效地实施ETS。知识框10-2描述了墨
西哥如何利用ETS试点阶段规划ETS全面实施时的基础设
施和政策。

2.    能力建设。与ETS模拟或自愿交易（见第二步）相比，试点
需要实际制定ETS立法、建立基础设施系统和支持ETS的
机构。如果试点成功，为试点建设的机构和基础设施通常
可以用于整个ETS。此外，试点还可以帮助受管控实体和
主管机构提升能力，并通过培训ETS咨询人员、核查人员
和中介机构来建立和提升针对ETS的咨询能力。

3.    展示有效性。由于各司法管辖区面临不同的情况，试点有
助于测试ETS并展示司法管辖区内ETS的总体效果。如果
司法管辖区正在引入不同于已有ETS的设计要素或正在微
调ETS设计要素，那么试点也很有价值。试点可以在随后
的阶段支持ETS的正式实施，因为政策制定者除了理论模
型外，还可从试点中借鉴实操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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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10-2   案例研究：墨西哥试点ETS

基于2018年7月对“气候变化整体法案”改革的第2条的授权和2019年的相关法规，墨西哥ETS试点于2020年1月1日
开始运行。试点ETS将运行两年，再加上一年的过渡期，之后将进入全面运行的ETS。它旨在提高排放数据的质量、测试
系统，并有助受管控实体提升参与ETS能力，最终用于改进墨西哥全国ETS正式运行期的设计（将于2023年开始）。试点
阶段（2020-2021年）和过渡阶段（2022年）共同构成了墨西哥ETS的测试计划。

年排放量大于10万吨二氧化碳的能源和工业企业（燃烧和工业过程固定源的二氧化碳直接排放）将被纳入试点，覆
盖了大约300个实体，其排放量相当于墨西哥全国排放量的40%。

根据法律规定，墨西哥试点致力在试点期“不”对受管控实体“产生经济影响”。但如果未履约，各受管控实体将失
去把未使用的配额存储（配额结转）到下一个履约期的机会。此外，他在全国ETS的正式运行期间，试点期内未履约的实
体将获得较少的免费配额（试点期间每个未清缴的配额将对应减少两个正式运行期的配额）。

墨西哥环境和自然资源部（SEMARNAT）宣布了有关试点排放总量上限、行业年度配额分配以及2019年底配额储备
的三项规定。SEMARNAT也一直在为ETS开发不同的基础设施，包括注册登记系统、减排项目方法学和配额拍卖平台。
目前过渡阶段的条例尚未公布。试点期内的一个重点是ETS初级和二级的市场运作，为过渡到全国ETS的正式运行做准
备。

试点设计

在设计试点时政策制定者必须做出多种决策，如图10-1所示：

▲ 时间长度：确定试点期限的长度最重要的是所选择的时间
框架要与其目标相一致。如果主要目的是收集数据，那么
也许一年的短期试验就足够了，第一个正式阶段可以在试
验阶段结束后立即开始。然而，如果目标是建立相关能力
和测试系统，则可能需要数年的较长试验阶段。例如墨西
哥ETS的试验阶段为三年，目的是提高数据质量和建设能
力。在全面实施之前还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来评估试点的表
现，并对各项设计要素进行修改。

▲ 覆盖范围：政策制定者可以选择设计一个覆盖面广的试
点，覆盖尽可能多的、将参与正式履约期的实体。EU ETS的
第一阶段虽然没有正式命名为试点阶段，但遵循了这一模
式；或者试点可只覆盖大型实体和有限的行业；或者像中国
一样，试点的地理范围更为有限（见方框10-3）。如果覆盖
范围较窄则可以对关键政策和制度进行测试，而不必像覆
盖范围较广的试点那样对政府和受管控实体施加相同的成
本。但是如果试点不覆盖所有的体系参与者，就有可能不具
有代表性。

▲ 配额分配：试点提供了一个机会来测试将在正式ETS运行
中使用的配额分配方法。试点期间的工作应侧重于收集分
配所需的数据（例如确定免费分配的基准值），并对受管
控实体如何报告数据进行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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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排放总量上限的严格性：一些司法管辖区已决定在试点期
间实施较不严格的排放总量上限。他们之所以选择这样做
是因为如果试点是一个独立的测试期，那么从长远来看不
会直接影响体系的运行。然而，从这种方法中获得的好处
必须与较低水平的激励、更晚启动的正式运行阶段以及较
低的初始减排目标等不利因素相平衡。试点期间的宽松排
放总量上限也可能产生路径依赖并产生不良预期，使得试
点结束后更难过渡到更高减排目标的正式ETS。

▲ 执法：在试点期间，执法可能不如正式全面运行的ETS严
格。执法部门可将重点放在教导企业了解ETS，而不是对
违规行为采取惩罚性措施。明确地将试点作为一个学习阶

段，有助于避免公众认为正式运行阶段也是采用这种执法
程度。

▲ 配额结转：还需要决定是否可以将试点阶段的配额存储至
ETS的正式运行阶段。如第六步所述，限制试点阶段配额
结转到后期阶段可以降低试点阶段的不良市场特征进入
到ETS全面实施阶段的风险。如果试点的排放总量上限不
那么严格，限制配额储存也可有效避免ETS正式运行时减
排目标的下降。然而，限制配额储存增加了配额价格在试
点期结束时急剧下降的可能性，有可能削弱公众对ETS的
支持。

知识框10-3   案例研究：中国地方碳市场

七个地方试点市场和福建碳市场的运行是中国建设全国碳市场过程中能力和知识积累的关键一步。2011年中国国家
发改委发布了建立碳交易试点的通知，旨在落实“十二五”规划中逐步建立全国碳市场的要求，推进市场机制，实现中国
2020年低成本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343。

试点是中国制度建设的传统，在启动大型的政府政策制度之前谨慎的做法是首先在具有不同社会经济环境的多个地
方测试不同的制度方案。这种边做边学的做法使政策制定者能够避免一刀切政策带来的风险，摒弃那些已被证明不合理
的做法并发现适合中国国情的做法。地方市场涉及的地区包括北京市、上海市、天津市、重庆市、湖北省、广东省、深圳市
和福建省344。这些地区的总人口约为3亿。第一个地方碳市场（深圳市）于2013年6月启动，最后一个（福建省）于2016年
12月启动。

不同的地方碳市场之间存在实质性差异，因为它们在地理位置、排放规模和行业覆盖率等细节方面存在差异。一些
试点在中国人口最密集的城市，如北京和上海；一些在省份，如福建、湖北。配额分配方法各不相同：有基于历史排放的
免费分配，如在重庆和深圳；有基于基准法的免费分配，如在湖北和上海；也有一定程度的配额拍卖，如在广东。覆盖范
围也各不相同：所有地方碳市场都覆盖了电力和工业部门；一些地方碳市场还覆盖了民航（上海、广东、北京和福建）、建
筑（上海和北京）和公共交通（深圳和北京）。各市场的交易活动也各不相同，但总体而言意义重大：截至2018年12月31
日，所有地方碳市场的配额现货市场累计交易量达到2.82亿吨CO2，成交金额达62亿元人民币345。

中国全国碳市场的设计建立在地方碳市场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特别是在确定覆盖范围、配额分配方法和MRV的不
同尝试（另见知识框2-9：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的能力建设）。中国政府还依靠这些地方碳市场为全国碳市场提供
一些关键基础设施；湖北为全国碳排放权注册登记系统的建设和运维的开发负责方，上海则负责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平台
的建设与运维。虽然试点在最初仅计划运行三年，但都一直持续到现在。中央政府的政策制定者仔细考虑了从地方市场
向全国过渡的问题。短期来看，由于全国碳市场仅覆盖发电行业，现有地方碳市场可与全国市场并行运行，覆盖非发电行
业。从中长期来看，随着一些行业逐渐被纳入全国碳市场从而退出地方碳市场，而全国碳市场未覆盖的行业可能会继续
在地方碳市场中继续履约。

试点的局限性

尽管精心设计的试点可以实现上述许多目标，但它们为政
策制定者提供的ETS有效性方面的经验仍然有限。例如试点
ETS不太可能持续足够长的时间，也不太可能雄心勃勃地推动
针对减排的大规模投资。

此外，如果ETS试点被视为不成功，公众有可能对ETS产
生负面看法，从而将失去公众支持。尽管EU ETS的第一阶段为
各成员国政府和企业带来了丰富的市场和运营经验，但正如知
识框10-4所述，配额价格在阶段结束前大幅下降，使得公众对
ETS产生了负面印象。明确传达ETS试点阶段的目标和期望值
对于缓解此类风险非常重要。

343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011）

344 Zhang 等（2014）

345 ICAP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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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识框 10-4   案例研究：EU ETS 第一阶段的经验教训

EU ETS的第一阶段为期三年（2005年-2007年），是为第二阶段的有效运行做准备。在这个边做边学的阶段，主管部
门和受管控实体都能够从中获得ETS的经验。按照欧盟ETS指令第30条的规定，在第一阶段结束之前须对EU ETS进行全
面评审346；第一阶段的配额不允许存储到第二阶段。

第一阶段成功地建立了一个有效的配额市场，并为二氧化碳排放定价；因此在欧洲，碳排放首次成为财务总监和会计
的关注点而不再仅限于环保和生产人员。然而在这一试验阶段，配额的过度分配最终导致了碳价的急剧下降，使公众对
EU ETS产生了负面看法。根据第一阶段的运行情况，负责评审的工作组对其进行评估并对EU ETS之后的改进提出了政策
建议。他们特别指出了四个主要问题：

▲ 欧盟成员国通过各自的国家分配计划确定免费分配的过程往往高估排放量，从而向受管控实体分配超出需要的配额
并导致碳价低迷。这削弱了投资和创新的动力。

▲ 各成员国在确定国家分配计划的方法上缺乏协调，扭曲了欧盟各成员国之间的竞争。

▲ 一些获得免费配额的行业将配额的市场价值转嫁到消费者从而获取暴利，对分配产生负面影响。

▲ 国家分配计划的批准非常复杂，对EU ETS的整体排放总量上限造成了一些不确定性347。

EU ETS第一阶段很有价值，因为它为随后的阶段识别和解决了上述问题348。从EU ETS第三阶段起，排放总量的设定
和免费分配在欧盟层面得到集中管理和协调；此外，只有被认为存在碳泄漏风险的行业才能获得免费配额349。

10.2 逐步实施
除了试点，政策制定者不妨考虑逐步实施ETS的各个方

面。虽然是逐步实施ETS，但也可能从一开始就对ETS进行了
最终设计，但对于部分设计要素采取分阶段实施的方式。一般
可以采用预定政策进行设计，但通过逐步实施来控制其复杂
性：包括持续进行能力建设、逐步扩大覆盖范围以及应对纳入
某些行业的潜在政治挑战。逐步实施与侧重于收集数据、测试
制度和学习的试点阶段并不相同。

本节概述了这种过渡的目标、优点和关键要素，以及由
此产生的挑战。逐步实施有助于ETS的设计与时俱进。迄今为
止，大多数ETS运行都遵循了类似的变化过程，这些ETS既有
开始既定的设计，也有后续增加的修订。

10.2.1 逐步实施的目标

逐步实施的目标是：

▲ 能力建设。逐步实施可以培养政府内部和外部参与ETS人
员的基础能力。它还可以在实施更广泛或更严格地履约规
则或在引入更复杂的规则之前，建立利益相关方对ETS有
效运作的信心。

▲ 测试制度。逐步实施为开展早期评审和后续阶段据此进行
的完善提供了机会。

▲ 尽快形成碳价。和ETS的实施被推迟到所有要素都准备就
绪的情况相比，逐步实施能更迅速地形成碳价。

346 欧洲理事会（2003）

347 欧盟委员会（2008a）； 所有工作组会议的报告载于附件 1。

348 欧洲理事会（2009）

349 电力行业在 EU ETS 第三阶段没有获得免费分配，因为它被认为能够将碳成本转嫁给消费者和工业企业。 第三阶段的规则还包括可每年对免费分配进行调整，
具体取决于所覆盖设施的活动水平是否有实质性变化，而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则不允许事后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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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降低实施ETS的前期成本。引建立并运行ETS是一个复杂
的过程，而且失败的风险和成本可能很高（环境、经济、社
会和政治）。通过逐步采取行动，政策制定者可以减轻其
中的一些风险和复杂性。

▲ 为调整相互关联的监管框架留出时间。ETS将一种新商品
引入市场，会对其他监管框架产生深远影响，如能源市场
监管、竞争政策和金融市场监管。并非ETS的监管体系与
其他相关的监管机制的所有联系都可在试点前或试点阶
段被完全发现和梳理，因此逐步实施ETS为调整相互关联
的监管框架预留时间。

10.2.2 过渡阶段的要素

逐步实施ETS可以让政策制定者逐步扩大碳市场的不同
组成部分，以及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改善其功能。逐步实施的
一些关键设计特性包括：

▲ 覆盖范围：ETS可能从有限的行业开始，纳入最重要的和
易于覆盖的排放源，如知识框10-3中讨论的中国的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以扩展到更多的行业和/或更多的
参与者。

▲ 总量上限的严格程度：逐步实施可以让减排目标和参与者
的相关成本增长得更慢。排放总量上限可能从一开始就设

定在一个不那么严格的水平；随着时间的推移，严格程度
会上升。

▲ 免费分配：免费分配的水平和方法可以随着时间的推移而
变化。在ETS启动之初可能有必要将一定比例的配额采用
祖父法分配以防止碳泄漏。然而，即使主要贸易竞争对手
不采用可比的碳定价机制，纳税人也可能不愿意无限期地
支持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行业（见第五步），而且继续免
费分配配额可能不符合长期的气候目标，因此可以减少或
逐步取消免费分配。不管怎样，配额免费分配应随着时间
的推移转向更复杂的方法（如基准法）以避免祖父法的缺
点（参见第五步）。如果减少免费分配就需要对引入大规
模配额拍卖进行仔细测试，并逐步扩大配额拍卖的范围和
规模。

▲ PSAMs：政府希望在ETS开始时市场运行更为平稳。随着
市场的成熟和与其他市场的联系变得紧密，ETS可能会向
更大程度的自由化过渡。澳大利亚ETS就是一个例子，政
府曾打算逐步放宽碳价管制以便为市场的成熟留出时间
（见第六步）。

▲ 连接：一些ETS可能从一开始就是为与其他司法管辖区连
接而建立。然而在其他情况下，政策制定者可能仅希望在
ETS的早期阶段不排除连接的可能，并在建立正式连接
之前确保自己的ETS是处于健康有序的运行状态（见第九
步）。

知识框 10-5   案例研究：中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体系建设阶段

2021 年 1 月中国发布了一系列关键政策文件 350，公布了受管控实体的履约义务；中国全国碳市场由此开始运行。考
虑到建设和实施如此大规模和复杂的体系面临的巨大挑战，中国政府采用了分阶段的方式进行碳市场的建设，同时也借
鉴了八个经济和产业状况各异的地方碳市场的丰富经验。

国务院于 2017 年批准了一份全国碳市场建设方案，其中规定了分步建设全国碳市场。第一阶段的重点是建设和发展
基础设施。第二阶段是试运行仅覆盖发电行业的 ETS。第三阶段侧重于深化市场并逐渐扩大覆盖范围。

自 2017 年以来中国政府在多个方面努力推进全国碳市场的筹备工作，包括报告和核查八个高能耗行业的历史排放
数据、建设国家注册登记系统和交易系统等基础设施、制定立法和监管制度、以及大力进行能力建设。

正如建设方案所示，全国碳市场开始时仅覆盖发电行业的近 2200 家企业，纳入门槛为年排放高于 2. 6 万吨二氧化碳。
未来几年中国的全国碳市场将逐步扩大到钢铁、水泥、化工和造纸等行业。

350 《碳排放权交易管理办法（试行）》http://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2/202101/t2021010516131.html. 《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权交易配额
总量设定与分配实施方案（发电行业）》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2/t2020123015546.html. 《纳入 2019-2020 年全国碳排放
权交易配额管理的重点排放单位名单》 https://www.mee.gov.cn/xxgk2018/xxgk/xxgk03/202012/W020201230736907682380.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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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3与逐步实施ETS相关的挑战

司法管辖区应考虑逐步实施的好处是否大于成本。PMR
发布的《碳定价评估：碳定价决策指南》也提供了关于能力建
设和准备的更多信息。

▲ 降低ETS的效果。如果最初覆盖的排放量较少，ETS的总
体环境影响可能会较低。相对于更广阔的覆盖范围，成本
有效性也会下降。因此需要调整总体的气候目标和排放总
量以适应较窄的覆盖范围（见第四步）。考虑到需要根据
《巴黎协定》提高气候目标和NDC的雄心，政策制定者在
实施ETS时需要考虑其长期发展轨迹和目标。

▲ 碳泄漏风险。第二个问题是已覆盖和未覆盖排放源和行业
之间可能发生碳泄漏。如果未被纳入的排放源在碳市场发
展中期被纳入，这可能只是一个短期风险。在这种情况下
长期投资决策应不受到影响。然而，这一点在多大程度上
成立取决于已覆盖和未覆盖的排放源和行业之间的可替
代性。

▲ 不正当的动机。如果某排放源在ETS的初始阶段未被纳入
但预计稍后将被覆盖，则可能产生一种动机，即将未来的

排放提前到一个较早的时间点以减少其未来的减排责任。
例如监管点下游未被覆盖的企业可能有储存高排放燃料或
产品的动力，以避免未来这些燃料或产品的价格上涨。在
新西兰，尽管林业是首批被ETS覆盖的部门，但从得知了
2008年1月1日起毁林活动将被纳入ETS的消息时，人们就
增加了森林砍伐以减少未来的责任（见第三步）。

▲ 政治期望。初始排放总量设定过于宽松会导致碳价偏低，
这可能损害碳市场信誉并可能降低对长期碳价的预期：市
场参与者可能不相信政府会在后期实施更严格的减排上
限。如果明确公布ETS的长期发展轨迹（如一旦ETS全面
实施，就将实施更为严格的排放总量限制），可以改善这
一问题。

▲ 利益相关方抵制改革。由于利益相关方的抵制，使得对
ETS初始设计的修改和完善变得更困难，从而产生了锁定
效应，导致服务于长期碳排放控制目标的ETS的修改和完
善很难被推动。例如，最初未覆盖的行业可能更愿意继续
被ETS排除在外（例如新西兰的农业部门，见第三步）。因
此利益相关方的尽早和持续参与，可能是减少和管理这种
风险的有效措施。

10.3 ETS的评审和完善
本节探讨了ETS评审的基本原理、主要类型、评估和评审

的数据要求以及对评审作出回应的过程。

10.3.1 评审是政策演变的驱动力

评审为评估ETS政策的影响和进一步完善提供了重要的
机会。一个成功的评审应是高效且在政治上可接受的，以响应
政策成效的新信息以及适应不断变化的当地和全球环境。图
10-2描述了ETS政策周期的模型，包括政策的评审和后续调
整。

有必要进行评审的主要原因包括：

▲ 外部条件的变化。例如经济冲击或新技术可能会改变实现
排放总量控制目标的成本，因此需要重新评估。

▲ 国内和国际气候政策的变化。例如随着政策发展可能需
要提高排放总量控制目标，以反映气候目标的逐步提高或
提供新的连接或抵销的机会。

▲ 纠正错误和意料之外的后果。政策制定者几乎不可能确切

地知道企业是如何运作的，也不可能确切地知道他们将如
何应对新的监管规定；这意味着一些错误和意料之外的后
果需要被留意。

▲ 吸取经验。ETS的初步设计可能存在一些问题，运行一段
时间后获取了经验教训进而考虑相应改进。新西兰政府在
观察到其ETS的碳价与减排指标的价格密切相关后，取消
了国际减排指标的使用（见第八步）。

▲ 处理行政和法律问题。ETS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以复杂
的方式与其他法律法规相互作用。为了应对不断变化的法
律环境，可能需要进行评审。为了控制ETS的行政负担，政
策制定者可能还想通过评审探索可能的ETS管理的简化方
案。

▲ 反映能源和气候政策的演变。ETS可能与其他能源和气候
政策间相互作用。这些相互作用需要定期和系统地加以分
析和反映。这可能会产生许多影响，例如改变一个行业将
成本传导给消费者的能力的政策可能会影响减排成本和
市场行为。

从ETS的政策评估中可以认识到，ETS的设计取决于辖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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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情况且必须不断发展，以及时反映不断变化的情况。理想情
况下ETS需要具有“可预测的灵活性”351，稳健和可预测的评
审过程提供了在既定时间点进行政策调整的灵活性。ETS的其

他设计可以支持评审过程之外的可预测性，例如引入一定的规
则来解决长期的碳价波动（见第六步）。同时如第三步所述，引
入补充性政策有助于确保实现保护气候的政治承诺。

10.3.2 评审的类型

明确的目标对于任何有效的评审都是至关重要的。确定
新的政策目标、或需要在新旧目标之间建立平衡通常意味着需
要第一时间进行评审，而无需考虑ETS在实现其最初目标上方
面的效果如何。

评审主要有两种类型：

1.    综合性评审，涉及ETS的基础要素设计； 

2. 有针对性的评审，涉及管理或技术方面。

如图10-3所示，每种类型的评审都有不同的目的。综合性
评审通常是在ETS阶段结束时进行的定期审查，可以作为启动
结构性改革的基础。有针对性的评审通常集中在ETS具体方面
的表现；可以是既定的，也可以是非既定的。一般来说，这两种
类型的评审都要起到三个作用：

1.    确定系统和功能运行良好；

2.   发现无法正常运行的要素，并对此提出建议或重新设
计； 

3.    评估ETS在气候政策体系中将要起到的作用。

在评估ETS的表现时，评审人员通常希望和无ETS的假设
情景进行对照。不同的评审将回答不同的问题，例如：

▲ 环境有效性：排放量是否低于没有ETS的情况？
▲ 成本有效性：成本是否可以接受，并且比其他政策的成本

更低？

▲ 公平：一些群体，特别是弱势群体，是否承担了过高的成
本？

在考虑由谁进行评审时，政策制定者应利用有兴趣了解
ETS影响的利益相关方群体。理想情况下，学术界或非政府组
织的研究人员将能够利用评审的数据独立探索自己的研究问
题。透明的评估和与利益相关方的协商，以及积极的学术讨
论，将提高工作质量并有助于有效修订ETS。

.

 

351 世界银行（2010）将“可预测的灵活性”定义为允许“在潜在的社会和政治状况发生变化时及时进行修订”，同时“明确定义了修订其条款的条件”。 同样
在其他方面，Stern 在 2008 年指出了可预测的灵活政策的重要性，它可以在提供长期计划的同时又具有足够的灵活性以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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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性评审

综合性评审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决上述可预测性和灵
活性的权衡问题。按既定时间表安排综合性评审将产生一种期
望，即根本性的变化只会在特定的时间发生，从而在评审周期
之间提供了可预测性；这些评审的时间表有时包括在ETS立法
中。综合性评审将着眼于全局性评估ETS。在综合性评审中可
以探讨的一些关键问题包括：

▲ 调整排放总量上限，以适应更宏观的背景因素，包括司法
管辖区总体减排目标的任何变化（例如NDC的更新）、经
济发展趋势、新技术的可用性、以及其他司法管辖区的碳
定价机制或替代性的减排政策的相对减排目标；

▲ 评估ETS在配额价格、履约成本、潜在碳泄漏和竞争力影
响方面的预期表现；

▲ 碳价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减排行为和投资，特别是相对于
国际能源价格、大宗商品需求和其他政策法规等其他驱动
因素。

评审还提供了一个与利益相关方接触的机会，可以更新和
提高利益相关方以及官员对ETS如何运行最有效的理解，并有
助维持体系的核心设计。还需要考虑涉及到的利益相关方的类
型，一个有效的综合性评审过程可能需要能力、客观性和完整
性受到尊重的个人和机构的参与。这些利益相关方应该带来广
泛的观点，最好是政治上独立或代表各派别的。这一过程需要
在资金和时间方面都有充足的资源，给予足够的时间进行投
入、分析和审议。

EU ETS是一个例子，如知识框10-6所述，它明确了不同阶
段之间的综合性评审如何使ETS的设计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
展。然而这一经验也表明，这种有计划的评审在应对不断变化
的短期情况方面的灵活性较差。因此在实践中，EU ETS的设计
要素也在各个阶段内进行了评估和更改。这些计划外的评审将
在下文进行讨论。

知识框10-6   案例研究：EU ETS的结构性评审

ETS指令中包含了相关规定，从一开始就预留了评审和改革EU ETS的机会352，353。在随后的更新中，ETS指令还规定
了需要对ETS的哪些要素进行评审和评审应关注哪些问题，同时欧盟委员会还将提交一份关于这些问题的报告，包括对
指令进行适当修改的建议。《关于建立MSR的决定》第3条354还包括了评审的时间表和一般性指南。

在首次评审时，欧盟委员会向参与者和利益相关方调查和收集信息，并成立了一个由成员国和行业代表组成的工作
组。该小组讨论了覆盖范围、履约和执行机制、进一步协调和提高可预测性以及与其他ETS的连接355。指令2009/29/EC修
订了最初的ETS指令，以反映通过评审过程从第一阶段吸取的经验和教训。调整的地方包括覆盖范围、排放总量设定和配
额分配。

除了按计划进行的评审和对EU ETS立法的相关修订外，欧盟还对该体系进行了额外的修正以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自2009年以来EU ETS累积了大量的过剩配额，在2013年达到最高值（达22亿吨）。由此造成的供需不平衡给配额价格带
来了下行压力：配额价格从2008年1月的30欧元降至2013年1月的5欧元以下，并在之后的四年内保持在5欧元以下。巨量
的过剩配额和低迷的碳价引发了关于EU ETS有序运作和长期信誉的激烈辩论。对此，欧盟委员会在2012年发布了《EU 
ETS报告》，提出了解决配额结构性供需失衡的建议措施。

经过广泛协商，EU ETS采纳了两项措施：作为应对市场供应过剩的短期措施，欧盟委员会将9亿个配额的拍卖推迟
到2019-2020年，从而改变了第三阶段配额拍卖量的供应。拍卖量在2014年减少了4亿个配额，2015年减少了3亿个配额，
2016年减少了2亿个配额。这种“折量拍卖”是通过2014年的配额拍卖条例修正案实施的。作为一项长期干预措施，MSR
于2018年通过并于2019年投入运行，通过调整待拍卖配额的供应量来提高市场对重大冲击的抵御能力（见第六步）。

352 欧洲理事会（2003, 条款 30）

353 欧盟委员会（2008a）

354 欧洲理事会（2015）,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 2015 年 10 月 6 日关于为 EU ETS 计划建立和运行 MSR 的第 2015/1814 号决定（欧盟），并修订了第 2003/87/EC 号指令。

355 参见 Ellerman 等 2007 和 Ellermanet 等（2010），关于 EU ETS 中的评审和改革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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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 ETS 上一次修订是在 2018 年，目的是确保该体系能够很好地实现 2030 年气候和能源框架目标。此次修订主要
集中在三个方面：加强 EU ETS、改善碳泄漏保护措施和促进低碳投资。商定的条款包括加快年度排放总量削减步伐、更
有针对性的免费分配、以及新的金融支持机制来推动低碳创新和支持低收入成员国工业和电力部门的现代化。作为第四
阶段修订案的一部分，MSR 也得到了加强。在 2019 年至 2023 年期间过剩配额将以双倍比例即 24% 存入 MSR，然后在
2024 年恢复到 12% 的正常存入率。从 2023 年起，MSR 中超过上一年拍卖量的配额将失效（被注销）。最后，修订后的
ETS 指令规定，成员国应注销一部分配额以反映能源部门的其他政策，例如逐步淘汰煤炭。

作为《欧洲绿色新政》的一部分，EU ETS 将经历下一个修订和现代化周期。预计欧盟委员会将在 2021 年年中提出
修改和可能扩大 EU ETS 覆盖范围的建议 356。

知识框10-7详细说明了RGGI的评审流程，RGGI的评审流程设计旨在通过持续评估和定期评审而实现更大的灵活性。

知识框 10-7   案例研究：RGGI 的综合性评审

RGGI被称做一个“活的体系”，主要是指RGGI下的制度条例和参与州之间的谅解备忘录规定了定期开展综合性评审
和评估。

最初的RGGI谅解备忘录要求在2012年进行综合性评审。两年的时间里评审过程考虑了五个主要问题：体系表现、体
系影响、额外减排、碳输入和碳泄漏以及抵销机制。除了许多外部组织进行的实证分析外，评审还邀请区域内利益相关方
的广泛参与。参与州为受管控和非受管控实体、环境类非营利组织、消费者和行业代表举行了12次利益相关方会议、网络
研讨会和研习会议。

评审的两个主要结论是配额供应过剩和当时的成本控制机制无效。因此配额的总数从1.65亿减少到了9100万，同时
还建立了CCR357。此外，对抵销、储备价格和未售出配额的注销进行了一些小调整。该评审后的修订内容包含在《示范规
则》的更新中，同时也体现在对RGGI管辖区内二氧化碳配额预算的修改。这些文件随后成为参与州在各自的法律和监管
程序中更新各自的二氧化碳预算与交易计划法规的基础。2012年《示范规则》修正案包括了一项声明，承诺参与RGGI的
州进行持续性评估以持续改进RGGI，并在2016年之前开始另一次综合系统评审。

第二次评审于2015年末开始，并于2017年末完成，进而形成了2017年版的《示范规则》。这次评审进行了九个利益相
关方系列会议和实质性的经济分析；评审过程考虑了六个主要问题：RGGI排放总量的潜在变化、新建和改进RGGI的灵活
性机制、RGGI监管的排放源、遵守清洁能源计划、拓宽RGGI市场、改进RGGI的配额拍卖和追踪系统。由此发布的2017年
《示范规则》公布了2020年至2030年期间主要的设计要素调整，其中之一是在2020年至2030年期间排放总量上限再减
少30%，比2009年制定的RGGI排放总量上限减少至少65%。其他关键要素包括建立ECR、对CCR的修改、调整排放总量
上限用以调控2020年之前未售出的过剩配额358。2017年《示范规则》修正案还包括一项声明，承诺参与RGGI的州进行持
续性评估以持续改进RGGI，并在2021年之前开始另一次全面的项目评估。

356 欧盟委员会（2020f）

357 RGGI （2013b）

358 RGGI （2017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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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针对性的评审

有针对性的评审是对综合性评审的补充。它们往往更具管
理性或技术性；可以是计划内的，也可以是计划外的。有针对
性的评审侧重于ETS的具体方面，例如PSAMs、抵销机制、或
分配方法的适当性；而非从更高的层面上审视体系的综合性评
审。无论计划内还是计划外的针对性评审，都有其如何进行的
明确指导方针。

▲ 计划内的评审使得政策制定者可以评估ETS的基本功能，
并对体系设计进行必要的更改以完善ETS的功能。在ETS
早期就开展评审尤其能够提供一个很好的机会与利益相
关方接触，学习他们的经验，并增加对ETS的理解和接受
程度。然而这也有其局限性，有限的数据量可能不足以得
出有关机制功能的可靠结论。因此在许多情况下，早期对
ETS有效性的认识不太可能成为根本性改变ETS设计的依
据。

▲ 计划外评审：可能因意外或不可预测的发展而开展，包括
以下情况：

• 遇到一个紧迫的问题使各实体虽然尽了最大努力，但
仍难以履约；

• 发现法律或法规存在冲突；

• 法规可能存在漏洞且市场参与者正在利用该漏洞。

与综合性评审不同的是，针对技术或管理的评审可以在很
大程度上通过官员和主管机构的流程来管理。这些评审将从利
益相关方的参与中获益匪浅，利益相关方可以提供有关挑战和
潜在解决方案的有效见解。

新西兰有两种类型的评审：强制性的和自由裁量性的。后
者可以在强制性评审之间灵活地评估ETS需要被审视的的各个
方面。知识框10-8描述了新西兰ETS的评审过程。

知识框 10-8   案例研究：新西兰 ETS 的评审过程

新西兰ETS历经多次评审，在不同的时间点采用了不同的程序。2008年新西兰启动ETS的立法中规定了两种评审程
序：359

▲ 在每个国际承诺或五年期结束前，由气候变化部长任命的独立小组进行的强制性评审。这些评审的结果将公开；

▲ 气候变化部长可随时通过任何方式对ETS的运作和有效性进行酌情评审。

新西兰ETS立法获得通过后政府立即换届；新政府于2008年12月启动了对新西兰ETS的自由裁量性评审。这项评审
是由一个跨党派议会特别委员会开展的，其目的是重新审视新西兰的气候变化政策目标并决定是否继续ETS。经过这一
评审，新政府选择保留新西兰ETS，并对其进行了大量修正360，以缓和其对经济的影响。

根据政府的职权范围，由7名非政府专家组成的小组于2011年进行了新西兰ETS的首次强制性评审；其中包括为期六
周的咨询期，并向公众征求意见和编写专家报告。专家组公开发布了一份深入的评审报告，政府在2012年的新西兰ETS修
正案提案中考虑了该报告361。政府最终选择接受专家组的部分建议，但非全部建议。这一过程有助于影响政府的决策，并
建立公众对这一制度的理解。

在2012年的立法修正案中，政府修改了新西兰ETS的评审程序。现在由部长酌情决定是否进行评审；但没有就职权
范围提供任何指导，也没有要求使用一个独立的小组。如果没有小组参与，部长必须与利益相关方和相关的毛利人/土著
人代表协商。这一变化反映了一种看法，即最初的评审规定是资源密集型的，因此导致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新的评审
规定反映了减轻政府负担和评审过程更高不确定性之间的权衡。

新西兰 ETS 于 2015-2016 年进行第二次评审，此前政府于 2015 年 7 月宣布了新西兰 2020 年后的温室气体减排目标。
评审开始时政府发布了一份供公众讨论的咨询文件以及一些支持性文件。评审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着眼于过渡措

359 新西兰政府（2011）

360 新西兰环境部（2009）

361 新西兰环境部（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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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的即时改革，并决定逐步取消1换2政策（这一措施允许新西兰ETS的非林业参与者每两吨排放量清缴一个配额（相当
于2016年只需要履约50%）362。第二阶段侧重于更宏观的新西兰ETS设计和运行，及其与新西兰递交的NDC的一致性；
农业被排除在评审范围之外。评审结果表明新西兰ETS在推动国内减排方面一直是无效的。评审结果导致了一系列改革
ETS的决定，从而使配额供应得到更好的管理。根据国家碳预算，设定排放总量、限制国际减排指标、实行配额拍卖和引
入CCR、逐步取消免费分配、简化林业核算方法和改善体系的运行技术系统。经过进一步的公众协商，这些决定于2018-
2019年得到确认。新西兰《应对气候变化（排放交易改革）修正法案》于 2020年6月中旬获得通过，并在2021年初配额拍
卖后开始生效。

10.3.3 为评审和评估收集数据

设计ETS时，政策制定者还须考虑评审和评估所需的数据
以及收集何种数据。

数据要求

与评审相关的许多数据已经因为其他目的而被收集；例如
能源价格和使用量、企业活动水平数据、影响因素（经济和环
境）、收入和利润、工资和就业、产品价格、技术专利和天气或
土地使用。而其他相关数据可由MRV和履约系统、记录交易的
注册登记系统以及配额分配流程而生成。

然而，一些研究需要新的数据，可能包括政府和受管控
实体的管理成本、ETS未覆盖的其他实体的排放量、新行业实
践、投资、创收和创新的相关信息。

为了通过评估和评审产生强有力的分析结果，这些数据需
要及时提供给当局和其他研究人员，并能提供足够的支撑性文
件。一般公开发布的总体数据在解决有效性和影响的关键问题
时的价值有限；稳健、详细的研究需要特定参与者的数据。

数据收集方法

除了公开可用的数据外，还有两种收集信息进行评审或评
估的方法：

1.  企业报告：企业商业和碳交易活动的数据通常是保密的，
这类数据提供给评估机构时需要作出特别的规定。虽然
可以使用这些数据支撑调查和评估结果，但通常要求评估
机构对数据保密。在欧盟，如果经营者将法律未要求公开
的数据标记为机密数据，则这些数据将被视为机密数据；
如果有披露要求，经营者有权阻止披露这类数据。在某些
情况下，例如在新西兰，这些数据可以在严格保密和数据
安全的条件下以匿名形式提供给受信任的研究人员（例如

从属于大学和部委）。政策制定者还可以从政府标准程序
的评估中获得数据。

2.  定性信息：调查、访谈或对参与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咨
询可以补充定量数据的分析。他们可以帮助识别问题的潜
在的原因，并提出进一步的实证问题，以避免对数据和结
果的错误或过度解读。

10.3.4 管理ETS的发展

ETS政策将不可避免地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对ETS
做出改变可能会对价格、资产价值、利益相关方的观念和态度
产生影响。改革可以加强或削弱ETS的可预测性，这取决于它
们的驱动因素以及如何被决定和实施。在考虑是否实施改革
以及如何实施改革时，需要预见这些影响并将其纳入决策考
虑中。表10-1显示了ETS在五种不同情况下是如何随时间演变
的。

综合性评审之后对ETS的根本性改变可能会产生深远的
政治、立法和经济影响。鉴于评审的潜在影响，评审的时间安
排通常被纳入正式法律（见第七步）。这些程序因具体司法管
辖区而异，并可能遵循现有的立法规定的评审时间表。欧盟和
新西兰都将评审纳入正式法律，并由政策部门组织ETS评审。
新西兰气候变化委员会负责评审与新西兰ETS有关的一系列问
题。

ETS立法应明确政策制定者（通常是政府）如何规定评审
的政策和程序。它可以：

▲ 与政府其他部门和利益相关方分享评审结果的过程。例
如，一些政府利用绿皮书和白皮书流程将评审结果向公众
公布并就潜在的改革征求意见；

▲ 宣布改革的时间框架，例如可以使用ETS各阶段之间的变
动作为进行政策变化的时间节点；

362 新西兰政府（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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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定重大变化的最短通知期。

建立一个透明的评审和评估过程有助政策制定者确保平
衡，并建立公众对决策质量的信任。评审过程将因司法管辖区

而异，并取决于当地的政治文化和现有制度；然而，这些过程
至少应提供透明度和可预测性，并为利益相关方提供参与决
策的机会。

表 10-1  五个长期运行的 ETS 的重大事件时间表

RGGI 

时间 事件 / 变更

2005 谅解备忘录提出将建立一个由康涅狄格州、特拉华州、缅因州、新罕布什尔州、新泽西州、纽约州和佛蒙特
州联合组成的“总量和交易机制”。

《示范规则》草案概述了 ETS 的框架。

2006 已签署谅解备忘录的各州在回应公众意见而作出实质性修正后，公布正式的《示范规则》。

2007–2008 各州将《示范规则》嵌入各种具体立法和 / 或条例。

2008 第一次配额拍卖。

2009 第一个履约期开始。

2011 新泽西州宣布退出。

2012 第一次评审：排放总量减少到 1.65 亿短吨 CO2。

新泽西州退出生效。

2014 在第一次评审后发布的《示范规则》更新（1）将排放总量上限降至 9100 万短吨 CO2，（2）引入 CCR，以及（3）
建立临时控制期以确保受管控实体以可行的方式购买配额。

2015 第二次评审开始。

2017 第二次评审后发布的 2017 年版《示范规则》进一步降低总量上限、创建 ECR 和修改 CCR。

2019 新泽西州通过最终条例，于 2020 年重新加入 RGGI。
弗吉尼亚州公布了 2020 年加入 RGGI 的最终条例。

2020 弗吉尼亚州通过了最终条例，从 2021 年开始加入 RGGI。
宾夕法尼亚州年通过了相关条例草案，从 2022 年加入 RGGI。

EU ETS

时间 事件 / 变更

2005 第一阶段开始。

2008 第二阶段开始。EU ETS 扩展到包括欧洲经济区国家（冰岛、列支敦士登和挪威 363）。成员国可以拍卖不超
过 10% 的配额。

硝酸生产产生的氧化亚氮（N2O）排放被纳入。未履约的罚款增至 100 欧元 / 吨。

2008 EU ETS 的第一次评审进程开始。

363 挪威 ETS 被 EU ETS 所包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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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指令2009/29/EC修订了初始ETS指令；第三阶段的变更包括：
（1）在欧盟层级设定排放总量，以每年1.74%的线性递减系数（LRF）下降；
（2）2012年后不再接受CERs（最不发达国家除外）；不接受所有HFC23和氧化亚氮减排项目（适用于所有

国家）；
（3）提高拍卖配额比例：拍卖成为电力部门的默认配额分配机制；
（4）更多的行业和气体纳入范围；
（5）免费分配由欧盟统一的分配规则决定。

2012 根据指令2008/101/EC纳入民航部门。

2013 第三阶段开始。指令2009/29/EC中决定的第三阶段规则开始适用。

2014 结构改革进程开始。
“折量拍卖”最终确定将9亿个配额从2014-2016年拍卖转移到2019-2020年。
欧盟委员会建议建立MSR以减少过剩配额的数量（流通配额总数[TNAC]）。

2015 欧洲议会和欧洲理事会通过了关于建立MSR的决定。
EU ETS第四阶段的修订进程开始。

2018 部长级会议正式批准了关于第4阶段（2021-2030年）的修订；第四阶段的变化包括：364

（1）LRF从2021年开始由1.74%上升到2.2%；
（2）2023年之前从拍卖中移除过剩配额并将其放入MSR的速度翻一番，达到TNAC的24%；
（3）将第三阶段中被折量和未拍卖的配额放入MSR；从2023年起，MSR中高于前一年拍卖总量的配额将失效；
（4）更有针对性的碳泄漏规则，到2030年逐步取消对风险较小部门的免费分配；
（5）通过新设立的创新和现代化基金资助低碳创新和能源行业现代化。

2019 MSR开始运行。截至2020年8月，MSR中已注入了近14亿个配额365。

2020 欧盟委员会宣布欧洲绿色新政，包括修改和扩大EU ETS覆盖范围的议案。

魁北克“总量和交易机制”

时间 事件 / 变更

2008 魁北克加入 WCI。

2011 公布有关温室气体排放“总量和交易机制”的法规。
修订《总量和交易机制法规》，使其与 WCI 通过的规则保持一致。

2012 修订《总量和交易法规》，以制定抵销机制的操作规则，并容许与其他 ETS 连接。
确定了 2013-2020 年期间的年度排放总量上限。

2013 第一履约期开始。

2014 与加州 ETS 连接。

2014 首次与加州联合拍卖配额。

2015 第二个履约期开始。
上游化石燃料分销商、供应商和首批电力供应商被纳入。

2017 公布并通过了 2021 年至 2030 年期间《排放总量上限规划》草案。
通过了《排放总量上限规划法规》。

2018 加州和魁北克、安大略省建立连接。
安大略省废除了“总量和交易机制”切断了与加州和魁北克的连接。

2019 年排放超过 10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但低于 25000 吨二氧化碳当量的工业设施可自愿登记加入总量和交易机
制。

364 ICAP （2018b）　

365 欧盟委员会（20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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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 ETS

时间 事件 / 变更

2008 林业部门纳入 ETS，配额一次性分配给 1990 年以前的森林。
配额一次性分配给渔业；
对排放密集型、参与国际贸易竞争的（EITE）设施进行免费分配（但逐步减少）；
对国际碳市场开放，允许使用《京都议定书》下的减排指标进行履约。

2009 新西兰 ETS 的自由裁量评审。变化包括：
（1） 引入 1 换 2 清缴义务；
（2） 按计划逐步取消 EITE 的免费分配，但推迟到 2016 年；
（3） 计划覆盖固定能源和工业的过程排放，但推迟到 2010 年年中；
（4） 对农业的覆盖推迟到 2015 年（原计划 2013 年），但须履行报告义务。

2010 纳入液体燃料行业。
纳入固定能源和工业的过程排放。

2012 首次强制性评审。
农业被纳入的时间被无限期推迟。
引入了 25 新西兰元的固定价格上限。
1 换 2 清缴义务延长。

2013 覆盖废弃物处理行业。

2015 停止接受京都减排指标。

2015–2016 第二次强制性评审开始。
评审的第一阶段于 2016 年 5 月结束，决定取消 1 换 2 清缴义务。
评审的第二阶段以四项原则性决定结束，如下决定在执行之前需要进一步的工作和协商：
（1） 引入配额拍卖，使新西兰 ETS 与该国的 NDC 目标保持一致；
（2） 当新西兰 ETS 重新开放向国际碳市场开放时，对国际减排指标的使用进行限制；
（3） 制定不同的价格上限以取代目前的 25 新西兰元固定价格方案；
（4） 在滚动的五年期间，协调关于新西兰 ETS 配额供应设定的决策。

2019 根据第二次强制性评审的第二阶段，ETS 的改进措施将公布，包括：
（1） 从 2021 年开始逐步减少工业行业的免费配额分配；
（2） 林业行业排放计算的平均化；
（3） 引入配额拍卖；
（4） 从固定价格限制过渡到成本控制储备。
与农业部门达成协议，计划在 2025 年前为其制定碳定价工具（或被纳入 ETS）。

2020 应对气候变化（排放交易改革）修正法案将于 6 月中旬在议会通过，包括了第二次评审确定的所有修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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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国 ETS366

时间 事件 / 变更

2010 《低碳、绿色增长框架法》生效，为 ETS 奠定了法律基础。

2012 《温室气体排放配额分配和交易法》生效。
启动强制性的温室气体和能源 TMS。

2014 分配计划生效。

2015 韩国 ETS 启动（覆盖电力、工业、建筑、公共、废弃物处理和交通运输部门）。

2016 分配委员会将配额预借限额提高一倍至 20%，并以 14.72 美元的底价拍卖 900 万个额外配额。
发布 2030 年温室气体减排基本国家路线图。
《低碳、绿色增长框架法》修正案。

2018 第二阶段开始扩大基准法分配和引入拍卖，新的存储规则允许有限度地使用国际减排指标，>97% 的配额免
费分配，<3% 的进行拍卖。
分配委员会从 MSR 调出 550 万配额。

2019 韩国开发银行和韩国工业银行发起配额拍卖。
宣布第三阶段改革，包括：
（1） 更严格的排放总量上限，
（2） 配额拍卖的使用，
（3） 从基于历史法的免费分配转向针对具体行业的基准值法，
（4） 向非受管控实体开放二级市场。

2020 第三阶段配额分配计划获批；生效日期为 2021 年 -2025 年。

10.4 快速测验

概念题

1.    ETS 如何能在不断学习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过程中满足投资可预测性的需要？

2. ETS 评审中的通用阶段是什么？

3. 什么因素可能导致 ETS 政策设计需要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演变？

应用题

1.  在您的司法管辖区引入 ETS 试点有哪些优缺点？

2. 通过逐步扩大 ETS 覆盖范围的方式来边做边学，您觉得这是否有助于您所在的司法管辖区建立必要的运行 ETS 的
能力？你认为这种方法潜在的缺点是什么？

3.  您的司法管辖区如何收集数据并使其用于高质量的评估？

366 ICAP （2020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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